
公司法

獲豁免股份有限公司

EDICO Holdings Limited

之

經修訂及重列

組織章程大綱
（根據日期為2018年1月16日的特別決議案採納）

1. 本公司名稱為EDICO Holdings Limited。

2.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為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的辦事

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

3. 在本大綱下列條文的規限下，本公司的成立宗旨並無限制，包括但

不限於：

(a) 於其所有分公司行使及履行控股公司的一切職能，並協調任何不

論在何處註冊成立或經營業務的一間或多間附屬公司或本公司或

任何附屬公司為其成員公司或本公司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控制

的任何公司集團的政策及行政事宜；

(b) 作為一家投資公司行事，並就此根據任何條款（不論是否有條件

或絕對），透過最初認購、招標、購買、交換、包銷、加入財團

或任何其他方式認購、收購、持有、處置、出售、處理或買賣由

任何不論在何處註冊成立的公司或任何政府、主權、管治者、專

員、公共機構或部門（最高級、市政級、地方級或其他級別）所發

行或擔保的股份、股票、債權證、債權股證、年金、票據、按

揭、債券、債務及證券、外匯、外幣存款及商品（不論是否繳

足），並遵守催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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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本大綱下列條文的規限下，根據公司法（經修訂）第 27 (2)條的規

定，本公司擁有並能夠行使作為一個具完全行為能力的自然人的一

切職能（與是否符合任何公司利益無關）。

5. 除非已取得正式執照，否則本大綱不允許本公司經營須根據開曼群

島法律取得執照的業務。

6. 本公司不可於開曼群島與任何人士、商號或法團進行交易，除促進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以外地區的業務者外；但本條款不應被詮釋為禁

止本公司於開曼群島促成及訂立合約及在開曼群島行使一切對其於

開曼群島以外的地區經營業務所必要的權力。

7. 各股東的責任以該股東所持股份不時未繳付的款額為限。

8. 本公司股本為 50,000,000港元，分為 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為 0.01港
元的股份，而本公司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有權贖回或購入其任何股

份、增加或削減上述股本（須受公司法（經修訂）及本公司組織章程細

則的條文所規限）且有權發行其任何部分的原本、贖回或增加股本

（無論是否具有或不具有任何優先權、特權或特別權利，或是否受限

於任何權利的延後或任何條件或限制）；因此，除發行條件另行明文

宣佈外，每次發行的股份（無論是否宣佈為優先股或其他股份）均享
有上文所載的權力。

9. 本公司可行使公司法所載的權力取消於開曼群島的註冊，並以存續

的方式於另一司法權區進行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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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經修訂）

獲豁免股份有限公司

EDICO Holdings Limited

之

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細則

（於2023年2月22日舉行的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的方式通過及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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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經修訂）

獲豁免股份有限公司

EDICO Holdings Limited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之

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細則

（於2023年2月22日舉行的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的方式通過及採納）

表A

1. 公司法（定義見細則第2條）附表的表A所載條例不適用於本公司。

詮釋

2. (1) 在本細則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表第一欄所列詞彙各自具有

第二欄的對應涵義。

詞彙 涵義

「公司法」 指 開曼群島公司法（ 2022年修訂版）（開曼群

島法例第 22章）及其當時生效的任何修訂

或重訂，並包括隨之納入或將其取代的各

項其他法律。

「細則」 指 現有形式的、或不時經補充或修訂或取代

的本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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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 指 本公司目前的核數師，可能包括任何個人

或合夥。

「董事會」或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會或出席符合法定人數的本公

司董事會會議的董事。

「股本」 指 本公司不時的股本。

「完整日」 指 就通告期間而言，該期間不包括發出或視

為發出通告之日及送達通告之日或其生效

之日。

「結算所」 指 本公司股份上市或報價的證券交易所所在

司法權區法律所認可的結算所。

「緊密聯繫人」 指 就任何一位董事而言，具上市規則所賦予

的涵義，惟就細則第 100條而言，倘將由

董事會批准的交易或安排屬上市規則所指

的關連交易，則「緊密聯繫人」將具上市規

則下有關「聯繫人」的定義。

「本公司」 指 EDICO Holdings Limited（鉅京控股有限公

司*）。

「主管監管

機構」

指 本公司股份上市或報價的證券交易所所在

地區主管監管機構。

「債權證」及

「債權證

持有人」

指 分別包括債權股證及債權股證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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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證券

交易所」

指 本 公 司 股份進 行上市 或 報 價 的 證 券交易

所，且該證券交易所視該上市或報價為本

公司股份的主要上市或報價。

「總辦事處」 指 董事可不時決定作為本公司總辦事處的本

公司辦事處。

「上市規則」 指 指定證券交易所的規則及規例。

「股東」 指 不時於本公司股本中持有股份的正式登記

持有人。

「月」 指 曆月。

「通告」 指 書面通告（ 除另有特別聲明及本細則另有

界定者外）。

「辦事處」 指 本公司當時的註冊辦事處。

「普通決議案」 指 經由有權表決的股東親身或（ 如股東為法

團）其正式授權代表或（倘允許委任代表）
受委代表於根據細則第 59條正式發出通告

的股東大會上以簡單大多數票通過的決議

案。

「繳足」 指 繳足或入賬列為繳足。

「股東名冊」 指 存置於董事會不時釐定的開曼群島境內或

境外地區的股東名冊總冊及（倘適用）任何

股東名冊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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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戶登記處」 指 就任何類別股本而言，由董事會不時釐定

以存置該類別股本的股東名冊分冊及（ 除

非董事會另有指示）遞交該類別股本的過

戶文件或其他所有權文件辦理登記及將予

登記的地點。

「印鑑」 指 在開曼群島或開曼群島以外任何地區使用

的本公司法團印鑑或任何一個或多個複製

印鑑（包括證券印鑑）。

「秘書」 指 董事會委任以履行任何本公司秘書職責的

任何人士、商號或法團，包括任何助理、

代理、暫委或署理秘書。

「特別決議案」 指 經由有權表決的股東親身或（ 如股東為法

團）其各自的正式授權代表或（倘允許委任

代表）受委代表於根據細則第 59條正式發

出通告的股東大會上以不少於四分之三的

大多數票通過的決議案；

本細則或法規如有任何條文訂明須以普通

決議案通過任何目的，則以特別決議案通

過亦同樣有效。

「法規」 指 公司法及開曼群島立法機構的目前有效並

適 用 於 或 影 響 本 公 司 、 其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及╱或本細則的任何其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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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指 一名有權在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行使或

控制行使 10%或以上（或上市規則不時指定

的其他百分比）投票權的人士。

「年」 指 曆年。

(2) 於本細則內，除非主題或內容與該解釋不相符，否則：

(a) 單數的詞彙包括眾數，反之亦然；

(b) 有性別的詞彙包括各性別及中性的含義；

(c) 關於人士的詞彙包含公司、協會及團體（無論屬法團與否）；

(d) 詞彙：

(i) 「可」應解釋為可能；

(ii)「應」或「將」應解釋為必須；

(e) 提及書面的表述（除非出現相反意向）應解釋為包括打印、平

版印刷、攝影及其他以可見形式表示詞彙或數字的方式，並
包括電子展示方式（若以該方式陳述），惟送達相關文件或通

告的形式及股東選舉須符合所有適用法規、規則及規例的規

定；

(f) 對任何法律、條例、法規或法定條文的提述應解釋為有關該

條文當時生效的任何法定修改或重訂；

(g) 除上述者外，法規中所界定的詞彙及表述應於本細則內具有

相同的涵義（如非與文中主題相抵觸）；

(h) 對所簽署或簽訂文件（包括但不限於書面決議案）的提述包括

提述親筆簽署或簽立或蓋印鑒或電子簽署或以任何其他方式

簽訂的文件，而對通告或文件的提述包括提述以任何數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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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電氣、磁性及其他可檢索方式或媒體記錄或儲存的通

告或文件及視像資料（無論有否實體）；

(i) 對大會的提述在適當文義下包括由董事會根據細則第 64條延

期舉行的大會；

(j) 如股東屬法團，本細則內對股東的任何提述在文義所指下指

有關股東之正式授權代表；及

(k) 倘開曼群島《電子交易法》（經不時修訂）第 8條及第 19條施加

本細則所載以外的責任或規定，則此條法例不適用於本細

則。

股本

3. (1) 本公司股本應在本細則生效之日拆分為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股

份。

(2) 根據公司法、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及（倘適用）上市規

則及╱或任何主管監管機構的規則及規例，本公司有權購買或以

其他方式收購其本身股份，而有關權力須由董事會根據及遵照其

全權酌情認為適當的條款及條件，按其全權酌情認為適當的方式

行使，而就公司法而言，董事會決定的購買方式須被視為已獲本

細則授權。本公司據此獲授權從股本或根據公司法可為此目的獲

授權動用的任何其他賬目或基金中撥付款項購買其股份。

(3) 在遵守上市規則及任何其他主管監管機構的規則及條例下，本公

司可就任何人士購買或準備購買本公司任何股份給予財務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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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會可無代價接納任何退回之已繳足股款之股份。

(5) 不得發行不記名股份。

更改股本

4. 本公司可不時依照公司法通過普通決議案變更其組織章程大綱的條

件，以：

(a) 增加其股本，該新增股本的金額及所劃分的股份面值由決議案規

定；

(b) 將其全部或任何股本合併及分拆為面值高於現有股份的股份；

(c) 將其股份分為數個類別，並在無損先前已授予現有股份持有人的

任何特別權利下，使其分別附帶任何優先、遞延、有限制或特別

權利、特權、條件或有關限制，而倘本公司於股東大會並無作出

任何有關該限制的決定，則董事可作出決定，惟倘本公司發行不

附帶投票權的股份，則應在該股份的名稱中註明「無投票權」等

字；若股本包括附有不同投票權的股份，則須在各類別股份（具

最優先投票權的股份除外）的名稱中註明「有限制投票權」或「有

限投票權」等字；

(d) 將其股份或任何股份分拆為金額少於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所規定

金額的股份（惟須受限於公司法的規定），並可憑有關決議案決定

在上述細分所產生股份的持有人之間，其中一股或更多股份可較

其他股份享有上述任何優先權利、遞延權利或其他權利或受限於

上述任何限制，而該等優先權利、遞延權利或其他權利或限制為

本公司有權附加於未發行或新股份者；

(e) 註銷於通過決議案之日尚未被任何人士認購或同意認購的任何股

份，並按如此註銷的股份金額削減其股本，或若屬無面值的股

份，則削減其股本所劃分的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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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事會可以其認為權宜的方式解決有關上一條細則項下任何合併或

分拆而產生的任何疑難，特別是，在無損上述一般規定的情況下，
可就零碎股份發行股票或安排出售該等零碎股份，並按適當比例向

原有權擁有該等零碎股份的股東分派出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出售

開支），並就此而言，董事會可授權某一人士向買家轉讓零碎股份，
或議決將向本公司支付的該等所得款項淨額撥歸本公司所有。該買

家毋須理會購買款項的運用情況，且其對該等股份的所有權概不會

因出售程序不合規則或不具效力而受影響。

6. 在取得公司法要求的任何確認或同意下，本公司可不時通過特別決

議案以法律許可的任何方式削減其股本或任何資本贖回儲備或其他

不可分派的儲備。

7. 除發行條件或本細則另有規定者外，透過增設新股份所增加的任何

股本應被視為如同構成本公司原有股本的一部份，且該等股份須受

本細則所載有關催繳股款及分期付款、轉讓及過戶、沒收、留置

權、註銷、交回、投票及本細則其他方面的條文所規限。

股份權利

8. 受限於公司法及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的條文，以及賦予

任何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持有人的任何特別權利，本公司任何股份

（不論是否組成現有股本之一部分）可連同或附帶不論有關股息、投

票權、退還資本或董事會可能釐定的其他方面的權利或限制而發

行。

9. 受限於公司法、上市規則及本公司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的規

定，以及任何股份持有人獲賦予或任何類別股份所附帶的任何特別

權利，本公司可發行按有關條款規定（或按本公司或其持有人選擇）
須按董事會認為適合的條款及方式（ 包括自股本撥款）被贖回的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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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權利

10. 在公司法規限下且不違反細則第 8條情況下，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當

時附帶的一切或任何特別權利可（除非該類別股份的發行條款另有規

定）經由該類已發行股份面值不少於四分之三的股份持有人書面同

意，或經由該類股份持有人在另行召開的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

批准，不時（無論本公司是否正進行清盤）予以變更、修訂或廢除。

本細則中關於本公司股東大會的所有規定應（在經必要的修訂後）適
用於上述所有另行召開的股東大會，除：

(a) 大會（續會除外）所需的法定人數為最少持有或由受委代表持有該

類已發行股份面值三分之一的兩位人士（若股東為法團，則其正

式授權代表），而在任何續會上，兩位親自或委派代表出席的持

有人（若股東為法團，則其正式授權代表）（不論其所持股份數目）
即可構成法定人數；及

(b) 該類別股份的各持有人每持有一股該類別股份可享有一票投票

權。

11. 賦予任何股份或任何類別股份持有人的特別權利不應（除非該等股份

附帶的權利或發行條款另有明確規定）因增設或發行與該等股份享有

同等權益的額外股份而被視作已變更、修訂或廢除。

股份

12. (1) 在公司法、本細則、本公司可能於股東大會上作出的任何指示，
以及（如適用）上市規則限制下，並在不影響當時附加於任何股份

或任何類別股份的任何特別權利或限制的情況下，本公司所有尚

未發行的股份（無論是否構成原有或任何經增加股本的一部份）將
可由董事會處置，董事會可全權酌情決定按其認為適當的時間、

代價以及條款和條件，向其認為適當的任何人士要約發售股份、

配發股份、授予購股權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該等股份，然而，任何

股份概不得以其面值折讓價發行。在作出股份配發、要約、授出

附錄3
第15條

附錄3
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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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或股份出售時，在任何特定地區沒有登記證明或其他特別

手續而董事會認為此舉屬於或可能屬於違法或不切實際下，本公

司或董事會概無責任向登記地址為該等地區的股東或其他人士配

發、作出任何該等要約、授出購股權或股份出售。因上述情況受

影響的股東不論就任何目的而言，將不會為（亦不得被視為）獨立

類別股東。

(2) 董事會可按其不時決定的條款發行認股權證或可換股證券或類似

性質的證券，以賦予相關持有人可認購本公司股本中任何類別的

股份或證券的權利。

13. 本公司可就發行任何股份行使公司法所賦予或許可的一切支付佣金

及經紀佣金的權力。在公司法規限下，佣金可以現金支付，或以配

發全部或部份繳足股份的方式支付，或部份以現金而部份以配發全

部或部份繳足股份的方式支付。

14. 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否則任何人將不會獲本公司承認以任何信託方

式持有任何股份，而本公司亦不受任何股份或任何不足一股的零碎

股份中的衡平法、或然、未來或部分權益或（惟根據本細則或法律另

有規定者除外）任何股份中的任何其他權利所約束或以任何方式被要

求承認該等權益或權利（即使本公司已知悉有關事項），但登記持有

人對該股份的整體絕對權利不在此限。

15. 在公司法及本細則規限下，董事會可於配發股份後但於任何人士登

記在股東名冊作為持有人前的任何時候，確認承配人放棄獲配股份

並以某一其他人士為受益人，並可給予股份承配人權利以根據董事

會認為合宜的條款及條件並在其規限下使有關放棄生效。

股票

16. 發行的每張股票均須蓋有印鑑或印鑑的摹印本或以印製方式印上印

鑑，並須指明數目及類別及其相關的特定股份數目（若有）及就此繳

足的股款，亦可按董事可能不時決定的形式發行。除非董事另有決

定，否則本公司印鑑僅可在董事授權情況下加蓋或壓印於股票上，
或加蓋於經獲法定授權的合適高級人員簽立的股票上。獲發行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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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概不能代表一類以上的股份。董事會可議決（無論一般情況或任何

特定情況）任何有關股票（或其他證券的證書）上的任何簽名毋須為親

筆簽名而可以若干機印方式加蓋或加印於該等股票╱證書上。

17. (1) 如若干人士聯名持有股份，則本公司毋須就此發出一張以上的股

票，而向該等聯名持有人的其中一人送交股票即已作為充分交付

股票予各聯名持有人。

(2) 若股份以兩位或以上人士名義登記，則於股東名冊內排名首位的

人士應就送達通知及（受本細則規定所規限）有關本公司的全部或

任何其他事項（轉讓股份除外）被視為該股份的唯一持有人。

18. 於配發股份後，作為股東登記在股東名冊的每位人士應有權免費就

所有該等任何類別股份獲發一張股票，或就首張以後的每張股票支

付董事會不時決定的合理實際開支後就一股或多股上述類別股份獲

發多張股票。

19. 股票須於配發後或（在轉讓的情況下，本公司當時有權拒絕登記且並

無登記於股東名冊則除外）向本公司遞交轉讓文件後，在公司法規定

或指定證券交易所不時決定的相關時限（以較短者為準）內發出。

20. (1) 於每次轉讓股份後，轉讓人所持股票須予放棄以作註銷並應即時

作相應註銷，以及向獲轉讓股份的承讓人發出新股票，有關費用

載於本條第 (2)段。若所放棄股票中所涵蓋的任何股份須由轉讓

人保留，則應就轉讓後的餘下股份向其發出新股票，而轉讓人須

向本公司支付上述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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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文第 (1)段所指費用不應超過指定證券交易所不時決定的有關

款額上限，但董事會可隨時就有關費用決定較低款額。

21. 若股票遭損壞或塗污或聲稱已遺失、失竊或銷毀，於股東提出要求

及支付有關費用（指定證券交易所可能決定的應付最高款額或董事會

可能決定的較低款額），並須符合有關證據及賠償保證的條款（ 如

有），以及支付本公司於調查該等證據及準備董事會認為合宜的賠償

保證時的成本或合理實付開支後，及就損壞或塗污而言，向本公司

遞交原有股票，本公司可向有關股東發出代表相同數目的新股票。

若已發出認股權證，除非董事在無合理疑問的情況下信納原有認股

權證已遭銷毀，否則不會發出新的認股權證以取代已遺失的認股權

證。

留置權

22. 就有關股份已經催繳或在規定時間應付的全部款項（無論目前是否應

付），本公司對每股（未繳足股款）股份擁有首要留置權。另外，對於

一位股東（無論是否與其他股東聯名登記）或其承繼人目前應向本公

司支付的全部款項（無論該等款項於向本公司發出有關該股東以外任

何人士的任何衡平或其他權益的通知之前或之後產生，及無論付款

或解除付款責任的期間是否已實質到來，且即使該等款項為該股東

或其承繼人與任何其他人士（無論是否股東）的共同債務或責任），本

公司對以該股東名義（無論是否與其他股東聯名）登記的每股（未繳足

股款）股份擁有首要留置權。本公司於股份的留置權將延展至有關該

等股份的全部股息或其他應付款項。董事會可隨時（就一般情況或就

任何特定情況）放棄已產生的任何留置權或宣佈任何股份全部或部份

豁免遵守本條的規定。

23. 在本細則規限下，本公司可以董事會決定的方式出售本公司擁有留

置權的任何股份，除非留置權存在所涉及的某些款額目前應付或留

置權存在的相關負債或協定須於目前履行或解除，且直至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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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及要求支付現時應付的款額或具體指明負債或協定並要求履行

或解除該負債或協定及給予欠繳時有意出售股份的通知）已送達相關

股份當時的登記持有人或因其身故或破產而有權收取該通知的人士

後十四 (14)個完整日已屆滿，否則不得出售上述股份。

24. 出售所得款項淨額應由本公司收取，並用於支付或解除存在留置權

股份目前應付的負債或債務，而任何餘額須（在出售前股份中存在並

非目前應付的負債或債務等類似留置權的規限下）支付予出售時對股

份擁有權利的人士。為使上述任何出售生效，董事會可授權某一人

士轉讓所出售股份予買家。買家須登記為如此轉讓的股份的持有

人，且其毋須理會購買款項的運用情況，其就該等股份的所有權概

不會因出售程序不合規則或不具效力而受影響。

催繳股款

25. 在本細則及配發條款規限下，董事會可不時向股東催繳有關其所持

股份的任何尚未繳付款額（不論為股份面值或溢價），且各股東應（獲

發不少於十四 (14)個完整日的通告，其中具體指明繳付時間及地點）
向本公司支付該通知所要求關於其股份的催繳款項。董事會可決定

全部或部份延展、延遲或撤回催繳，而股東概無權作出上述任何延

展、延遲或撤回，除非獲得寬限及優待則另當別論。

26. 催繳款項視為於董事會通過授權催繳的決議案時作出，並可作為按

全數或以分期方式繳付的應付款項。

27. 即使被催繳款項人士其後轉讓被催繳款項的股份，仍須對被催繳款

項負有責任。股份的聯名持有人須共同及各別負責支付所有催繳款

項及就該款項到期的分期付款或其他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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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若未能於指定付款日期前或該日繳付催繳股款，則欠款人士須按董

事會決定的利率（不得超過年息百分之二十 (20% )）繳付由指定付款日

期起至實際付款日期止有關未繳款項的利息，但董事會可全權酌情

豁免繳付上述全部或部份利息。

29. 在股東（無論單獨或連同任何其他人士）付清尚欠本公司的所有已催

繳款項或應付分期付款連同應計利息及開支（若有）之前，該股東概

無權收取任何股息或紅利或（無論親自或委任代表）出席任何股東大

會及於會上投票（除非作為另一股東的受委代表）或計入法定人數或

行使作為股東的任何其他特權。

30. 於有關收回任何催繳到期款項的任何法律行動或其他法律程序的審

訊或聆訊中，根據本細則，作為上述應計負債股份的持有人或其中

一位持有人登記於股東名冊，而作出催繳的決議案正式記錄於會議

記錄，以及催繳通知已正式發給被起訴的股東，即為進行該法律行

動或程序的充足證據；且無需證明作出催繳的董事的委任或任何其

他事項，惟上述事項的證明應為該負債的具決定性證據。

31. 於配發時或於任何指定日期就股份應付的任何款額（無論按面值或溢

價或作為催繳款項的分期付款）應視作已正式作出催繳及應於指定付

款日期支付，若並未支付，則本細則的規定應適用，猶如該款額已

通過正式催繳及通知而成為到期應付款項。

32. 於發行股份時，董事會可就承配人或持有人在將予支付的催繳款項

及付款時間方面作出不同的安排。

33. 董事會可在其認為適當情況下收取任何股東願意就其所持任何股份

墊付的全部應付的未催繳、未付款或應付分期款項或其任何部份（無

論以貨幣或貨幣等值形式），而本公司可按董事會決定的利率（如有）
支付此等墊付款項的利息（直到此等墊付款項在沒有墊付的情況下成

為目前應付款項之日為止）。就還款意圖向有關股東發出不少於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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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的通告後，董事會可隨時償還股東所墊付的款項，但在該通告

屆滿前，所墊付款項應已全數成為其相關股份的被催繳款項則除

外。墊付的款項不會賦予有關股份持有人就有關股份參與其後獲宣

派股息的權利。

沒收股份

34. (1) 若催繳款項於其到期應付後仍不獲繳付，則董事會可向應付到期

款項的人士發出不少於十四 (14)個完整日的通告：

(a) 要求支付未繳付款額連同任何應計利息（可累積至實際付款

日期）；及

(b) 聲明如該通告不獲遵從，則該等已催繳款項的相關股份須予

沒收。

(2) 若不依上述有關通告的要求，則董事會其後可隨時通過決議案，
在支付所有催繳款項及該款項的應付利息前，將該通告所涉及的

任何股份沒收，而有關沒收包括在沒收之前對沒收股份的已宣派

而實際未派付的所有股息及紅利。

35. 任何股份遭沒收時，則須向該等股份沒收前的持有人送達沒收通

告。發出上述通告方面有任何遺漏或疏忽不會令沒收失效。

36. 董事會可接受交回任何根據本細則須予沒收的股份，在該情況下，
本細則中有關沒收的提述包括交回。

37. 任何如此遭沒收的股份將被視為本公司的財產，且可按董事會決定

的該等條款及方式發售、重新分配或以其他方式出售予有關人士，
於發售、重新分配及出售前的任何時候，有關沒收可按董事會決定

的條款由董事會宣告無效。

38. 股份被沒收人士終止作為被沒收股份的股東，但無論如何仍有責任

向本公司支付於沒收股份當日該股東就該等股份應付予本公司的一

切款項，連同（在董事酌情要求下）按董事會決定的利率（不得超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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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百分之二十 (20 % )），由沒收日期起至付款日期止有關款項的利

息。如董事會認為適當，董事會可於沒收當日強制執行有關付款而

不扣除或減免遭沒收股份的價值，但若本公司已獲全數支付上述有

關股份的全部款項，則該人士責任亦告終止。就本條規定而言，根

據股份發行條款於沒收日期後的指定時間應付的任何款項（無論為股

份面值或溢價）即使尚未到期，仍被視為於沒收日期應付，且該款項

應於沒收時即成為到期及應付，惟只須就上述指定時間至實際付款

日期期間支付利息。

39. 董事或秘書宣佈股份於特定日期遭沒收即為具決定性的事實證據，
藉此，任何人士不得宣稱擁有該股份，且該宣佈應（如有必要由本公

司簽立轉讓文件）構成股份的妥善所有權，且獲出售股份的人士須登

記為該股份的持有人，而毋須理會代價（如有）的運用情況，其就該

股份的所有權概不會因股份沒收、銷售或出售程序有任何不合規則

或不具效力而受影響。如任何股份已遭沒收，則須向緊接沒收前股

份登記於其名下的股東發出宣佈的通知，以及沒收事宜和日期須隨

即記錄於股東名冊。發出上述通知或作出上述任何記錄方面有任何

遺漏或疏忽均不會使沒收以任何方式失效。

40. 即使已作出上述沒收，在任何如此遭沒收股份已發售、重新分配或

以其他方式出售前，董事會可隨時准許按支付所有催繳款項及其到

期利息及就該股份已產生開支的條款及其認為適當的其他條款（如

有）購回遭沒收股份。

41. 沒收股份不應損害本公司對該股份已作出的任何催繳或應付分期付

款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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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細則有關沒收的規定將適用於沒有支付根據股份發行條款於指定

時間成為應付的任何款項（無論為股份面值或溢價）的情況，如同該

等款項已因正式作出催繳及給予通知而應付。

股東名冊

43. (1) 本公司須存置一份或多份股東名冊，並於其內載入下列資料，
即：

(a) 各股東名稱及地址、其所持股份數目及類別及其已就該等股

份支付或同意視為已支付的款項；

(b) 各人士記入股東名冊的日期；及

(c) 任何人士終止作為股東的日期。

(2) 本公司可存置一份海外或本地或居於任何地方的其他股東名冊分

冊，而董事會可就存置上述任何股東名冊及就其存置維持過戶登

記處，決定訂立或修訂有關規例。

44. 存置在香港的股東名冊及股東名冊分冊（視情況而定）須於辦事處或

按照公司法存置名冊的其他地點在營業時間內免費供股東或已繳交

不超過2.50港元或董事會指定的有關較少款額的任何其他人士查閱至

少兩 (2)小時；或（如適用）在過戶登記處供已繳交不超過 1.00港元或

董事會指定的有關較少款額的人士查閱。於任何指定證券交易所規

定的指定報章或按照其要求的任何其他報章以廣告方式，或以指定

證券交易所接納的任何電子媒體及方式發出通知後，就整體或任何

類別股份而言，股東名冊（包括任何海外或本地或其他股東名冊分

冊）可在董事會釐定的時間或期間暫停開放，惟每年合共不得超過三

十 (30)日。倘股東藉普通決議案批准，三十 (30)日的期限可於任何一

年度獲進一步延長不超過三十 (30)日之一個或多個期間。

附錄3
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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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日期

45. 在上市規則規限下，即使本細則有任何其他規定，本公司或董事可

決定以任何日期為：

(a) 釐定有權收取任何股息、分派、配發或發行的股東的記錄日期；

(b) 決定有權收取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通告及於大會上投票的股東的

記錄日期。

股份轉讓

46. (1) 在本細則規限下，任何股東可以一般或通用的格式或指定證券交

易所規定的格式或董事會批准的任何其他格式的轉讓文據轉讓其

全部或任何股份。該等文據可以親筆簽署，或如轉讓人或承讓人

為結算所或其獲提名人，則可以親筆或機印方式簽署或董事會可

不時批准的其他方式簽署。

(2) 儘管有上文第 (1)分段之規定，只要任何股份於指定證券交易所

上市，該等上市股份之所有權可根據適用於該等上市股份之法律

以及適用於或應當適用於該等上市股份之上市規則加以證明及轉

讓。本公司上市股份所關乎之股東名冊（不論是股東名冊或分冊）
可以非可閱形式記錄法令第40條所規定之詳細資料，但前提是有

關記錄須符合適用於該等上市股份之法律及適用於或應當適用於

該等上市股份之上市規則。

47. 轉讓文據須由轉讓人及承讓人雙方或其代表簽署，惟董事會在認為

適合的任何情況下有權酌情豁免承讓人簽署轉讓文件。在不影響上

一條規定的情況下，董事會亦可決議在一般或特殊情況下，應轉讓

人或承讓人的要求，接受機印方式簽署的轉讓文件。在有關股份以

附錄3
第1 (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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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讓人名義登記於股東名冊前，轉讓人仍被視為股份的持有人。本

細則概無妨礙董事會認可承配人以其他人士為受益人而放棄任何股

份配發或暫定配發的情況。

48. (1) 董事會可全權酌情且毋須給予任何理由拒絕就轉讓未繳足股份予

其不認可的人士或轉讓根據任何僱員股份獎勵計劃而發行且其轉

讓仍受限制的任何股份辦理登記。此外，在不損及上述一般規定

的情況下，董事會可拒絕登記將任何股份轉讓予多於四 (4)名聯

名持有人或本公司擁有留置權的任何未繳足股份的轉讓。

(2) 概不得對嬰兒或精神不健全的人士或其他法律上無行為能力的人

士進行轉讓。

(3) 在任何適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董事會可全權酌情隨時及不時將

股東名冊的股份轉至股東名冊分冊，或將股東名冊分冊的股份轉

至股東名冊或任何其他股東名冊分冊。若作出上述任何轉移，除

非董事會另有決定，要求作出轉移的股東須承擔使該轉移生效的

費用。

(4) 除非董事會另行同意（該同意可能按董事會不時全權酌情決定的

條款及條件作出，且董事會（毋須給予任何理由）有權全權酌情作

出或拒絕給予該同意），否則不可將股東名冊的任何股份轉移至

任何股東名冊分冊或將任何股東名冊分冊的股份轉移至股東名冊

或任何其他股東名冊分冊。所有轉讓文件及其他所有權文件須送

交登記。就股東名冊分冊的任何股份而言，須於有關過戶登記處

登記，而就股東名冊的股份而言，則須於辦事處或按照公司法規

定存置股東名冊的其他地方登記。

49. 在不限制上一條細則的一般性原則的情況下，董事會可拒絕確認任

何轉讓文據，除非：

(a) 已就股份轉讓向本公司支付指定證券交易所規定須支付的最高款

額或董事會可不時規定的較低款額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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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轉讓文據僅與一個類別股份相關；

(c) 轉讓文據連同有關股票及董事會合理要求以證明轉讓人有權轉讓

股份的憑證（及如轉讓文件由其他人士代為簽署，則須同時送交

授權該人士的授權書）一併送交辦事處或依照公司法規定存置股

東名冊的其他地點或過戶登記處（視情況而定）；及

(d) 轉讓文據已正式及妥為加蓋印花（如適用）。

50. 若董事會拒絕登記任何股份的轉讓，則須於向本公司送交轉讓文件

之日起兩 (2)個月內，分別向轉讓人及承讓人發出拒絕通知。

51. 以公告或電子通信或於報章內以廣告方式或符合任何指定證券交易

所規定的任何其他方式發出通知後，可暫停辦理股份或任何類別股

份的過戶登記，該暫停的時間及期間由董事會決定，惟於任何年度

不得超過三十 (30)日。倘股東藉普通決議案批准，三十 (30)日的期限

可於任何一年度獲進一步延長不超過三十 (30)日之一個或多個期間。

股份過戶

52. 倘一名股東身故，則尚存人士（如身故者為聯名持有人）及身故者的

法定遺產代理人（如身故者為單一或唯一尚存持有人）將會成為獲本

公司承認唯一擁有身故者股份所有權的人士；惟本條概無解除已故

股東（無論單獨或聯名）的遺產就其單獨或聯名持有的任何股份的任

何責任。

53. 因股東身故或破產或清盤而有權擁有股份的任何人士於出示董事會

可能要求的所有權證據後，可選擇成為股份持有人或提名他人登記

為股份的承讓人。若其選擇成為持有人，則須於過戶登記處或辦事

處（視情況而定）書面通知本公司以令其生效。若其選擇他人登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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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讓人，則須以該人士為受益人簽立股份轉讓書。本細則有關轉讓

及登記股份轉讓的規定須適用於上述通知或轉讓，如同該股東並無

身故或破產及該通知或轉讓書乃由該股東簽署一樣。

54. 因股東身故或破產或清盤而有權擁有股份的人士應有權獲得相等於

如其獲登記為股份持有人而有權獲得的股息及其他利益。然而，董

事會可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在有關人士登記為股份持有人或實

際已過戶有關股份前，保留任何有關該股份的應付股息或其他利

益，惟在符合本細則第 72 (2)條規定的情況下，該人士可於會議上投

票。

無法聯絡的股東

55. (1) 在不損及本公司根據本條第 (2)段享有的權利下，若有關支票或

股息單連續兩次不獲兌現，則本公司可停止郵寄獲派股息的支票

或股息單。然而，本公司可行使權力於有關支票或股息單首次出

現未能送遞而遭退回後停止郵寄獲派股息的支票或股息單。

(2) 本公司有權以董事會認為適當的方式出售無法聯絡股東的任何股

份，惟僅限於下列情況：

(a) 於有關期間按細則認可的方式，就以現金應付該等股份持有

人的任何款額所發出的合共不少於三份與股份股息相關的所

有支票或股息單仍未兌現；

(b) 於有關期間結束時，據本公司所知，本公司於有關期間內任

何時間概無接獲任何跡象，顯示身為該等股份持有人的股東

或因身故、破產或法律的施行而擁有該等股份的人士存在；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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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上市規則有所規定，本公司已向指定證券交易所發出通知

並按照其規定在報章刊登廣告表示有意按照指定證券交易所

規定的方式出售該等股份，且自刊登該廣告之日起計三 (3)個
月或指定證券交易所允許的較短期間經已屆滿。

就上文而言，「有關期間」指本條第 (c)段所述刊登廣告當日前十

二 (12)年起至該段所述期間屆滿止的期間。

(3) 為使上述任何出售生效，董事會可授權某一人士轉讓上述股份，
而由或代表該人士簽署或以其他方式簽立的轉讓文據的效力等同

於由登記持有人或因股份過戶而對該等股份享有權利的人士所簽

立的轉讓文據，且買家毋須理會購買款項的運用情況，其就該等

股份的所有權概不會因與出售相關的程序不合規則或不具效力而

受影響。出售所得款項淨額將屬本公司所有，本公司於收訖該款

項淨額後，即尚欠該前股東一筆相等於該項淨額的款項。概不得

就該債項設立信託或產生應付之利息，而本公司毋須對自所得款

項淨額中賺取的任何款項可用於本公司業務或本公司認為適當的

用途作出交代。即使持有所出售股份的股東身故、破產或出現任

何其他喪失法律能力或行事能力的情況，根據本條規定進行的任

何出售仍應為有效及具效力。

股東大會

56. 除本公司採納本細則的財政年度外，本公司須於每個財政年度舉行

一次股東週年大會，時間和地點由董事會決定，但每屆股東週年大

會須於本公司財政年度結束後六 (6)個月內舉行，除非較長期間並無

違反上市規則的規定（如有）。股東大會或任何類別之大會可透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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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電話、電子或其他允許所有參與大會人士可彼此同步及即時溝通

之通訊設施舉行，而參與有關大會將構成親身出席該大會。

57. 股東週年大會以外的各股東大會均稱為股東特別大會。股東大會可

在董事會決定的世界任何地方舉行。儘管本細則有任何其他規定，
任何股東大會或任何類別股東大會可通過能使所有與會人士互相溝

通的電話、電子或其他通訊設備的方式舉行，而參與有關大會應構

成出席有關大會。除非董事另行釐定，否則本細則所載列召開股東

大會的方式及股東大會議事程序須於作出必要修訂後應用於純粹以

或結合電子方式舉行的股東大會。

58. 董事會可於其認為適當的任何時候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任何一位或

以上於遞呈要求當日持有不少於十分之一附帶本公司股東大會按一

股一票的基準投票的投票權的本公司繳足股本的股東，於任何時間

有權透過向本公司董事會或秘書發出書面要求，要求董事會召開股

東特別大會，以處理該要求中指明的任何事務或決議案；且該大會

應於遞呈該要求後兩 (2)個月內舉行。若於遞呈當日起二十一 (21)日
內，董事會沒有召開有關大會，則遞呈要求人士可自發以同樣方式

召開大會，而本公司須向遞呈要求人士償付彼等因董事會未能召開

大會而產生的所有合理開支應。

股東大會通告

59. (1) 股東週年大會須以發出不少於二十一 (21)個完整日的通告召開。

所有其他股東大會（包括股東特別大會）須以發出不少於十四 (14)
個完整日的通告召開，惟倘上市規則許可且符合下列情況時，以
公司法的規定為限，股東大會可於較短的通知期限召開：

(a) 如為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由全體有權出席該大會及於會上投

票的股東同意；及

附錄11B
第3 (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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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為任何其他大會，則由大多數有權出席該大會及於會上投

票的股東（合共佔全體股東於該大會的總投票權最少百分之

九十五 (95% )）同意。

(2) 通告須註明會議時間、地點及將在會議上考慮的決議案詳情。如

有特別事務，則須載述該事務的一般性質。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

通告亦須註明為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各股東大會的通告須寄發

予所有股東（惟按照本細則條文或所持股份發行條款規定無權收

取本公司該等通告的股東除外）及因股東身故或破產或清盤而有

權享有股份的所有人士及各董事及核數師。

60. 因意外遺漏而並無向任何有權接收大會通告的人士發出大會通告或

寄發有關受委代表文據（倘受委代表文據與通告一併發出），或其沒

有接獲該通告或有關受委代表文據，概不會使該大會上通過的任何

決議案或議事程序失效。

股東大會議事程序

61. (1) 在股東特別大會處理的事項及在股東週年大會處理的事項均被視

為特別事項，下列事項則除外：

(a) 宣派及批准派息；

(b) 省覽並採納賬目、資產負債表、董事會與核數師報告，以及

資產負債表須隨附的其他文件；

(c) 以輪席退任或以其他方式選舉董事替代退任的董事；

(d) 委任核數師（根據公司法，毋須就該委任意向發出特別通知）
及其他高級人員；及

(e) 釐定核數師酬金，並就董事的酬金或額外報酬投票。

附錄11B
第3 (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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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股東大會開始時若無足夠法定人數出席，除委任大會主席

外，不可處理任何事務。兩 (2)名有權投票並親身出席的股東或

（若股東為法團）其正式授權代表或受委代表，或僅就計算法定人

數而言兩位獲結算所委任為授權代表之人士或其受委代表應構成

處理任何事項的法定人數。

62. 若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後三十 (30)分鐘（或大會主席可能決定等候不

超過一小時的較長時間）內的出席人數不足法定人數，則會議（如應

股東要求而召開）須予解散。在任何其他情況下，該大會應押後至下

星期同日同一時間及地點或董事會可能決定的其他時間及地點舉

行。若於有關續會上，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起計半小時內的出席人

數不足法定人數，則會議須予解散。

63. 本公司主席或（如有多位主席）主席間協定的任何一位主席或（如無法

達成協定）所有在場董事推選出的任何一位主席應在股東大會出任主

席主持大會。若於任何大會上，主席概無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後十

五 (15)分鐘內出席或概不願擔任主席，本公司副主席或（如有多位副

主席）副主席間協定的任何一位副主席或（如無法達成協定）所有在場

董事推選出的任何一位副主席應出任主席主持大會。若主席或副主

席概無出席或概不願擔任大會主席，則在場董事須推舉其中一位出

任主席，或如只有一位董事出席，則其須出任主席（如願意出任）。
若概無董事出席或出席董事概不願擔任主席，或若獲選主席須退

任，則親自或（如股東為法團）其正式授權代表或受委代表出席且有

權投票的股東須推舉其中一人出任大會主席。

64. 於舉行股東大會前，董事會可以延遲，而主席則可於股東大會上（毋

須經大會同意或應會議指示）不時（或無限期）押後舉行會議及另定舉

行地點，惟於任何續會或延會上，除處理倘會議並無押後或延後而

可能已合法處理的事務外，概不得處理其他事務。有關延期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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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須按董事會所釐定的任何方式向所有股東發出。若大會押後十

四 (14)日或以上，則須就續會發出至少七 (7)個完整日的通告，其中指

明舉行續會的時間及地點，但並無必要於該通告內指明將於續會上

處理事務的性質及將予處理事務的一般性質。除上述者外，並無必

要就任何續會發出通告。

65. 若建議對考慮中的任何決議案作出修訂，除非被大會主席真誠裁定

為不符合程序，則該實質決議案的議事程序不應因該裁定有任何錯

誤而失效。若屬正式作為特別決議案提呈的決議案，在任何情況

下，對其作出的修訂（僅屬更正明顯錯誤的文書修訂除外）概不予考

慮，亦不會就此投票。

投票

66. (1) 在任何股份根據或依照本細則的規定而於當時附帶任何關於表決

的特別權利或限制的規限下，於任何按股數投票表決的股東大會

上，每位親身或由其受委代表或（如股東為法團）其正式授權代表

出席的股東，凡持有一股繳足股份（但催繳或分期付款前繳足或

入賬列作繳足股款就上述目的而言不被視為繳足股份），可投一

票。提呈大會表決的決議案將以按股數投票方式表決，而僅大會

主席可真誠准許就純粹與一個程序或行政事宜有關的決議案以舉

手方式表決，在該情況下，每位親自或（如為法團，則由正式授

權代表出席）或由受委代表出席的股東均可投一票，只有當身為

結算所（或其代名人）的股東委派多於一名受委代表時，則每名受

委代表於舉手表決時可投一票。就本條而言，程序及行政事宜

指 (i)並無列入股東大會議程或本公司可能向其股東發出的任何補

充通函者；及 (ii)涉及主席維持會議有序進行的職責者及╱或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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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事務獲適當有效處理，同時讓全體股東均有合理機會表達意

見者。表決（不論屬舉手或投票表決）可按董事或大會主席釐定的

方式（不論電子或其他方式）進行。

(2) 准許以舉手表決的情況下，在宣佈舉手表決結果之前或之時，下
述人士可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

(a) 不少於三名當時有權親自或（如股東為法團）由其正式授權代

表或受委代表出席並於大會表決的股東；或

(b) 當時有權親自或（如股東為法團）由其正式授權代表或受委代

表出席、並代表不少於全部有權於大會表決的股東總投票權

十分之一的一位或以上股東；或

(c) 當時有權親自或（如股東為法團）由其正式授權代表或受委代

表出席、並持有附帶權利於大會表決的本公司股份且該等已

繳股款總額不少於全部附帶該項權利股份已繳股款總額十分

之一的一位或以上股東。

由股東委任代表的人士或（如股東為法團）其正式授權代表所提出的

要求應被視為與股東親自提出的要求相同。

67. 若決議案以舉手表決方式進行投票，則主席宣佈決議案獲通過或一

致通過或以特定大多數通過或未能獲特定大多數通過或未獲通過，
並就此記錄於本公司會議記錄後，即為具決定性的事實證據，而毋

須證明該項決議案所得的贊成票或反對票的數目或比例。投票表決

的結果應視作大會的決議案。本公司僅於上市規則有所規定時，方

須披露投票表決的票數。

68. 投票表決時，可親自或由受委代表投票。

69. 投票表決時，有權投一票以上的人士毋須盡投其所有票數，亦毋須

以同一方式盡投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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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所有提呈大會的事項須以過半數票決定，本細則或公司法規定以更

多數票決定者除外。若票數相等，則除大會主席可能擁有的任何其

他票數外，其亦有權投第二票或決定票。

71. 若有任何股份的聯名持有人，則任何一名聯名持有人可（無論親自或

委任代表）就該股份投票，如同其為唯一有權投票者，但若有多於一

名該等聯名持有人出席任何大會時，則優先持有人投票（無論親自或

委任代表）後，其他聯名持有人不得投票，就此而言，優先順序應按

其就聯名持有股份於股東名冊登記的排名而定。就本條的規定而

言，已故股東（任何股份以其名義登記）的數位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

理人視為股份的聯名持有人。

72. (1) 倘股東為患有任何精神病的病人或已由任何具司法管轄權的法院

為保護或管理無能力管理其本身事務的人士的事務而頒令，則可

由其財產接管人、監護人、財產保佐人或獲法院委任具財產接管

人、監護人或財產保佐人性質的其他人士投票，而該等財產接管

人、監護人、財產保佐人或其他人士可委任代表投票，及就股東

大會而言，可按猶如其為該等股份的登記持有人般行事及處理，
惟於大會或續會（視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前不少於四十八 (48)
小時，應已向辦事處、總辦事處或過戶登記處（如適用）遞交董事

會可能要求聲稱有權投票人士的授權證明。

(2) 根據本細則第53條有權登記為任何股份持有人的任何人士，均可

就有關股份於任何股東大會上以相同方式投票，猶如其為有關股

份的登記持有人，惟須於擬投票的大會或續會（視情況而定）舉行

時間至少四十八 (48)小時前，令董事會信納其對該等股份享有的

權利，或董事會應已事先認許其於大會上就該等股份投票的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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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1) 除非董事會另有決定，否則於股東已正式登記及已就本公司該等

股份支付目前應付的所有催繳或其他款項前，概無權出席任何股

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及計入大會的法定人數。

(2) 所有股東均有權 (a)於股東大會上發言；及 (b)於股東大會上投

票，惟上市規則規定股東須就批准所審議事宜放棄投票除外。

(3) 根據上市規則，若本公司知悉任何股東須就本公司的某項特定決

議案放棄表決，或被限制僅可表決贊成或反對本公司某項特定決

議案，該股東或其代表違反上述規定或限制的任何投票將不予計

算。

74. 如：

(a) 對任何投票者的資格提出任何反對；或

(b) 原不應予以點算或原應予否決的任何票數已點算在內；或

(c) 原應予以點算的任何票數並無點算在內；

除非該反對或失誤於作出或提出反對或發生失誤的大會或（視情況而

定）續會上提出或指出，否則不會令大會或續會有關任何決議案的決

定失效。任何反對或失誤須交由大會主席處理，且若主席裁定該情

況可能已對大會決定產生影響，方會令大會有關任何決議案的決定

失效。主席有關該等事項的決定須為最終及具決定性。

受委代表

75. 凡有權出席本公司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可委任其他人士作為其

受委代表代其出席並代其投票。持有兩股或以上股份的股東可委任

多於一名代表，於本公司股東大會或任何類別會議上代表該股東並

附錄3
第14 (3)條

附錄3
第14 (4)條

附錄3
第18條
附錄3
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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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其投票。受委代表無需為本公司股東。此外，受委代表有權代表

個人股東或法團股東行使該股東可行使的同等權力。

76. 委任受委代表文據須由委任人或其正式書面授權人親筆簽署，或如

委任人為法團，則須蓋上公司印鑒或由高級人員、授權人或其他獲

授權簽署人士簽署。如屬由高級人員代表法團簽署的受委代表文

據，則除非有相反的條文，否則假設該高級人員已獲正式授權代表

法團簽署該受委代表文據，而毋須出示進一步證明。

77. 委任受委代表文據及（如董事會要求）經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

件（如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的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須不遲於

該文據內列名人士擬投票的大會或其續會指定舉行時間前四十八 (48)
小時，送交召開大會通告或其附註或隨附的任何文件內就此目的可

能指定的有關地點或其中一個地點（如有），或倘並無指定地點，則

於過戶登記處或辦事處（倘適用）。委任受委代表文據於其內指定的

簽立日期起計十二 (12)個月屆滿後即告失效，除原訂於由該日起十

二 (12)個月內舉行大會的續會外。遞交委任受委代表文據後，股東仍

可親自出席所召開的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在此情況下，委任受委代

表文據視為已撤銷。

78. 受委代表文據須以任何一般格式或董事會可能批准的其他格式（前提

是不排除使用兩種格式）且若董事會認為適當，董事會可隨任何大會

通告寄出於大會使用的受委代表格式文件。受委代表文據須視為獲

賦予權限，受委代表可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就於大會就受委代表

文據所獲賦予權限提呈的有關決議案的任何修訂進行投票。除受委

代表文據載有相反指示外，其須對與該文件有關的大會的任何續會

同樣有效。

79. 即使當事人早前身故或精神失常，或撤銷已簽立的受委代表文據或

授權文件，但並無以書面方式將有關身故、精神失常或撤銷於受委

附錄3
第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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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文據適用的大會或續會召開前至少兩 (2)小時送交本公司辦事處

或過戶登記處（或召開大會的通告或隨附寄發的其他文件指明的送交

受委代表文據的其他地點），則根據受委代表文據的條款作出投票仍

屬有效。

80. 根據本細則規定，股東可委任代表進行的任何事項均可同樣由其正

式委任的授權人進行，且本細則有關受委代表及委任受委代表文據

的規定（經必要修改後）須適用於上述任何授權人及據以委任該授權

人的文據。

由代表行事的法團

81. (1) 身為股東的任何法團可透過其董事或其他管治機構的決議案授權

其認為適合的人士擔任本公司任何大會或任何類別股東大會的代

表。如此獲授權人士有權代表法團行使就如法團為個別股東時可

行使的同等權力，且就本細則而言，若如此獲授權人士出席上述

任何大會，則須視為該法團親自出席。

(2) 若作為法團的結算所（或其代名人）為股東，則可授權其認為合適

的人士作為其於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或任何類別股東大會的代

表，前提是（若超過一名人士獲授權）該授權須指明如此獲授權的

各代表的相關股份數目及類別。根據本條規定，如此獲授權的各

人士須視為已獲正式授權，而無需提供進一步的事實證據，並有

權代表該結算所（或其代名人）行使與該結算所（或其代名人）可
行使的同等權利及權力（包括發言及投票權以及在允許舉手投票

情況下，個別舉手表決的權利），如同該人士為結算所（或其代名

人）所持本公司股份的登記持有人。

(3) 本細則有關法團股東的正式授權代表的任何提述乃指根據本條規

定獲授權的代表。

附錄3
第18條

附錄3
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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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書面決議案

82. 就本細則而言，由當時有權收取本公司股東大會通告及出席大會並

於會上投票的所有人士或其代表簽署的書面決議案（以有關方式明確

或隱含地表示無條件批准）須視為於本公司任何該決議案應視為已於

最後一位股東簽署決議案當日舉行的大會上獲通過，且若決議案聲

明某一日期為任何股東的簽署日期，則該聲明應為該股東於當日簽

署決議案的表面證據。該決議案可能由數份相同格式的文件（分別由

一位或以上有關股東簽署）組成。

董事會

83. (1) 除非本公司於股東大會上另行決定，董事的人數不可少於兩 (2)
名。除非股東不時於股東大會另行決定，董事人數並無最高限

額。首任董事由組織章程大綱的認購方或其大多數選舉或委任及

其後根據本細則第84條為此目的選出或委任。董事的任期由股東

決定，或如沒有該決定的，則根據本細則第 84條規定或直至其繼

任者被選出或委任或其職位被撤銷為止。

(2) 在本細則及公司法規限下，本公司可通過普通決議案選出任何人

士出任董事，以填補董事會臨時空缺或作為現有董事會新增成

員。

(3) 董事應有權不時及於任何時間委任任何人士為董事，以填補董事

會臨時空缺或作為現有董事會新增成員。任何如此獲委任的董事

任期僅將直至其獲委任後首屆股東大會為止，屆時將符合資格進

行競選連任。

附錄3
第4 (2)條

附錄3
第4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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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或候補董事均毋須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以符合資格，而並非

股東的董事或候補董事（視情況而定）有權收取通告及出席本公司

任何股東大會及本公司任何類別股份的任何股東大會並於會上發

言。

(5) 股東可於根據本細則召開及舉行的任何股東大會上，透過普通決

議案隨時將任期尚未屆滿的董事（包括董事總經理或其他執行董

事）撤職，即使本細則或本公司與該董事訂立的任何協議有任何

相反規定（但無損根據任何該等協議提出的任何損害索償）。

(6) 根據上文第 (5)分段的規定將董事撤職而產生的董事會空缺可於

董事撤職的大會上以股東的普通決議案推選或委任的方式填補。

(7) 本公司可不時於股東大會上透過普通決議案增加或削減董事數

目，但董事數目不得少於兩 (2)位。

董事退任

84. (1) 儘管本細則有任何其他規定，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為數

三分之一的董事（或如董事人數並非三 (3)的倍數，則須為最接近

但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數目）須輪席退任，每位董事須至少每三年

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一次。

(2) 退任董事有資格競選連任及於其退任的大會上整個會議期間繼續

擔任董事。輪席退任的董事包括（只要確定輪席退任董事的數目

為必要）願意退任但不再競選連任的任何董事。此外，退任的其

他董事為自上次連任或委任起計任期最長而須輪席退任的其他董

事，除非有數位董事於同日出任或連任董事，則將行退任的董事

附錄3
第4 (3)條

附錄14
第A4.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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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彼等另有協議）須由抽簽決定。在決定輪席退任的特定董事

或董事數目時，任何根據本細則第 83 (3)條獲董事會委任的董事

不應被考慮在內。

85. 除非獲董事推薦參選，否則除會上退任董事外，概無任何人士合資

格於任何股東大會上參選董事，除非由正式合資格出席相關大會並

於會上表決的股東（並非擬參選人士）簽署通告，當中表明其建議提

名該人士參選的意向，且獲提名人士簽署表示願意參選的通告已提

交總辦事處或過戶登記處，惟該等通告必須在股東大會選舉日期前

至少十四 (14)日遞交，但不得早於此類選舉指定的股東大會通告寄出

後翌日。

喪失董事資格

86. 在以下情況下，董事須離職：

(1) 向本公司辦事處提交書面通知表示辭職或在董事會會議上呈辭；

(2) 精神失常或身故；

(3) 未經董事會特別批准而在連續六個月內擅自缺席董事會會議，且
其候補董事（如有）於該期間並無代其出席會議，而董事會議決將

其撤職；

(4) 已破產或接獲接管令或暫停還債或與債權人達成還款安排協議；

(5) 法律禁止出任董事；或

(6) 因法規規定須停止出任董事或根據本細則遭撤職。

執行董事

87. 董事會可不時委任當中一名或多名成員為董事總經理、聯席董事總

經理或副董事總經理或出任本公司任何其他職位或行政主管職位，
任期受限於其出任董事的持續期間及董事會決定的條款，董事會可

撤回或終止任何該等委任。上述的任何撤回或終止委任應不影響該

第17.4章
第6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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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可能向本公司提出或本公司可能向該董事提出的任何損害索

償。根據本條規定獲委任職位的董事須受與本公司其他董事相同的

撤職規定所規限，且若其因任何原因不再擔任董事職位，則應（受其

與本公司所訂立任何合約的條文規限）因此事實即時停止擔任其職

位。

88. 即使本細則第 93條、 94條、 95條及 96條有所規定，根據本細則第 87
條獲委職位的執行董事應收取由董事會不時決定的酬金（無論透過薪

金、佣金、分享利潤或其他方式或透過全部或任何該等方式）及其他

福利（包括退休金及╱或約滿酬金及╱或其他退休福利）及津貼，作

為其董事酬金以外的收入或取代其董事酬金。

候補董事

89. 任何董事均可隨時藉向辦事處或總辦事處遞交通告或送呈董事會

議，以委任任何人士（包括另一董事）作為其候補董事。據此委任的

任何人士均享有其獲委候補的該名或該等董事的所有權利及權力，
惟該人士在決定是否達到法定人數時不得被計算多於一次。候補董

事可由作出委任的團體隨時罷免，在此項規定規限下，候補董事的

任期將持續，直至發生任何事件而導致（如其為董事）其須退任該職

位或其委任人基於任何原因終止為董事。候補董事的委任或罷免須

經由委任人簽署通告並遞交辦事處或總辦事處或在董事會會議上呈

交，方可生效。候補董事本身亦可以是享有本身權利的一名董事，
並可擔任一名以上董事的候補董事。如其委任人要求，候補董事有

權在與作出委任的董事相同的範圍內，代替該董事接收董事會會議

或董事委員會會議的通知，並可在該範圍內作為董事出席任何有關

會議（若其委任董事未能親身出席）及在會上投票，以及一般地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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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會議上行使及履行其委任人作為董事的所有職能、權力及職責，
而就上述會議的議事程序而言，本章程細則的條文將適用，猶如其

為董事，惟在其擔任一名以上董事的候補董事的情況下，其投票權

應累積計算。

90. 候補董事就公司法而言僅為一名董事，在履行其獲委候補的董事的

職能時，僅受公司法與董事職責及責任有關的規定所規限，並單獨

就其行為及過失向本公司負責，且不應被視為作出委任的董事的代

理人。候補董事有權訂立合約並在合約或安排或交易中享有權益及

從中獲取利益，以及獲本公司償付開支及作出彌償，猶如其為董事

而享有者（於作出必要修訂後），但其以候補董事的身份無權向本公

司收取任何費用，惟按委任人不時以通告指示本公司，原應付予委

任人的部份酬金（如有）除外。

91. 擔任候補董事的每位人士可就其候補的每位董事（如其亦為董事，則

除其本身的投票權以外）擁有一票投票權。如其委任人當時不在香港

或因其他原因未可或未能行事，候補董事簽署的任何董事會或委任

人為成員的董事委員會書面決議案應與其委任人簽署同樣有效，但

其委任通知中有相反規定則除外。

92. 如候補董事的委任人因故不再為董事，其將因此事實不再為候補董

事。然而，該候補董事或任何其他人士可由各董事再委任為候補董

事，惟如任何董事在任何會議上退任但在同一會議上獲重選，則根

據本細則作出且於緊接該董事退任前有效的候補董事的委任將繼續

有效，猶如該董事並無退任。

董事酬金及開支

93. 董事的一般酬金須由本公司不時於股東大會上決定，並須（除非通過

就此投票的決議案另行指示）按董事會可能協議的比例及方式分配予

各董事，如未能達成協議則由各董事平分；惟當董事任職期間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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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酬金的整段期間的一部份時，則僅可按其在任期間的比例收取

酬金。該酬金應視為按日累計。

94. 每名董事可獲償還或預付其出席董事會會議、董事委員會會議或股

東大會或本公司任何類別股份或債權證的獨立會議或因執行其董事

職務所合理產生的或預期該董事承擔的所有旅費、酒店費及額外開

支。

95. 任何董事應要求為本公司前往海外公幹或駐守海外，或提供董事會

認為超越董事一般職責範圍的任何服務時，董事會可決定向該董事

支付額外酬金（不論以薪金、佣金、分享利潤或其他方式支付），作

為附加於或代替本細則任何其他條文所規定或據其須支付的任何一

般酬金的額外酬勞。

96. 董事會在向本公司任何董事或前董事作出付款以作為離職補償或退

任代價或與退任有關的付款（並非董事按合約可享有者）前，須於股

東大會上取得本公司批准。

董事權益

97. 董事可：

(a) 於在任董事期間兼任本公司任何其他有酬勞的職務或職位（但不

可擔任核數師），其任期及條款由董事會決定。因此除任何其他

細則規定或據此享有的任何酬金外，董事可就上述任何其他有酬

勞的職務或職位收取額外酬金（無論以薪金、佣金、分享利潤或

其他方式支付）；

(b) 由其本身或其公司以專業身份（核數師除外）為本公司行事，其或

其公司可就專業服務獲取酬金，猶如其並非董事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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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繼續擔任或出任由本公司籌辦的或本公司作為賣方、股東或其他

身份而擁有權益的任何其他公司的董事、董事總經理、聯席董事

總經理、副董事總經理、執行董事、經理或其他高級人員或股

東，且（除非另行約定）無需交代其因出任上述另一公司的董事、

董事總經理、聯席董事總經理、副董事總經理、執行董事、經

理、其他高級人員或股東或在上述另一公司擁有權益而收取的任

何酬金、利潤或其他利益。除本細則另有規定外，董事可按其認

為適當的方式就各方面行使或促使行使本公司持有或擁有任何其

他公司的股份所賦予的、或其作為該另一公司的董事可行使的投

票權（包括行使投票權贊成委任彼等或彼等中任何人士為該公司

的董事、董事總經理、聯席董事總經理、副董事總經理、執行董

事、經理或其他高級人員的任何決議案），或投票贊成或規定向

該另一公司的董事、董事總經理、聯席董事總經理、副董事總經

理、執行董事、經理或其他高級人員支付酬金。儘管任何董事可

能或即將被委任為該公司的董事、董事總經理、聯席董事總經

理、副董事總經理、執行董事、經理或其他高級人員及就此可以

或可能在以上述方式行使投票權時擁有權益，其仍可以上述方式

行使投票權投贊成票。

98. 在公司法及本細則的規限下，任何董事或建議委任或有意就任的董

事不應因其職位而失去與本公司訂立有關其任何任期或兼任有酬勞

職務或職位的合約或以賣方、買方或任何其他方式與本公司訂立合

約的資格；任何該等合約或董事以任何方式於其中有利益關係的任

何其他合約或安排亦不得因此失效；如此參加訂約或有此利益關係

的董事毋須因其擔任董事或由此而建立的受託關係向本公司或股東

交代由任何此等合約或安排所變現的任何酬金、利潤或其他利益，
惟該董事須按本細則第 99條披露其於有利害關係的合約或安排中享

有的權益性質。

– 44 –



99. 董事若在任何情況下知悉在與本公司訂立的合約或安排或建議訂立

的合約或安排中享有任何直接或間接利益關係，則須於首次（若當時

已知悉其當時存在的利益關係）考慮訂立合約或安排的董事會會議中

（或在任何其他情況下，須於其知悉擁有或已擁有此項利益關係後的

首次董事會會議中）申報其享有權益的性質。就本細則而言，董事須

向董事會提交一般通告以表明：

(a) 其為一特定公司或商號的股東或高級人員並被視為於通告日期後

與該公司或商號訂立的任何合約或安排中擁有權益；或

(b) 其被視為於通告日期後與和其有關連的特定人士所訂立的任何合

約或安排中擁有權益；

就上述任何合約或安排而言，該通告應視為本條規定下的充份利益

申報，惟該通告在董事會會議上發出或董事採取合理步驟確保其在

發出後的下一次董事會會議上提出及宣讀，否則該通告無效。

100. (1) 董事不得就批准其或其緊密聯繫人擁有重大權益的任何合約或安

排或任何其他建議的董事會決議案表決（或計入法定人數），但此

項禁止不適用於任何下列事宜：

(i) 在以下情況下發出任何抵押或彌償保證：

(a) 就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應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要

求或為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利益借出款項或招致

或承擔的債務而給予該名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發出；或

(b) 就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債項或債務而向第三方提

供，其中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已個別或共同承擔擔保或

彌償保證項下或提供抵押的全部或部份責任；

第13.4章
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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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涉及要約發售（或由本公司發售）本公司或本公司籌辦或於其

中擁有權益的任何其他公司的股份或債權證或其他證券以供

認購或購買的任何計劃，而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在要約發售

的包銷或分包銷中以參與者身分擁有或將擁有權益；

(iii) 涉及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僱員利益之任何建議或安排，包

括：

(a) 接納、修訂或操作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士可能受益之任

何僱員股份計劃或任何股份激勵或購股權計劃；或

(b) 接納、修訂或操作養老金或退休、死亡或傷殘福利計劃

（涉及董事、其緊密聯繫人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僱

員，且並無給予任何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任何與涉及該

計劃或基金的僱員一般未獲賦予的優待或利益）；

(iv) 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僅因其於本公司股份或債權證或其他證

券所擁有的權益，而以與本公司的股份或債權證或其他證券

的其他持有人相同的方式擁有權益的任何合約或安排。

(2) 如於任何董事會會議上有任何就董事（會議主席除外）權益的重大

程度或任何董事（該主席除外）的投票權利的問題，而該問題不能

透過該董事自願同意放棄投票解決，則該問題須提呈會議主席，
而其對該董事所作裁決須為終局及決定性，但據該董事所知關於

其權益的性質或範圍並未向董事會公平披露則除外。若上述任何

– 46 –



問題關乎會議主席，則該問題須由董事會決議案決定（ 就此而

言，該主席不得投票），該決議案須為終局及決定性，但據該主

席所知關於其權益的性質或範圍並未向董事會公平披露則除外。

董事的一般權力

101. (1) 本公司業務由董事會管理及經營，董事會可支付本公司成立及註

冊所產生的所有開支，並可行使根據法規或本細則並無規定而須

由本公司於股東大會行使的本公司所有權力（不論關於本公司業

務管理或其他方面），但須受法規及本細則的規定以及本公司於

股東大會可能規定且並無與上述規定抵觸的規例所規限，但本公

司於股東大會制定的規例不得使如無該等規例原屬有效的董事會

任何過往作為成為無效。本條規定所賦予的一般權力不受任何其

他細則賦予董事會的任何特別授權或權力所限制或局限。

(2) 任何在一般業務過程中與本公司訂立合約或交易的人士有權倚賴

由任何兩名董事共同代表本公司訂立或簽立（視情況而定）的任何

書面或口頭合約或協議或契據、文件或文書，而且上述各項應視

為由本公司有效訂立或簽立（視情況而定），並在任何法律規定的

規限下對本公司具約束力。

(3) 在不影響本細則所賦予一般權力的情況下，謹此明確聲明董事會

擁有以下權力：

(a) 給予任何人士權利或選擇權以於某一未來日期要求按面值或

協議溢價獲配發任何股份；

(b) 給予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人員或受僱人於任何特定業務或

交易中的權益，或參與分享其溢利或本公司的一般溢利，可

作為薪金或其他酬金以外的報酬或代替該等薪金或其他酬

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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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公司法的規定規限下，議決取消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及

在開曼群島以外的指名司法權區繼續經營。

(4) 倘及僅限於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章）禁止的情況下，本公司

不得直接或間接向董事或其緊密聯繫人借出任何貸款（猶如本公

司為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

只要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本細則第

101 (4)條即屬有效。

102.董事會可在任何地方就管理本公司任何事務而成立任何地區性或地

方性的董事會或代理處，並可委任任何人士出任該等地方性董事會

的成員或任何經理或代理，並可決定其酬金（形式可以是薪金或佣金

或賦予參與本公司利潤的權利或上述兩種或以上模式的組合）以及支

付該等人士因本公司業務而僱用的任何職員的工作開支。董事會可

向任何地區性或地方性董事會、經理或代理轉授董事會獲賦予或可

行使的任何權力、授權及酌情權（其催繳股款及沒收股份的權力除

外）連同再作轉授的權力，並可授權任何該等董事會的成員填補當中

任何空缺及在儘管有空缺的情況下行事。上述任何委任或權力轉授

均可按董事會認為合適的條款及條件規限而作出，董事會亦可罷免

如上所述委任的任何人士，以及可撤回或更改該等權力轉授，但本

著善意辦事及沒有收到上述撤回或更改的通知的人士則不會受此影

響。

103.董事會可藉已加蓋印鑒的授權書委任任何公司、商號或人士或一組

不固定的人士（無論是否由董事會直接或間接提名），作為本公司的

一名或多名授權人，而委任的目的及所授予的權力、授權及酌情權

（以本細則授予董事會或可由董事會行使者為限），以及委任期限和

規限的條件，均按董事會認為合適者而定，任何該等授權書，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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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董事會認為適合用以保障及方便與任何該等授權人有事務來往

的人士的規定，以及可授權任何該等授權人將其獲授的所有或任何

權力、授權及酌情權轉授他人。如經本公司印鑑授權，該名或該等

受權人可以其個人印鑑簽立任何契據或文書而與加蓋本公司印鑑者

具有同等效力。

104.董事會可按其認為合適的條款及條件以及限制，以及在附加於或摒

除有關人士本身權力的情況下，向董事總經理、聯席董事總經理、

副董事總經理、執行董事或任何董事委託及賦予董事會可行使的任

何權力，並可不時撤回或更改所有或任何該等權力，但本著善意辦

事及沒有收到上述撤回或更改的通知的人士則不會受此影響。

105.所有支票、承兌票據、匯款單、匯票及其他票據（不論是否流通或可

轉讓）以及就本公司所收款項發出的所有收據均須按董事會不時藉決

議案決定的方式簽署、開發、承兌、背書或簽立（視情況而定）。本

公司應在董事會不時決定的一間或以上銀行開立銀行賬戶。

106. (1) 董事會可成立或同意或連同其他公司（即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或在

業務上有聯繫的公司）成立及自本公司的資金中撥款至任何為本

公司僱員（該詞彙在本段及下段使用時包括任何在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擔任或曾擔任行政職位或有報酬職位的董事或前董

事）及前僱員及其家屬或該人士的任何一個或以上類別提供退休

金、疾病或恩恤津貼、人壽保險或其他福利的任何計劃或基金。

(2) 董事會可在受或不受任何條款或條件所規限下，支付、訂立協議

支付或授出可撤回或不可撤回的退休金或其他福利予僱員及前僱

員及其家屬或任何該等人士，包括該等僱員或前僱員或其家屬根

據前段所述的任何計劃或基金享有或可能享有者以外另加的退休

金或福利（如有）。任何該等退休金或福利可在董事會認為適宜的

情況下，於僱員實際退休之前及預期的期間內或之時或之後任何

時間授予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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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權力

107.董事會可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以籌集或借貸款項及將本公司的全部

或部份業務、現時及日後的物業及資產及未催繳股本進行按揭或抵

押，並在公司法規限下，發行債權證、債券及其他證券，不論作為

本公司或任何第三方的任何債項、負債或責任的十足或附屬抵押。

108.債權證、債券及其他證券可進行轉讓，而且本公司與獲發行人士之

間毋須有任何股份權益。

109.任何債權證、債券或其他證券均可按折讓價（股份除外）、溢價或其

他價格發行，並可附帶任何有關贖回、退回、支取款項、股份配

發、出席本公司股東大會及於大會表決、委任董事及其他方面的特

權。

110. (1) 倘本公司以任何未催繳股本作抵押，所有其後就有關股本接納任

何抵押的人士，應採納與前抵押相同的抵押目標物，無權藉向股

東發出通知或以其他方式獲得較前抵押優先的地位。

(2) 董事會須依照公司法條文促使保存一份適當的登記冊，登記特別

影響本公司財產的所有抵押及本公司所發行的任何系列債權證，
並須妥為符合公司法有關當中所訂明及其他關於抵押及債權證的

登記要求。

董事會議事程序

111.董事會可舉行會議以部署業務、休會及按其認為適合的其他方式安

排會議。任何會議上提出的問題必須由大多數投票通過。若贊成與

反對的票數相同，會議主席可投額外一票或決定票。

112.董事會會議可應董事要求由秘書召開或由任何董事召開。秘書須於

任何董事要求其召開董事會會議時召開董事會會議。秘書應將董事

會會議通告以書面或口頭（包括親身或通過電話）或透過電子郵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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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電話或按董事會不時決定的其他方式發出，則有關通告被視為

正式向該董事發出。

113. (1) 董事會處理事務所需的法定人數可由董事會決定，而除非由董事

會決定為任何其他人數，否則該法定人數為兩 (2)人。候補董事

在其替任的董事缺席時應計入法定人數之內，但就決定是否已達

法定人數而言，其不得被計算多於一次。

(2) 董事可通過電話會議、電子方式或所有參與會議人士能夠同時及

實時彼此互通訊息的其他通訊設備參與任何董事會會議，就計算

法定人數而言，以上述方式參與應構成出席會議，猶如該等參與

人士親身出席。

(3) 在董事會會議上停止擔任董事的任何董事，若其他董事不反對以

及如不計算該董事便不能達到法定人數的情況下，可繼續出席會

議並以董事身份行事以及計入法定人數之內，直至該董事會會議

終止。

114.儘管董事會有任何空缺，繼續留任的各董事或單獨繼續留任的一名

董事仍可行事，但如果及只要董事人數減至少於根據或依照本細則

決定的最少人數，則儘管董事人數少於根據或依照本細則決定的法

定人數或只有一位董事繼續留任，繼續留任的各董事或一名董事可

就填補董事會空缺或召開本公司股東大會的目的行事，但不得就任

何其他目的行事。

115.董事會可於其會議上選任一位或多位主席及一位或多位副主席，並
決定其各自的任期。如無選任主席或副主席，或如於任何會議上概

無主席或副主席於會議指定舉行時間後五 (5)分鐘內出席，則出席的

董事可在其中選擇一人擔任會議主席。

116.出席人數達法定人數的董事會會議即符合資格行使當時董事會獲賦

予或可行使的所有權力、授權及酌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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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1) 董事會可轉授其任何權力、授權及酌情權予由董事會認為合適的

董事或各董事及其他人士組成的委員會，並可不時全部或部份及

就任何人士或目的撤回該權力轉授或撤回委任及解散任何該等委

員會。如上所述組成的委員會在行使如上所述轉授的權力、授權

及酌情權時，須符合董事會可能對其施加的任何規例。

(2) 上述任何委員會在符合該等規例下就履行其獲委任的目的（但非

其他目的）而作出的所有行為，應猶如董事會作出般具有同等效

力及作用，董事會經本公司股東大會同意下有權向上述任何委員

會的成員支付酬金，以及把該等酬金列為本公司的經常開支。

118.由兩位或以上成員組成的委員會的會議及議事程序，應受本細則中

有關規管董事會會議及議事程序的規定（ 只要有關規定適用）所規

限，而且不得被董事會根據前一條細則施加的規例所取代。

119.由全體董事（因健康欠佳或無行為能力而暫時未能行事者除外）及委

任人如上所述暫時未能行事的所有候補董事（如適用）簽署的書面決

議案（在上述有關董事人數足以構成法定人數，以及一份該決議案副

本須已發給或其內容已按本細則規定發出會議通告方式知會當時有

權接收董事會會議通告的所有董事的前提下）將如同在妥為召開及舉

行的董事會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案般具有同等效力及作用。該決議案

可載於一份文件或形式相同的數份文件內，每份經由一位或以上的

董事或候補董事簽署，就此目的而言，董事或候補董事的傳真簽署

應視為有效。儘管上文有所規定，於考慮任何本公司主要股東或董

事有利益衝突的事宜或業務，且董事會已確定該利益衝突屬重大

時，不得以通過書面決議案取代召開董事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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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所有由董事會或任何委員會或以董事或委員會成員身份行事的人士

真誠作出的行為，儘管其後發現董事會或該委員會任何成員或以上

述身份行事的人士的委任有若干欠妥之處，或該等人士或任何該等

人士不合乎資格或已離任，有關行為應屬有效，猶如每位該等人士

經正式委任及合乎資格及已繼續擔任董事或上述委員會成員。

經理

121.董事會可不時委任本公司的總經理及一位或以上的經理，並可決定

其酬金（形式可以是薪金或佣金或賦予參與本公司利潤的權利或兩個

或以上此等模式的組合）以及支付總經理及一位或以上的經理因本公

司業務而僱用的任何職員的工作開支。

122.該總經理及一位或以上經理的委任期間由董事會決定，董事會可向

其賦予董事會認為適當的所有或任何權力。

123.董事會可按其全權酌情認為合適的各方面條款及條件與上述任何總

經理及一位或以上經理訂立一份或以上協議，包括賦予該總經理及

一位或以上經理權力，為經營本公司業務的目的委任一位或以上助

理經理或其屬下的其他僱員。

高級人員

124. (1) 本公司的高級人員包括至少一位主席、董事及秘書以及董事會不

時決定的額外高級人員（可以是或不是董事），以上所有人士就公

司法及本細則而言被視為高級人員。

(2) 各董事須於每次董事委任或選舉後儘快在各董事中選任一位主

席，如超過一 (1)位董事獲提名此職位，則董事可按董事決定的

方式選出多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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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級人員收取的酬金由各董事不時決定。

125. (1) 秘書及額外高級人員（如有）由董事會委任，任職條款及任期由董

事會決定。如認為合適，可委任兩 (2)位或以上人士擔任聯席秘

書。董事會亦可不時按其認為合適的條款委任一位或以上助理或

副秘書。

(2) 秘書須出席所有股東會議及保存該等會議的正確會議記錄，以及

在就此目的提供的適當簿冊記錄該等會議記錄。秘書須履行公司

法或本細則指定或董事會指定的其他職責。

126.本公司高級人員應具有經由董事不時就本公司的管理、業務及事務

向其轉授的權力，並履行所獲授權的職責。

127.公司法或本細則中規定或授權由董事及秘書作出或對其作出某事宜

的條款，不得由同時擔任董事及擔任或代替秘書的同一人士作出或

對其作出該事宜而達成。

董事及高級人員登記冊

128.本公司須促使在其辦事處的一本或以上簿冊中保存董事及高級人員

登記冊，當中須錄入董事及高級人員的全名及地址以及公司法規定

或董事決定的有關其他資料。本公司須將該登記冊的副本送交開曼

群島公司註冊處，並須按公司法規定不時將各董事及高級人員的任

何資料變更通知上述公司註冊處。

會議記錄

129. (1) 董事會須促使在所提供的簿冊中就以下各項妥為登錄會議記錄：

(a) 高級人員所有選任及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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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次董事會及任何董事委員會會議的出席董事姓名；

(c) 每次股東大會、董事會會議及董事委員會會議的所有決議案

及議事程序，及倘有經理，則經理會議所有議事程序。

(2) 會議記錄須由秘書於總辦事處存置。

印章

130. (1) 本公司應按董事會決定設置一個或以上印章。就於本公司所發行

證券的設立或證明文件上蓋章而言，本公司可設置一個證券印

章，該印章為本公司印章的複製本另在其正面加上「證券」字樣或

是屬於董事會批准的其他形式。董事會應保管每一印章，未經董

事會授權或董事委員會為此獲董事會授權後作出授權，不得使用

印章。在本細則其他規定的規限下，在一般情況或任何特定情況

下，凡加蓋印章的文書須經一位董事及秘書或兩位董事或董事會

委任的其他一位或以上人士（包括董事）親筆簽署，惟就本公司股

份或債權證或其他證券的任何證書而言，董事會可藉決議案決定

該等簽署或其中之一獲免除或以某些機械簽署方法或系統加上。

凡以本細則所規定形式簽立的文書應視為事先經董事會授權蓋章

及簽立。

(2) 如本公司設有專供海外使用的印章，董事會可藉加蓋印章的書面

文件，就加蓋及使用該印章的目的委任海外任何代理或委員會作

為本公司的正式獲授權代理，董事會並可就其使用施加認為合適

的限制。在本細則內凡對印章作出的提述，在及只要是適用情況

下，均視為包括上述的任何其他印章。

– 55 –



文件認證

131.任何董事或秘書或就此目的獲董事會委任的人士均可認證任何影響

本公司章程的文件及任何由本公司或董事會或任何委員會通過的決

議案以及與本公司業務有關的任何簿冊、記錄、文件及賬目，並核

證其副本或摘要為真實的副本或摘要。如任何簿冊、記錄、文件或

賬目位於辦事處或總公司以外的地方，本公司在當地保管以上各項

的經理或其他高級人員應視為如上所述獲董事會委任的人士。宣稱

為本公司或董事會或任何委員會決議案副本或會議記錄摘要的文

件，凡按上文所述經核證，即為使所有與本公司有事務往來的人士

受惠的不可推翻證據，基於對該證據的信賴，該決議案已經正式通

過或（視屬何情況而定）該會議記錄或摘要屬妥為構成的會議上議事

程序的真確記錄。

銷毀文件

132. (1) 本公司有權在以下時間銷毀以下文件：

(a) 任何已被註銷的股票可在註銷日期起計一 (1)年屆滿後任何時

間銷毀；

(b) 任何股息授權書或其更改或撤銷或任何變更名稱或地址的通

告可於本公司記錄該授權書、更改、撤銷或通告之日起計

兩 (2)年屆滿後任何時間銷毀；

(c) 任何已登記的股份轉讓文書可於登記之日起計七 (7)年屆滿後

任何時間銷毀；

(d) 任何配發函件可於其發出日期起計七 (7)年屆滿後銷毀；及

(e) 委託授權書、遺囑認證書及遺產管理書的副本可於有關委託

授權書、遺囑認證書及遺產管理書的相關戶口結束後滿七 (7)
年後的任何時間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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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現為本公司的利益訂立一項不可推翻的推定，即登記冊中宣稱

根據任何如上所述銷毀的文件作出的每項記載均為妥善及適當地

作出，每份如上所述銷毀的股票均為妥善及適當銷毀的有效股

票，每份如上所述銷毀的轉讓文書均為妥善及適當登記的有效文

書，每份根據本條銷毀的其他文件依照本公司簿冊或記錄中記錄

的文件詳情均為有效的文件，惟 (1)本細則的上述規定只適用於

本著善意及在本公司未有獲明確通知該文件的保存與申索有關的

情況下銷毀的文件； (2)本細則的內容不得詮釋為於上述日期之

前銷毀任何上述文件或在上述第 (1)項的條件未獲滿足的任何情

況下而對本公司施加任何責任；及 (3)本細則對銷毀任何文件的

提述包括以任何方式處置文件。

(2) 儘管本細則中載有任何條文，董事可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批

准銷毀本細則第 (1)段第 (a)至 (e)分段所述之任何文件及任何已由本公

司或股份過戶登記處代表縮微攝製或以電子方式儲存之其他有關股

份登記過戶之文件，惟本細則僅適用於本著真誠銷毀文件，而本公

司及其股份過戶登記處並無明顯知悉保存該文件與一項索賠有關。

股息及其他付款

133.在公司法的規限下，本公司於股東大會可不時宣佈以任何貨幣向股

東派發股息，惟股息額不得超過董事會建議宣派的數額。

134.股息可自本公司的已變現或未變現利潤或自利潤撥出且董事會決定

再無需要的儲備中撥款宣派。倘獲普通決議案批准，股息亦可自股

份溢價賬或公司法就此批准的任何其他基金或賬戶撥款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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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除非任何股份的附帶權利或發行條款另有規定，否則：

(a) 所有股息須按派付股息所涉股份的繳足款額宣派及派付，惟就本

細則而言，凡在催繳前就股份所繳足的股款將不得視為該股份的

繳足股款；及

(b) 所有股息須根據股份在派付股息所涉期間的任何部分時間內的繳

足款額按比例分配及派付。

136.董事會可不時向股東派付其鑒於本公司的利潤認為合理的中期股

息，特別是（但在不損害前文所述的一般性下）倘於任何時間本公司

的股本劃分為不同類別，董事會可就本公司股本中賦予其持有人遞

延或非優先權利的股份，以及就賦予其持有人股息方面的優先權利

的股份派付中期股息，惟在董事會真誠行事的情況下，因就任何附

有遞延或非優先權利的股份派付中期股息而令賦予優先權股份的持

有人蒙受任何損害，董事會毋須負上任何責任。在董事會認為利潤

足以支持派付時，亦可每半年或在任何其他日期派付就本公司任何

股份應付的任何定期股息。

137.董事會可自本公司應派予股東有關任何股份的股息或其他款項中扣

除該股東當時因催繳或其他原因而應付本公司的所有款項（如有）。

138.本公司毋須就本公司所應付有關任何股份的股息或其他款項承擔利

息。

139.應以現金付予股份持有人的任何股息、利息或其他款項，可以支票

或股息單寄往股份持有人的登記地址，或（倘為聯名持有人）股東名

冊中有關股份排名首位的持有人於股東名冊顯示的登記地址，或持

有人或聯名持有人以書面指示的人士及地址。除股份持有人或聯名

持有人另有指示外，每張支票或股息單須以只准入抬頭人賬戶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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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付予有關的股份持有人或（倘為聯名持有人）在股東名冊排名首位

的持有人，郵誤風險由彼等承擔，而當付款銀行支付支票或股息單

後，即表示本公司已妥為履行付款責任，儘管其後可能發現該支票

或股息單被盜或其上的任何加簽屬假冒。兩名或以上聯名持有人的

其中任何一人可就有關該等聯名持有人所持股份應付的任何股息或

其他款項或可分派財產發出有效收據。

140.對於宣派後一 (1)年未獲認領的一切股息或紅利，董事會可在其被認

領前將之投資或作其他用途，收益撥歸本公司所有。在宣派日期後

六 (6)年未獲認領的一切股息或紅利，可被沒收並撥歸本公司所有。

董事會將股份應付的任何未獲認領股息或其他款項存入獨立賬戶，
不會令本公司成為該款項的受託人。

141.董事會或本公司於股東大會議決派付或宣派股息時，董事會可進而

議決以分派任何種類的特定資產的方式派發全部或部分股息，特別

是本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的繳足股份、債權證或可認購其證券的認

股權證或上述任何一種或以上方式，而倘在分派上出現任何困難，
董事會可藉其認為適宜的方式解決，特別是可就不足一股的股份發

行股票、不理會零碎股權或向上或向下調整至完整數額，並可就特

定資產或其任何部分的分派釐定價值，亦可決定基於所釐定的價值

向任何股東派付現金以調整各方的權利，及可在董事會視為適宜時

將任何該等特定資產轉歸受託人，以及可委任任何人士代表享有股

息的人士簽署任何所需轉讓文書及其他文件，而該委任對股東有效

及具約束力。倘董事會認為在沒有登記聲明或其他特別手續的情況

下，於某一個或多個地區分派有關資產即屬或可能屬違法或並不實

際可行，則董事會可議決不向登記地址位於該或該等地區的股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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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該等資產，而在此情況下，上述股東只可如上所述收取現金。因

上一句子而受影響的股東不得就任何目的成為或被視為獨立類別的

股東。

142. (1) 倘董事會或本公司於股東大會議決就本公司的任何類別股本派付

或宣派股息，則董事會可進而議決：

(a) 配發入賬列作繳足的股份以支付全部或部分股息，惟有權獲

派股息的股東可選擇收取現金作為股息（或倘董事會決定，
作為部分股息）以代替配發股份。在此情況下，以下規定將

告適用：

(i) 配發基準由董事會決定；

(ii) 在決定配發基準後，董事會須向有關股份的持有人發出

不少於兩 (2)週的通告，說明該等持有人獲給予的選擇權

利，並須連同該通知一併寄發選擇表格，以及訂明為使

填妥的選擇表格有效而須遵循的程序及遞交的地點和最

後日期及時間；

(iii) 選擇權利可就全部或部分獲給予選擇權利的股息部分行

使；及

(iv) 就現金選項未被妥為行使的股份（「無行使選項股份」）而
言，有關股息（或按上文所述藉配發股份支付的該部分股

息）不得以現金支付，而為了支付該股息，須基於如上所

述決定的配發基準向無行使選項股份的持有人以入賬列

為繳足方式配發有關類別的股份，而就此而言，董事會

須將其決定的任何部分本公司未分利潤（包括轉入任何儲

備或其他特別賬項、股份溢價賬、資本贖回儲備作為進

賬的利潤，但認購權儲備（定義見下文）除外）撥充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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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予以運用，該筆款項可能須按此基準用於繳足該等向

無行使選項股份的持有人配發及分派有關類別股份的適

當股數；或

(b) 有權獲派股息的股東可選擇獲配發入賬列作繳足的股份以代

替董事會認為適合的全部或部分股息。在此情況下，以下規

定將告適用：

(i) 任何有關配發基準由董事會決定；

(ii) 在決定配發基準後，董事會須向有關股份的持有人發出

不少於兩 (2)週的通知，說明該等持有人獲給予的選擇權

利，並須連同該通知一併寄發選擇表格，以及訂明為使

填妥的選擇表格有效而須遵循的程序及遞交的地點和最

後日期及時間；

(iii) 選擇權利可就全部或部分獲給予選擇權利的股息部分行

使；及

(iv) 就股份選項被妥為行使的股份（「行使選項股份」）而言，
有關股息（或獲賦予選項權利的該部分股息）不得以現金

支付，取而代之，須基於如上所述決定的配發基準向行

使選項股份的持有人以入賬列為繳足方式配發有關類別

的股份，而就此而言，董事會須將其決定的任何部分本

公司未分利潤（包括轉入任何儲備或其他特別賬項、股份

溢價賬、資本贖回儲備作為進賬的利潤，但認購權儲備

（定義見下文）除外）撥充資本及予以運用，該筆款項可

能須按此基準用於繳足該等向行使選項股份的持有人配

發及分派有關類別股份的適當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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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根據本細則第 (1)段規定配發的股份與當時已發行的同類別股

份（如有）在所有方面享有同等權益，僅惟參與於有關股息派

付或宣派之前或同一時間派付、作出、宣派或公佈的有關股

息或任何其他分派、紅利或權利除外，除非當董事會公佈其

擬就有關股息應用本細則第 (1)段 (a)或 (b)分段的規定時，或

當董事會公佈有關分派、紅利或權利時，董事會訂明根據本

細則第 (1)段規定將配發的股份有權參與該分派、紅利或權

利。

(b) 董事會可作出一切必要或適宜的行為及事宜，以根據本細則

第 (1)段的規定實施任何撥充資本事宜，在可分派零碎股份的

情況下，董事會有全面權力作出其認為合適的規定（包括規

定將全部或部分零碎權益結集及出售並將所得款項淨額分派

予享有權益者，或不理會零碎權益或將其向上或向下調整至

完 整 數 額 ， 或 將 零 碎 權 益 的 利 益 撥 歸 本 公 司 而 非 有 關 股

東）。董事會可授權任何人士代表享有權益的所有股東與本

公司訂立協議，就該撥充資本事宜及附帶事宜作出規定，而

根據此授權訂立的任何協議均具有效力及對所有有關方具約

束力。

(3) 本公司可在董事會推薦下透過普通決議案議決就本公司任何特定

股息配發入賬列作繳足的股份以派付全部股息（ 儘管有本細則

第 (1)段的規定），而毋須給予股東選擇收取現金股息以代替配發

股份的權利。

(4) 倘董事會認為在沒有登記聲明或其他特別手續的情況下，於任何

地區傳閱本細則第 (1)段下的選擇權利及股份配發的要約即屬或

可能屬違法或並不實際可行，則董事會可於任何情況下決定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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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地址位於該地區的股東提供或作出該等選擇權利及股份配

發，而在此情況下，上述規定須按此決定理解及詮釋。因上一句

子而受影響的股東不得就任何目的成為或被視為獨立類別的股

東。

(5) 就任何類別股份宣派股息的決議案，不論是本公司於股東大會的

決議案或董事會決議案，均可訂明該股息應付或分派予於某一日

期營業時間結束時登記為該等股份持有人的人士，儘管該日期可

以是在通過決議案當日之前，股息須隨即按照上述人士各自的登

記持股量派付或分派，但不得損害任何該等股份的轉讓人及承讓

人相互之間就該股息的權利。本細則的規定在加以適當的變通後

適用於本公司向股東作出的紅利、資本化發行、已變現資本利潤

分派或提呈或授予事項。

儲備

143. (1) 董事會須設立名為股份溢價賬的賬目，並須不時將相等於本公司

發行任何股份時所獲溢價金額或價值的款項存入該賬目。除本細

則條文另有規定外，董事會可按公司法准許的任何方式運用股份

溢價賬。本公司須一直遵守與股份溢價賬有關的公司法規定。

(2) 在建議派付任何股息前，董事會可從本公司利潤中提撥其決定的

款項作為儲備，並由董事會酌情決定用於本公司利潤可正當使用

的任何用途，在作上述用途前，亦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用於本公

司業務或投資於董事會不時認為合適的投資項目，且毋須將屬於

儲備的投資與本公司任何其他投資分開或獨立處理。董事會亦可

不將該款項存放於儲備，而將其認為為審慎起見不應分派的任何

利潤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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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充資本

144. (1) 本公司可在董事會建議下隨時及不時通過普通決議案，以將任何

儲備或儲備金（包括股份溢價賬及資本贖回儲備以及損益賬）當時

任何進賬金額之全部或任何部分撥充股本，不論有關款額是否可

作分派，及相應將該款額調撥作向享有有關權益之股東或任何類

別股東分派，猶如有關款額按股息方式及按相同比例分派，基準

為有關款額不會以現金派付，惟將用以或用於繳足該等股東各自

所持任何本公司股份當時之未繳款項，或悉數繳足本公司未發行

股份、債權證或其他承擔，以配發入賬列作繳足股份及向該等股

東分派，或部分以其中一種方式及部分以另一方式分派，及董事

會將使該決議案生效，前提是就本細則而言，股份溢價賬及任何

資本贖回儲備或未變現溢利之金額，僅可用以繳足本公司將向該

等股東以入賬列作繳足方式配發之未發行股份。

(2) 儘管細則有任何其他規定，董事會可議決把任何儲備或基金（包

括股份溢價賬及損益賬）當其時的進賬全部或任何部份撥充資本

（不論該款項是否可供分派），在下列情況下將有關款項用於繳足

下列人士將獲配發之未發行股份： (i)於根據已於股東大會上經股

東採納或批准之任何股份激勵計劃或僱員福利計劃或其他與該等

人士有關之安排而授出之任何購股權或獎勵獲行使或權利獲歸屬

之時，本公司的僱員（包括董事）及╱或其直接或透過一家或多家

中介公司間接控制本公司或受本公司控制或與本公司受共同控制

之聯屬人士（ 指任何個人、法團、合夥、團體、合股公司、信

託、非法團團體或其他實體（本公司除外））的僱員（包括董事），
或 (ii)任何信託之任何受託人（本公司就操作使已於股東大會上經

股東採納或批准之任何股份激勵計劃或僱員福利計劃或其他與該

等人士有關之安排而將向其配發及發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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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董事會可按其認為適當之方式解決有關前段細則項下任何分派所產

生任何困難，特別是可以就零碎股份發出股票，或授權任何人士出

售及轉讓任何零碎股份，或決定按可行情況下盡可能接近正確比例

但非確切比例作出分派，或完全撇除零碎股份，及可決定向任何股

東作出現金分派，以按董事會可能視為適宜之方式調整所有各方之

權利。董事會可委任任何人士代表享有有關權益之人士簽署任何必

要或適宜之合約，以使有關安排生效，而有關委任將為有效及對股

東具有約束力。

認購權儲備

146.在公司法並無禁止及遵守公司法之情況下，下列條文將生效：

(1) 倘本公司發行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認股權證所附帶任何權利仍可

予行使，而本公司採取任何措施或進行任何交易會因按照認股權

證條件規定調整認購價而導致認購價降至低於股份面值，則下列

條文將適用：

(a) 由該等本公司行動或交易日期起，本公司須按照本細則條文

設置及於其後（在本細則規定規限下）維持儲備（「認購權儲

備」），金額於任何時間不得低於當時須撥充股本及用以繳足

根據下文 (c)分段於所有尚未行使認購權獲全面行使時須按入

賬列作繳足方式將予發行及配發之額外股份面值之數額，並
於配發時動用認購權儲備繳足該等額外股份；

(b) 認購權儲備不得用作上述以外任何用途，除非股份溢價賬以

外本公司所有其他儲備已註銷，倘及只要法例規定，方可用

以填補本公司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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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任何認股權證所代表全部或任何認購權獲行使時，相關認

購權將可就相等於該認股權證持有人於行使當中所代表認購

權時須支付之現金款額之股份面值數額行使，或按適用情況

下倘認購權獲部分行使，則當中相關部分，以及將就該等認

購權向行使認股權證持有人按入賬列作繳足方式配發相等於

以下兩者差額之額外面值股份：

(i) 上述該等認股權證持有人須於行使當中認購權時支付之

現金款額，或按適用情況下倘認購權獲部分行使，則當

中相關部分；及

(ii) 倘該等認購權可按低於面值認購股份，於計及認股權證

條件規定後可予行使之認購權之股份面值，及緊接有關

行使後認購權儲備中須用以繳足該等額外股份面值之結

餘將予撥充股本及用以繳足有關額外股份面值，而有關

股份將隨即按入賬列作繳足方式向行使認股權證持有人

配發；及

(d) 倘在任何認股權證所代表的認購權獲行使後，認購權儲備進

賬金額不足以繳足該行使的認股權證持有人可享有相等於上

述差額的額外股份面值，則董事會須運用當時或其後可供此

用途的任何利潤或儲備（在法例准許的範圍內，包括股份溢

價賬 ），直至該等額外股份面值已繳足及如上所述配發為

止，在此之前，不得就本公司當時已發行的繳足股份派付或

作出任何股息或其他分派。在繳付及配發前，本公司須向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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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的認股權證持有人發出證書，證明其獲配發該額外面值

股份的權利。該證書所代表的權利屬記名形式，可按股份當

時的相同轉讓方式以一股為單位全數或部分轉讓，而本公司

須作出安排，就此備存有關登記冊，以及辦理與此相關而董

事會認為合適的其他事宜。發出該證書後，各相關的行使的

認股權證持有人須獲提供有關該等證書的充足資料。

(2) 根據本細則規定配發的股份與有關認股權證所代表的認購權獲行

使時所配發的其他股份在所有方面享有同等權益。儘管本細則

第 (1)段有任何規定，毋須因行使認購權而配發任何不足一股的

股份。

(3) 未經該等認股權證持有人或該類別認股權證持有人藉特別決議案

批准，本細則有關設立及維持認購權儲備的規定，不得以任何方

式修改或增訂以致將會更改或撤銷或具有效力更改或撤銷本細則

下與該等認股權證持有人或該類別認股權證持有人的利益有關的

規定。

(4) 有關是否需要設立及維持認購權儲備及如需要所須設立及維持的

金額、有關認購權儲備所曾使用的用途、有關其曾用作彌補本公

司虧損的程度、有關將須向行使的認股權證持有人配發入賬列作

繳足的額外股份面值，以及有關認股權儲備任何其他事宜的本公

司當時由核數師編製的證書或報告，在沒有明顯錯誤下，對本公

司及所有認股權證持有人及股東而言屬不可推翻及具約束力。

會計紀錄

147.董事會須安排保存本公司的收支款項、有關收支事項、本公司物

業、資產、信貸及負債以及公司法規定或為真實及公平反映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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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及解釋其交易所需的一切其他事項的真確賬目。

148.會計紀錄必須存置於辦事處或董事會決定的其他一個或多個地點，
並須隨時公開以供董事查閱。除法例賦予權力或董事會或本公司於

股東大會授權者外，董事以外的股東概無權力查閱本公司的會計紀

錄或賬冊或文件。

149.在細則第 150條規限下，董事會報告的列印本連同截至適用財政年度

末的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賬（包括法例規定須隨附的每份文件，當中須

載有以簡明標題編製的本公司資產負債概要及收支表），以及核數師

報告副本，須於股東大會日期前至少二十一 (21)日及與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同時送交至有權收取的每名人士的登記地址，並於根據本細則

第 56條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向本公司呈報，惟本細則並無規定須

將該等文件的副本送交本公司不知悉其地址的人士或股份或債權證

聯名持有人中多於一名的持有人。

150.在全面符合所有適用法例、規則及規例（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
以及在取得當中規定的一切所需同意（如有）的規限下，以法例並無

禁止的任何方式向任何人士送交摘錄自本公司年度賬目的財務報表

概要以及其形式及所載資料符合適用法例及規例要求的董事會報

告，即視為已就該人士履行細則第 149條的規定，惟倘任何原有權取

得本公司年度財務報表及相關董事會報告的人士向本公司送達書面

通知提出要求，其可要求本公司在財務報表概要以外另向其送交本

公司年度財務報表及相關董事會報告的完整列印本。

151.倘根據所有適用法例、規則及規例（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本公

司在本公司計算機網絡或以任何其他准許的方式（包括發出任何形式

的電子通訊）刊載細則第149條所述的文件及（如適用）符合細則第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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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的財務報告概要的副本，而該人士同意或視為同意將以上述

方式刊載或接收該等文件當作本公司已履行向其送交該等文件副本

的責任，則向細則第 149條所述人士送交該細則所述文件或依照細則

第150條規定的財務報表概要的規定須視為已履行。

審計

152. (1) 在每年的股東週年大會或其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股東須以普通

決議案委任一名核數師審核本公司的賬目，該核數師的任期直至

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該核數師可以是股東，惟董事或本公司

高級人員或僱員在任職期間概無資格擔任本公司核數師。

(2) 股東可在依照本細則召開及舉行的股東大會上藉普通決議案於核

數師任期屆滿前任何時間將其罷免，並在該會議上藉普通決議案

委任另一核數師代替其履行餘下任期。

153.在公司法的規限下，本公司賬目須至少每年審核一次。

154.核數師酬金須由於股東大會以普通決議案通過或股東以普通決議案

另行決定的方式釐定。

155.董事可填補因核數師辭任而出現之任何空缺，惟倘任何該等空缺繼

續懸空，則續存或留任之核數師或多名核數師（如有）可暫代相關職

務。董事根據本細則委任之任何核數師之酬金可由董事會釐定。在

細則第 152 (2)條之規限下，根據本細則獲委任之核數師應任職至本公

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其後須根據細則第 152 (1)條由股東任命，其酬

金由股東根據第154條釐定。

附錄3
第17條

附錄3
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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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核數師須可在所有合理時間查閱本公司保存的所有簿冊以及所有相

關賬目及單據，並可要求董事或本公司高級人員提供彼等所管有與

本公司簿冊或事務有關的任何資料。

157.本細則規定的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須由核數師審查，並與相關簿

冊、賬目及單據比較；核數師並須就此編製書面報告，說明所制定

的報表及資產負債表是否公平地呈述回顧期間內本公司的財務狀況

及經營業績，以及（在要求董事或本公司高級人員提供資料的情況

下）說明是否獲提供資料及資料是否符合需要。本公司的財務報表須

由核數師按照公認審核準則審核。核數師須按照公認審核準則編製

書面報告，而核數師報告須於股東大會上向各股東呈報。本文所指

的公認審核準則可包括開曼群島以外的國家或司法權區所採納者。

在此情況下，財務報表及核數師報告應披露此事實並註明該國家或

司法權區。

通告

158.任何通告或文件（包括上市規則界定之任何「公司通訊」），不論是否

本公司根據此等章程細則給予或刊發予股東，均須以書面或電傳、

電報或傳真傳送信息或其他電子傳送或通訊方式發放，而任何該等

通告及文件可由本公司以下列方式送交或交付予任何股東：以專人

呈送或以預付郵費之信封郵寄至該名股東於股東名冊上所列登記地

址或彼就此目的向本公司提供之任何其他地址或（視情況而定）將其

傳送至彼就向其發放通告提供予本公司或傳送有關通告之人士於有

關時間合理及真誠相信該名股東將妥為收到通告之該等地址或任何

電報或傳真號碼或電子號碼或地址或網頁，或可根據指定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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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之規定在合適報章刊登廣告或（如適用法律准許）在本公司網頁或

指定證券交易所網頁刊載，並向該名股東發出通告指出有關通告或

其他文件可於該等地方獲取（「存在通告通知」）。存在通告通知可以

上述任何方式給予股東。如屬股份聯名持有人，所有通知將發送於

股東名冊名列首位之聯名持有人，而據此發出之通告將足以視為已

送交或交付於所有聯名持有人。

159.任何通告或其他文件：

(a) 如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遞，適當時用空郵，該信封載有該通告或

其他文件，妥善地預付郵資及寫上地址及投寄，將視為投寄當日

後一日已送達或送遞。要證明該服務或送遞，只要證明該信封或

包裹載有該通告或文件並已寫上正確地址及投寄已足夠；及本公

司秘書、其他高級人員或董事會委任其他人士簽署一份證明書證

明該信封或包裹載有該通告或其他文件並寫上地址及投寄為最終

證據；

(b) 如以電子通訊寄送，其將被視作於由本公司或其代理人服務器傳

送當日給予。刊登於本公司網站或指定證券交易所網站之通告將

被視作於存在通告通知被視作送達該股東當日後一日給予該股

東；

(c) 如以本細則預計之其他方法送達或送遞，將被視作於親身送達或

送遞或（視情況而定）於有關寄發或傳送時送達或送遞；而由本公

司秘書或其他高級人員或其他由董事會指派人士就該送達、送

遞、寄發或傳送之事實及時間簽署的書寫証明為最終之証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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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符合所有適用之法例、規則及規例下，可僅以英文或同時以英

文或中文給予股東，或在任何股東的同意或選擇下，可僅以中文

發給有關股東。

160. (1) 任何根據本細則向任何股東送達或郵寄或留交任何股東登記地址

之通告或其他文件，將被視為已就該股東作為唯一或聯名持有人

名義登記之任何股份妥為送達或傳送，而不論該股東當時是否已

身故或破產或發生任何其他事件，亦不論本公司是否獲知會有關

身故或破產或其他事件，除非於通告送達或傳送之時，該股東之

姓名已自股東名冊股份持有人名單移除，而該通告或文件就所有

目的而言將被視為已向所有於股份享有利益之人士（不論聯同或

透過或根據彼作出申索）送達或傳送之充分證明。

(2) 本公司向因為股東身故、精神紊亂或破產而對股份享有權利的人

士發出通告，可按該人的姓名，或按死者代理人或破產人的受託

人或任何類似的描述，以預付郵資的信件、信封或包裹郵寄至聲

稱如此享有權益的人士為此目的而提供的地址（如有），或（在如

此提供有關地址前）以該股東未身故、精神紊亂或破產時本可向

該股東發出通告的方式，由本公司向有關人士發出通告。

(3) 任何藉法律的施行、轉讓或其他方式而享有股份權利的人士，須

受在其姓名及地址登錄股東名冊前已就股份正式發給其股份權利

源自的人士的每份通知所約束。

簽署

161.就本細則而言，表示為來自股份持有人或（視情況而定）董事或替任

董事或（倘為股份持有人之法團）來自該法團董事或秘書或代表該等

人士之正式委任授權代表或正式授權代表之傳真或電子傳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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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據該等訊息之人士於有關時間並無接獲顯示相反情況之明確證

明下，將被視為已按其接獲之條款由該持有人或董事或替任董事簽

署之書面文件或文據。本公司將予發出之任何通告或文件之簽署可

以書面、印刷或電子方式作出。

清盤

162. (1) 根據第 162 (2)條，董事會具有權力以本公司名義及代表本公司向

法院提出將本公司清盤之呈請。

(2) 除非公司法另有規定，本公司由法院清盤或自動清盤之決議案須

為特別決議案。

163. (1) 在任何一個或多個類別股份當時所附有關於清盤後分派剩餘資產

的特別權利、特權或限制的規限下，倘 (i)本公司清盤而可向股東

分派的資產多於償還清盤展開時的全部已繳足股本，則超出額須

按股東各自所持股份的繳足股款比例向其分派，及 (ii)本公司清

盤而可向股東分派的資產不足以償還全部已繳足股本，則資產的

分派方式須為盡可能由股東按清盤展開時其各自所持股份的已繳

及須已繳足股本比例分擔虧損。

(2) 倘本公司清盤（無論為自動清盤或法院清盤），清盤人可在獲得特

別決議案授權下及根據公司法規定的任何其他批准，將本公司全

部或任何部分資產以實物方式分發予股東，而不論該等資產包含

一類財產或包含可按上文分派的多類不同的財產，而清盤人可就

此為任何一類或多類財產釐訂其認為公平的價值，並決定股東或

不同類別股東之間的分派方式。清盤人可在獲得同樣授權的情況

下，將資產的任何部分交予清盤人（在獲得同樣授權的情況下）認

附錄3
第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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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當而為股東利益設立的信託的受託人，然後結束本公司的清

盤程序並解散本公司，惟不得強迫出資股東接受任何負有債務的

股份或其他財產。

彌償保證

164. (1) 董事、秘書及其他高級人員及本公司於任何時候（不論現在或過

去）每名核數師以及就本公司任何事務行事或曾經行事之清盤人

或受託人（如有），彼等各人以及其承繼人、遺囑執行人及遺產管

理人各人，將獲彌償及毋須就彼等或其中任何一人或其承繼人、

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因或有關履行其於相關職位或信託之職

責或假定職責所進行任何行動、協同或遺漏行動而產生或蒙受或

可能產生或蒙受之一切法律行動、成本、費用、虧損、損失及開

支，以本公司資產及溢利承擔任何責任；彼等概毋須就彼等當中

其他人之行動、收款、疏忽或失責或就守規而參與任何收款，或

就寄存或存管或可能寄存或存管本公司任何所擁有任何數額或財

產之任何銀行或其他人士，或本公司任何或所擁有任何數額所作

投資之任何抵押品不足或無效，或彼等履行各自職務或信託時可

能產生或有關之任何其他虧損、不幸或損失作出交代，惟此項彌

償保證不得延伸至因上述任何人士之欺詐或不誠實行為相關之任

何事宜。

(2) 各股東同意豁免其就董事於履行職務或為本公司所進行任何行動

或未有進行任何行動而可能個別或因或就本公司利益對該董事擁

有之任何申索權或起訴權；惟此項豁免不得延伸至因該董事之欺

詐或不誠實行為相關之任何事宜。

財政年度

165.除董事另有決定外，本公司之財政年度應於每年之9月30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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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及公司名稱

166.在獲股東特別決議案批准前，概不得廢除、更改或修訂或新增任何

細則。更改組織章程大綱條文或更改本公司名稱均須通過特別決議

案。

知情權

167.股東概無權要求得悉或獲悉有關本公司經營或任何可能與進行本公

司業務有關屬或可能屬商業秘密或機密工序性質而董事認為就本公

司股東利益而言不適宜公開之詳細資料。

附錄3
第16條

– 75 –





目

 錄

Your
 vibe

 attra
cts your t

ribe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分別為「聯交所」及「GEM」）
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

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

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

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鉅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

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

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

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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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之路猶如翻山越嶺， 當 中跌宕起
伏， 從來無可避免。 若說每日考驗重重，
我們又應如何應對？

鉅京上下時刻充滿正能量， 歷年業務以人為本，
以「清晰願景」與「待客以誠」之綱領應對日常挑戰。 縱
使環境瞬息萬變， 我們聚焦當下， 放眼未來， 從不囿於
憂懼。

回眸過去， 實非事事圓滿， 但我們堅持永不言敗， 勇敢
迎戰， 在困境中尋求突破並爭取機會脫穎而出， 鉅京同
仁無不為此深感自豪。

最後， 謹此感激廣大客戶與鉅京一路上並肩同行， 並感
謝員工協心戮力， 堅持不懈， 一同實現集團願景。

封面故事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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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you become fearless, life becomes limitless



公司資料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04

董事會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董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李威明先生（主席）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薪酬委員會

尹振偉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

曾昭怡女士

提名委員會

曾昭怡女士（主席）

陳增鉄先生

尹振偉先生

公司秘書

鄭桂儀女士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

授權代表

陳綺媚女士

鄭桂儀女士

公司網站

www.edico.com.hk

獨立核數師

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

銅鑼灣

威非路道18號

萬國寶通中心26樓

合規主任

陳綺媚女士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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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總部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中環

畢打街20號

會德豐大廈8樓

主要往來銀行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北角

英皇道338號

華懋交易廣場2期

33樓3301–04室

上市資料

上市地點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

股份代號

8450

每手買賣單位

1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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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病 (COVID-19)疫情肆虐，導致社交距離限制措施長時間實施，香港首次公開發售 (IPO)市場情緒偏向

審慎，再加上中國內地的監管發展，使我們的業務持續面對種種挑戰。然而，多年來，我們一直加強營運能力及

整體競爭力，藉此維繫客戶。我們深信，長遠而言市場對優質財經印刷服務的需求依然殷切，鉅京已蓄勢待發，

把握機遇。與此同時，我們致力於日常營運中納入可持續發展常規，竭力為持份者創造價值。

本人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各位董事、管理層、員工、業務夥伴及股東於本年度的鼎力支持。

陳增鉄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2022年1月28日

致各位股東 ：
本人謹代表鉅京控股有限公司（「鉅京」或「本公司」）
董事會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21年9月30日止財政年度（「本年度」）的財務業績。



行政總裁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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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Life is tough but so are you

鉅京作為竭誠專注提供優質服務的財經印刷商，無論遇到任何情況，我們均肩負起向客戶提供全天候無間斷服務

的責任，惟在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肆虐下尤其充滿挑戰。為平衡各大持份者的福祉，我們必須確保辦

公室全面運作，並保障同事、客戶、業務夥伴及社區的健康及安全。我們遵循香港政府建議的一切防疫措施，並

積極實施一系列預防措施，從嚴格的衛生及清潔規定，以至工作場所距離、體溫檢測、門禁控制及線上會議等多

方面著手，竭盡所能保障各人安全。

儘管面對著重重挑戰，我們於過去數年繼續投資於硬件及軟件，藉此提升我們的營運效率及整體競爭力。具備豐

富業務發展經驗的人才亦於本年度強勢加盟我們的銷售團隊，力求擴大客戶基礎。此等早前作出的投資已成功減

輕香港聯交所推出無紙化上市及認購機制的影響。此外，鉅京一直積極支持可持續發展，務求在業務發展、環境

及社會價值之間達致適當平衡。於本年度，我們推出「No Plastic Fantastic」計劃，以減少辦公室的塑膠用量。

展望未來，我們對未來宏觀環境前景抱持審慎而樂觀的態度。COVID-19疫情持續時間及何時解除社交距離措施

仍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預期能否回復正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型冠狀病毒變異的嚴重程度。

長遠而言，我們對香港首次公開發售 (IPO)市場前景保持樂觀，原因是首次公開發售申請人數目仍居高不下（尤其

是生物科技及醫療保健公司），可望帶動對優質財經印刷服務的需求。我們將致力在香港提供一流的財經印刷服

務，把握任何市場機遇，不止為首次公開發售相關文件，同時亦為其他上市相關文件（如年報╱中期報告以及環

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提供服務。我們的使命是為客戶提供別具一格、量身打造的優質服務

及解決方案，並為股東創造長遠價值。

陳綺媚

行政總裁

香港，202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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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願景

我們為一家忠誠可靠的財經
印刷服務供應商，將繼續優
化技術及人力資源，追求卓
越，歷盡艱辛奠定今天的位
置，我們未嘗掉以輕心。

躋身財經印刷業內龍頭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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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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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持續引入正向思維，不僅尋求短期的解決方案，更尤其着重根據其企業核心

價值、經過仔細觀察、長期願景的實踐及認真的服務態度，尋求更全面，因時制宜的策略。鉅京以正面的營商理

念，致力成為財經業內優質的服務營運商。

本集團專注提供24小時全天候的綜合印前及印後服務，以金融及資本市場的客戶為主要服務對象。我們提供廣泛

的綜合印刷服務，包括排版、校對、翻譯、設計、印刷及釘裝、物流安排及媒體發佈。我們印製的企業財經相關文

件，涵蓋以下廣泛範疇：

(i) 上市相關文件；

(ii) 定期報告文件；

(iii) 合規文件；及

(iv) 雜項及營銷周邊印製品。

以下載列我們於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2021年度」）及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年度（「2020年度」）期間處理的

各類文件之應佔收益及其佔總收益的百分比：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經重列） （經重列）

上市相關文件 14,207 24.7 41,468 50.6
定期報告文件 25,352 44.1 25,097 30.6
合規文件 14,562 25.3 13,602 16.6
雜項及營銷周邊印製品 3,411 5.9 1,804 2.2

57,532 100 81,971 100

於2020年度及2021年度，五大客戶應佔收益分別佔總收益約31.1%（經重列）及23.1%。本集團不會過度依賴任何

主要客戶。報告年內五大客戶均為獨立第三方。

本集團的供應商為外包商。於2020年度及2021年度，本集團將部分翻譯工作分包至獨立翻譯公司，並將印刷及釘

裝工作分包至獨立印刷廠，故此我們分別產生翻譯及印刷分包成本約23.2百萬港元及16.5百萬港元，分別佔總服

務成本約61.6%及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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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下表摘錄本集團於2021年度綜合財務資料的若干主要項目：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益 57,532 81,971

服務成本 (27,944) (37,634)

毛利 29,588 44,337

毛利率 51.4% 54.1%

除稅前（虧損）╱溢利 (1,809) 11,262

年內（虧損）╱溢利 (1,729) 11,262

淨（虧損）╱溢利率 (3.0%) 13.7%

收益

於2020年度及2021年度，本集團分別錄得收益約82.0百萬港元（經重列）及57.5百萬港元。出現減少乃主要由於

2021年度內若干項目延期及取消。

服務成本

本集團的服務成本主要指 (i)外包商費用（包括翻譯費用及印刷費用）；(ii)直接勞工成本；(iii)內部翻譯成本；(iv)設計

成本；(v)廣告成本；及 (vi)影印機租賃、購買庫存圖片及客戶相關的餐飲費用等其他費用。於2020年度及2021年

度，服務成本分別約37.6百萬港元及27.9百萬港元。於2021年度內，服務成本減少與本集團收益減少大致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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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2020年度約44.3百萬港元（經重列）減少約14.7百萬港元或33.2%至2021年度約29.6百萬港元。於

2020年度及2021年度之毛利率分別約54.1%（經重列）及51.4%。有關減少與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的收益減少一致。

銷售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開支由2020年度約2.7百萬港元增加約0.9百萬港元或33.3%至2021年度約3.6百萬港元。有關增加

主要由於營銷開支及員工成本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2020年度約32.0百萬港元（經

重列）減少約2.7百萬港元或8.4%至2021年度約

29.3百萬港元。有關減少主要由於貿易應收款項

及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減少、專業費用減少及員

工成本減少之淨影響所致。

Inhale courage exhale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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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指租賃負債之利息。

所得稅抵免╱開支

由於本公司及其營運附屬公司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或有承前自過往年度的可動用稅務虧損，故本集團於2020年

度及2021年度並無產生任何所得稅開支（2020年：零港元）。2021年度之所得稅抵免乃指上一期間的所得稅超額

撥備。

年內（虧損）╱溢利及淨（虧損）╱溢利率

本集團於2021年度錄得除稅後淨虧損約1.7百萬港元，而2020年度則錄得淨溢利約11.3百萬港元（經重列）。有關

變動主要由於本集團之2021年度收益減少所致。

2020年度及2021年度的淨溢利╱（虧損）率分別為13.7%（經重列）及 (3.0)%。

利息覆蓋率

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故於該等年度並無自借貸產生任何利息開支，故利息覆蓋率不適用於本集團。

總資產回報率

總資產回報率於2020年度約為10.6%（經重列），而於2021年度則轉為負百分比約1.9%。

權益回報率

權益回報率於2020年度約為16.2%（經重列），而於2021年度則轉為負百分比約2.5%。

股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決議不建議派發2021年度之末期股息（2020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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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關鍵績效指標」）及本集團策略

本集團設定若干關鍵績效指標，以支持其策略的實行，其績效如下：

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

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毛利率 (1)

= 51.4%（2020年：54.1%（經重列））

總資產回報率 (2)

= (1.9%)（2020年：10.6%（經重列））

權益回報率 (3)

= (2.5%)（2020年：16.2%（經重列））

本集團已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

定價安排及資本開支方案。

維持本集團的流動性並監控 

資本架構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約65.9百萬港元

（2020年：約69.7百萬港元）

流動比率 (4)

= 3.8倍  

（2020年： 2.8倍（經重列））

資本負債比率 (5)

=不適用（2020年：不適用）

淨負債權益比率 (6)

=淨現金流狀況

（2020年：淨現金流狀況）

本集團採納審慎的財務管理政策，定

期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需求以及是

否符合信貸安排的規定，確保維持充

裕的現金儲備，同時獲得主要金融機

構承諾提供足夠的備用資金，以應付

本集團長短期流動資金需求。

附註：

1. 毛利率按年內毛利除以收益然後乘以100%計算。

2. 總資產回報率乃按年內淨溢利╱（虧損）除以於相關年末的總資產然後乘以100%計算。

3. 權益回報率乃按年內淨溢利╱（虧損）除以於相關年末的總權益然後乘以100%計算。

4. 流動比率乃按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於相關年末的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5. 資本負債比率乃按總借貸除以於相關年末的總權益然後乘以100%計算。

6. 淨負債權益比率乃按淨負債（所有借貸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於相關年末的總權益然後乘以10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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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香港，大部分交易以港元（「港元」）計值。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以港元計值，惟若干貿易應

收款項以美元（「美元」）計值，而手頭現金及銀行存款則以美元、人民幣及英鎊計值。

董事認為本集團的經營現金流及流動資金並無需承受重大外匯風險，因此於2021年度並無任何對沖安排。然而，

本集團將根據其業務發展需要不時檢討及監察相關外匯風險，並於適用時作出外匯對沖安排。

主要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本集團一般不會與客戶訂立長期協議，且未必能挽留現有客戶或吸引新客戶。我們按不同項目就部分翻譯工作及

印刷工作委聘外包商，如彼等未能達到我們的要求，或會對我們的服務質素造成影響。然而，客戶滿意度及優質

服務是維持本集團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基石。故此，本集團將繼續於設施及勞動力兩個範疇投放資源，以進一步提

升服務水平及競爭力。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借貸及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主要使用現金以支付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需求。過往，本集團使用的現金主要來自提供服務所賺取的現金

收入以及來自股東的財務資助。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65.9百萬港元（2020年：69.7百萬港元），且並無任何銀行借

貸。展望未來，本集團相信可通過結合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以及本公司於聯交所GEM上市（「上市」）之發行股份

（「股份」）之所得款項淨額，以滿足我們的流動資金需求。董事認為，長遠而言，本集團的營運將由內部產生的現

金流及（如有需要）額外的股本及╱或債務融資提供資金。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84.4百萬港元（2020年：86.3百萬港元（經重列））及流動負債約22.4百萬

港元（2020年：31.2百萬港元（經重列））。於2021年9月30日，流動比率為3.8倍（2020年：2.8倍（經重列））。

於2020年及2021年9月30日，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償還債務，故資本負債比率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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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本公司於2021年度的資本架構並無任何變動。考慮到本集團目前的財務狀況，在並無不可預見的不利情況下，

管理層預期毋需改變資本架構。董事會相信，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且擁有充足資源應付其營運及未來可預見資本

開支。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本集團於2021年度並無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載於本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7。

僱員數目及薪酬、薪酬政策、獎金及購股權計劃以及培訓計劃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僱用66名（2020年：60名）員工。本集團於年內向董事支付的薪酬總額（包括薪金及津

貼、酌情獎金及退休金計劃供款）約2.3百萬港元（2020年：1.9百萬港元）。

本集團於年內的員工成本（包括薪金、津貼及福利以及界定退休金計劃供款）約21.3百萬港元（2020年：20.4百萬

港元）。

本集團就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之主要政策乃根據有關董事或高級管理層成員的職責、責任、經驗、技能、

時間投入以及本集團業績而釐定。

本集團根據具市場競爭力薪金與員工過往工作經驗等因素釐定員工薪酬。薪酬政策其中一個主要原則是以具有

市場競爭力的方式為員工釐定薪酬。本集團亦會定期評核員工，以評估其表現。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作出貢獻。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持續培訓，提升彼等技

能並發展彼等潛能。本集團根據其在業務過程中所擔任的職責，為新員工提供強制培訓。本集團亦為部門及全辦

公室員工提供業務及財經印刷行業相關之培訓，包括進行印刷廠的實地考察活動及介紹各類紙張特點及印刷知

識的座談會。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貸款及銀行融資，故並無向任何相關方以資產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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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及預期資金來源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或然負債

於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2018年2月2日（「上市日期」），股份於聯交所GEM上市。本公司根據股份發售（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月

23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合共發售250,000,000股股份，每股面值為0.01港元，並每股按0.22港元發行。經

扣除包銷佣金及所有相關上市開支後，籌得的上市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8.7百萬港元。本公司已

經並將繼續按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方式動用所得款項淨額。

下表載列2021年度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及實際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

計劃用途的

總支出

（附註1）

所得款項

淨額的

計劃用途 

（附註2）

由

上市日期

至截至

2020年

9月30日的

實際用途

於年內的

實際用途

截至

2021年

9月30日

未經動用的

所得款項

淨額

悉數使用未經 

動用的所得 

款項淨額之 

預期時間表

（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升級中環辦公室（附註3） 

及設立新辦公室

18.6 13.9 3.9 1.0 9.0 2022年9月30日

擴大工作團隊 10.0 7.5 6 1.5 — 2021年9月30日

升級及購置設備及軟件 6.0 4.5 1.3 1.0 2.2 2022年9月30日

附註：

(1) 請參閱招股章程所載之未來計劃。

(2) 請參閱招股章程所述的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

(3) 中環辦公室為本集團的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會德豐大廈8樓。

於本年報日期，未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已存入一間於香港的持牌銀行，董事預期未經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

用途不會有任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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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與實際進度的比較

以下為招股章程所載本集團業務目標與年內實際進度的比較。

招股章程所載業務目標 於年內的實際進度

— 升級中環辦公室及設立新辦公室（附註） 中環辦公室的翻新工程已於2018年12月底前完成，而另一所新辦公

室已於2020年8月底搬遷至香港新九龍廣場內的另一處地方更寬敞

的辦公室。

— 擴大工作團隊（附註） 本集團已增聘員工加入銷售、服務及營運部門。

— 升級及購置設備及軟件（附註） 本集團已進行電腦及電郵系統的升級，現有伺服器配置亦同時 

升級，及增購會議室設施配置，以服務客戶。

附註： 茲提述招股章程「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根據資料披露，本公司計劃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一部分設立新辦公室，(i)該辦公室將於

2018年8月，位於香港西九龍新九龍廣場的辦公室（「九龍辦公室」）之租賃屆滿後替代有關辦公室，及 (ii)新辦公室將臨近中環辦公

室。於本集團擬訂「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之計劃時，以及於上市後積極在香港中西區附近物色合適辦公室地點時，本集團發現

於此段過渡期間，租金已大幅上漲。因此，本集團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年度將九龍辦公室的租賃合約續約至下一年度。本集

團後來再將有關租賃合約續約至2020年8月。本公司於2020年8月7日發佈有關新辦公室選址的消息。鑒於自2019年年中以來香港

社會不穩以及世界各地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香港的經濟及市場環境受到嚴峻考驗。預期經濟前景將持續受到不

利影響，情況仍未明朗。經慎重考慮，為加強風險管理及作應急安排，本集團決定分別於兩個不同地區設立獨立工作站，避免服

務出現間歇性中斷。同時，九龍區辦公室的租金普遍較中西區為低，本公司最終決定將九龍辦公室搬遷至新九龍廣場內另一處地

方更寬敞的辦公室，當中設有我們為現有及潛在客戶提供的新會議室設施。考慮到商業競爭日趨激烈以及經濟前景未明朗，本集

團未能按照招股章程及本公司2018/2019年年報中所披露的計劃時限內悉數動用所得款項淨額。我們計劃將所得款項淨額的動用

時限由2020年3月31日推延至2021年3月31日，並更進一步由2021年3月31日推延至202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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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陳增鉄先生  執行董事兼主席

陳先生，71歲，為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主席（「主席」）兼執行董事，負責為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提供策略意見。陳先生於2016年5月20日獲委任為董事，並於2017年6月22日調任為執

行董事及委任為主席。陳先生亦為董事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成員及本公司所有附屬公司之唯

一董事。彼於2009年10月成立本集團，並透過其100%實益擁有的Achiever Choice Limited（陳先生為唯

一董事）同時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於2004年至2006年期間，陳先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福建投

資數碼控制及自動化系統業務。於1986年至2004年期間，陳先生於香港設立及經營多個行業的業務，

包括分銷家庭用品、生產腰帶及肩墊。彼以管理層身份並同時作為投資者從事該等業務。於1973年至

1986年，陳先生於香港多個行業擔任工廠工人，包括單車製造及成衣生產。於1965年至1968年，陳先

生於中國接受中學教育。

陳綺媚女士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陳女士，47歲，為本公司行政總裁、執行董事兼合規主任，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日常營運、整體管理及策

略規劃，並確保本集團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及其他相關法律及

法規。陳女士亦為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成員。彼於2017年6月22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並於2017年6月30

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彼於2010年8月1日加入本集團，於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前擔任董事總經理。陳女

士亦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鉅京財經印刷服務有限公司（「鉅京」）之行政總裁。陳女士於財經印刷

行業擁有逾20年經驗。加入本集團前，彼於2005年11月至2009年12月擔任卓智（區域）財經印刷有限公

司的總經理兼營業總監，負責該公司的銷售及營銷方案以及整體管理。於2001年6月至2005年10月，

陳女士於當納利財經有限公司（前稱洛文財經印刷有限公司）任職，於該公司擔任之最後職務為助理營

業總監，主要負責監督該公司的銷售及營銷業務。陳女士於2000年4月至2001年5月亦為當納利財經

有限公司之見習銷售員，負責項目管理。陳女士於1996年7月自英國基爾大學畢業並獲頒法學士學位

及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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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先生，51歲，於2017年11月15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主要負責監察及

向董事會提供獨立意見。李先生亦兼任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

理委員會」）主席。

李先生於財經行業累積約20年經驗。李先生於1997年3月至1999年3月任職於一間領先會計師事務所。

彼於退休前擔任一間於聯交所上市公司的高級財務經理職位。李先生亦於2015年9月至2015年12月擔

任聯交所上市公司中聯發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64）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英國（「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英國特許公司治理公會

（前稱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會員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李先生於2004年11月取得香港理

工大學專業會計碩士學位。

尹振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尹先生，66歲，於 2017年 11月 15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主要負責監察及向董事會提

供獨立意見。尹先生亦為董事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主席，以及兼任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尹先生於工商管理及財務方面積逾20年經驗。尹先生目前為一所幼稚園經理。

尹先生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並分別為加拿大安大略省會計師事務所協會會員、加拿

大特許專業會計師協會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尹先生於2009年10月獲南澳大學頒授工商管理碩

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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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怡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曾女士，35歲，於2017年11月15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主要負責監察及向董事會提供獨立意

見。曾女士亦為提名委員會主席，以及兼任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曾女士於法律行業積逾10年經驗，目前擔任法律顧問，主要負責提供法律意見。

曾女士於2013年11月獲香港律師資格。曾女士於2008年5月獲美國本特利大學頒授企業財務會計理學

士學位，並於2010年12月獲頒法學博士學位及於2011年7月獲頒法律研究生證書，兩者均由香港中文

大學頒授。

鄭桂儀女士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鄭女士，45歲，為本公司公司秘書兼財務總監。鄭女士於2010年4月加入本集團，負責監督本集團日常

會計營運及財務管理。鄭女士於會計行業擁有逾20年經驗。於加入本集團前，鄭女士於2008年3月至

2010年3月為教育軟件服務公司EVI Services Limited之會計及人力資源經理，主要負責處理會計事務。

於2004年1月至2008年3月，鄭女士為晉安證券有限公司之會計主管，主要負責處理會計事項。於2001

年7月至2003年11月，鄭女士於馬照祥會計師樓有限公司出任準高級審計員。於2000年3月至2001年7

月，鄭女士於曾格燊會計師事務所出任初級審計員及審計助理。於1998年12月至2000年3月，鄭女士於

中海（香港）船務代理有限公司出任會計文員。

鄭女士於2003年被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接納為會員，並於2008年晉升為資深會員。彼亦於2017年

7月認可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彼於1998年12月獲頒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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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

除上文所列董事外，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團隊成員如下：

鄭桂儀女士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鄭桂儀女士為本公司公司秘書兼財務總監。

有關鄭女士的履歷，請參閱上文「高級管理層」分節。

駱婉如女士  營運總監

駱女士，49歲，於2010年1月加入本集團，為本集團營運總監。彼負責管理有關客戶服務營運工作。駱

女士於財經印刷行業積逾18年經驗。於2005年11月至2009年12月，駱女士於卓智（區域）財經印刷有限

公司擔任客戶服務總監，主要負責客戶服務。於2001年7月至2005年10月，駱女士於當納利財經有限公

司（前稱洛文財經印刷有限公司）擔任客戶服務主任，主要負責客戶服務。於1997年5月，駱女士自加拿

大萊斯布里奇大學畢業並獲頒文學士學位。

李淑儀女士  營業總監

李女士，55歲，於2012年8月加入本集團，為鉅京的營業總監，主要負責管理客戶關係及開拓本集團的

潛在業務網絡。李女士於2011年5月至2012年8月於一間從事品牌管理及活動管理業務的公司Speedy 

Design Communications Limited擔任高級客戶經理，主要負責客戶賬戶管理。於2002年9月至2011年4月

期間，彼在設計堂有限公司擔任客戶服務總監，主要負責管理客戶關係。

李女士於1990年7月自香港樹仁學院（現稱為香港樹仁大學）畢業並獲頒新聞系文憑。李女士亦於1997

年2月獲McDonald’s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頒授McDonald’s國際通訊文憑 (McDonal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Diploma)。李女士亦於2004年12月獲香港大學頒授管理學學士學位。李女士於2011年3

月完成奧思顧問有限公司設辦的六式碼綠帶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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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董事」）欣然提呈其報告連同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年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從事提供財經印刷服務。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載於

本年報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8。

業務回顧

有關本集團表現的進一步討論及分析（包括對本集團業務的公平回顧、使用財務關鍵績效指標進行分析、有關本

集團面臨的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的討論以及本集團業務未來可能的發展）載於本年報「主席致辭」、「行政總裁致

辭」及「管理層討論與分析」各節。本集團之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載於本年報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3。有關討

論構成本報告一部分。

環保政策及表現

本集團致力維持環境的長期可持續性，盡力建設一間環保企業。本集團推行多項政策及常規，以達致節約資源、

節約能源及減廢的目標，務求盡量減低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鑑於其業務性質，本集團於業務過程中並無產生、排

出或排放任何污染物。因此，本集團不受任何環保事宜的任何特定規則或規例約束。

遵守法律法規

本集團及其業務須遵守多項香港法例之規定。本集團已制定內部規則，當中載有措施及工作程序，以確保本集團

的營運遵守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適用法律及法規。

本集團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及香港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的規定為所有僱員投購僱員補償保險。本集團亦為香港僱

員參與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註冊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董事認為僱員補償保險範圍本身已足夠，並符合香

港的一般商業慣例。

本集團遵守香港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健康及安全相關規則及規例，並根據上述條例制定工作場所環境控制及

工作場所衞生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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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利益相關者之關係

本集團肯定僱員、客戶及業務夥伴對本集團的可持續增長至關重要。本集團致力與客戶維持緊密關愛的關係及加

強與業務夥伴的合作。

本集團維持非常穩定及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並非常注重僱員培訓，例如為新員工提供入職培訓、在職培訓及組

織團隊建設活動。

本集團亦不時舉辦各種社交活動，為員工創造和諧的工作環境。

年內 ，本集團與客戶維持良好關係，保留與現有客戶的比率維持於高水平，藉此得以追蹤市場前沿發展及捕捉有

利業務機遇。

本集團與主要供應商保持穩定及悠久的業務關係。本集團預計採購不會出現任何困難，也不認為會有生產中斷情

況發生。

報告期後重要事件

董事會（「董事會」）並不知悉於2021年9月30日後及直至本報告日期發生任何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件。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2018年2月2日（「上市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上市（分別為「聯

交所」及「上市」）。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8.7百萬港元。有關所得款項用途的詳情載於本年報「管理層討論與分

析」一節。

業績及分配

本集團於年內的業績載於本年報第59頁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財務摘要

本集團於過往五個財政年度各年度之業績、資產及負債摘要載於本年報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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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年內末期股息。

股東週年大會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謹訂於2022年3月15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為釐定有權出席2022年股東週年大

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股東」），本公司將於2022年3月10日至2022年3月15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非登記股東須將所有已填妥之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於2022年3月9日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33樓3301–04室，以辦理登

記手續。

物業、廠房及設備

年內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詳情載於本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股本

年內本公司股本的變動詳情載於本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5。

儲備

年內本集團及本公司的儲備變動詳情分別載於本年報第61頁及第102頁。

可分配儲備

於2021年9月30日，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條文計算之可分配儲備約為36.8百萬港元。



年報2020/2021 25

董事會報告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載有有關優先購買權的條文，致使本公司須按比例

向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該等證券。

董事

於年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84(1)條，陳增鉄先生及曾昭怡女士須於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並符合資格及願意膺選

連任。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5.09條就其於本公司的獨立

性發出之年度確認書。本公司認為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於本公司的人士。

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履歷詳情載於本年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簡介」一節。

有關董事酬金及本集團五名最高薪人士的詳情分別載於本年報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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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服務合約

陳增鉄先生（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主席」））及陳綺媚女士（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於2018年1月16日，與

本公司分別簽訂服務合約及委任函，首次任期自上市日期起計為期三年，並於2021年1月16日屆滿後自動重續另

外三年，除非任何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三個月的書面通知終止。

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與本公司訂立委任函，為期三年，除非任何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三個月的書面通知

終止。

概無擬於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之董事與本公司訂立本公司不可於一年內毋須作出賠償（法定賠償除

外）而終止之未屆滿服務合約或委任函。

股權掛鈎協議

於年內或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概無訂立股權掛鈎協議 (i)將會或可能導致本公司發行股份，或 (ii)規定本公司

訂立任何將會或可能導致本公司發行股份的協議，亦無該等協議存續。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安排

於年內任何時間或於2021年9月30日，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

排，致使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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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
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1年9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

述董事進行交易之規定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百分比

陳增鉄先生（「陳先生」）（附註） 受控法團權益 公司權益 750,000,000 75%

附註： Achiever Choice Limited（「Achiever Choice」）擁有本公司75%權益，Achiever Choice由陳先生（主席兼執行董事）全資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陳先生被視為於Achiever Choice持有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相聯法團普通股之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百分比

陳先生 Achiever Choice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 1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據董事所悉，於2021年9月30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

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

有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指的登記冊內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或 (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述董事進行交易的規定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

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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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2021年9月30日，就董事所悉，以下實體（並非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直接或間接擁

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記錄

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百分比

Achiever Choice（附註）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750,000,000 75%

附註： Achiever Choice為750,000,000股股份的實益擁有人，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75%。Achiever Choice由陳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據董事所悉，於2021年9月30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實體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

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已向本公司及

聯交所披露或已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當時唯一股東於2018年1月16日以書面決議案方式批准及有條件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

股權計劃於上市日期生效。

由於本公司自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來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故於2021年9月30日並無尚未行使的購

股權，且年內概無購股權獲行使或註銷或失效。

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1) 目的

購股權計劃旨在讓本公司向合資格參與者（如下文所述）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獎勵或

回報，讓彼等得以認購股份，從而使彼等的利益與本集團的利益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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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資格參與者

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之僱員、顧問、諮詢人、服務供應商、代理、客戶、夥伴或合營夥

伴（包括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而向該等僱員、顧問、諮詢人、服務供應商、代理、客戶、夥

伴或合營夥伴授出購股權時，彼等為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之全職或兼職僱員或以其他方式獲聘用，或董

事會全權酌情決定認為曾經或可能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任何人士。

(3) 可供發行股份的最高數目

根據購股權計劃於任何時間可能授出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上限不得超過100,000,000股股份。

(4) 各合資格參與者最高限額

除非獲股東於股東大會批准及在受下段所規限下，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授予各承授人的購股權（包括已行

使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

倘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授出任何購股權，將導致於直至授

出日期止12個月期間（包括授出當日）向該名人士授出及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

行使的購股權）獲行使時發行及將予發行股份：

(i) 合共超過已發行股份的0.1%；及

(ii) 按股份於各授出日期的聯交所收市價計算的總值超過5百萬港元，

則有關進一步授出購股權必須經股東批准。

(5) 根據購股權須承購股份之期限

購股權可於董事會向各承授人提呈授出購股權時所釐定及確定之期間內任何時間行使，惟於任何情況下不

遲於授出日期起計10年內（須受提早終止購股權計劃所限）。

(6) 可行使購股權前須持有購股權的最短期限

儘管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及條件並無訂明購股權獲行使前須根據購股權計劃持有購股權的指定最低期限或須

達到的表現目標，但董事仍可在符合董事全權酌情決定有關持有購股權的最低期限及╱或須達到的表現目

標的條款及條件的情況下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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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接納購股權的期限及應付代價

當本公司在提呈可能指定有關時限內（該時限不得遲於提呈日期（包括當日）起計21日）收訖經合資格參與者

正式簽署的接納提呈函件複本，連同作為獲授購股權代價向本公司支付的1.00港元不可退還付款時，合資格

參與者將被視為已就彼等所獲提呈的所有股份接納有關提呈。

(8) 行使價的釐定基準

購股權計劃項下股份的認購價將由董事酌情釐定，惟於任何情況下不得低於以下最高者：(a)股份於特定購

股權要約日期（必須為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於聯交所的收市價；(b)股份於緊接特定購股權要約

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的平均收市價；及 (c)股份於特定購股權要約日期的面值。

(9) 剩餘年期

購股權計劃自購股權計劃採納日期起至該計劃所規定終止日期（即購股權計劃採納日期起計滿十年之日本公

司營業時間結束為止）一直有效，於該段期間後，將不會進一步授出購股權，惟倘須使先前已授出或已行使

的任何購股權的行使生效或在購股權計劃條文另有規定的情況下，則有關購股權計劃條文仍繼續生效。

關連交易及關聯方交易

於年內，本公司概無進行任何根據GEM上市規則第20章須遵守任何申報、公告或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關連交易

或持續關連交易。

競爭權益

於年內，概無任何董事或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的任何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

規則）(a)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於業務的權益，以及 (b)與本集團存在任何其他利益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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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本集團五大客戶主要來自香港上市申請人及上市公司。於年內，本集團五大客戶合共佔本集團總收益約23.1%

（2020年：約31.1%（經重列）），而於年內本集團最大客戶佔本集團總收益約6.6%（2020年：約10.1%（經重列））。

本集團的五大供應商為本集團的外包商，為本集團提供翻譯以及印刷及釘裝服務。於年內，本集團五大供應商合

共佔本集團總服務成本約33.5%（2020年：約39.6%），而於年內本集團最大供應商則佔本集團總服務成本約8.7%

（2020年：約14.9%）。

於年內，概無董事、彼等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任何股東（據董事所知擁有已發行股份數目5%以

上）於本集團五大客戶或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控股股東於合約中的權益

於2021年9月30日或於年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控股股東（定義見

GEM上市規則）概無訂立任何重大合約（無論該合約是否為向本集團提供服務）。

不競爭契據

本公司已接獲本公司各控股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即陳先生及Achiever Choice）就其及其緊密聯繫人（定義

見GEM上市規則）遵守陳先生及Achiever Choice日期為2018年1月16日以本公司為受益人而簽署的不競爭契據（「不

競爭契據」）項下所作出承諾的年度書面確認函。不競爭契據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月23日之招股章程

「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中「不競爭契據」一節。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董事會轄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確認書，並無發現任何不遵守不競爭契據的事件。

董事於重大交易、安排或合約的權益

於2021年9月30日或於年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訂立董事或與

董事有關連的實體於當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且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之重要交易、安排或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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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變更

本公司並不知悉董事資料有任何變動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A(1)條的規定作出披露。

稅項減免

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股東因持有股份而獲得任何稅項減免。股東如對購買、持有、出售、買賣股份或行使有關股

份的任何權利所引起稅務後果有疑問，應徵詢彼等的專業顧問。

獲准許之彌償保證

組織章程細則訂明，董事將可就彼等執行彼等之職責或據稱職務時所作出、贊同或未有作出之行動或與此有關者

而產生或蒙受或可能產生或蒙受之所有法律行動、成本、費用、損失、損害及開支，以本公司之資產及溢利獲得

彌償及免受傷害。有關條款於年內整年有效，且截至本報告日期仍然有效。

管理合約

於年內，本集團概無訂立或存在有關本集團全部或其中任何主要部份業務之管理及行政合約（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成員之僱傭合約除外）。

董事袍金

董事袍金由董事會根據其薪酬委員會的建議釐定，經參考董事的職務、責任及表現以及本集團的業績釐定。董事

酬金詳情載於本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

薪酬政策

薪酬委員會由董事會成立，以制定薪酬政策供董事會批准，薪酬政策將考慮可資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金、僱傭條件

及職責以及董事、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的個人表現等因素。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作為對合資格參與者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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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於年內，本集團作出慈善捐款5,700港元（2020年：無）。

充足的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得的公開資料，且於本報告日期就董事所深知，於年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根據GEM上市規

則的規定，維持充足的公眾持股量（即為至少佔已發行股份之25%）。

企業管治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年內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本集團主要企業管治常規詳情載於本年報第35至51頁「企業管治報告」一節。

本公司的合規主任為陳綺媚女士，陳女士之履歷詳情載於本年報第18頁。本公司之公司秘書為鄭桂儀女士（鄭女

士亦為本公司之財務總監）。其履歷詳情載於本年報第20頁。

合規顧問的權益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6A.19條規定，本公司已委聘智富融資有限公司為合規顧問（「合規顧問」）。合規顧問已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6A.07條聲明其獨立性。誠如合規顧問所通知，於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除本

公司與合規顧問就本公司向以該身份行事的合規顧問應付費用訂立的合規顧問協議外，合規顧問或其董事、僱員

或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證券中擁有任何權益（包括認購有關

證券的購股權或權利）而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6A.32條知會本公司。與合規顧問的協議已於2021年1月1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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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集團於年內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本年報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獨立核數師

龐志鈞會計師行（「龐志鈞會計師行」）已辭任本公司核數師職務，自2021年12 月9日起生效。大信梁學濂（香港）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大信梁學濂」）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核數師，自2021年12月14日起生效，以填補龐志鈞會計

師行辭任後的臨時空缺。

大信梁學濂將於應屆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退任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並符合資格及願意獲續聘。本公司將於應屆

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續聘彼等為核數師的決議案。

代表董事會

陳增鉄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202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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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致力履行對其股東（「股東」）的職責，並透過良好企業管治維護及提高股東價值。

本公司董事（「董事」）深明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管理架構、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程序引進良好企業

管治元素之重要性，藉以達致有效問責。

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年內」），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證券交易必守標準（「交易必守標準」），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行為守則。經本公司向每名董事作出具體詢問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年內已遵守交易必守準則。

董事會

董事會職責、問責及貢獻

董事會（「董事會」）主要負責監察及監督本集團之商業管理及整體表現。董事會設定本集團的價值及標準，並確保

具備必需的財務及人力資源，支持本集團實現其目標。董事會所履行的職能包括但不限於制定本集團的業務及投

資計劃及策略、決定所有重大財務（包括主要資本開支）及營運事宜、制定、監察及審閱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常規以

及所有其他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須由董事會負責的職能。董事會已成立董事委員會，並向

該等董事委員會轉授多項載列於其各自職權範圍的職責。董事會可不時於其認為適當時候向本集團管理層（「管理

層」）轉授若干職能。管理層主要負責執行董事會所採納的業務計劃、策略及政策以及不時獲指派的其他職責。

董事可查閱本集團的所有資料，而管理層有責任及時向董事提供充份資料，以致董事可履行其職責。董事有權於

適當情況下徵求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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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

本公司致力秉持董事會應由執行董事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均衡組成的觀點，促使董事會具備

強大的獨立元素，能夠有效作出獨立判斷。

於本年報日期，董事會由以下五名董事組成，其中獨立非執行董事合共佔董事會成員的60%：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各董事之履歷詳情載列於本年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簡介」一節。

於年內及截至本年報日期，董事之間概無財務、業務、家族或其他重大關係。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董事會帶來多方面的業務及財務專業知識、經驗及獨立意見。通過積極參與董事會，在各董事

委員會供職，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將繼續為本公司作出多方面貢獻。

年內，本公司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符合GEM上市規則規定，且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

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09條發出年度獨立身份確認函。本公司認為，全體獨立非

執行董事均屬獨立人士，並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09條所載獨立指引。

於年內，董事會主席（「主席」）（同時為執行董事）已與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一次並無其他執行董事列席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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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入職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

各董事於首次接受委任時均已獲提供正式、全面及為其而設的入職培訓，以確保其對本公司的運作及業務均有適

當的理解，及完全清楚董事本身根據法規及普通法、GEM上市規則、其他法律及監管規定以及本公司業務及管治

政策所須承擔的責任。

本公司將不時為全體董事開辦簡報會，助其增進及回顧彼等的職務與職責，並鼓勵全體董事參加由本公司承擔費

用之相關培訓課程，並要求全體董事向本公司遞交彼等之培訓記錄。根據本公司存置的培訓記錄顯示，各董事於

年內完成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摘要如下：

董事姓名 培訓類型

陳增鉄先生 B

陳綺媚女士 A及B

李威明先生 A及B

尹振偉先生 A及B

曾昭怡女士 A及B

A: 出席座談會╱會議╱論壇

B: 閱讀有關經濟、一般業務、企業管治及董事職責之報章、期刊及最新資料

董事會會議及董事出席記錄

董事會按計劃每年至少召開四次會議，約每季度召開一次，並最少提前14日向董事寄發通知函。有關所有其他董

事會會議，將事先於合理時間內發出通知。董事獲准須將於任何會予以討論及通過決議的事宜納入議程。為確保

董事能夠恰當掌握各董事會會議上提呈之議題並在充分知情下作出決定，議程及隨附董事會會議函件將於董事

會會議擬定日期最少三日前或協定的其他期間寄發予全體董事。本公司公司秘書（「公司秘書」）負責保存所有董事

會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擬稿及定稿將於各會議舉行後於合理時間內向董事傳閱，以供彼等發表意見及備存，而有

關會議記錄定稿則可供董事查閱。

於年內，本公司已舉行四次例行董事會會議，並於各會議上分別考慮及批准（其中包括）本集團截至2020年9月30

日止年度（「2020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截至2021年3月31日

止六個月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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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各董事於董事會會議的出席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陳增鉄先生 1/4

陳綺媚女士 4/4

李威明先生 4/4

尹振偉先生 4/4

曾昭怡女士 4/4

年內，本公司於2021年2月8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分別為「股東週年大會」及「2021年股東週年大會」）。除主席陳

增鉄先生未能親身出席2021年股東週年大會而以視像會議形式參與外，全體董事均有出席是次股東週年大會。本

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行政總裁」）陳綺媚女士已根據組織章程細則擔任2021年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以確保與

股東的有效溝通。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

董事會已採納董事會多元化政策，並就推行有關政策商討所有可計量目標。

本公司深明及肯定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裨益，並著力確保董事會具備可滿足本公司業務要求的技能、經驗及多元

化觀點方面的平衡。董事會所有委任將繼續以用人唯才為原則，尤其考慮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益處，並將根據一

系列多元化範疇（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種族、專業經驗、技能及知識）篩選候選人。

主席及行政總裁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於年內及直

至本年報日期，陳增鉄先生擔任主席，而陳綺媚女士擔任行政總裁。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已作區分，並由不同

人士擔任，以確保權力及授權分佈均衡，不致於令權力集中於任何一名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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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員會

董事會設立四個董事委員會，即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監控本公司特定方面

事項。董事委員會均獲分配充分資源以履行其職責。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2018年1月16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企業管治守則訂明書面職權範圍。該職權範圍已於2018年12月

28日作出修訂。審核委員會的書面職權範圍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分別刊發。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即李威明先生、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李威明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能包括但不限於：

• 就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外聘核數師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並批准外聘核數師的薪酬及聘任條款、以及處理任

何有關該核數師辭任或辭退該核數師的問題；

• 檢討本集團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的財務申報原則及慣例；

• 於審核工作開始前審視外聘核數師是否獨立客觀、審核程序是否有效，並與外聘審核師討論外聘核數範

疇，包括聘任書；

• 監察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以及年度、季度及中期財務報表的完整性，並審閱當中所載有關財務申報的重大

判斷；

• 每年要求外聘核數師提供就其維持獨立性及監察是否遵守有關要求所採納的政策及程序的資料，包括是否

提供非核數服務以及有關核數合夥人及人員的輪任要求；

• 與外聘核數師商討審核所引申的任何建議（如有需要可在無管理層參與的情況下進行）；及審閱擬議管理建

議函件、任何核數師向管理層提出的重大疑問，當中包括會計記錄、財務賬目或監控系統（包括管理層對核

數師的各點查詢之回應）；

• 確保董事會就外聘核數師於管理建議函件提出的事項作出及時回應；

• 檢討及監察董事會審閱的範疇、成效及表現，確保董事會與外聘核數師的工作得到協調，以及確保董事會在

本集團內部有充足資源運作，並且有恰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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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委聘外聘核數師提供非核數服務制定政策，並予以執行；

• 與管理層商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範疇及質素，並確保管理層於履行其職責時設立有效的風險管理

及內部監控系統，包括就會計及財務申報職能方面的資源、員工資歷及經驗是否足夠、以及員工所接受的培

訓和有關預算是否充足進行討論；

• 檢討就任何懷疑不誠實行為或不合規情況或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缺失或涉嫌違反法律、規則及規例情況的

內部調查結果及管理層的回應；

• 檢討可讓僱員就財務申報、內部監控或其他事宜的可能不恰當情況在保密情況下提出關注的安排；及

• 考慮其他由董事會提呈的事宜。

於年內，審核委員會已舉行四次會議，並（其中包括）考慮、審閱及批准 (i)向董事會提呈分別以供考慮及批准 (a)本

集團2020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六

個月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b)於2021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重新委任核數

師；及 (ii)審核相關事宜。

於年內，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於審核委員會會議的出席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李威明先生 4/4

尹振偉先生 4/4

曾昭怡女士 4/4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2018年1月16日成立，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有關職權範圍於2020年2月5日獲修訂。

薪酬委員會的書面職權範圍已分別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薪酬委員會由執行董事陳綺媚女士及兩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組成。尹振偉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41年報2020/2021

企業管治報告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能包括但不限於：

• 制定薪酬政策提交董事會批准，當中考慮的因素包括可資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酬、僱用條件、本集團董事、高

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之職責與個人表現。彼等表現須按董事會不時議定的企業方針及目的衡量；以及執行

董事會釐定的薪酬政策；

• 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政策以及架構及就制訂薪酬政策設立正式而具透明度的

程序，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在適當情況下就個別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待遇，包括實物福利、退休金權利、賠償金額（包括喪失

或終止職位或委任等所支付賠償），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就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薪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考慮可資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酬、須付出的時間及職責，以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內其他職位的僱用條件；

• 檢討及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就其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而須支付的賠償，以確保該等賠償與合約

條款一致；若未能與合約條款一致，賠償亦須公平，不致過多；

• 檢討及批准因董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的賠償安排，以確保該等安排與合約條款一致；

若未能與合約條款一致，有關賠償亦須合理適當；

• 確保任何董事或高級管理層成員或其任何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不得參與釐定其自身的薪酬；

• 釐定評估僱員表現的準則，有關準則須反映本公司的業務目的及目標；及

• 根據董事、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的表現準則評核彼等各自表現並參考市場慣例，考慮其年度表現

獎金，繼而向董事會提出相應推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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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薪酬委員會曾舉行一次會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釐定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以及檢討考慮

董事、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之年度表現獎金並就此向董事會提出提議。

於年內，各董事以薪酬委員會成員身份出席會議之紀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尹振偉先生 1/1

陳綺媚女士 1/1

曾昭怡女士 1/1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於2018年1月16日成立，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提名委員會之書面職權範圍分別刊登於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提名委員會由執行董事陳增鉄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昭怡女士及尹振偉先生組成。

曾昭怡女士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主要職責及職能包括但不限於：

• 至少每年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成員多元化（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專業經驗、

技能、知識及服務任期方面），並向董事會提出任何改動建議以執行本公司的企業策略；

• 物色及提名合適候選人填補董事的臨時空缺，供董事會批准；

• 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及審閱獨立非執行董事就其獨立性作出的年度確認函；

• 在適當情況下檢討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及檢討董事會為執行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而制定的可計量目

標及達標進度；及

• 因應本公司的企業策略及日後需要的技能、知識、經驗及多元化組合，在適當情況下聯同董事會檢討主席、

行政總裁及高級管理層的繼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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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提名委員會舉行一次會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檢討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多元化、評估獨立非執行董

事的獨立性及考慮在2021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重新委任退任董事而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於年內，各董事以提名委員會成員身份出席會議之紀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陳增鉄先生 1/1

曾昭怡女士 1/1

尹振偉先生 1/1

本公司已採納提名政策，詳情如下：

目標
提名委員會須向董事會提名合適人選，以供考慮及於股東大會上向股東推薦參選董事或委任為董事以填補臨時

空缺。

甄選準則
提名委員會於評審建議候選人時將考慮下列因素：

— 聲譽

— 行業經驗

— 可投入的時間及相關興趣

—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18歲或以上）、文化、教育背景、專業經驗）。

上述因素僅供參考，提名委員會可酌情提名其認為適當的任何人士。

建議候選人須提交必要的個人資料，連同委任為董事的同意書。

如有需要，提名委員會可要求候選人提供額外資料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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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程序
提名委員會須作出推薦建議供董事會考慮及批准。獲提名人士不得假設彼等已獲董事會建議膺選，直至股東通函

公佈有關建議。

載有董事會提名候選人資料及股東提名邀請之通函將寄發予股東。

該通函將列明股東之提名時段。根據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規定，建議候選人的姓名、獨立性、建議薪酬及任何

其他資料的將載入致股東的通函。

股東可於其有意提呈決議案期間內，向公司秘書發出通知選擇提呈某一人士為董事，而毋須董事會推薦或提名委

員會提名（股東通函所載的該等候選人除外）。有關建議候選人的個人資料將透過補充通函寄發予全體股東，以向

各股東提供有關資料。

候選人可於股東將考慮該名侯選人之擬議董事提名之股東大會舉行前任何時間向公司秘書書面通知退選。

董事會對有關推薦候選人的所有事宜擁有最終決定權。

風險管理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於2018年1月16日成立，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風險管理委員會之書面職權範圍分別刊登於聯

交所及本公司網站。風險管理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李威明先生、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李

威明先生為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

風險管理委員會主要職責及職能包括但不限於：

• 考慮及制定風險管理框架，並經設立識別、評估和管理本集團所面對的重大風險的程序，向管理層提供風險

管理方面的指引；

• 檢討及定期評估本集團風險管理框架、有關風險管理的內部監控系統（內部財務監控系統除外）及風險管理

政策及程序的充足性及有效性，以識別、評估及管理風險，並監督其有效運作、實施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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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監督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並確保每年最少檢討一次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是否有效；及

• 檢討重大風險就性質和程度方面的轉變，以及本公司應付其業務轉變和外在環境轉變的能力。

於年內，風險管理委員會曾舉行一次會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檢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及討論風險管理相

關事宜。

於年內，各董事以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身份出席會議之紀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李威明先生 1/1

尹振偉先生 1/1

曾昭怡女士 1/1

企業管治職能

董事會負責履行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D.3.1條所載的企業管治職能，其中包括：

• 制定及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政策及常規；

• 檢討及監察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

• 檢討及監察本公司在遵守法律及監管規定方面的政策及常規；

• 制定、檢討及監察僱員及董事的行為守則及合規手冊（如有）；及

• 檢討本公司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情況及在本報告中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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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委任及重選連任

全體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須依據章程細則輪席告退及符合資格重選連任。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

當時三分之一的董事（或倘董事人數並非三的倍數，則為最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之一的人數）須輪席退任，惟每名董

事須至少每三年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一次。退任董事將符合資格重選連任，並於其告退的大會期間繼續擔任董

事。輪席退任的董事須包括（就確定輪席退任董事人數而言屬必要）任何有意退任的董事及不願重選連任的董事。

退任的其他董事為自上次連任或委任起計任期最長而須輪席退任的其他董事，至於在同日成為或獲重選連任的

董事的人士，則會以抽籤決定將退任董事人選，該等董事之間另行作出決定的情況則除外。

由董事會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的任何董事任期直至其獲委任後本公司的首屆股東大會為止，屆時其須於該會議

上膺選連任，而由董事會委任以加入現存董事會的任何董事任期僅直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屆時將合資格膺選

連任。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

董事年內之酬金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內。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B.1.5條，高級管理層成員（董事除外）（其履歷載於年內年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簡介」一節）按組別分類之薪酬詳情載列如下：

薪酬組別（港元） 人數

零至1,000,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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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酬金

於年內，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大信梁學濂」）獲委聘為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

年內已付╱應付大信梁學濂的酬金資料載列如下：

已付╱應付費用

服務 千港元

核數服務 — 年度審核 800

總計 800

董事就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董事知悉彼等有責任編製本集團於年內的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並無獲悉有任何重大不確定性的事件或情況可能會令人對本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問。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董事會負責評估及釐定本公司達成本公司策略目標時所願意承擔的風險性質及程度，並確保本公司設立及維持

合適及有效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董事會監督管理人員設計、執行及監控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董事

會明白有關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旨在管理而非消除未能達成業務目標的風險，且僅可就重大失實陳述或虧

損作出合理而非絕對的保證。本公司並無內部審核部門。董事會目前認為，鑒於本集團業務的規模、性質及複雜

性，概無即時需要設立一個內部審核職能。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是否需要內部審核職能。

董事會已透過審核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檢討本集團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成效，涵蓋所有重大監控，包

括財務、營運及合規監控。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屬充足及有效。董事會預計將每年對風

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進行檢討。



48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報告

內幕消息披露

本集團知悉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及GEM上市規則所應履行的責任，整體原則乃內幕消息必

須在有所決定後即時公佈。處理及發佈內幕消息的程序及內部監控措施如下：

• 本集團處理其事務時會充分考慮GEM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於2012年6月

頒佈的「內幕消息披露指引」；

• 本集團透過財務申報、公告及本公司網站等途徑向公眾廣泛及非獨家披露資料，已實施及披露其公平披露

政策；

• 本集團已嚴格禁止未經授權使用機密或內幕消息；及

• 本集團已就外界查詢本集團事務訂立及執行回應程序，據此，只有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獲授權與本集團之

外界人士溝通。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為董事會提供支援，確保董事會成員之間資訊交流良好，以及遵從董事會政策及程序。公司秘書負責就

企業管治事宜向董事會提供意見，並安排董事的入職及專業培訓。全體董事均可獲得公司秘書的意見及服務，以

確保遵從董事會程序及全部適用法例、規則及法規。

在郭兆文黎剎騎士勳賢（「郭勳賢」）提出辭任聯席公司秘書（自2021年1月27日起生效）前，鄭桂儀女士（「鄭女士」）

及郭勳賢於年內一直為聯席公司秘書。此後，鄭女士一直留任並擔任唯一公司秘書，並繼續履行及執行GEM上市

規則下的公司秘書職責。彼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14條規定的公司秘書資格要求，並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15條

規定於年內接受不少於15小時的相關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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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利

於股東大會提呈建議的程序

歡迎股東於股東大會上就本集團的營運、策略及╱或管理方面提出意見。建議方案可通過書面形式寄發董事會或

公司秘書。有意提呈建議或動議的股東可按照下文所載「股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程序」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

特別大會」）。

股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程序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倘任何一位或以上於遞呈要求日期持有不少於本公司繳足股本（附帶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的

投票權）10%的股東（「合資格股東」），有權隨時透過向董事會或公司秘書發出書面要求，要求董事會召開股東特

別大會，以處理該要求中指明的任何事務，包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建議或作出動議。

有意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建議或作出動議的合資格股東，必須將經有關合資格股東（「要求

人」）簽署的書面要求書（「要求書」）遞交至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並註明收件人為公司秘書。

要求書必須清楚列明有關要求人的姓名、其於本公司的股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原因及建議議程。

本公司將檢查要求書，並向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核實要求人的身分及股權。倘確定要求書為合適及適

當，公司秘書將要求董事會於提出要求書後兩個月內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及╱或於股東特別大會納入要求人提出的

建議或提呈的決議案。相反，倘要求書核實為不適當，則要求人將獲知會有關結果，董事會或公司秘書將不會就

此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及不會於股東特別大會加入要求人提出的建議或提呈的決議案。

若於遞交要求書當日起21日內，董事會或公司秘書未能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則要求人可自行以相同方式召開大

會，而本公司須向有關要求人償付因董事會或公司秘書未能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令要求人付上的所有合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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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向董事會作出查詢的程序

股東可向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

33樓3301–04室）查詢有關其持股或通訊地址變動通知或股息╱分派指示之事宜。

股東可向董事會提出查詢及關注事項，方法為郵寄至本公司於香港的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中環畢打

街20號會德豐大廈8樓），收件人為公司秘書。

收到該等查詢後，公司秘書將轉發以下有關通訊：

1. 有關董事會職權範圍內的事項將轉發至執行董事；

2. 有關董事委員會職責範圍內的事項將轉發至有關委員會主席；及

3. 一般業務事項（例如建議、查詢及客戶投訴）將轉發至本公司適當的管理人員。

股息政策

董事會已批准及修改股息政策（「股息政策」），以向股東提供定期股息。本公司致力達成股東之長久期望與維持審

慎資本管理原則。

根據股息政策，董事會須考慮下列因素：

— 本公司之實際及預期財務表現；

— 本公司及本集團各成員公司的保留盈利及可分配儲備；

— 本集團的債務權益比率及股本回報率水平；

— 本集團預期營運資金需求及未來擴展計劃；

— 整體經濟狀況、本集團業務的營運週期及可能影響本公司業務或財務表現及狀況的其他內部及外部因素；

及

— 董事會認為合適之任何其他因素。

董事會將繼續檢討該等股息政策，並且保留權利以其全權絕對酌情決定權於任何時間更新、修訂、修改及╱或取

消相關股息政策，股息政策並不構成本公司就有關本公司之未來的股息分派，及╱或不會使本公司有義務於任何

時間或不時宣派股息之具法律約束力的承諾。

本公司宣派的任何末期股息必須經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批准，且不得超過董事會建議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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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股東的溝通

本公司已採納股東通訊政策，目的為確保股東可平等並及時取得本公司的信息，使股東在知情情況下行使彼等權

利及允許彼等積極參與本公司事務。

資料將透過本公司財務報告、通函、股東週年大會及可能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以及就所有向聯交所提交並刊發的

披露資料，知會股東。

章程文件

年內，本公司之章程文件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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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鉅京控股有限公司股東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意見

吾等已審核載列於第59至103頁鉅京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當

中包括於2021年9月30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

及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吾等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於2021年9月30日的綜合財務狀況，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

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意見基準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吾等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

本報告「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

守則（「守則」），吾等獨立於　貴集團，並已遵循守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吾等相信，吾等所獲得的審核憑證能充

足和適當地為吾等的意見提供基準。

關鍵審核事項

關鍵審核事項乃就吾等之專業判斷而言，對吾等審核於本期間綜合財務報表至關重要之事項。有關事項乃吾等在

審核整體綜合財務報表及出具吾等對其之意見時進行處理，而吾等不會對這些等事項提供單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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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在審計中識別的關鍵審計事項概述如下：

• 收益確認

• 合約資產及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評估

主要審核事項 吾等的審核如何處理關鍵審核事項

收益確認

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6(a)（主要會計判斷及估

計）及附註8（收益）。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 貴集團確認提供

財經印刷服務的收益57,532,000港元。

來自提供財經印刷服務的收益乃根據投入法計

量，參照於報告日期完全達成相關履約責任的

進度情況而隨時間確認，由於客戶在 貴集團

履約的同時即取得並消耗 貴集團履約所帶來

的利益。由於收益在綜合財務報表中於財務方

面的重要性，而在釐定 貴集團能夠合理衡量

履約責任成果的最早時間時需要作出重大判

斷，並須就衡量進度及可變代價作出估計，故

此吾等將提供財務印刷服務的收益確認確定為

關鍵審核事項。

吾等就收益確認所執行之程序包括：

• 了解確認收益的流程並測試　貴集團就此的內部控制；

• 審查與客戶簽署的費用建議，以了解提供財務印刷服務的

條款，進而評估　貴集團採用的收益確認政策是否符合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 評估管理層在釐定 貴集團能夠合理衡量履約責任成果的

最早時間時所應用的經修訂判斷，以及就衡量進度及可變

代價須作出的估計是否合理；及

• 通過追溯源文件抽樣檢查到目前為止產生的成本之算術準

確性及抽樣查核有關成本，以評估其可收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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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審核事項 吾等的審核如何處理關鍵審核事項

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之減值評估

參閱綜合財務報表的附註6(b)（主要會計判斷及

估計）及附註18（貿易應收款項）及附註19（合約

資產╱合約負債）。

於2021年9月30日， 貴集團所確認之貿易應

收款項及合約資產分別為20,908,000港元及

3,312,000港元。 貴集團確認的貿易應收款項

及合約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相關撥備分別為

6,550,000港元及3,019,000港元。

評估用以估計預期信貸虧損的前瞻性資料是否

合理涉及管理層判斷。管理層根據客戶之過往

信貸虧損經驗（已就前瞻性資料作出調整）估計

預期信貸虧損。於評估自客戶收回款項之可能

性時，會考慮現時及未來經濟因素之影響（如

適用）。

由於評估預期信貸虧損涉及重大管理層判斷及

估計，因此吾等專注於該領域。

吾等有關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減值評估所執行程序主要

包括：

• 審閱管理層就估計減值撥備對有關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之

整體政策及程序之評估，並評估管理層應用該模式之恰

當性；

• 評估管理層對預期信貸虧損的判斷及估計是否合理，方式

為檢查管理層所用之資料，包括測試過往違約資料之準確

性以及評估過往虧損率是否已根據現時經濟環境及前瞻性

資料作適當調整；及

• 於相關銀行記錄中抽樣檢查客戶作出之期後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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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宜

貴集團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乃由另一位核數師審核，彼於2020年12月15日對其年報之該

等報表發表未經修訂意見。

其他資料

貴公司董事須對其他資料負責。其他資料包括載於年報之所有資料，惟綜合財務報表及吾等就此發出之核數師報

告除外。

吾等對綜合財務報表作出之意見並未涵蓋其他資料，吾等亦不會就此發表任何形式的核證結論。

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吾等的責任是閱讀其他資料，從而考慮其他資料是否與綜合財務報表或吾等在審核過

程中所獲悉之資料存在重大不符，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倘若吾等基於已執行之工作，認為其他資料出現重大錯誤陳述，吾等須報告有關事實。吾等就此並無任何須報告

事項。

董事及審核委員會就綜合財務報表須承擔之責任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真實而中

肯的綜合財務報表，並對 貴公司董事認為為使綜合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

述所必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綜合財務報表時， 貴公司董事負責評估　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

的事項，以及採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 貴公司董事有意將　貴集團清盤或停止運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

替代方案。

審核委員會負責監督 貴集團的財務報告流程。



年報2020/2021 57

獨立核數師報告

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吾等的目標乃對綜合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出具包

括吾等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吾等僅根據吾等所協定的協議條款向 閣下（作為整體）報告吾等的意見，除此之外本

報告別無其他目的。吾等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責任。

合理保證為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執行的審核工作總能發現重大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

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倘若按合理預期單獨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綜合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綜合財務報表所作出

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作為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工作的其中一環，吾等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懷疑態度。吾等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綜合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和執行審核程序以應對該等

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核憑據，作為吾等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通、偽造、蓄意遺漏、

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

誤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核程序，但目的並非對　貴集團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 貴公司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以及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 對 貴公司董事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並根據所獲得的審核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

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　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吾等認為存在

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綜合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或倘若有關的披露

不足，則吾等應當修訂意見。吾等的結論是基於直至核數師報告日期止所獲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

或情況可能導致　貴集團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綜合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事項）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相關交易

及事項。

• 就　貴集團內實體或業務活動的財務資料獲取充足、適當的審核憑證，以便對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吾等

負責　貴集團審核的方向、監督和執行。吾等為審核意見承擔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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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與審核委員會溝通（其中包括）計劃的審核範圍、審核時間安排、重大審核發現等，包括吾等在審核過程中識

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吾等亦向審核委員會提交聲明，表明吾等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專業道德要求，並與彼等溝通可能合理被認為

會影響吾等獨立性的所有關係及其他事項，以及（如適用）為消除威脅所採取的行動或所應用的防範措施。

從與審核委員會溝通的事項中，吾等確定該等對本期綜合財務報表的審核最為重要並因而構成關鍵審核事項的

事項。吾等在核數師報告闡釋該等事項，除非法律或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該等事項，或在極端罕見的情況下，如

果合理預期在吾等報告中溝通某事項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產生的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吾等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

通該事項。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核項目合夥人為溫德勝（執業證書編號：P04844）。

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202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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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益 8 57,532 81,971

服務成本 (27,944) (37,634)

毛利 29,588 44,337

其他收入 9 2,058 2,619

銷售開支 (3,625) (2,690)

行政開支 (29,319) (31,953)

融資成本 (511) (1,051)

除稅前（虧損）╱溢利 10 (1,809) 11,262

所得稅抵免 13 80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及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729) 11,262

港仙 港仙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 15 (0.17)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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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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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月30日 於10月1日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 2,260 2,696 3,292
使用權資產 17 4,784 16,809 25,575

非流動資產總額 7,044 19,505 28,867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8 14,358 11,899 18,158
合約資產 19 293 290 1,67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 3,808 4,165 3,714
可收回所得稅 — 260 5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 65,908 69,657 47,399

流動資產總額 84,367 86,271 71,50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22 7,514 9,182 6,369
合約負債 19 8,263 6,675 7,338
應計費用 23 2,700 3,012 2,707
租賃負債 17 3,906 12,290 10,839

流動負債總額 22,383 31,159 27,253

流動資產淨值 61,984 55,112 44,25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9,028 74,617 73,12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7 1,110 4,970 14,736

資產淨值 67,918 69,647 58,38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5 10,000 10,000 10,000
儲備 26 57,918 59,647 48,385

權益總額 67,918 69,647 58,385

綜合財務報表於2022年1月28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並由下列董事代表簽署：

陳增鉄先生 陳綺媚女士
董事 董事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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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25）（附註26(i)）（附註26(ii)）（附註26(iii)）

於2019年10月1日（經重列） 10,000 36,735 5,074 16 6,560 58,385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11,262 11,262

於2020年9月30日（經重列） 10,000 36,735 5,074 16 17,822 69,647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 — — (1,729) (1,729)

於2021年9月30日 10,000 36,735 5,074 16 16,093 6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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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除稅前（虧損）╱溢利 (1,809) 11,262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利息收入 (178) (733)
利息支出 615 1,17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88 886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077 11,623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 6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2,526 2,032
合約資產減值虧損 33 1,597
撥回合約負債 (888) —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現金流量 13,264 27,847
下列各項（增加）╱減少：

— 貿易應收款項 (4,985) 4,227
— 合約資產 (36) (212)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57 (451)
下列各項（減少）╱增加：

— 貿易應付款項 (1,668) 2,813
— 合約負債 2,476 (663)
— 應計費用 (312) 305

經營所得現金 9,096 33,866
退回所得稅 340 301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值 9,436 34,167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178 73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52) (296)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值 (274) 43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付利息 27 (615) (1,174)
償還租賃負債本金部分 27 (12,296) (11,172)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值 (12,911) (12,34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值 (3,749) 22,258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9,657 47,399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 65,908 69,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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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6年5月20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1961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

修訂）（「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2018年2月2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上市」）。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為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會德豐

大廈8樓。

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Achiever Choice Limited。本

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陳增鉄先生（「陳先生」）。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從事的主要業務列載於附註28。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非另有說明，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至最

接近的千元（「千港元」）。

2. 編製基礎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其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普遍接

納的會計原則。

綜合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及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歷史成本一般基於為換取貨物及服務而支付代價的公平值。

公平值為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按有序交易出售資產將收取的價格或轉讓負債時將支付的價格，而不論該

價格是否可直接觀察所得或採用其他估值技術估計得出。於估計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時，本集團計及市場

參與者於計量日期就資產或負債進行定價時將會考慮的資產或負債特徵。於綜合財務報表中用作計量及╱

或披露用途的公平值按此基準釐定，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入賬的租賃交易及與公平值類似

但並非公平值的計量（例如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中的使用價值）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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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礎（續）

2.1 過往年度調整

在過往年度，本集團就向首次公開發售項目提供財務印刷服務所產生的收益之確認僅以可收回的成本

為限，直至客戶向聯交所提交申請版本為止（而此乃管理層先前釐定為能夠合理衡量履約責任成果的

最早時間）。此後，本集團根據歷史毛利率估計代價金額，並使用成本至成本（輸入法）衡量進展狀況。

除此以外，本集團呈列扣除合約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後的收益。

本年度，本公司對本集團的收益確認政策進行重新評估，並作出修訂判斷，表示本集團能夠合理衡量

履約責任成果的最早時間為在其客戶自聯交所獲得原則上批准函時。於重新評估期間，本公司亦已參

照本集團為根據相關合約條款達成履約責任作出的精力或投入重新估計可變代價。此外，本集團亦已

將預期信貸虧損重新分類為行政開支的一部分。

本公司董事認為，解決上述問題的最適當方法為對過往年度進行調整，並重列比較數字。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年度，有關調整對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影響如下：

截至2020年 
9月30日止年度
（過往報告） 過往年度調整

截至2020年 
9月30日止年度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益 (a)及 (b) 73,209 8,762 81,971
服務成本 (37,634) — (37,634)

毛利 35,575 8,762 44,337
其他收入 2,619 — 2,619
銷售開支 (2,690) — (2,690)
行政開支 (b) (30,356) (1,597) (31,953)
融資成本 (1,051) — (1,051)

除稅前溢利 4,097 7,165 11,262
所得稅 —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4,097 7,165 11,262

港仙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0.41 0.7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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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礎（續）

2.1 過往年度調整（續）

有關調整對本集團於2020年9月30日及2019年10月1日的綜合財務狀況受影響項目的影響如下：

於2019年
10月1日

（過往報告）
過往年度

調整
於2019年
10月1日

於2020年
9月30日

(過往報告 )
過往年度

調整
於2020年
9月30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流動資產
合約資產 (a)及 (b) 10,753 (9,078) 1,675 2,428 (2,138) 290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a) 6,062 1,276 7,338 5,624 1,051 6,675

資產淨值之總影響 4,691 (10,354) (5,663) (3,196) (3,189) (6,385)

權益之總影響 4,691 (10,354) (5,663) (3,196) (3,189) (6,385)

附註：

a.  於管理層進行上述重新評估後調整所確認的客戶合約收益。

b. 調整過往計入收益的合約資產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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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併基礎

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附屬公司為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當本公司

因參與被投資方的業務而可或有權獲得可變回報，並有能力透過對被投資方行使的權力影響該等回報時，

則被視為擁有控制權。

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乃按與本公司相同的報告期間以一致的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之業績自本集團取得

附屬公司控制權之日起直至該控制權終止之日止綜合入賬。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之各組成部份均歸屬於本集團擁有人。本集團內所有集團間之資產及負債、權益、收

入、開支及有關本集團內成員間之交易之現金流量已於綜合入賬時全數對銷。

倘有事實及情況顯示上文所述之控制權因素中有一項出現變化，本集團將重新評估其是否對投資對象擁有

控制權。

4.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於本年內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本集團於本年內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一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優惠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業績及╱或該等綜合

財務報表中所載披露事項概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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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續）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資企業之間之資產出售或

注資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釋第5號 

（2020年）之相關修訂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8年至2020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2021年6月30日後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 5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

會計政策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的遞延稅項 1

1 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定日期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2021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將不會對可預見未來的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

大影響。

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

非金融資產減值

當一項資產存在減值跡象或須對資產進行年度減值測試時，本集團會估計資產的可收回金額。資產的可收

回金額指資產的使用價值與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兩者之中的較高者，且按個別資產釐定，除非該資產所產

生的現金流入並非大致上獨立於其他資產或資產組別，在該情況下可收回金額則按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

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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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非金融資產減值（續）

僅當資產的賬面值超逾其可收回金額時方會確認減值虧損。於評估使用價值時，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可反

映貨幣時間價值及資產特有風險的當前市場評估的稅前貼現率貼現至現值。減值虧損於其產生期間自損益

中與減值資產功能一致之開支類別扣除。

於各報告期間結束時，將評估是否有任何跡象顯示過往已確認之減值虧損不再存在或可能減少。若出現上

述跡象，則估計可收回數額。早前確認之資產（商譽除外）減值虧損僅在用以釐定資產可收回數額之估計數

字有變時方會撥回，然而，有關數額將不會高於倘以往年度並無就資產確認減值虧損而應已釐定之賬面值

（扣除任何折舊╱攤銷）。撥回減值虧損於其產生期間計入損益。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任何累計減值虧損列賬。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包括購買價以

及使資產達至其營運狀況及地點作擬定用途的任何直接應佔成本。

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投產後產生的支出（如維修及保養）通常於產生期間計入損益。於符合確認標準的

情況下，支出將於重置資產賬的面值資本化為重置成本。

折舊乃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採用直線法計算，將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撇銷至其剩餘價值。就此所

使用的主要年率如下：

租賃物業裝修 按租約年期或20%（以較短者為準）

傢具及裝置 20%

辦公室設備 20%

電腦設備 20%

剩餘價值、可使用年期及折舊方法至少於每個財政年度末審核，並於適當時進行前瞻性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包括於初始時已確認的任何重大部分）於出售時或預期其使用不會再產生未來經濟

利益時終止確認。於資產終止確認年度在損益中確認的任何出售或報廢盈虧，為有關資產的出售所得款項

淨額與賬面值之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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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乃於一間集團實體成為工具合約條文之一方時確認。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乃初步按公

平值計量，惟客戶合約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除外，其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初步計量。收購或發行

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除外）直接應佔之交易成本於首次確認時計

入或扣除自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公平值（以合適者為準）。

實際利率法為計算一項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攤銷成本及按有關期間分配利息收入及利息開支之方法。實

際利率為按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預計年期或（如合適）較短期間，準確折讓估計未來現金收入及付款（包括

構成實際利率之組成部分之所有已付或已收費用及款項、交易成本及其他溢價或折讓）至初步確認時的賬面

淨值之利率。

金融資產
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均須根據本集團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金融資產合約現金流量的特點，按攤

銷成本或公平價值計量。

金融資產的分類
符合下列條件的金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

‧ 於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而於業務模式內持有之金融資產；及

‧ 合約條款導致於特定日期產生的現金流量純粹用作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額利息。

攤銷成本及實際利率
金融資產的攤銷成本指金融資產於初始確認時計量的金額減去本金還款，加上初始金額與到期金額任何差

額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的累計攤銷。

本集團採用實際利率法就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工具確認利息收入。利息收入透過對金融資產之賬面

總值應用實際利率計算，惟其後出現信貸減值之金融資產（見下文）除外。就其後出現信貸減值之金融資產

而言，利息收入自下一個報告期起透過對金融資產的攤銷成本應用實際利率確認。倘於其後報告期信貸減

值之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有所改善以致於有關金融資產不再出現信貸減值，則利息收入乃於釐定該資產不

再出現信貸減值後的報告期起，透過向金融資產之賬面總值應用實際利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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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金融資產減值
本集團對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合約資產（其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進行減值評估）進行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的減值評估。預期信

貸虧損金額於各報告日期更新，以反映自初步確認以來的信貸風險變動。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指於相關工具預期年期內發生的所有可能違約事件所導致的預期信貸虧損。相反，12個

月預期信貸虧損（「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指預期於報告日期後12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所導致的部分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評估乃根據本集團歷史信貸虧損經驗而進行，並就債務人特定因素、整體經濟狀況以及

於報告日期當前狀況及未來狀況預測的評估而作出調整。

本集團一直就貿易應收款項及並無重大融資部分的合約資產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就所有其他工具而

言，本集團計量等於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的虧損撥備，除非當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以來顯著上升，則本集

團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是否應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乃根據自初步確認以來出現違約之可能性或風險

顯著上升而評估。

信貸風險顯著增加

在評估自初次確認以來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本集團將截至報告日期金融工具發生的違約風險與於初

次確認日期金融工具發生違約風險相比較。在作出該評估時，本集團考慮合理可靠的定量定性資料，包括過

往經驗及無需付出不必要成本或努力即可取得的前瞻性資料。

具體而言，在評估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會考慮以下資料：

• 金融工具外部（如有）或內部信貸評級的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 信貸風險的外部市場指標顯著惡化，例如債務人的信貸息差、信用違約交換價格顯著上升；

• 商業、金融或經濟情況出現預計會導致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責任的能力顯著下降的現有或預期不利

變化；

• 債務人經營業績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及

• 債務人的監管、經濟或技術環境有實際或預期的顯著不利變動，導致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責任的能力顯

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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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金融資產減值（續）
信貸風險顯著增加（續）

無論上述評估結果如何，本集團假定合約付款逾期超過30日時，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以來已顯著上升，除

非本集團有合理及可靠資料證明可予收回則當別論。

儘管存在上述情況，倘債務工具於報告日期釐定為具低信貸風險，本集團假設債務工具的信貸風險自初次

確認起並無顯著增加。倘 (i)其違約風險偏低；(ii)借款人有強大能力於短期履行其合約現金流量義務；及 (iii)經

濟及商業狀況存在不利變動，惟將未必削弱借款人履行其合約現金流量義務的能力，則債務工具的信貸風

險會被釐定為偏低。當債務工具的內部或外部信貸評級為「投資級別」（按照全球理解的釋義），則本集團會

視該債務工具的信貸風險偏低。

違約定義

本集團認為就內部信貸風險管理目標而言，以下情況構成違約事件，此乃由於過往經驗表明符合以下任何

一項條件之應收款項一般無法收回：

• 交易對手違反財務契約；或

• 內部產生或獲取自外部來源的資料顯示，債務人不大可能向債權人（包括本集團）全額還款（不考慮本

集團所持有的任何抵押品）。

不論上文為何，倘金融資產已逾期超過90日，則本集團認為已產生違約，除非本集團有合理及可靠資料證

明 較寬鬆的違約標準更為適用則當別論。

已作信貸減值的金融資產
當一項或以上對金融資產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構成不利影響的違約事件發生，則該金融資產為信貸減值。金

融資產為信貸減值的證據包括有關下列事件的可觀察數據：

• 發行人或借款人的重大財困；

• 違反合約（如違約或逾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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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已作信貸減值的金融資產（續）
• 借款人的貸款人因有關借款人財困的經濟或合約理由而向借款人批出貸款人不會另行考慮的優惠；

• 借款人將可能陷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組；

或

• 該金融資產因財政困難而失去活躍市場。

撇銷政策
當有資料顯示並無實際收回可能（例如交易對手已處於清盤狀態或已進行破產程序）或貿易應收款項逾期兩

年以上（以較早發生者為準），則本集團撇銷金融資產。經考慮法律意見後（倘合適），遭撇銷的金融資產可能

仍須按本集團收回程序進行強制執行活動。撇銷構成取消確認事項。任何其後收回均在損益中確認。

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及確認
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為違約概率、違約虧損（即違約虧損程度）及違約敞口之函數。違約概率及違約虧損之

評估乃基於歷史數據按前瞻性資料作調整。

一般而言，預期信貸虧損為根據合約應付本集團之所有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收取之所有現金流量之

間的差額（按初次確認時釐定之實際利率貼現）。

本集團藉由調整所有金融工具的賬面值於損益中確認其減值收益或虧損，惟相應調整於虧損撥備賬中確認

的貿易應收款項以及合約資產除外。

倘預期信貸虧損按集體基準計量以迎合個別工具水平證據未必存在的情況，則金融工具按以下基準歸類：

• 金融工具性質；

• 逾期狀況；

• 債務人的性質、規模及行業；及

• 外部信貸評級（如有）。



年報2020/2021 73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及確認（續）
管理層會定期檢討分組情況，以確保各組別繼續擁有類似信貸風險特徵。倘本集團已於前一個報告期間以

相當於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的金額計量金融工具的虧損撥備，但於當前報告日期確定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的條

件不再符合，則本集團按於當前報告日期相等於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的金額計量虧損撥備。

金融負債及權益
分類為債務或權益
債務及股權工具乃根據合約安排之性質與金融負債及股權工具之定義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

股權工具
股權工具乃證明實體於扣減所有負債後之資產中擁有剩餘權益之任何合約。集團實體發行的股權工具乃按

已收取的所得款項（扣除直接發行成本）確認。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金融負債（包括貿易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其後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

取消確認
只有當收取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屆滿時，本集團方會取消確認金融資產。

取消確認金融資產時，資產賬面值與已收取及應收代價之差額乃於損益確認。

本集團僅會於其責任獲解除、取消或到期時方會取消確認金融負債。取消確認之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已付

及應付代價之差額於損益確認。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手頭現金與活期存款，以及可隨時兌換為已知現金金額、所涉價

值變動風險甚微，且擁有期限較短（一般自購入起計三個月內到期）的短期高流動性投資，減屬於本集團現

金管理組成部分之按要求償還的銀行透支。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74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租賃

倘合約於一段時間內將控制已識別資產用途的權利轉移以換取代價，則該合約為租賃。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就其為承租人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惟租期為12個月或更短且並不含有購買權

的租賃除外。就該等租賃而言，除非有另一個更能代表耗用所租賃資產經濟利益時間模式之系統性基準，否

則本集團在租期內以直線法將租賃付款確認為經營開支。

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應按成本確認並將包括初步計量租賃負債之金額、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之任何租賃付款減任

何已收租賃獎勵及以承租人產生之任何初步直接成本。倘本集團有責任支付就拆除、移除相關資產或將相

關資產復原至租賃條款及條件所規定的狀況產生的成本，則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

或然資產確認及計量撥備。成本會計入使用權資產中。

使用權資產於相關資產的租期及可使用年期（以較短者為準）計算折舊。折舊在租賃開始日開始計算。使用

權資產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作為獨立項目呈列。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釐定一項使用權資產是否出

現減值，並根據「非金融資產減值」政策所述將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入賬。

已付可退還租賃按金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入賬並初步按公平值計量。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初步按租約所隱含的利率，將於開始日期尚未支付的租賃付款貼現至現值計量。倘不能可靠釐定

該利率，本集團則會使用遞增借款利率。

計量租賃負債時計入的租賃付款包括固定租賃付款（包括實質的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租賃負債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作為獨立項目呈列。租賃負債其後透過使用實際利息法增加賬面值反映租賃負

債的利息及透過降低賬面值反映所作出的租賃付款而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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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本集團於完成履約責任時（或就此）確認收益，即於特定履約責任相關商品或服務之「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

履約責任指一項明確商品或服務（或一批商品或服務）或一系列大致相同之明確商品或服務。

倘符合以下任何一項條件，控制權按時間轉移，而收益經參考完全達成相關履約責任的進展情況而隨時間

確認：

• 客戶於本集團履約的同時收取及消耗本集團履約所帶來之利益；

• 於本集團履約時，本集團履約創建或增強客戶能控制之資產；或

• 本集團履約未創建對本集團具有替代用途之資產，而本集團擁有可強制執行權利收取迄今已履約部分

之款項。

否則，收益乃於客戶獲得明確商品或服務控制權時確認。

提供財經印刷服務
本集團根據與客戶簽訂的合約提供財經印刷服務。該等合約於服務開始之前簽訂。由於客戶於本集團履約

時同時收取及消耗本集團履約所提供的利益，故提供財經印刷服務之收益乃使用成本至成本（輸入）法參照

按完全達成相關履約責任的進度而隨時間確認。

合約資產於本集團就換取本集團已向客戶轉讓的貨品或服務而擁有收取代價的權利（尚未成為無條件）時產

生。其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進行減值評估。相反，應收款項指本集團無條件收取代價的權利。

合約負債於本集團因已向客戶收取代價（或已到期收取代價），而須向客戶轉讓貨品及服務的責任時產生。

與同一合約有關的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均按淨額基準入賬及呈列。

完全達成履約責任的進度乃根據成本至成本（輸入）法計量，即根據本集團為達成履約責任所付出之努力或

投入相對於達成該履約責任之預期投入總額而確定收益，此方法最能反映本集團於轉讓服務控制權方面的

履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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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政府補助

當能夠合理地保證補助將可收取，而本集團將會符合所有附帶條件時，將政府提供的補助按其公平值確認

入賬。

與成本有關之政府補助會遞延入賬，並按擬補償之費用配合其所需期間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

確認。

僱員福利

薪金、年度獎金、應享年假及本集團的非貨幣性福利成本在本集團僱員提供相關服務的年度應計。

本集團設有一項定額供款計劃（即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作出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

乃為合資格參與有關計劃之僱員而提供。供款乃按僱員之基本薪金之某個百分比計算，並根據強積金計劃

之規則於應付時由損益中扣除。強積金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於獨立管理基金的資產分開持有。於向強積金

計劃供款時，本集團之供款即全數歸屬僱員，惟本集團之自願性質供款可在供款全數歸屬前僱員離職之情

況下，按強積金計劃之規則退回予本集團。

所得稅

所得稅包含即期稅項及遞延稅項，並於損益中確認。

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即期稅項資產及負債根據於各報告期末已頒佈或實質上已頒佈的稅率（及稅法），按預

期可自稅務機關收取或支付予稅務機關之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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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所得稅（續）

就財務報告用途而言，遞延稅項負債乃就於報告期末資產及負債的稅基與其賬面金額之間產生的所有暫時

性差額予以確認，惟不包括以下各情況：

(1) 如果暫時性差額是由初步確認商譽或並非業務合併的交易中的資產或負債產生，及於進行交易時對會

計溢利與應課稅溢利或虧損均無影響；及

(2) 就涉及於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的應課稅暫時性差額而言，如果本集團可以控制撥回

暫時性差額的時間，且暫時性差額可能不會在可見將來撥回。

遞延稅項資產就所有可抵扣暫時性差額、結轉未動用稅務抵免及任何未動用稅務虧損予以確認，惟以在日

後有可能出現可用以抵扣該等可抵扣暫時性差額、結轉未動用稅務抵免及未動用稅務虧損的應課稅溢利的

情況為限，但以下情況除外：

(1) 如果暫時性差額是由初步確認並非業務合併的交易中的資產或負債產生，及於進行交易時對會計溢利

與應課稅溢利或虧損均無影響；及

(2) 就涉及於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合營企業及遞延稅項資產的投資的可抵扣暫時性差額而言，只有在暫

時性差額有可能在可預見將來撥回，且日後有可能出現用以抵扣該等暫時性差額的應課稅溢利時，方

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尚未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會在每個報告期末重新評估，並在預期出現充裕之應課稅溢利以收回遞延稅項資

產之全部或部份時確認。

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乃根據於報告期末已頒佈或實質上已頒佈的稅率（及稅法），按預期在變現資產或償還

負債之期間適用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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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外幣

本集團各實體自行決定其功能貨幣，列於各實體之財務報表之項目均以該功能貨幣計算。本集團實體所記

錄之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當前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以外幣計值之貨幣資產及負債按報告期末之匯率換

算。因結算或換算貨幣項目而產生之差額於損益中確認。

以外幣計值按歷史成本計算之非貨幣項目按各初步交易日之匯率換算。

關連人士

在下列情況下，以下各方被視為與本集團有關連：

(a) 有關方為一名人士或該名人士之家族近親，而該名人士

(i) 控制或共同控制本集團；

(ii) 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或

(iii) 為本集團或本集團母公司的主要管理層的成員；

或

(b) 有關方為符合下列任何條件之一間實體：

(i) 該實體與本集團屬為同一集團的成員公司；

(ii) 一家實體為另一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或另一實體為成員公司的集團旗下成員公司的聯營

公司或合營企業）；

(iii) 該實體與本集團均為同一個第三方的合營企業；

(iv) 一家實體為第三方實體的合營企業，而另一實體為該第三方實體的聯營公司；

(v) 該實體為本集團或與本集團有關連的實體就僱員利益設立的離職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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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關連人士（續）

(b) （續）

(vi) 該實體受 (a)所識別人士控制或受共同控制；

(vii) 於 (a)(i)的所識別人士對該實體有重大影響力或屬該實體（或該實體的母公司）主要管理層的成員；

及

(viii) 該實體或其所屬集團之任何成員公司向本集團或本集團之母公司提供主要管理人員服務。

該位人士的家族近親為預期與實體之交易中將會影響該位人士或受其影響的家族成員。

6. 主要會計判斷及估計

編製財務報表需要使用會計估計，而按定義而言，會計估計極少與實際結果相等。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

的會計政策時亦需作出判斷。

本集團會對估計及判斷持續進行評估，而有關估計及判斷乃根據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包括對實體可能具有

財務影響且根據有關情況認為屬合理之未來事件之預期）而釐定。

(a) 收益確認

本集團會確認提供財務印刷服務的收益，惟僅以發生的可收回成本為限，直至本集團能夠合理衡量其

完全達成履約責任的進度為止。自此之後，收益將參照於報告日期完全達成履約責任的進度隨時間予

以確認。可變代價乃按本集團為根據合約條款達成履約責任作出的精力或投入而估計。

在釐定本集團能否合理衡量其履約責任成果及與估計進度及可變代價相關的不確定因素時，需要作出

重大的判斷及估計。不正確的判斷及估計可能影響本集團未來數年的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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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會計判斷及估計（續）

(b) 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減值評估

本集團根據違約風險及預期虧損率的假設對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作出撥備。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

資產的撥備反映使用全期預期信貸虧損，即於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的預期使用年期發生的潛在違

約事件，以發生違約的概率加權計算。在釐定預期信貸虧損水平時已應用判斷，當中經計及貿易應收

款項及合約資產的未來現金流量，包括基於過往客戶的信貸虧損經驗、經濟因素以及評估於各報告期

末收回客戶款項可行性的前瞻性估計，透過評估一系列潛在結果後釐定的概率加權金額。儘管撥備被

視為合適，估計基準或經濟狀況的變動或會導致所錄得的撥備水平有所變動，並隨後自損益扣除或計

入損益。

7. 營運分部資料

從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角度來看，其認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對經營表現的評估乃集中於本集團整

體。因此，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具有一個報告分部，即提供財經印刷服務。因此，僅呈列實體之整體披露、主

要客戶及地理資料。

地理資料

本集團於香港展開營運，且本集團概無非流動資產位於香港以外地區。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概無客戶（2020年：一名）貢獻本集團的總收益逾10％以上的收益。於過往期

間，來自向本集團總收益貢獻10%以上收益的單一客戶之收益為8,25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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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分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及隨時間確認

於香港提供財經印刷服務 57,532 81,971

本集團已選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可行權宜方法，且並無披露根據原預計期限為一年或以下的

合約於報告期末達成餘下未達成履約責任時本集團將有權獲得的收益。

下表顯示本報告期內所確認來自提供財經印刷服務收益金額，該金額計入報告期初的合約負債中：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於報告期初計入合約負債的已確認收益 1,771 3,047

9. 其他收入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78 733

「保就業」計劃項下政府補貼 951 1,886

撥回合約負債（附註） 888 —

雜項收入 41 —

2,058 2,619

附註：其已於時限屆滿後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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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除稅前（虧損）╱溢利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800 775
— 稅務及其他服務 — 252

800 1,02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88 886

計入下列各項的使用權資產折舊：

— 服務成本 592 554
— 行政開支 11,485 11,069

12,077 11,623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附註1） 2,526 2,032
合約資產減值虧損（附註1） 33 1,597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附註1） — 6

薪金及津貼（不包括董事酬金） 18,238 17,754
向強積金計劃供款（附註2） 782 750

19,020 18,504

計入下列各項的租賃負債利息：

— 服務成本 104 123
— 融資成本 511 1,051

615 1,174

有關短期租賃的開支 — 437

附註1：計入行政開支。

附註2：本集團概無沒收任何本集團或可藉以減少現有供款水平的供款。



年報2020/2021 83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 董事酬金

年內董事及行政總裁的薪酬，根據適用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如下：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

袍金

薪金、津貼

及實物福利

與績效 

相關獎金

強積金 

計劃供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 240 — — — 240

陳綺媚女士（亦為行政總裁） 120 1,704 — 18 1,842

360 1,704 — 18 2,082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60 — — — 60

尹振偉先生 60 — — — 60

曾昭怡女士 60 — — — 60

180 — — — 180

540 1,704 — 18 2,262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年度

袍金

薪金、津貼

及實物福利

與績效 

相關獎金

強積金 

計劃供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 240 — — — 240

陳綺媚女士（亦為行政總裁） 120 1,384 — 18 1,522

360 1,384 — 18 1,762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60 — — — 60

尹振偉先生 60 — — — 60

曾昭怡女士 60 — — — 60

180 — — — 180

540 1,384 — 18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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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董事酬金（續）

除上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酬金乃彼等任職本公司董事的酬金外，上述酬金為彼等提供管理服務及擔任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董事的酬金（如適用）。

於年內，概無董事或行政總裁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酬金之安排。

於年內，本集團概無向董事支付酬金，作為彼等加盟本集團或加盟後的獎金或離職補償。

12. 五名最高薪酬僱員

年內本集團五名最高薪酬僱員包括一名（2020：一名）董事（其亦為行政總裁），其薪酬詳情載於上文附註

11。年內餘下4名（2020年：4名）並非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的最高薪酬僱員之薪酬詳情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2,423 2,027

強積金計劃供款 72 72

2,495 2,099

薪酬屬於以下範圍的非董事及非行政總裁的最高薪酬僱員人數如下：

2021年 2020年

零至1,000,000港元 4 4

於年內，本集團並無向非董事及非行政總裁的最高薪酬僱員支付酬金，作為彼等加盟本集團或加盟後的獎

金或離職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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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得稅抵免

於年內，香港利得稅均按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稅率計算。

由於本集團有從過往年度結轉之可供動用之稅務虧損以抵銷兩個年度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

利得稅撥備。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年內支出 — —

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 (80) —

(80) —

按本公司及其大多數附屬公司所在司法權區之法定稅率計算之除稅前溢利適用之稅項開支，與按實際稅率

計算之稅項抵免對賬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除稅前（虧損）╱溢利 (1,809) 11,262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2020年：16.5%）計算之稅項 (299) 1,858

毋須課稅收入 (255) (432)

不可扣稅開支 6 6

未確認暫時性差額 19 41

已動用稅項虧損 (30) (1,757)

未確認稅項虧損 559 284

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 (80) —

稅項抵免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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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2020年：無）概無向其普通股股東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自報告期

末以來亦無建議任何股息（2020年：無）。

15.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1,729) 11,262

2021年 2020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0,000 1,000,000

港仙 港仙

（經重列）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0.17) 1.13

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潛在攤薄之已發行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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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物業 

裝修

傢具及 

裝置

辦公室

設備 電腦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2019年10月1日 6,885 639 837 4,327 12,688

添置 195 12 43 46 296

撇銷 (259) — — — (259)

於2020年9月30日 6,821 651 880 4,373 12,725

添置 — — 41 411 452

撇銷 — (32) (46) (926) (1,004)

於2021年9月30日 6,821 619 875 3,858 12,173

累計折舊：

於2019年10月1日 4,708 240 454 3,994 9,396

年內支出 550 113 92 131 886

撥回 (253) — — — (253)

於2020年9月30日 5,005 353 546 4,125 10,029

年內支出 537 95 103 153 888

撥回 — (32) (46) (926) (1,004)

於2021年9月30日 5,542 416 603 3,352 9,913

賬面淨值：

於2021年9月30日 1,279 203 272 506 2,260

於2020年9月30日 1,816 298 334 248 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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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租賃

(i) 使用權資產

年內本集團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及其變動如下：

租賃物業 辦公室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9年10月1日 24,771 804 25,575
添置 953 1,904 2,857
年內折舊費用 (11,069) (554) (11,623)

於2020年9月30日 14,655 2,154 16,809
添置 — 52 52
年內折舊費用 (11,485) (592) (12,077)

於2021年9月30日 3,170 1,614 4,784

於兩個年度，本集團租賃辦公室、倉庫及設備用於其營運。租賃物業的租賃合約固定期限為2至3年，

而設備租約的一般租賃年期為5年。租賃條款乃根據個別基準協商，包含各種不同的條款及條件。一般

而言，本集團被限制向本集團以外轉讓及轉租本集團的租賃資產。於釐定租期及評估不可撤銷期間的

長度時，本集團應用合約的定義並釐定合約可強制執行的期間。

就租賃之現金流出總額為12,911,000港元（2020年：12,783,000港元）。

所承擔租賃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已訂立一份尚未開始生效的新租約，期限由2022年1月2日至2025年1月

1日止為期三年，供其用作辦公室及主要業務地點。在不可撇銷期間的未來未貼現現金流量總額為

25,11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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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租賃（續）

(ii) 租賃負債
應付租賃負債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一年內 3,906 12,290

非即期
超過一年但少於兩年 610 3,897
超過兩年但少於五年 500 1,073

1,110 4,970

5,016 17,260

租賃負債的到期分析於財務報表附註33中披露。

(iii) 於損益中確認的租賃相關金額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077 11,623

租賃負債利息 615 1,174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 437

於損益中確認總額 12,692 13,234

(iv) 適用於租賃負債的增量借款利率為5.25%（2020年：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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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貿易應收款項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 客戶合約 20,908 15,923

減：信貸虧損撥備 (6,550) (4,024)

14,358 11,899

於2019年10月1日，來自客戶合約的貿易應收款項（已扣除虧損撥備）為18,158,000港元。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方式與其客戶訂立貿易條款。信用期一般為45至60天。本集團力求嚴格控制其未償付之

應收款項，並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逾期結餘。本集團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風險分散於多個交易對手

方。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採用其他信貸增級措施。貿易應收款項屬免息。

貿易應收款項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0,811 6,756
31至60日 — 49
61至90日 964 1,755
91至180日 2,191 2,924
181日至1年 273 376
超過1年 119 39

14,358 1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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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貿易應收款項（續）

貿易應收款項的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變動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4,024 2,625
已確認減值虧損 2,526 2,032
撇銷為不可收回的款項 — (633)

於年末 6,550 4,024

19. 合約資產╱合約負債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合約資產 3,312 3,276
減：信貸虧損撥備 (3,019) (2,986)

合約資產淨額 293 290
合約負債 (8,263) (6,675)

(7,970) (6,385)

合約資產

於2019年10月1日，合約資產為1,675,000港元（經重列）。

合約資產初步就提供財經印刷服務賺取的收益進行確認，此乃由於收取代價以本集團的未來履約狀況為條

件。於收取代價權成為無條件時，確認為合約資產的金額會重新分類至貿易應收款項。合約資產於2021年

及2020年有所增加，乃由於已完成但收取代價的權利於本年度末屬有條件的工作增加所致。

影響已確認合約資產金額的一般付款條款如下：

本集團提供財經印刷服務的合約載有付款時間表，其中要求於服務期間內在達成特定里程碑時立即作出階

段性付款。作為本集團信貸風險管理政策一部分，本集團要求若干客戶提供介乎合約總金額10%至20%的

預付款項，此於提供服務的初期產生合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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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合約資產╱合約負債（續）

合約資產（續）

本集團將該等合約資產分類為流動，此乃由於本集團預計在正常營運週期中將其變現。

於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33,000港元（2020年：1,597,000港元）確認為合約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本集團與客戶的貿易條款及信貸政策於財務報表附錄18中披露。

合約資產的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變動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於年初 2,986 1,389

已確認減值虧損 33 1,597

於年末 3,019 2,986

合約負債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提供財經印刷服務

履約預收款項 8,263 6,675

所有合約負債預期將在本集團的正常營運週期內結算，並被歸類為流動負債。

影響已確認合約負債金額的一般付款條款如下：

一俟本集團於開展財經印刷服務前收取預付款項，即於合約開始時產生合約負債，直至就相關合約確認的

收益超出預付款項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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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 191 205
租賃及其他按金 3,489 3,485
其他應收款項 128 475

3,808 4,165

計入上述結餘的金融資產與近期並無違約歷史及逾期的應收款項有關。於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虧損

撥備被評估為微不足道。

2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33,882 37,809
定期存款 32,026 31,84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5,908 69,657

銀行現金根據每日銀行存款利率按浮動利率賺取利息。定期存款的期限為不超過3個月，按有關短期定期存

款利率賺取利息。

22. 貿易應付款項

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727 3,691
31至60日 394 458
61至90日 1,073 1,245
91至180日 1,371 2,329
181日至1年 677 988
1年以上 1,272 471

7,514 9,182

貿易應付款項為不計息，結付期限一般為30至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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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應計費用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計佣金 1,270 810
應計核數師酬金 800 650
應計員工獎金 — 600
其他 630 952

2,700 3,012

24. 遞延稅項

於報告期末，概無就下列項目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稅項虧損 8,162 4,957
有關稅項折舊的可扣減暫時性差額 2,528 2,412

10,690 7,369

以上稅項虧損可供無限期抵銷產生虧損之公司之未來應課稅溢利。並無就上述項目確認遞延稅項資產，乃

由於認為不大可能有應課稅溢利可用於抵銷上述項目。

25.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2019年10月1日、2020年及2021年9月30日 5,00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9年10月1日、2020年及2021年9月30日 1,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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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儲備

(I) 股份溢價

股份溢價指自資本化發行及首次公開發售收取的所得款項超出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面值的差額。

(II) 股本儲備

股本儲備指附屬公司之投資成本與其已發行股本之間的差額。

(III) 合併儲備

合併儲備指本公司發行新股份的面值（用作換取於重組下的附屬公司已發行股份），與其附屬公司自身

股本項目所佔股份之賬面值的差額。

27.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A) 主要非現金交易

於年內，本集團就租賃物業及辦公室設備的新租賃安排，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分別為52,000港

元（2020年：2,857,000港元）及52,000港元（2020年：2,857,000港元）。

(B) 財務活動產生的負債變動

租賃負債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10月1日 17,260 25,575

融資現金流變動 (12,911) (12,346)

訂立新租賃 52 2,857

利息開支 615 1,174

於9月30日 5,016 1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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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本公司附屬公司詳情

名稱

註冊成立╱

營運地點

發行╱

註冊資本

本公司應佔股本

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2021年 2020年

直接擁有：

Top Achiever Global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美元」）

100% 100% 投資控股

間接擁有：

High Strength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0美元 100% 100% 投資控股

High Data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0美元 100% 100% 投資控股

鉅京財經印刷服務 

有限公司

香港（「香港」） 11,080,000港元 100% 100% 提供財經印刷服務及 

 投資控股

拓譯翻譯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100% 100% 向本集團提供翻譯服務

Huge Alliance Limited 香港 500,000港元 100% 100% 向本集團提供管理服務

鉅昇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 1港元 100% 100% 暫無營業

29. 或然負債

於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30. 關連人士交易

(a) 截至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訂立關連人士交易。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報酬。

年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薪酬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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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按類別劃分的金融工具

每一類別的金融工具於報告期末的賬面值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
按攤銷成本 83,883 85,516

金融負債
按攤銷成本 10,214 12,194

32.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本集團於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的金融工具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合理相若。

33.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

本集團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租金及其他按金、現金及銀行結餘、短期銀行存款、貿易應

付款項、應計費用及租賃負債。

本集團金融工具產生的主要風險為利率風險、外幣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本公司董事審閱有關管

理及監察各項風險的政策，並摘要如下。

利率風險

本集團並無重大計息資產。本集團面對的市場利率變動風險主要與本集團以浮動利率計息的銀行存款及租

賃負債有關。本集團並未使用任何利率掉期對沖利率風險。

董事認為並無預期重大利率風險，因此並無呈列敏感度分析。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98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3.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香港，且所有交易均以港元計值。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以港元計值，惟若干貿易應收

款項以美元計值，而若干手頭現金及銀行結餘則以美元、台幣、人民幣及英鎊計值。

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而以其他外幣計值的銀行結餘乃微不足道，故此董事預期外幣交易及結餘並無重大風

險，因此並無呈列敏感度分析。

信貸風險

本集團的信貸風險主要來自貿易應收款項、合約資產、租賃及其他按金、其他應收款項、現金及銀行結餘以

及短期銀行存款。本集團因交易對手若未能履行合約責任導致本集團產生財務損失而須承受之最大信貸風

險，乃從於各報告期末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列各已確認金融資產之賬面值產生。

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短期銀行存款的信貸風險被視為有限，乃由於該等存款存放於由國際信貸評級機構評

為高信貸評級且聲譽良好之銀行。

就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而言，應收款項並不重大，且倘交易對手違約，租金按金可用作抵銷其租賃付款。本

集團已評估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的預期信貸虧損並不重大。

為盡量降低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的信貸風險，本集團管理層已委派專責團隊負責釐定信貸限額並評估

客戶借貸質素。本集團亦已制定其他監控程序，以確保採取後續行動收回逾期債務。債務人的信貸質素乃

根據其財務狀況、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而評估。本集團已制定政策以確保獲授予信貸期的債務人為可靠。

此外，本集團會於各報告期末進行減值評估，以確保已對貿易應收款項（按集體基準）及合約資產（按個別基

準）作出足夠減值虧損。年內已確認減值2,559,000港元（2020年：3,629,000港元）。

定量披露詳情載於本附註下文。

本集團於各報告期間內持續考慮於初始確認資產後之違約概率，以及信貸風險有否大幅增加。為評估信貸

風險有否大幅增加，本集團比較資產於報告日期發生違約之風險與於初始確認日期之違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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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

於各報告日期採用全期預期信貸虧損內的撥備矩陣進行減值分析。計算合約資產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的撥備

率以貿易應收款項的撥備率作為基礎，此乃由於合約資產及貿易應收款項來自同一客戶基礎。貿易應收款

項撥備率乃基於的貿易應收款項逾期天數計算。該計算反映概率加權結果、貨幣時間價值及於報告日期可

得的有關過往事件、當前狀況及未來經濟條件預測的合理及可靠資料。一般而言，倘貿易應收款項逾期超過

兩年則予以撇銷。

下文載列有關本集團採用撥備矩陣的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的信貸風險資料。

貿易應收款項

逾期

即期 1至90日

91至 

180日

181至 

279日

280至 

365日 超過1年 總計

於2021年9月30日

預期信貸虧損率 6% 29% 37% 66% 77% 100%

總賬面值（千港元） 11,507 4,131 476 339 920 3,535 20,908

預期信貸虧損（千港元） 695 1,212 175 225 708 3,535 6,550

於2020年9月30日

預期信貸虧損率 5% 14% 35% 60% 87% 100%

總賬面值（千港元） 7,217 5,095 528 503 807 1,773 15,923

預期信貸虧損（千港元） 335 728 183 301 704 1,773 4,024

虧損撥備出現變動，乃主要由於有若干超過1年的未償還債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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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流動資金風險

就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而言，本集團政策為根據金融資產及負債到期日，定期監測即期及預期流動資金需

求，並確保維持充足現金儲備。

基於剩下合約未貼現現金流及本集團可能被要求付款的最早日期，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金融負債到期情況

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1年內

貿易應付款項 7,514 9,182

應計費用 2,700 3,012

租賃負債 4,017 12,904

14,231 25,098

超過1年但少於2年

租賃負債 654 4,003

超過2年但少於5年

租賃負債 516 1,129

15,401 30,230

34. 資本管理

本集團資本管理之主要目標為保障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及維持穩健之資本比率，以支持其業務及儘量提

高股東價值。本集團管理其資本架構，並根據經濟情況及相關資產之風險特性變動對其作出調整。為維持或

調整資本架構，本集團可能調整支付予股東之股息、股份購回或發行新股份。

本集團並無受到任何外界施加之資本要求所規限。截至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止年度，資本管理之目標、

政策或程序概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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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財務狀況表及本公司儲備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 —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 62 183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42,872 42,507

銀行結餘 4,893 5,436

47,827 48,126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 978 967

流動資產淨值 46,849 47,159

資產淨值 46,849 47,15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000 10,000

儲備 36,849 37,159

權益總額 46,849 47,159

本公司財務狀況表獲董事會於2022年1月28日批准及授權刊發，並由下列董事代表簽署：

陳增鉄先生 陳綺媚女士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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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財務狀況表及本公司儲備（續）

本公司儲備變動如下：

股份溢價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26(i)）

於2019年10月1日 36,735 485 37,220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61) (61)

於2020年9月30日 36,735 424 37,159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310) (310)

於2021年9月30日 36,735 114 36,849

36. 可資比較數字

若干可資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列方式。

37. 本公司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2018年1月16日通過的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主要旨在為董事及合資格僱員提供激

勵，該計劃將在十年內到期。

根據該計劃，本公司董事可向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董事）授出購股權，供其認購本公司

的股份。此外，本公司可不時向顧問、諮詢人、服務供應商、代理、客戶、合作夥伴或合營企業夥伴或任何

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對本集團有貢獻或可能有貢獻的人士授出購股權。

根據該計劃及本集團的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可予授出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100,000,000股本公

司股份。在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的情況下，在任何一年內因向任何人士之已授出及可予授出的購股權

而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在任何時間之已發行股份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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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本公司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計劃（續）

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其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授出的購股權，如超過本公司股本的0.1%且（根

據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計算）價值超過5,000,000港元，則必須事先得到本公司股東批准。

授出的購股權必須在授出日期後21日內接受，並為每份購股權支付1港元的付款。購股權可在本公司董事於

授出時所釐定的期間內隨時行使，惟不得遲於授出日期滿10週年後。行使價由本公司董事釐定，將不低於

以下最高者：(i)本公司股份在授出日期的收市價；(ii)股份在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的平均收市價；及 (iii)

本公司股份在授出日期的面值。

自採納該計劃以來，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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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截至9月30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收益 57,532 81,971 62,929 90,611 84,155

服務成本 (27,944) (37,634) (35,533) (44,451) (35,264)

毛利 29,588 44,337 27,396 46,160 48,891

其他收入 2,058 2,619 843 226 47

銷售開支 (3,625) (2,690) (4,045) (4,351) (3,861)

行政開支 (29,319) (31,953) (34,223) (34,736) (31,511)

融資成本 (511) (1,051) — — —

除稅前（虧損）╱溢利 (1,809) 11,262 (10,029) 7,299 13,566

所得稅抵免╱（開支） 80 — 50 (2,562) (3,3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及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729) 11,262 (9,979) 4,737 10,216

於9月30日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資產及負債

總資產 91,411 105,776 100,374 104,042 55,346

總負債 23,493 36,129 41,989 18,760 16,536

總資本及儲備 67,918 69,647 58,385 85,282 38,810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乃摘錄自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月23日的招股章程。該摘要按本集團目前

架構於該等財政年度已一直存在之假設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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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分別為「聯交所」及「GEM」）
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

投資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

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

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鉅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

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

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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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們思考⋯

何事重要？
我們需要更多觀點、更多目標、 

更多合作、更多夥伴、更多展望、 

更多多元性和更多包容度。

結合以上種種，我們可以學習更多， 

工作更多，效率更快。

注意力、時間和成果統統加倍。

讓我們攜手隨時間一同成長。

終於，所有重要大小事都盡在掌握手中！

「 」

封面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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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董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李威明先生（主席）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薪酬委員會

尹振偉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

曾昭怡女士

提名委員會

曾昭怡女士（主席）

陳增鉄先生

尹振偉先生

公司秘書

鄭桂儀女士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

授權代表

陳綺媚女士

鄭桂儀女士

公司網站

www.edico.com.hk

獨立核數師

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

銅鑼灣

威非路道18號

萬國寶通中心26樓

合規主任

陳綺媚女士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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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總部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中環

畢打街20號

會德豐大廈8樓

主要往來銀行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北角

英皇道338號

華懋交易廣場2期

33樓3301–04室

上市資料

上市地點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

股份代號

8450

每手買賣單位

1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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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

年內，第五波COVID-19疫情、全球加息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對香港經濟及股市造成沉重打擊。有感業務面臨巨大

阻力，我們繼續以審慎態度管控成本，力求提高營運效率，同時憑藉多年來奠定的堅實基礎積極接洽現有及潛在

客戶。香港作為獨一無二的全球領先金融中心，我們始終相信，對優質財經印刷服務的需求將隨不明朗因素逐漸

消退而恢復。鉅京已準備就緒迎接長遠機遇。

本人謹此由衷感謝各位董事、管理團隊及全體員工於本年度全心奉獻及鼎力支持。

陳增鉄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2022年12月15日

致各位股東 ：
本人謹代表鉅京控股有限公司（「鉅京」或
「本公司」）董事會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財政年度
（「本年度」╱「年內」）的財務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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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致辭
年內，地緣政治及經濟不明朗因素持續為全球金融市場增添壓

力。不少公司對其上市計劃抱持觀望態度，導致部分首次公開發

售（「IPO」）項目被押後。於2022年首9個月，美國及香港 IPO募集

資金分別較2021年同期下降94%及76%。多年來，我們針對相對

穩定的非 IPO相關印刷品加大銷售力度及競爭力，藉此抵禦市場

逆境。

今年，我們以「萬事皆重要」作為年報的封面故事。從客戶、業務夥

伴、同僚以至整個社區，鉅京關顧所有持份者，尤其著眼於其重

視之事。於COVID-19肆虐期間，我們竭盡所能守護各持份者的福

祉，同時保持業務全面運作。此外，我們亦更加關注可持續發展

議題，在業務發展進程中承擔更多關愛員工、關懷社會及關心環

境的責任。我們堅信，更大多元性、更多包容度可帶領我們與時

俱進。

展望未來，全球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難望於短期內消退，然

而亦毋須過分悲觀。COVID-19疫情何時終結仍屬未知之數，但香

港已踏上復常之路，可望收復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受惠於生物科

技及回流上市等強勁 IPO勢頭，香港 IPO市場長遠前景保持樂觀。

當局現正審視與處於商業化早期的特專科技公司相關的上市制

度。多年來，鉅京致力為香港提供一流財經印刷服務並成功奠下

堅實基礎，我們已蓄勢待發迎接優質財經印刷服務需求回溫所帶來

的市場機遇。此外，我們將探索大中華區及東南亞新興創新產業機遇，

力求拓展業務。最重要的是，我們將秉持始終如一的態度，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財經印刷服務及為股東創造長期

價值。

陳綺媚

行政總裁

香港，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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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我們為一家忠誠可靠的財經
印刷服務供應商， 歷盡艱辛
奠定今天的位置。 我們未嘗
掉以輕心， 將繼續優化技
術及人力資源， 追求卓越。

躋身財經印刷業內龍頭
席位。

任務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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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持續引入正向思維，不僅尋求短期的解決方案，更尤其著重根據其企業核心

價值、經過仔細觀察、長期願景的實踐及認真的服務態度，尋求更全面，因時制宜的策略。鉅京以正面的營商理

念，致力成為財經業內優質的服務營運商。

本集團專注提供24小時全天候的綜合印前及印後服務，以金融及資本市場的客戶為主要服務對象。我們提供廣泛

的綜合印刷服務，包括排版、校對、翻譯、設計、印刷及釘裝、物流安排及媒體發佈。我們印製的企業財經相關文

件，涵蓋以下廣泛範疇：

(i) 上市相關文件；

(ii) 定期報告文件；

(iii) 合規文件；及

(iv) 雜項及營銷周邊印製品。

以下載列我們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2022年度」）及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2021年度」）期間處理的

各類文件之應佔收益及其佔總收益的百分比：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上市相關文件 7,012 15.4 14,207 24.7
定期報告文件 23,514 51.8 25,352 44.1
合規文件 12,747 28.1 14,562 25.3
雜項及營銷周邊印製品 2,122 4.7 3,411 5.9

45,395 100 57,532 100

於2021年度及2022年度，五大客戶應佔收益分別佔總收益約23.1%及14.7%。本集團不會過度依賴任何主要客

戶。報告年內五大客戶均為獨立第三方。

本集團的供應商為外包商。於2021年度及2022年度，本集團將部分翻譯工作分包至獨立翻譯公司，並將印刷及釘

裝工作分包至獨立印刷廠，故此我們分別產生翻譯及印刷分包成本約16.5百萬港元及10.0百萬港元，分別佔總服

務成本約59.0%及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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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下表摘錄本集團於2022年度綜合財務資料的若干主要項目：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5,395 57,532

服務成本 (22,704) (27,944)

毛利 22,691 29,588

毛利率 50.0% 51.4%

除稅前虧損 (5,032) (1,809)

年內虧損 (2,781) (1,729)

收益

於2021年度及2022年度，本集團分別錄得收益約57.5百萬港元及45.4百萬港元。出現減少乃主要由於2022年度內

若干項目延期及終止。

服務成本

本集團的服務成本主要指 (i)外包商費用（包括翻譯費用及印刷費用）；(ii)直接勞工成本；(iii)內部翻譯成本；(iv)設計

成本；(v)廣告成本；及 (vi)影印機租賃、購買庫存圖片及客戶相關的餐飲費用等其他費用。於2021年度及2022年

度，服務成本分別約27.9百萬港元及22.7百萬港元。於2022年度內，服務成本減少與本集團收益減少大致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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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2021年度約29.6百萬港元減少約6.9百萬港元或23.3%至2022年度約22.7百萬港元。有關減少與

本集團於2022年度的收益減少一致。於2021年度及2022年度之毛利率分別約51.4%及50.0%。

銷售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開支由2021年度約3.6百萬港元減少約0.3百萬港元或8.3%至2022年度約3.3百萬港元。有關減少主

要由於營銷開支及員工成本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2021年度約29.3百萬港元減少約4.0百萬港元或13.7%至2022年度約25.3百萬港元。有關減

少主要由於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專業費用及使用權資產折舊減少之淨影響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指租賃負債之利息。

所得稅抵免

由於本公司及其營運附屬公司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或有承前自過往年度的可動用稅務虧損，故本集團於2021年

度及2022年度並無產生任何所得稅開支（2021年：零港元）。2022年度之所得稅抵免乃指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及

遞延稅項。

年內虧損

本集團於2022年度錄得除稅後淨

虧損約2.8百萬港元，而2021年度

則約1.7百萬港元。有關變動主要

由於本集團之2022年度收益減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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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利息覆蓋率

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故於該等年度並無自借貸產生任何利息開支，故利息覆蓋率不適用於本集團。

總資產回報率

負總資產回報率於2021年度及2022年度分別約為1.9%及2.6%。

權益回報率

負權益回報率於2021年度及2022年度分別約為2.5%及4.3%。

股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決議不建議派發2022年度之末期股息（2021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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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關鍵績效指標（「關鍵績效指標」）及本集團策略

本集團設定若干關鍵績效指標，以支持其策略的實行，其績效如下：

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

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毛利率 (1)

= 50.0%（2021年：51.4%）

總資產回報率 (2)

= (2.6%)（2021年：(1.9%)）

權益回報率 (3)

= (4.3%)（2021年：(2.5%)）

本集團已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

定價安排及資本開支方案。

維持本集團的流動性並監控 

資本架構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定期存款

=約68.5百萬港元

（2021年：約65.9百萬港元）

流動比率 (4)

= 2.9倍（2021年： 3.8倍）

資本負債比率 (5)

=不適用（2021年：不適用）

淨負債權益比率 (6)

=淨現金流狀況

（2021年：淨現金流狀況）

本集團採納審慎的財務管理政策，定

期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需求以及是

否符合信貸安排的規定，確保維持充

裕的現金儲備，同時獲得主要金融機

構承諾提供足夠的備用資金，以應付

本集團長短期流動資金需求。

附註：

1. 毛利率按年內毛利除以收益然後乘以100%計算。

2. 總資產回報率乃按年內淨虧損除以於相關年末的總資產然後乘以100%計算。

3. 權益回報率乃按年內淨虧損除以於相關年末的總權益然後乘以100%計算。

4. 流動比率乃按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於相關年末的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5. 資本負債比率乃按總借貸除以於相關年末的總權益然後乘以100%計算。

6. 淨負債權益比率乃按淨負債（所有借貸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於相關年末的總權益然後乘以10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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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香港，大部分交易以港元（「港元」）計值。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以港元計值，惟若干貿易應

收款項以美元（「美元」）計值，而手頭現金及銀行存款則以美元、人民幣及英鎊計值。

董事認為本集團的經營現金流及流動資金並無需承受重大外匯風險，因此於2022年度並無任何對沖安排。然而，

本集團將根據其業務發展需要不時檢討及監察相關外匯風險，並於適用時作出外匯對沖安排。

主要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本集團一般不會與客戶訂立長期協議，且未必能挽留現有客戶或吸引新客戶。我們按不同項目就部分翻譯工作及

印刷工作委聘外包商，如彼等未能達到我們的要求，或會對我們的服務質素造成影響。然而，客戶滿意度及優質

服務是維持本集團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基石。故此，本集團將繼續於設施及勞動力兩個範疇投放資源，以進一步提

升服務水平及競爭力。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借貸及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主要使用現金以支付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需求。過往，本集團使用的現金主要來自提供服務所賺取的現金

收入以及來自股東的財務資助。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定期存款約為68.5百萬港元（2021年：65.9百萬港元），且並

無任何銀行借貸。展望未來，本集團相信可通過結合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以及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股份」）於聯交

所GEM上市（「上市」）之所得款項淨額，以滿足我們的流動資金需求。董事認為，長遠而言，本集團的營運將由內

部產生的現金流及（如有需要）額外的股本及╱或債務融資提供資金。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84.7百萬港元（2021年：84.4百萬港元）及流動負債約29.6百萬港元（2021

年：22.4百萬港元）。於2022年9月30日，流動比率為2.9倍（2021年：3.8倍（經重列））。

於2021年及2022年9月30日，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償還債務，故資本負債比率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年報2021/202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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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本公司於2022年度的資本架構並無任何變動。考慮到本集團目前的財務狀況，在並無不可預見的不利情況下，

管理層預期毋需改變資本架構。董事會相信，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且擁有充足資源應付其營運及未來可預見資本

開支。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本集團於2022年度並無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載於本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7。

僱員數目及薪酬、薪酬政策、獎金及購股權計劃以及培訓計劃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僱用66名（2021年：66名）員工。本集團於年內向董事支付的薪酬總額（包括薪金及津

貼、酌情獎金及退休金計劃供款）約2.3百萬港元（2021年：2.3百萬港元）。

本集團於年內的員工成本（包括薪金、津貼及福利以及界定退休金計劃供款）約22.9百萬港元（2021年：21.3百萬

港元）。

本集團就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之主要政策乃根據有關董事或高級管理層成員的職責、責任、經驗、技能、

時間投入以及本集團業績而釐定。

本集團根據具市場競爭力薪金與員工過往工作經驗等因素釐定員工薪酬。薪酬政策其中一個主要原則是以具有

市場競爭力的方式為員工釐定薪酬。本集團亦會定期評核員工，以評估其表現。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作出貢獻。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持續培訓，提升彼等技

能並發展彼等潛能。本集團根據其在業務過程中所擔任的職責，為新員工提供強制培訓。本集團亦為部門及全辦

公室員工提供業務及財經印刷行業相關之培訓，包括進行印刷廠的實地考察活動及介紹各類紙張特點及印刷知

識的座談會。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貸款及銀行融資，故並無向任何相關方以資產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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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及預期資金來源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或然負債

於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2018年2月2日（「上市日期」），股份於聯交所GEM上市。本公司根據股份發售（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月

23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按每股0.22港元合共發行250,000,000股股份，每股面值為0.01港元。經扣除包銷

佣金及所有相關上市開支後，籌得的上市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8.7百萬港元。

下表載列2022年度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及實際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

計劃用途的

總支出

（附註1）

所得款項

淨額的

計劃用途 

（附註2）

由

上市日期

至截至

2021年

9月30日的

實際用途

於年內的

實際用途

截至

2022年

9月30日

尚未動用的

所得款項

淨額

悉數使用尚未 

動用的所得 

款項淨額之 

預期時間表 

（附註4）

（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升級中環辦公室（附註3） 

及設立新辦公室

18.6 13.9 4.9 0.9 8.1 不適用（附註4）

擴大工作團隊 10.0 7.5 7.5 — — 2021年9月30日

升級及購置設備及軟件 6.0 4.5 2.3 0.2 2.0 不適用（附註4）

附註：

(1) 請參閱招股章程所載之未來計劃。

(2) 請參閱招股章程所述的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

(3) 中環辦公室為本集團的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會德豐大廈8樓。

(4) 本集團已決議將尚未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改為用於一般營運資金。

於本年報日期，尚未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已存入香港一間持牌銀行，而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2月15日的公

告所詳述，為更有效運用資源，董事已決議將尚未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改為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一般經營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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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與實際進度的比較

以下為招股章程所載本集團業務目標與2022年度內實際進度的比較。

招股章程所載業務目標 於2022年度內的實際進度

— 升級中環辦公室及設立新辦公室（附註） 中環辦公室的翻新工程已於2018年12月底前完成，而另一所新辦公

室已於2020年8月底搬遷至香港新九龍廣場內的另一處地方更寬敞

的辦公室。

— 擴大工作團隊（附註） 本集團已增聘員工加入銷售、服務及營運部門。

— 升級及購置設備及軟件（附註） 本集團已進行電腦及電郵系統的升級，現有伺服器配置亦同時 

升級，及增購會議室設施配置，以服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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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簡介

董事

陳增鉄先生
執行董事兼主席

陳先生，72歲，為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主席（「主席」）兼執行董事，負責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提供策略意見。陳先生於2016年5月20日獲委任為董事，並於2017年6月22日調任為執行董事及委任為

主席。陳先生亦為董事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成員及本公司所有附屬公司之唯一董事。彼於2009年10月

成立本集團，並透過其100%實益擁有的Achiever Choice Limited（陳先生為唯一董事）同時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於2004年至2006年期間，陳先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福建投資數碼控制及自動化系統業務。於1986年至

2004年期間，陳先生於香港設立及經營多個行業的業務，包括分銷家庭用品、生產腰帶及肩墊。彼以管理層身份

並同時作為投資者從事該等業務。於1973年至1986年，陳先生於香港多個行業擔任工廠工人，包括單車製造及成

衣生產。於1965年至1968年，陳先生於中國接受中學教育。

陳綺媚女士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陳女士，48歲，為本公司行政總裁、執行董事兼合規主任，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日常營運、整體管理及策略規劃，

並確保本集團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及其他相關法律及法規。陳女士亦為

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成員。彼於2017年6月22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並於2017年6月30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彼於

2010年8月1日加入本集團，於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前擔任董事總經理。陳女士亦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鉅京

財經印刷服務有限公司（「鉅京」）之行政總裁。陳女士於財經印刷行業擁有逾20年經驗。加入本集團前，彼於2005

年11月至2009年12月擔任卓智（區域）財經印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兼營業總監，負責該公司的銷售及營銷方案以

及整體管理。於2001年6月至2005年10月，陳女士於當納利財經有限公司（前稱洛文財經印刷有限公司）任職，於

該公司擔任之最後職務為助理營業總監，主要負責監督該公司的銷售及營銷業務。陳女士於2000年4月至2001年

5月亦為當納利財經有限公司之見習銷售員，負責項目管理。陳女士於1996年7月自英國基爾大學畢業並獲頒法

學士學位及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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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先生，52歲，於2017年11月15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主要負責監察及向董事會提

供獨立意見。李先生亦兼任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

李先生於財經行業累積約20年經驗。李先生於1997年3月至1999年3月任職於一間領先會計師事務所。彼於退休

前擔任一間於聯交所上市公司的高級財務經理職位。李先生亦於2015年9月至2015年12月擔任聯交所上市公司中

聯發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64）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英國（「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英國特許公司治理公會（前稱英國

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會員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李先生於2004年11月取得香港理工大學專業會計碩士

學位。

尹振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尹先生，67歲，於 2017年 11月 15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主要負責監察及向董事會提供獨立意

見。尹先生亦為董事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主席，以及兼任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成員。

尹先生於工商管理及財務方面積逾20年經驗。尹先生目前為一所幼稚園經理。

尹先生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並分別為加拿大安大略省會計師事務所協會會員、加拿大特許專業

會計師協會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尹先生於2009年10月獲南澳大學頒授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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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

曾昭怡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曾女士，36歲，於2017年11月15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主要負責監察及向董事會提供獨立意見。曾女士

亦為提名委員會主席，以及兼任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曾女士於法律行業積逾10年經驗，目前擔任法律顧問，主要負責提供法律意見。

曾女士於2013年11月獲香港律師資格。曾女士於2008年5月獲美國本特利大學頒授企業財務會計理學士學位，並

於2010年12月獲頒法學博士學位及於2011年7月獲頒法律研究生證書，兩者均由香港中文大學頒授。

鄭桂儀女士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鄭女士，46歲，為本公司公司秘書兼財務總監。鄭女士於2010年4月加入本集團，負責監督本集團日常會計營運

及財務管理。鄭女士於會計行業擁有逾20年經驗。於加入本集團前，鄭女士於2008年3月至2010年3月為教育軟

件服務公司EVI Services Limited之會計及人力資源經理，主要負責處理會計事務。於2004年1月至2008年3月，鄭

女士為晉安證券有限公司之會計主管，主要負責處理會計事項。於2001年7月至2003年11月，鄭女士於馬照祥會

計師樓有限公司出任準高級審計員。於2000年3月至2001年7月，鄭女士於曾格燊會計師事務所出任初級審計員

及審計助理。於1998年12月至2000年3月，鄭女士於中海（香港）船務代理有限公司出任會計文員。

鄭女士於2003年被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接納為會員，並於2008年晉升為資深會員。彼亦於2017年7月認可成

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彼於1998年12月獲頒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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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

除上文所列董事外，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團隊成員如下：

鄭桂儀女士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鄭桂儀女士為本公司公司秘書兼財務總監。

有關鄭女士的履歷，請參閱上文「高級管理層」分節。

駱婉如女士

營運總監

駱女士，50歲，於2010年1月加入本集團，為本集團營運總監。彼負責管理有關客戶服務營運工作。駱女士於財

經印刷行業積逾18年經驗。於2005年11月至2009年12月，駱女士於卓智（區域）財經印刷有限公司擔任客戶服務

總監，主要負責客戶服務。於2001年7月至2005年10月，駱女士於當納利財經有限公司（前稱洛文財經印刷有限

公司）擔任客戶服務主任，主要負責客戶服務。於1997年5月，駱女士自加拿大萊斯布里奇大學畢業並獲頒文學士

學位。

李淑儀女士

營業總監

李女士，56歲，於2012年8月加入本集團，為鉅京的營業總監，主要負責管理客戶關係及開拓本集團的潛

在業務網絡。李女士於2011年5月至2012年8月於一間從事品牌管理及活動管理業務的公司Speedy Design 

Communications Limited擔任高級客戶經理，主要負責客戶賬戶管理。於2002年9月至2011年4月期間，彼在設計

堂有限公司擔任客戶服務總監，主要負責管理客戶關係。

李女士於1990年7月自香港樹仁學院（現稱為香港樹仁大學）畢業並獲頒新聞系文憑。李女士亦於1997年2月獲

McDonald’s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頒 授McDonald’s國 際 通 訊 文 憑 (McDonal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Diploma)。李女士亦於2004年12月獲香港大學頒授管理學學士學位。李女士於2011年3月完成奧思顧問有限公司

設辦的六式碼綠帶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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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董事」）欣然提呈其報告連同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年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從事提供財經印刷服務。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載於

本年報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8。

業務回顧

有關本集團表現的進一步討論及分析（包括對本集團業務的公平回顧、使用財務關鍵績效指標進行分析、有關本

集團面臨的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的討論以及本集團業務未來可能的發展）載於本年報「主席致辭」、「行政總裁致

辭」及「管理層討論與分析」各節。本集團之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載於本年報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3。有關討

論構成本報告一部分。

環保政策及表現

本集團致力維持環境的長期可持續性，盡力建設一間環保企業。本集團推行多項政策及常規，以達致節約資源、

節約能源及減廢的目標，務求盡量減低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鑑於其業務性質，本集團於業務過程中並無產生、排

出或排放任何污染物。因此，本集團不受任何環保事宜的任何特定規則或規例約束。

遵守法律法規

本集團及其業務須遵守多項香港法例之規定。本集團已制定內部規則，當中載有措施及工作程序，以確保本集團

的營運遵守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適用法律及法規。

本集團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及香港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的規定為所有僱員投購僱員補償保險。本集團亦為香港僱

員參與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註冊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董事認為僱員補償保險範圍本身已足夠，並符合香

港的一般商業慣例。

本集團遵守香港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健康及安全相關規則及規例，並根據上述條例制定工作場所環境控制及

工作場所衞生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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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利益相關者之關係

本集團肯定僱員、客戶及業務夥伴對本集團的可持續增長至關重要。本集團致力與客戶維持緊密關愛的關係及加

強與業務夥伴的合作。

本集團維持非常穩定及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並非常注重僱員培訓，例如為新員工提供入職培訓、在職培訓及組

織團隊建設活動。

本集團亦不時舉辦各種社交活動，為員工創造和諧的工作環境。

年內 ，本集團與客戶維持良好關係，保留現有客戶的比率普遍維持於高水平，藉以追蹤市場前沿發展及捕捉有利

業務機遇。

本集團與主要供應商保持穩定及悠久的業務關係。本集團預計採購不會出現任何困難，也不認為會有生產中斷情

況發生。

報告期後重要事件

董事會（「董事會」）並不知悉於2022年9月30日後及直至本報告日期發生任何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件。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2018年2月2日（「上市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上市（分別為「聯

交所」及「上市」）。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8.7百萬港元。有關所得款項用途的詳情載於本年報「管理層討論與分

析」一節。

業績及分配

本集團於年內的業績載於本年報第59頁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財務摘要

本集團於過往五個財政年度各年度之業績、資產及負債摘要載於本年報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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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年內末期股息。

股東週年大會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謹訂於2023年2月22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為釐定有權出席2023年股東週年大

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股東」），本公司將於2023年2月16日至2023年2月22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非

登記股東須將所有已填妥之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於2023年2月15日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33樓3301–04室，以辦理登

記手續。

物業、廠房及設備

年內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詳情載於本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股本

年內本公司股本的變動詳情載於本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5。

儲備

年內本集團及本公司的儲備變動詳情分別載於本年報第61頁及第102頁。

可分配儲備

於2022年9月30日，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條文計算之可分配儲備約為36.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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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載有有關優先購買權的條文，致使本公司須按比例

向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該等證券。

董事

於年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84(1)條，李威明先生及尹振偉先生須於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並符合資格及願意膺

選連任。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5.09條就其於本公司的獨立

性發出之年度確認書。本公司認為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於本公司的人士。

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履歷詳情載於本年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簡介」一節。

有關董事酬金及本集團五名最高薪人士的詳情分別載於本年報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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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服務合約

陳增鉄先生（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主席」））及陳綺媚女士（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於2018年1月16日，與

本公司分別簽訂服務合約及委任函，首次任期自上市日期起計為期三年，並於2021年1月16日屆滿後自動重續另

外三年，除非任何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三個月的書面通知終止。

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與本公司訂立委任函，為期三年，除非任何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三個月的書面通知

終止。

概無擬於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之董事與本公司訂立本公司不可於一年內毋須作出賠償（法定賠償除

外）而終止之未屆滿服務合約或委任函。

股權掛鈎協議

於年內或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概無訂立股權掛鈎協議 (i)將會或可能導致本公司發行股份，或 (ii)規定本公司

訂立任何將會或可能導致本公司發行股份的協議，亦無該等協議存續。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安排

於年內任何時間或於2022年9月30日，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

排，致使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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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
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2年9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

述董事進行交易之規定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百分比

陳增鉄先生（「陳先生」）（附註） 受控法團權益 公司權益 560,000,000 56.0%

附註： Achiever Choice Limited（「Achiever Choice」）擁有本公司56%權益，Achiever Choice由陳先生（主席兼執行董事）全資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陳先生被視為於Achiever Choice持有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相聯法團普通股之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百分比

陳先生 Achiever Choice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 1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據董事所悉，於2022年9月30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

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

有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指的登記冊內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或 (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述董事進行交易的規定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

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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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2022年9月30日，就董事所悉，以下實體（並非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直接或間接擁

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記錄

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百分比

Achiever Choice（附註）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560,000,000 56.0%

阮倩儀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92,200,000 19.2%

附註： Achiever Choice為560,000,000股股份的實益擁有人，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56%。Achiever Choice由陳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據董事所悉，於2022年9月30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實體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

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已向本公司及

聯交所披露或已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當時唯一股東於2018年1月16日以書面決議案方式批准及有條件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

股權計劃於上市日期生效。

由於本公司自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來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故於2022年9月30日並無尚未行使的購

股權，且年內概無購股權獲行使或註銷或失效。

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1) 目的

購股權計劃旨在讓本公司向合資格參與者（如下文所述）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獎勵或

回報，讓彼等得以認購股份，從而使彼等的利益與本集團的利益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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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資格參與者

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之僱員、顧問、諮詢人、服務供應商、代理、客戶、夥伴或合營夥

伴（包括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而向該等僱員、顧問、諮詢人、服務供應商、代理、客戶、夥

伴或合營夥伴授出購股權時，彼等為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之全職或兼職僱員或以其他方式獲聘用，或董

事會全權酌情決定認為曾經或可能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任何人士。

(3) 可供發行股份的最高數目

根據購股權計劃於任何時間可能授出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上限不得超過100,000,000股股份。

(4) 各合資格參與者最高限額

除非獲股東於股東大會批准及在受下段所規限下，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授予各承授人的購股權（包括已行

使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

倘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授出任何購股權，將導致於直至授

出日期止12個月期間（包括授出當日）向該名人士授出及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

行使的購股權）獲行使時發行及將予發行股份：

(i) 合共超過已發行股份的0.1%；及

(ii) 按股份於各授出日期的聯交所收市價計算的總值超過5百萬港元，

則有關進一步授出購股權必須經股東批准。

(5) 根據購股權須承購股份之期限

購股權可於董事會向各承授人提呈授出購股權時所釐定及確定之期間內任何時間行使，惟於任何情況下不

遲於授出日期起計10年內（須受提早終止購股權計劃所限）。

(6) 可行使購股權前須持有購股權的最短期限

儘管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及條件並無訂明購股權獲行使前須根據購股權計劃持有購股權的指定最低期限或須

達到的表現目標，但董事仍可在符合董事全權酌情決定有關持有購股權的最低期限及╱或須達到的表現目

標的條款及條件的情況下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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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接納購股權的期限及應付代價

當本公司在提呈可能指定有關時限內（該時限不得遲於提呈日期（包括當日）起計21日）收訖經合資格參與者

正式簽署的接納提呈函件複本，連同作為獲授購股權代價向本公司支付的1.00港元不可退還付款時，合資格

參與者將被視為已就彼等所獲提呈的所有股份接納有關提呈。

(8) 行使價的釐定基準

購股權計劃項下股份的認購價將由董事酌情釐定，惟於任何情況下不得低於以下最高者：(a)股份於特定購

股權要約日期（必須為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於聯交所的收市價；(b)股份於緊接特定購股權要約

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的平均收市價；及 (c)股份於特定購股權要約日期的面值。

(9) 剩餘年期

購股權計劃自購股權計劃採納日期起至該計劃所規定終止日期（即購股權計劃採納日期起計滿十年之日本公

司營業時間結束為止）一直有效，於該段期間後，將不會進一步授出購股權，惟倘須使先前已授出或已行使

的任何購股權的行使生效或在購股權計劃條文另有規定的情況下，則有關購股權計劃條文仍繼續生效。

關連交易及關聯方交易

於年內，本公司概無進行任何根據GEM上市規則第20章須遵守任何申報、公告或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關連交易

或持續關連交易。

競爭權益

於年內，概無任何董事或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的任何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

規則）(a)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於業務的權益，以及 (b)與本集團存在任何其他利益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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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本集團五大客戶主要來自香港上市申請人及上市公司。於年內，本集團五大客戶合共佔本集團總收益約14.7%

（2021年：約23.1%），而於年內本集團最大客戶佔本集團總收益約3.8%（2021年：約6.6%）。

本集團的五大供應商為本集團的外包商，為本集團提供翻譯以及印刷及釘裝服務。於年內，本集團五大供應商合

共佔本集團總服務成本約23.4%（2021年：約33.5%），而於年內本集團最大供應商則佔本集團總服務成本約5.8%

（2021年：約8.7%）。

於年內，概無董事、彼等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任何股東（據董事所知擁有已發行股份數目5%以

上）於本集團五大客戶或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控股股東於合約中的權益

於2022年9月30日或於年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控股股東（定義見

GEM上市規則）概無訂立任何重大合約（無論該合約是否為向本集團提供服務）。

不競爭契據

本公司已接獲本公司各控股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即陳先生及Achiever Choice）就其及其緊密聯繫人（定義

見GEM上市規則）遵守陳先生及Achiever Choice日期為2018年1月16日以本公司為受益人而簽署的不競爭契據（「不

競爭契據」）項下所作出承諾的年度書面確認函。不競爭契據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月23日之招股章程

「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中「不競爭契據」一節。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董事會轄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確認書，並無發現任何不遵守不競爭契據的事件。

董事於重大交易、安排或合約的權益

於2022年9月30日或於年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訂立董事或與

董事有關連的實體於當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且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之重要交易、安排或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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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變更

本公司並不知悉董事資料有任何變動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A(1)條的規定作出披露。

稅項減免

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股東因持有股份而獲得任何稅項減免。股東如對購買、持有、出售、買賣股份或行使有關股

份的任何權利所引起稅務後果有疑問，應徵詢彼等的專業顧問。

獲准許之彌償保證

組織章程細則訂明，董事將可就彼等執行彼等之職責或據稱職務時所作出、贊同或未有作出之行動或與此有關者

而產生或蒙受或可能產生或蒙受之所有法律行動、成本、費用、損失、損害及開支，以本公司之資產及溢利獲得

彌償及免受傷害。有關條款於年內整年有效，且截至本報告日期仍然有效。

管理合約

於年內，本集團概無訂立或存在有關本集團全部或其中任何主要部分業務之管理及行政合約（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成員之僱傭合約除外）。

董事酬金

董事酬金由董事會根據其薪酬委員會的建議釐定，經參考董事的職務、責任及表現以及本集團的業績釐定。董事

酬金詳情載於本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

薪酬政策

薪酬委員會由董事會成立，以制定薪酬政策供董事會批准，薪酬政策將考慮可資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金、僱傭條件

及職責以及董事、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的個人表現等因素。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作為對合資格參與者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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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於年內，本集團並無作出慈善捐款（2021年：5,700.00港元）。

充足的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得的公開資料，且於本報告日期就董事所深知，於年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根據GEM上市規

則的規定，維持充足的公眾持股量（即為至少佔已發行股份之25%）。

企業管治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年內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本集團主要企業管治常規詳情載於本年報第35至51頁「企業管治報告」一節。

本公司的合規主任為陳綺媚女士，陳女士之履歷詳情載於本年報第18頁。本公司之公司秘書為鄭桂儀女士（鄭女

士亦為本公司之財務總監）。其履歷詳情載於本年報第20頁。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集團於年內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本年報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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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已獲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大信梁學濂」）審核，大信梁學濂

於2021年12月14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的核數師，以填補龐志鈞會計師行辭任後的臨時空缺。

大信梁學濂將退任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並符合資格及願意於應屆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上獲續聘。本公司將於應屆

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續聘彼等為核數師的決議案。

代表董事會

陳增鉄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2022年12月15日



年報2021/2022 35

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致力履行對其股東（「股東」）的職責，並透過良好企業管治維護及提高股東價值。

本公司董事（「董事」）深明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管理架構、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程序引進良好企業

管治元素之重要性，藉以達致有效問責。

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年內」），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8.49條及第18.48A條，本公司須不遲於本公司財政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即12月31日或之前）

刊發其截至9月30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並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寄發其截至9月30日止年度的年報。本公司已延

遲刊發其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並延遲寄發其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的年報，此乃由於本公

司時任核數師龐志鈞會計師行於2021年12月9日辭任，並於2021年12月14日委任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

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新核數師，而新核數師需要更多時間審核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致。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證券交易必守標準（「交易必守標準」），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行為守則。經本公司向每名董事作出具體詢問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年內已遵守交易必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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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董事會職責、問責及貢獻

董事會（「董事會」）主要負責監察及監督本集團之商業管理及整體表現。董事會設定本集團的價值及標準，並確保

具備必需的財務及人力資源，支持本集團實現其目標。董事會所履行的職能包括但不限於制定本集團的業務及投

資計劃及策略、決定所有重大財務（包括主要資本開支）及營運事宜、制定、監察及審閱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常規以

及所有其他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須由董事會負責的職能。董事會已成立董事委員會，並向

該等董事委員會轉授多項載列於其各自職權範圍的職責。董事會可不時於其認為適當時候向本集團管理層（「管理

層」）轉授若干職能。管理層主要負責執行董事會所採納的業務計劃、策略及政策以及不時獲指派的其他職責。

董事可查閱本集團的所有資料，而管理層有責任及時向董事提供充份資料，以致董事可履行其職責。董事有權於

適當情況下徵求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組成

本公司致力秉持董事會應由執行董事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均衡組成的觀點，促使董事會具備

強大的獨立元素，能夠有效作出獨立判斷。

於本年報日期，董事會由以下五名董事組成，其中獨立非執行董事合共佔董事會成員的60%：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各董事之履歷詳情載列於本年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簡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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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及截至本年報日期，董事之間概無財務、業務、家族或其他重大關係。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董事會帶來多方面的業務及財務專業知識、經驗及獨立意見。通過積極參與董事會，在各董事

委員會供職，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將繼續為本公司作出多方面貢獻。

年內，本公司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符合GEM上市規則規定，且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

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09條發出年度獨立身份確認函。本公司認為，全體獨立非

執行董事均屬獨立人士，並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09條所載獨立指引。

於年內，董事會主席（「主席」）（同時為執行董事）已與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一次並無其他執行董事列席的會議。

董事之入職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

各董事於首次接受委任時均已獲提供正式、全面及為其而設的入職培訓，以確保其對本公司的運作及業務均有適

當的理解，及完全清楚董事本身根據法規及普通法、GEM上市規則、其他法律及監管規定以及本公司業務及管治

政策所須承擔的責任。

本公司將不時為全體董事開辦簡報會，助其增進及回顧彼等的職務與職責，並鼓勵全體董事參加由本公司承擔費

用之相關培訓課程，並要求全體董事向本公司遞交彼等之培訓記錄。根據本公司存置的培訓記錄顯示，各董事於

年內完成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摘要如下：

董事姓名 培訓類型

陳增鉄先生 B

陳綺媚女士 A及B

李威明先生 A及B

尹振偉先生 A及B

曾昭怡女士 A及B

A: 出席座談會╱會議╱論壇

B: 閱讀有關經濟、一般業務、企業管治及董事職責之報章、期刊及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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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會議及董事出席記錄

董事會按計劃每年至少召開四次會議，約每季度召開一次，並最少提前14日向董事寄發通知函。有關所有其他董

事會會議，將事先於合理時間內發出通知。董事獲准須將於任何會予以討論及通過決議的事宜納入議程。為確保

董事能夠恰當掌握各董事會會議上提呈之議題並在充分知情下作出決定，議程及隨附董事會會議函件將於董事

會會議擬定日期最少三日前或協定的其他期間寄發予全體董事。本公司公司秘書（「公司秘書」）負責保存所有董事

會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擬稿及定稿將於各會議舉行後於合理時間內向董事傳閱，以供彼等發表意見及備存，而有

關會議記錄定稿則可供董事查閱。

於年內，本公司已舉行四次例行董事會會議，並於各會議上分別考慮及批准（其中包括）本集團截至2021年9月30

日止年度（「2021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截至2022年3月31日

止六個月及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於年內，各董事於董事會會議的出席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陳增鉄先生 1/4

陳綺媚女士 4/4

李威明先生 4/4

尹振偉先生 4/4

曾昭怡女士 4/4

年內，本公司於2022年3月15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分別為「股東週年大會」及「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全體董事

均有親身或透過視像會議方式出席是次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行政總裁」）陳綺媚女士已根

據組織章程細則擔任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以確保與股東的有效溝通。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

董事會已採納董事會多元化政策，並就推行有關政策商討所有可計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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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深明及肯定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裨益，並著力確保董事會具備可滿足本公司業務要求的技能、經驗及多元

化觀點方面的平衡。董事會所有委任將繼續以用人唯才為原則，尤其考慮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益處，並將根據一

系列多元化範疇（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種族、專業經驗、技能及知識）篩選候選人。

主席及行政總裁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於年內及直

至本年報日期，陳增鉄先生擔任主席，而陳綺媚女士擔任行政總裁。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已作區分，並由不同

人士擔任，以確保權力及授權分佈均衡，不致於令權力集中於任何一名董事會成員。

董事委員會

董事會設立四個董事委員會，即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監控本公司特定方面

事項。董事委員會均獲分配充分資源以履行其職責。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2018年1月16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企業管治守則訂明書面職權範圍。該職權範圍已於2018年12月

28日作出修訂。審核委員會的書面職權範圍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分別刊發。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即李威明先生、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李威明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能包括但不限於：

• 就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外聘核數師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並批准外聘核數師的薪酬及聘任條款、以及處理任

何有關該核數師辭任或辭退該核數師的問題；

• 檢討本集團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的財務申報原則及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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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審核工作開始前審視外聘核數師是否獨立客觀、審核程序是否有效，並與外聘審核師討論外聘核數範

疇，包括聘任書；

• 監察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以及年度、季度及中期財務報表的完整性，並審閱當中所載有關財務申報的重大

判斷；

• 每年要求外聘核數師提供就其維持獨立性及監察是否遵守有關要求所採納的政策及程序的資料，包括是否

提供非核數服務以及有關核數合夥人及人員的輪任要求；

• 與外聘核數師商討審核所引申的任何建議（如有需要可在無管理層參與的情況下進行）；及審閱擬議管理建

議函件、任何核數師向管理層提出的重大疑問，當中包括會計記錄、財務賬目或監控系統（包括管理層對核

數師的各點查詢之回應）；

• 確保董事會就外聘核數師於管理建議函件提出的事項作出及時回應；

• 檢討及監察董事會審閱的範疇、成效及表現，確保董事會與外聘核數師的工作得到協調，以及確保董事會在

本集團內部有充足資源運作，並且有恰當地位；

• 就委聘外聘核數師提供非核數服務制定政策，並予以執行；

• 與管理層商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範疇及質素，並確保管理層於履行其職責時設立有效的風險管理

及內部監控系統，包括就會計及財務申報職能方面的資源、員工資歷及經驗是否足夠、以及員工所接受的培

訓和有關預算是否充足進行討論；

• 檢討就任何懷疑不誠實行為或不合規情況或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缺失或涉嫌違反法律、規則及規例情況的

內部調查結果及管理層的回應；

• 檢討可讓僱員就財務申報、內部監控或其他事宜的可能不恰當情況在保密情況下提出關注的安排；及

• 考慮其他由董事會提呈的事宜。

於年內，審核委員會已舉行五次會議，並（其中包括）考慮、審閱及批准 (i)向董事會提呈分別以供考慮及批准 (a)本

集團2021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六

個月及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b) 委任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核數師，以填補龐志鈞會計師行辭任後的臨時空缺；(c)於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重新委任核數師；

及 (ii)審核相關事宜。



年報2021/2022 41

企業管治報告

於年內，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於審核委員會會議的出席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李威明先生 5/5

尹振偉先生 5/5

曾昭怡女士 5/5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2018年1月16日成立，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有關職權範圍於2020年2月5日獲修訂。

薪酬委員會的書面職權範圍已分別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薪酬委員會由執行董事陳綺媚女士及兩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組成。尹振偉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能包括但不限於：

• 制定薪酬政策提交董事會批准，當中考慮的因素包括可資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酬、僱用條件、本集團董事、高

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之職責與個人表現。彼等表現須按董事會不時議定的企業方針及目的衡量；以及執行

董事會釐定的薪酬政策；

• 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政策以及架構及就制訂薪酬政策設立正式而具透明度的

程序，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在適當情況下就個別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待遇，包括實物福利、退休金權利、賠償金額（包括喪失

或終止職位或委任等所支付賠償），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就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薪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考慮可資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酬、須付出的時間及職責，以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內其他職位的僱用條件；

• 檢討及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就其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而須支付的賠償，以確保該等賠償與合約

條款一致；若未能與合約條款一致，賠償亦須公平，不致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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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及批准因董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的賠償安排，以確保該等安排與合約條款一致；

若未能與合約條款一致，有關賠償亦須合理適當；

• 確保任何董事或高級管理層成員或其任何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不得參與釐定其自身的薪酬；

• 釐定評估僱員表現的準則，有關準則須反映本公司的業務目的及目標；及

• 根據董事、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的表現準則評核彼等各自表現並參考市場慣例，考慮其年度表現

獎金，繼而向董事會提出相應推薦建議。

於年內，薪酬委員會曾舉行一次會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釐定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以及檢討考慮

董事、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之年度表現獎金並就此向董事會提出提議。

於年內，各董事以薪酬委員會成員身份出席會議之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尹振偉先生 1/1

陳綺媚女士 1/1

曾昭怡女士 1/1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於2018年1月16日成立，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提名委員會之書面職權範圍分別刊登於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提名委員會由執行董事陳增鉄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昭怡女士及尹振偉先生組成。

曾昭怡女士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主要職責及職能包括但不限於：

• 至少每年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成員多元化（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專業經驗、

技能、知識及服務任期方面），並向董事會提出任何改動建議以執行本公司的企業策略；

• 物色及提名合適候選人填補董事的臨時空缺，供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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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及審閱獨立非執行董事就其獨立性作出的年度確認函；

• 在適當情況下檢討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及檢討董事會為執行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而制定的可計量目

標及達標進度；及

• 因應本公司的企業策略及日後需要的技能、知識、經驗及多元化組合，在適當情況下聯同董事會檢討主席、

行政總裁及高級管理層的繼任計劃。

於年內，提名委員會舉行一次會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檢討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多元化、評估獨立非執行董

事的獨立性及考慮在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重新委任退任董事而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於年內，各董事以提名委員會成員身份出席會議之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陳增鉄先生 1/1

曾昭怡女士 1/1

尹振偉先生 1/1

本公司已採納提名政策，詳情如下：

目標
提名委員會須向董事會提名合適人選，以供考慮及於股東大會上向股東推薦參選董事或委任為董事以填補臨時

空缺。

甄選準則
提名委員會於評審建議候選人時將考慮下列因素：

— 聲譽

— 行業經驗

— 可投入的時間及相關興趣

—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18歲或以上）、文化、教育背景、專業經驗）。

上述因素僅供參考，提名委員會可酌情提名其認為適當的任何人士。

建議候選人須提交必要的個人資料，連同委任為董事的同意書。

如有需要，提名委員會可要求候選人提供額外資料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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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程序
提名委員會須作出推薦建議供董事會考慮及批准。獲提名人士不得假設彼等已獲董事會建議膺選，直至股東通函

公佈有關建議。

載有董事會提名候選人資料及股東提名邀請之通函將寄發予股東。

該通函將列明股東之提名時段。根據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規定，建議候選人的姓名、獨立性、建議薪酬及任何

其他資料的將載入致股東的通函。

股東可於其有意提呈決議案期間內，向公司秘書發出通知選擇提呈某一人士為董事，而毋須董事會推薦或提名委

員會提名（股東通函所載的該等候選人除外）。有關建議候選人的個人資料將透過補充通函寄發予全體股東，以向

各股東提供有關資料。

候選人可於股東將考慮該名侯選人之擬議董事提名之股東大會舉行前任何時間向公司秘書書面通知退選。

董事會對有關推薦候選人的所有事宜擁有最終決定權。

風險管理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於2018年1月16日成立，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風險管理委員會之書面職權範圍分別刊登於聯

交所及本公司網站。風險管理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李威明先生、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李

威明先生為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

風險管理委員會主要職責及職能包括但不限於：

• 考慮及制定風險管理框架，並經設立識別、評估和管理本集團所面對的重大風險的程序，向管理層提供風險

管理方面的指引；

• 檢討及定期評估本集團風險管理框架、有關風險管理的內部監控系統（內部財務監控系統除外）及風險管理

政策及程序的充足性及有效性，以識別、評估及管理風險，並監督其有效運作、實施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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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監督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並確保每年最少檢討一次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是否有效；及

• 檢討重大風險就性質和程度方面的轉變，以及本公司應付其業務轉變和外在環境轉變的能力。

於年內，風險管理委員會曾舉行一次會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檢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及討論風險管理相

關事宜。

於年內，各董事以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身份出席會議之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李威明先生 1/1

尹振偉先生 1/1

曾昭怡女士 1/1

企業管治職能

董事會負責履行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所載的企業管治職能，其中包括：

• 制定及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政策及常規；

• 檢討及監察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

• 檢討及監察本公司在遵守法律及監管規定方面的政策及常規；

• 制定、檢討及監察僱員及董事的行為守則及合規手冊（如有）；及

• 檢討本公司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情況及在本報告中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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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委任及重選連任

全體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須依據章程細則輪席告退及符合資格重選連任。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

當時三分之一的董事（或倘董事人數並非三的倍數，則為最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之一的人數）須輪席退任，惟每名董

事須至少每三年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一次。退任董事將符合資格重選連任，並於其告退的大會期間繼續擔任董

事。輪席退任的董事須包括（就確定輪席退任董事人數而言屬必要）任何有意退任的董事及不願重選連任的董事。

退任的其他董事為自上次連任或委任起計任期最長而須輪席退任的其他董事，至於在同日成為或獲重選連任的

董事的人士，則會以抽籤決定將退任董事人選，該等董事之間另行作出決定的情況則除外。

由董事會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的任何董事任期直至其獲委任後本公司的首屆股東大會為止，屆時其須於該會議

上膺選連任，而由董事會委任以加入現存董事會的任何董事任期僅直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屆時將合資格膺選

連任。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

董事年內之酬金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內。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B.1.5條，高級管理層成員（董事除外）（其履歷載於年內年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簡介」一節）按組別分類之薪酬詳情載列如下：

薪酬組別（港元） 人數

零至1,000,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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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酬金

於年內，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大信梁學濂」）獲委聘為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

年內已付╱應付大信梁學濂的酬金資料載列如下：

已付╱應付費用

服務 千港元

核數服務 — 年度審核 800

總計 800

董事就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董事知悉彼等有責任編製本集團於年內的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並無獲悉有任何重大不確定性的事件或情況可能會令人對本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問。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董事會負責評估及釐定本公司達成本公司策略目標時所願意承擔的風險性質及程度，並確保本公司設立及維持

合適及有效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董事會監督管理人員設計、執行及監控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董事

會明白有關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旨在管理而非消除未能達成業務目標的風險，且僅可就重大失實陳述或虧

損作出合理而非絕對的保證。本公司並無內部審核部門。董事會目前認為，鑒於本集團業務的規模、性質及複雜

性，概無即時需要設立一個內部審核職能。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是否需要內部審核職能。

董事會已透過審核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檢討本集團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成效，涵蓋所有重大監控，包

括財務、營運及合規監控。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屬充足及有效。董事會預計將每年對風

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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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披露

本集團知悉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及GEM上市規則所應履行的責任，整體原則乃內幕消息必

須在有所決定後即時公佈。處理及發佈內幕消息的程序及內部監控措施如下：

• 本集團處理其事務時會充分考慮GEM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於2012年6月

頒佈的「內幕消息披露指引」；

• 本集團透過財務申報、公告及本公司網站等途徑向公眾廣泛及非獨家披露資料，已實施及披露其公平披露

政策；

• 本集團已嚴格禁止未經授權使用機密或內幕消息；及

• 本集團已就外界查詢本集團事務訂立及執行回應程序，據此，只有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獲授權與本集團之

外界人士溝通。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為董事會提供支援，確保董事會成員之間資訊交流良好，以及遵從董事會政策及程序。公司秘書負責就

企業管治事宜向董事會提供意見，並安排董事的入職及專業培訓。全體董事均可獲得公司秘書的意見及服務，以

確保遵從董事會程序及全部適用法例、規則及法規。

鄭桂儀女士（「鄭女士」）為GEM上市規則所界定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彼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14條規定的公司秘書

資格要求，並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15條規定於年內接受不少於15小時的相關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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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利

於股東大會提呈建議的程序

歡迎股東於股東大會上就本集團的營運、策略及╱或管理方面提出意見。建議方案可通過書面形式寄發董事會或

公司秘書。有意提呈建議或動議的股東可按照下文所載「股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程序」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

特別大會」）。

股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程序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倘任何一位或以上於遞呈要求日期持有不少於本公司繳足股本（附帶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的

投票權）10%的股東（「合資格股東」），有權隨時透過向董事會或公司秘書發出書面要求，要求董事會召開股東特

別大會，以處理該要求中指明的任何事務，包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建議或作出動議。

有意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建議或作出動議的合資格股東，必須將經有關合資格股東（「要求

人」）簽署的書面要求書（「要求書」）遞交至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並註明收件人為公司秘書。

要求書必須清楚列明有關要求人的姓名、其於本公司的股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原因及建議議程。

本公司將檢查要求書，並向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核實要求人的身份及股權。倘確定要求書為合適及適

當，公司秘書將要求董事會於提出要求書後兩個月內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及╱或於股東特別大會納入要求人提出的

建議或提呈的決議案。相反，倘要求書核實為不適當，則要求人將獲知會有關結果，董事會或公司秘書將不會就

此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及不會於股東特別大會加入要求人提出的建議或提呈的決議案。

若於遞交要求書當日起21日內，董事會或公司秘書未能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則要求人可自行以相同方式召開大

會，而本公司須向有關要求人償付因董事會或公司秘書未能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令要求人付上的所有合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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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向董事會作出查詢的程序

股東可向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

33樓3301–04室）查詢有關其持股或通訊地址變動通知或股息╱分派指示之事宜。

股東可向董事會提出查詢及關注事項，方法為郵寄至本公司於香港的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中環畢打

街20號會德豐大廈8樓），收件人為公司秘書。

收到該等查詢後，公司秘書將轉發以下有關通訊：

1. 有關董事會職權範圍內的事項將轉發至執行董事；

2. 有關董事委員會職責範圍內的事項將轉發至有關委員會主席；及

3. 一般業務事項（例如建議、查詢及客戶投訴）將轉發至本公司適當的管理人員。

股息政策

董事會已批准及修改股息政策（「股息政策」），以向股東提供定期股息。本公司致力達成股東之長久期望與維持審

慎資本管理原則。

根據股息政策，董事會須考慮下列因素：

— 本公司之實際及預期財務表現；

— 本公司及本集團各成員公司的保留盈利及可分配儲備；

— 本集團的債務權益比率及股本回報率水平；

— 本集團預期營運資金需求及未來擴展計劃；

— 整體經濟狀況、本集團業務的營運週期及可能影響本公司業務或財務表現及狀況的其他內部及外部因素；

及

— 董事會認為合適之任何其他因素。

董事會將繼續檢討該等股息政策，並且保留權利以其全權絕對酌情決定權於任何時間更新、修訂、修改及╱或取

消相關股息政策，股息政策並不構成本公司就有關本公司之未來的股息分派，及╱或不會使本公司有義務於任何

時間或不時宣派股息之具法律約束力的承諾。

本公司宣派的任何末期股息必須經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批准，且不得超過董事會建議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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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股東的溝通

本公司已採納股東通訊政策，目的為確保股東可平等並及時取得本公司的信息，使股東在知情情況下行使彼等權

利及允許彼等積極參與本公司事務。

資料將透過本公司財務報告、通函、股東週年大會及可能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以及就所有向聯交所提交並刊發的

披露資料，知會股東。

章程文件

年內，本公司之章程文件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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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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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鉅京控股有限公司股東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意見

吾等已審核載列於第59至103頁鉅京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當

中包括於2022年9月30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

及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吾等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於2022年9月30日的綜合財務狀況，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

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意見基準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吾等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

本報告「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

守則（「守則」），吾等獨立於　貴集團，並已遵循守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吾等相信，吾等所獲得的審核憑證能充

足和適當地為吾等的意見提供基準。

關鍵審核事項

關鍵審核事項乃就吾等之專業判斷而言，對吾等審核於本期間綜合財務報表至關重要之事項。有關事項乃吾等在

審核整體綜合財務報表及出具吾等對其之意見時進行處理，而吾等不會對這些等事項提供單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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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在審核中識別的關鍵審核事項概述如下：

• 收益確認

•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評估

關鍵審核事項 吾等的審核如何處理關鍵審核事項

收益確認

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6(a)（主要會計判斷及估

計）及附註8（收益）。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 貴集團確認提供

財經印刷服務的收益45,395,000港元。

來自提供財經印刷服務的收益乃根據投入法計

量，參照於報告日期完全達成相關履約責任的

進度情況而隨時間確認，由於客戶在 貴集團

履約的同時即取得並消耗 貴集團履約所帶來

的利益。由於收益在綜合財務報表中於財務方

面的重要性，而在釐定 貴集團能夠合理衡量

履約責任成果的最早時間時需要作出重大判

斷，並須就衡量進度及可變代價作出估計，故

此吾等將提供財經印刷服務的收益確認確定為

關鍵審核事項。

吾等就收益確認所執行之程序主要包括：

• 了解確認收益的流程並測試　貴集團就此的內部控制；

• 審查與客戶簽署的費用建議，以了解提供財經印刷服務的

條款，進而評估　貴集團採用的收益確認政策是否符合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 評估管理層在釐定 貴集團能夠合理衡量履約責任成果的

最早時間時所應用的判斷，以及就衡量進度及可變代價須

作出的估計是否合理；及

• 通過追溯源文件抽樣檢查到目前為止產生的成本之算術準

確性及抽樣查核有關成本，以評估其可收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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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審核事項 吾等的審核如何處理關鍵審核事項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評估

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6(b)（主要會計判斷及估

計）及附註18（貿易應收款項）。

於2022年9月30日， 貴集團所確認之貿易應收

款項為19,394,000港元。 貴集團確認的預期信

貸虧損相關撥備為6,550,000港元。

評估用以估計預期信貸虧損的前瞻性資料是否

合理涉及管理層判斷。管理層根據客戶之過往

信貸虧損經驗（已就前瞻性資料作出調整）估計

預期信貸虧損。於評估自客戶收回款項之可能

性時，會考慮現時及未來經濟因素之影響（如

適用）。

由於評估預期信貸虧損涉及重大管理層判斷及

估計，因此吾等專注於該領域。

吾等就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評估所執行之程序主要包括：

• 審閱管理層就估計減值撥備對有關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之

整體政策及程序之評估，並評估管理層應用該模式之恰

當性；

• 評估管理層對預期信貸虧損的判斷及估計是否合理，方式

為檢查管理層所用之資料，包括測試過往違約資料之準確

性以及評估過往虧損率是否已根據現時經濟環境及前瞻性

資料作適當調整；及

• 於相關銀行記錄中抽樣檢查客戶作出之期後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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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貴公司董事須對其他資料負責。其他資料包括載於年報之所有資料，惟綜合財務報表及吾等就此發出之核數師報

告除外。

吾等對綜合財務報表作出之意見並未涵蓋其他資料，吾等亦不會就此發表任何形式的核證結論。

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吾等的責任是閱讀其他資料，從而考慮其他資料是否與綜合財務報表或吾等在審核過

程中所獲悉之資料存在重大不符，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倘若吾等基於已執行之工作，認為其他資料出現重大錯誤陳述，吾等須報告有關事實。吾等就此並無任何須報告

事項。

董事及審核委員會就綜合財務報表須承擔之責任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真實而中

肯的綜合財務報表，並對 貴公司董事認為為使綜合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

述所必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綜合財務報表時， 貴公司董事負責評估　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

的事項，以及採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 貴公司董事有意將　貴集團清盤或停止運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

替代方案。

審核委員會負責監督 貴集團的財務報告流程。



年報2021/2022 57

獨立核數師報告

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吾等的目標乃對綜合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出具包

括吾等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吾等僅根據吾等所協定的委聘條款向 閣下（作為整體）報告吾等的意見，除此之外本

報告別無其他目的。吾等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責任。

合理保證為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執行的審核工作總能發現重大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

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倘若按合理預期單獨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綜合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綜合財務報表所作出的

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作為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工作的其中一環，吾等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懷疑態度。吾等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綜合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和執行審核程序以應對該等

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核憑據，作為吾等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通、偽造、蓄意遺漏、

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

誤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核程序，但目的並非對　貴集團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 貴公司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以及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 對 貴公司董事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並根據所獲得的審核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

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　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吾等認為存在

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綜合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或倘若有關的披露

不足，則吾等應當修訂意見。吾等的結論是基於直至核數師報告日期止所獲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

或情況可能導致　貴集團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綜合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事項）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相關交易

及事項。

• 就　貴集團內實體或業務活動的財務資料獲取充足、適當的審核憑證，以便對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吾等

負責　貴集團審核的方向、監督和執行。吾等為審核意見承擔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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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

吾等與審核委員會溝通（其中包括）計劃的審核範圍、審核時間安排、重大審核發現等，包括吾等在審核過程中識

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吾等亦向審核委員會提交聲明，表明吾等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專業道德要求，並與彼等溝通可能合理被認為

會影響吾等獨立性的所有關係及其他事項，以及（如適用）為消除威脅所採取的行動或所應用的防範措施。

從與審核委員會溝通的事項中，吾等確定該等對本期綜合財務報表的審核最為重要並因而構成關鍵審核事項的

事項。吾等在核數師報告闡釋該等事項，除非法律或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該等事項，或在極端罕見的情況下，如

果合理預期在吾等報告中溝通某事項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產生的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吾等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

通該事項。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核項目合夥人為溫德勝（執業證書編號：P04844）。

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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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8 45,395 57,532

服務成本 (22,704) (27,944)

毛利 22,691 29,588

其他收入 9 1,715 2,058

銷售開支 (3,271) (3,625)

行政開支 (25,263) (29,319)

融資成本 (904) (511)

除稅前虧損 10 (5,032) (1,809)

所得稅抵免 13 2,251 8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2,781) (1,729)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15 (0.28)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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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9月30日

於9月30日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 1,367 2,260
使用權資產 17 18,638 4,784
遞延稅項資產 24 1,046 —

非流動資產總額 21,051 7,044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8 12,844 14,358
合約資產 19 358 29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 3,046 3,808
定期存款 21 44,668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 23,810 65,908

流動資產總額 84,726 84,36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22 5,050 7,514
合約負債 19 11,868 8,263
應計費用 23 3,441 2,700
租賃負債 17 8,570 3,906
稅項負債 658 —

流動負債總額 29,587 22,383

流動資產淨值 55,139 61,98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6,190 69,02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7 11,053 1,110

資產淨值 65,137 67,91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5 10,000 10,000
儲備 26 55,137 57,918

權益總額 65,137 67,918

綜合財務報表於2022年12月15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並由下列董事代表簽署：

陳增鉄先生 陳綺媚女士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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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25）（附註26(i)）（附註26(ii)）（附註26(iii)）

於2020年10月1日 10,000 36,735 5,074 16 17,822 69,647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 — — (1,729) (1,729)

於2021年9月30日 10,000 36,735 5,074 16 16,093 67,918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 — — (2,781) (2,781)

於2022年9月30日 10,000 36,735 5,074 16 13,312 6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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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除稅前虧損 (5,032) (1,809)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利息收入 (138) (178)
利息支出 979 6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93 888
使用權資產折舊 9,621 12,077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2,526
合約資產減值虧損 — 33
撥回合約負債 — (888)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現金流量 6,323 13,264
下列各項減少╱（增加）：

— 貿易應收款項 1,514 (4,985)
— 合約資產 (65) (36)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62 357
下列各項（減少）╱增加：

— 貿易應付款項 (2,464) (1,668)
— 合約負債 3,605 2,476
— 應計費用 (338) (312)

經營所得現金 9,337 9,096
退回所得稅 1,863 340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值 11,200 9,436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存放定期存款 (44,668) —

已收利息 138 17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 (452)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值 (44,530) (274)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付利息 27 (979) (615)
償還租賃負債本金部分 27 (7,789) (12,296)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值 (8,768) (12,9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值 (42,098) (3,749)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5,908 69,657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 23,810 6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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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6年5月20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1961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

修訂）（「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2018年2月2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上市」）。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會德豐大廈8樓。

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Achiever Choice Limited。本

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陳增鉄先生（「陳先生」）。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從事的主要業務列載於附註28。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非另有說明，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至最

接近的千元（「千港元」）。

2. 編製基礎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普遍接納的會

計原則。

綜合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及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歷史成本一般基於為換取貨物及服務而支付代價的公平值。

公平值為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按有序交易出售資產將收取的價格或轉讓負債時將支付的價格，而不論該

價格是否可直接觀察所得或採用其他估值技術估計得出。於估計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時，本集團計及市場

參與者於計量日期就資產或負債進行定價時將會考慮的資產或負債特徵。於綜合財務報表中用作計量及╱

或披露用途的公平值按此基準釐定，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入賬的租賃交易及與公平值類似

但並非公平值的計量（例如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中的使用價值）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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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合併基礎

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附屬公司為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當本公司

因參與被投資方的業務而可或有權獲得可變回報，並有能力透過對被投資方行使的權力影響該等回報時，

則被視為擁有控制權。

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乃按與本公司相同的報告期間以一致的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之業績自本集團取得

附屬公司控制權之日起直至該控制權終止之日止綜合入賬。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之各組成部分均歸屬於本集團擁有人。本集團內所有集團間之資產及負債、權益、收

入、開支及有關本集團內成員間之交易之現金流量已於綜合入賬時全數對銷。

倘有事實及情況顯示上文所述之控制權因素中有一項出現變化，本集團將重新評估其是否對投資對象擁有

控制權。

4.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於本年內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本集團於本年度編製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以下於2021年10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

度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優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2021年6月30日後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

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業績及╱或該等綜合

財務報表中所載披露事項概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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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續）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資企業之間之資產出售或注資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釋第5號 

（2020年）之相關修訂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8年至2020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

會計政策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的遞延稅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8年至2020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2

1 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定日期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將不會對可預見未來的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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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

非金融資產減值

當一項資產存在減值跡象或須對資產進行年度減值測試時，本集團會估計資產的可收回金額。資產的可收

回金額指資產的使用價值與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兩者之中的較高者，且按個別資產釐定，除非該資產所產

生的現金流入並非大致上獨立於其他資產或資產組別，在該情況下可收回金額則按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

釐定。

僅當資產的賬面值超逾其可收回金額時方會確認減值虧損。於評估使用價值時，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可反

映貨幣時間價值及資產特有風險的當前市場評估的稅前貼現率貼現至現值。減值虧損於其產生期間自損益

中與減值資產功能一致之開支類別扣除。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任何累計減值虧損列賬。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包括購買價以

及使資產達至其營運狀況及地點作擬定用途的任何直接應佔成本。

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投產後產生的支出（如維修及保養）通常於產生期間計入損益。於符合確認標準的

情況下，支出將於重置資產賬的面值資本化為重置成本。

折舊乃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採用直線法計算，將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撇銷至其剩餘價值。就此所

使用的主要年率如下：

租賃物業裝修 20%

傢具及裝置 20%

辦公室設備 20%

電腦設備 20%

剩餘價值、可使用年期及折舊方法至少於每個財政年度末審核，並於適當時進行前瞻性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包括於初始時已確認的任何重大部分）於出售時或預期其使用不會再產生未來經濟

利益時終止確認。於資產終止確認年度在損益中確認的任何出售或報廢盈虧，為有關資產的出售所得款項

淨額與賬面值之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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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乃於一間集團實體成為工具合約條文之一方時確認。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乃初步按公

平值計量，惟客戶合約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除外，其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初步計量。收購或發行

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直接應佔之交易成本於首次確認時計入或扣除自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公平值（以合適

者為準）。

實際利率法為計算一項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攤銷成本及按有關期間分配利息收入及利息開支之方法。實

際利率為按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預計年期或（如合適）較短期間，準確折讓估計未來現金收入及付款（包括

構成實際利率之組成部分之所有已付或已收費用及款項、交易成本及其他溢價或折讓）至初步確認時的賬面

淨值之利率。

金融資產
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均須根據本集團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金融資產合約現金流量的特點，按攤

銷成本或公平價值計量。

金融資產的分類
符合下列條件的金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

‧ 於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而於業務模式內持有之金融資產；及

‧ 合約條款導致於特定日期產生的現金流量純粹用作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額利息。

所有其他金融資產隨後按公平值計量。

攤銷成本及實際利率
本集團採用實際利率法就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確認利息收入。利息收入透過對金融資產之賬面

總值應用實際利率計算，惟其後出現信貸減值之金融資產（見下文）除外。就其後出現信貸減值之金融資產

而言，利息收入自下一個報告期起透過對金融資產的攤銷成本應用實際利率確認。倘於其後報告期信貸減

值之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有所改善以致於有關金融資產不再出現信貸減值，則利息收入乃於釐定該資產不

再出現信貸減值後的報告期起，透過向金融資產之賬面總值應用實際利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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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減值
本集團對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銀行結餘及現金、定期存款以及合約資產（其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進行減值評估）進行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的減值評

估。預期信貸虧損金額於各報告日期更新，以反映自初步確認以來的信貸風險變動。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指於相關工具預期年期內發生的所有可能違約事件所導致的預期信貸虧損。相反，12個

月預期信貸虧損（「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指預期於報告日期後12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所導致的部分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評估乃根據本集團歷史信貸虧損經驗而進行，並就債務人特定因素、整體經濟狀況以及

於報告日期當前狀況及未來狀況預測的評估而作出調整。

本集團一直就貿易應收款項及並無重大融資部分的合約資產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就所有其他工具而

言，本集團計量等於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的虧損撥備，除非當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以來顯著上升，則本集

團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是否應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乃根據自初步確認以來出現違約之可能性或風險

顯著上升而評估。

信貸風險顯著增加

在評估自初次確認以來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本集團將截至報告日期金融工具發生的違約風險與於初

次確認日期金融工具發生違約風險相比較。在作出該評估時，本集團考慮合理可靠的定量定性資料，包括過

往經驗及無需付出不必要成本或努力即可取得的前瞻性資料。

具體而言，在評估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會考慮以下資料：

• 金融工具外部（如有）或內部信貸評級的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 信貸風險的外部市場指標顯著惡化，例如債務人的信貸息差、信用違約交換價格顯著上升；

• 商業、金融或經濟情況出現預計會導致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責任的能力顯著下降的現有或預期不利

變化；

• 債務人經營業績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及

• 債務人的監管、經濟或技術環境有實際或預期的顯著不利變動，導致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責任的能力顯

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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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減值（續）
信貸風險顯著增加（續）

無論上述評估結果如何，本集團假定合約付款逾期超過30日時，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以來已顯著上升，除

非本集團有合理及可靠資料證明可予收回則當別論。

儘管存在上述情況，倘債務工具於報告日期釐定為具低信貸風險，本集團假設債務工具的信貸風險自初次

確認起並無顯著增加。倘 (i)其違約風險偏低；(ii)借款人有強大能力於短期履行其合約現金流量義務；及 (iii)經

濟及商業狀況存在不利變動，惟將未必削弱借款人履行其合約現金流量義務的能力，則債務工具的信貸風

險會被釐定為偏低。當債務工具的內部或外部信貸評級為「投資級別」（按照全球理解的釋義），則本集團會

視該債務工具的信貸風險偏低。

本集團會定期監測用於識別信貸風險是否大幅增加的準則是否依然有效，並酌情對此作出修訂，以確保有

關準則能夠在金額逾期前識別信貸風險的大幅增加。

違約定義

本集團認為就內部信貸風險管理目標而言，以下情況構成違約事件，此乃由於過往經驗表明符合以下任何

一項條件之應收款項一般無法收回：

• 交易對手違反財務契約；或

• 內部產生或獲取自外部來源的資料顯示，債務人不大可能向債權人（包括本集團）全額還款（不考慮本

集團所持有的任何抵押品）。

不論上文為何，倘金融資產已逾期超過90日，則本集團認為已產生違約，除非本集團有合理及可靠資料證

明 較寬鬆的違約標準更為適用則當別論。

已作信貸減值的金融資產
當一項或以上對金融資產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構成不利影響的違約事件發生，則該金融資產為信貸減值。金

融資產為信貸減值的證據包括有關下列事件的可觀察數據：

• 發行人或借款人的重大財困；

• 違反合約（如違約或逾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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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已作信貸減值的金融資產（續）
• 借款人的貸款人因有關借款人財困的經濟或合約理由而向借款人批出貸款人不會另行考慮的優惠；

• 借款人將可能陷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組；

或

• 該金融資產因財政困難而失去活躍市場。

撇銷政策
當有資料顯示並無實際收回可能（例如交易對手已處於清盤狀態或已進行破產程序）或貿易應收款項逾期兩

年以上（以較早發生者為準），則本集團撇銷金融資產。經考慮法律意見後（倘合適），遭撇銷的金融資產可能

仍須按本集團收回程序進行強制執行活動。撇銷構成取消確認事項。任何其後收回均在損益中確認。

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及確認
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為違約概率、違約虧損（即違約虧損程度）及違約敞口之函數。違約概率及違約虧損之

評估乃基於歷史數據按前瞻性資料作調整。

一般而言，預期信貸虧損為根據合約應付本集團之所有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收取之所有現金流量之

間的差額（按初次確認時釐定之實際利率貼現）。

本集團藉由調整所有金融工具的賬面值於損益中確認其減值收益或虧損，惟相應調整於虧損撥備賬中確認

的貿易應收款項以及合約資產除外。

倘預期信貸虧損按集體基準計量以迎合個別工具水平證據未必存在的情況，則金融工具按以下基準歸類：

• 金融工具性質；

• 逾期狀況；

• 債務人的性質、規模及行業；及

• 外部信貸評級（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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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及確認（續）
管理層會定期檢討分組情況，以確保各組別繼續擁有類似信貸風險特徵。

金融負債及權益
分類為債務或權益
債務及股權工具乃根據合約安排之性質與金融負債及股權工具之定義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

股權工具
股權工具乃證明實體於扣減所有負債後之資產中擁有剩餘權益之任何合約。集團實體發行的股權工具乃按

已收取的所得款項（扣除直接發行成本）確認。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金融負債（包括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其後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

取消確認
只有當收取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屆滿時，本集團方會取消確認金融資產。

取消確認金融資產時，資產賬面值與已收取及應收代價之差額乃於損益確認。

本集團僅會於其責任獲解除、取消或到期時方會取消確認金融負債。取消確認之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已付

及應付代價之差額於損益確認。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手頭現金與活期存款，以及可隨時兌換為已知現金金額、所涉價

值變動風險甚微，且擁有期限較短（一般自購入起計三個月內到期）的短期高流動性投資，減屬於本集團現

金管理組成部分之按要求償還的銀行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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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租賃

倘合約於一段時間內將控制已識別資產用途的權利轉移以換取代價，則該合約為租賃。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就其為承租人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惟租期為開始日期起計為期12個月或更短

且並不含有購買權的租賃除外。就該等租賃而言，除非有另一個更能代表耗用所租賃資產經濟利益時間模

式之系統性基準，否則本集團在租期內以直線法將租賃付款確認為開支。

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應按成本確認並將包括初步計量租賃負債之金額、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之任何租賃付款減任

何已收租賃獎勵及以本集團產生之任何初步直接成本；及本集團在拆除及移走相關資產、將其所在場地或

相關資產回復至租賃條款及條件所要求的狀態方面所產生的估計成本。倘本集團有責任支付就拆除、移除

相關資產或將相關資產復原至租賃條款及條件所規定的狀況產生的成本，則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

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確認及計量撥備。成本會計入使用權資產中。

使用權資產於相關資產的租期及可使用年期（以較短者為準）計算折舊。折舊在租賃開始日開始計算。使用

權資產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作為獨立項目呈列。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釐定一項使用權資產是否出

現減值，並根據「非金融資產減值」政策所述將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入賬。

已付可退還租賃按金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入賬並初步按公平值計量。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初步按租約所隱含的利率，將於開始日期尚未支付的租賃付款貼現至現值計量。倘不能可靠釐定

該利率，本集團則會使用遞增借款利率。

計量租賃負債時計入的租賃付款包括固定租賃付款（包括實質的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租賃負債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作為獨立項目呈列。租賃負債其後透過使用實際利息法增加賬面值反映租賃負

債的利息及透過降低賬面值反映所作出的租賃付款而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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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撥備

當本集團因過往事件而承擔現有債務（法定或推定），且很可能需要在未來流出資源解決本集團債務時，只

要能對有關債務的金額作出可靠估計，則會確認撥備。

確認為撥備的金額為對報告期結束時履行當前債務所需代價的最佳估計，當中已考慮該債務所涉及的風險

及不確定性。當撥備按估計用於清償當前債務的現金流而予以計量時，其賬面金額為相關現金流的現值（如

果貨幣的時間價值的影響屬重大）。

按照租賃條款及條件的規定，將租賃資產回復至原先狀態的成本撥備，在租賃開始之日按董事對回復資產

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計確認。估計須接受定期審查並根據最新情況進行適當調整。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本集團於完成履約責任時（或就此）確認收益，即於特定履約責任相關商品或服務之「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

履約責任指一項明確商品或服務（或一批商品或服務）或一系列大致相同之明確商品或服務。

倘符合以下任何一項條件，控制權按時間轉移，而收益經參考完全達成相關履約責任的進展情況而隨時間

確認：

• 客戶於本集團履約的同時收取及消耗本集團履約所帶來之利益；

• 於本集團履約時，本集團履約創建或增強客戶能控制之資產；或

• 本集團履約未創建對本集團具有替代用途之資產，而本集團擁有可強制執行權利收取迄今已履約部分

之款項。

否則，收益乃於客戶獲得明確商品或服務控制權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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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續）
提供財經印刷服務
本集團根據與客戶簽訂的合約提供財經印刷服務。該等合約於服務開始之前簽訂。由於客戶於本集團履約

時同時收取及消耗本集團履約所提供的利益，故提供財經印刷服務之收益乃使用成本至成本（輸入）法參照

按完全達成相關履約責任的進度而隨時間確認。

合約資產於本集團就換取本集團已向客戶轉讓的服務而擁有收取代價的權利（尚未成為無條件）時產生。其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進行減值評估。相反，應收款項指本集團無條件收取代價的權利。

合約負債於本集團因已向客戶收取代價（或已到期收取代價），而須向客戶轉讓服務的責任時產生。與同一

合約有關的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均按淨額基準入賬及呈列。

完全達成履約責任的進度乃根據成本至成本（輸入）法計量，即根據本集團為達成履約責任所付出之努力或

投入相對於達成該履約責任之預期投入總額而確定收益，此方法最能反映本集團於轉讓服務控制權方面的

履約情況。

可變代價
對於包含可變代價的合約，本集團使用預期價值法╱最可能的金額來估計其將有權獲得的代價金額，該方法

能更好預測本集團將有權獲得的代價金額。

只有當與可變代價相關的不確定性隨後得以解決而且計入很可能不會導致未來出現重大收益撥回時，該估

計可變代價金額方會計入交易價格。

在各報告期結束時，本集團會更新估計交易價格（包括更新其對可變代價的估計是否受到限制的評估），以

如實反映報告期結束時的情況及報告期內的情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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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續）
委託人與代理人
當有另一方參與向客戶提供商品或服務時，本集團確定其承諾的性質屬自身提供特定商品或服務的履約義

務（即本集團是委託人）還是安排另一方提供有關商品或服務（即本集團屬代理人）。

如果本集團在特定商品或服務轉讓予客戶之前對該商品或服務有控制權，則本集團為委託人。

政府補助

當能夠合理地保證補助將可收取，而本集團將會符合所有附帶條件時，將確認政府提供的補助。

與出於補償成本而提供的補助有關的政府補助，在與補助擬補償成本相匹配的必要時期內，在綜合損益表

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確認為收入。

僱員福利

薪金、年度獎金、應享年假及本集團的非貨幣性福利成本在本集團僱員提供相關服務的年度應計。

本集團設有一項定額供款計劃（即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作出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

乃為合資格參與有關計劃之僱員而提供。供款乃按僱員之基本薪金之某個百分比計算，並根據強積金計劃

之規則於應付時由損益中扣除。強積金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於獨立管理基金的資產分開持有。於向強積金

計劃供款時，本集團之供款即全數歸屬僱員，惟本集團之自願性質供款可在供款全數歸屬前僱員離職之情

況下，按強積金計劃之規則退回予本集團。

所得稅

所得稅包含即期稅項及遞延稅項，並於損益中確認。

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即期稅項資產及負債根據於各報告期末已頒佈或實質上已頒佈的稅率（及稅法），按預

期可自稅務機關收取或支付予稅務機關之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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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所得稅（續）
就財務報告用途而言，遞延稅項負債乃就於報告期末資產及負債的稅基與其賬面金額之間產生的所有暫時

性差額予以確認，惟不包括以下各情況：

(1) 如果暫時性差額是由初步確認商譽或並非業務合併的交易中的資產或負債產生，及於進行交易時對會

計溢利與應課稅溢利或虧損均無影響；及

(2) 就涉及於附屬公司的投資的應課稅暫時性差額而言，如果本集團可以控制撥回暫時性差額的時間，且

暫時性差額可能不會在可見將來撥回。

遞延稅項資產就所有可抵扣暫時性差額、結轉未動用稅務抵免及任何未動用稅務虧損予以確認，惟以在日

後有可能出現可用以抵扣該等可抵扣暫時性差額、結轉未動用稅務抵免及未動用稅務虧損的應課稅溢利的

情況為限，但以下情況除外：

(1) 如果暫時性差額是由初步確認並非業務合併的交易中的資產或負債產生，及於進行交易時對會計溢利

與應課稅溢利或虧損均無影響；及

(2) 就涉及於附屬公司的投資及遞延稅項資產的可抵扣暫時性差額而言，只有在暫時性差額有可能在可預

見將來撥回，且日後有可能出現用以抵扣該等暫時性差額的應課稅溢利時，方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尚未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會在每個報告期末重新評估，並在預期出現充裕之應課稅溢利以收回遞延稅項資

產之全部或部分時確認。

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乃根據於報告期末已頒佈或實質上已頒佈的稅率（及稅法），按預期在變現資產或償還

負債之期間適用之稅率計算。

對於稅項減免歸屬於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本集團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分別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規定。由於應用初始確認豁免，相關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初始確認時的暫時性差額不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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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外幣

本集團各實體自行決定其功能貨幣，列於各實體之財務報表之項目均以該功能貨幣計算。本集團實體所記

錄之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當前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以外幣計值之貨幣資產及負債按報告期末之匯率換

算。因結算或換算貨幣項目而產生之差額於損益中確認。

以外幣計值按歷史成本計算之非貨幣項目按各初步交易日之匯率換算。

關連人士

在下列情況下，以下各方被視為與本集團有關連：

(a) 有關方為一名人士或該名人士之家族近親，而該名人士

(i) 控制或共同控制本集團；

(ii) 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或

(iii) 為本集團或本集團母公司的主要管理層的成員；

或

(b) 有關方為符合下列任何條件之一間實體：

(i) 該實體與本集團屬為同一集團的成員公司；

(ii) 一家實體為另一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或另一實體為成員公司的集團旗下成員公司的聯營

公司或合營企業）；

(iii) 該實體與本集團均為同一個第三方的合營企業；

(iv) 一家實體為第三方實體的合營企業，而另一實體為該第三方實體的聯營公司；

(v) 該實體為本集團或與本集團有關連的實體就僱員利益設立的離職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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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關連人士（續）
(b) （續）

(vi) 該實體受 (a)所識別人士控制或受共同控制；

(vii) 於 (a)(i)的所識別人士對該實體有重大影響力或屬該實體（或該實體的母公司）主要管理層的成員；

及

(viii) 該實體或其所屬集團之任何成員公司向本集團或本集團之母公司提供主要管理人員服務。

該位人士的家族近親為預期與實體之交易中將會影響該位人士或受其影響的家族成員。

6. 主要會計判斷及估計

編製財務報表需要使用會計估計，而按定義而言，會計估計極少與實際結果相等。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

的會計政策時亦需作出判斷。

本集團會對估計及判斷持續進行評估，而有關估計及判斷乃根據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包括對實體可能具有

財務影響且根據有關情況認為屬合理之未來事件之預期）而釐定。

(a) 收益確認

本集團會確認提供財務印刷服務的收益，惟僅以發生的可收回成本為限，直至本集團能夠合理衡量其

完全達成履約責任的進度為止。自此之後，收益將參照於報告日期完全達成履約責任的進度隨時間予

以確認。可變代價乃按本集團為根據合約條款達成履約責任作出的精力或投入而估計。

在釐定本集團能否合理衡量其履約責任成果及與估計進度及可變代價相關的不確定因素時，需要作出

重大的判斷及估計。不正確的判斷及估計可能影響本集團未來數年的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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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會計判斷及估計（續）

(b) 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減值評估

本集團根據違約風險及預期虧損率的假設對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作出撥備。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

資產的撥備反映使用全期預期信貸虧損，即於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的預期使用年期發生的潛在違

約事件，以發生違約的概率加權計算。在釐定預期信貸虧損水平時已應用判斷，當中經計及貿易應收

款項及合約資產的未來現金流量，包括基於過往客戶的信貸虧損經驗、經濟因素以及評估於各報告期

末收回客戶款項可行性的前瞻性估計，透過評估一系列潛在結果後釐定的概率加權金額。儘管撥備被

視為合適，估計基準或經濟狀況的變動或會導致所錄得的撥備水平有所變動，並隨後自損益扣除或計

入損益。

(c) 遞延稅項資產

於2022年9月30日，與營運附屬公司未使用稅務虧損及可扣減暫時性差額有關的1,046,000港元（2021

年：無）的遞延稅務資產已在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由於未來溢利不可預測性，故並無就非經營附屬

公司的8,274,000港元的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能否變現遞延稅項資產主要取決於未來是否有足

夠的溢利或應課稅暫時差額，此為估計不確定性的一個主要來源。如果未來實際產生的應課稅溢利較

預期少或多，或事實及環境變化令未來應課稅溢利的估計須予修改，則可能須撥回或進一步確認遞延

稅款資產，而此將在發生撥回或進一步確認期間的損益中確認。

(d) 非金融資產減值

非金融資產按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及減值（如有）列賬。在確定一項資產是否減值時，本集團必須作出判

斷及估計，特別是評估：(1)是否發生可能影響資產價值的事件或任何指標；(2)一項資產的賬面值是否

能獲可收回金額或（在使用價值的情況下）未來現金流量的淨現值（根據資產的持續使用而估計）支持；

及 (3)在估計可收回金額時適用的適當關鍵假設，包括現金流量預測及適當貼現率。如果無法估計單項

資產的可收回金額，則本集團會估計該資產所屬的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更改假設及估計（包括

現金流預測中的貼現率或增長率），或對減值測試所用的淨現值產生重大影響。

非金融資產減值的詳情在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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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營運分部資料

從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角度來看，其認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對經營表現的評估乃集中於本集團整

體。因此，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具有一個報告分部，即提供財經印刷服務。因此，僅呈列實體之整體披露、主

要客戶及地理資料。

地理資料

本集團於香港展開營運，且本集團概無非流動資產位於香港以外地區。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概無客戶（2021年：無）貢獻本集團的總收益逾10％以上的收益。來自前五大客

戶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的14.7%（2021年：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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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及隨時間確認

於香港提供財經印刷服務 45,395 57,532

本集團已選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可行權宜方法，且並無披露根據原預計期限為一年或以下的

合約於報告期末達成餘下未達成履約責任時本集團將有權獲得的收益。

下表顯示本報告期內所確認來自提供財經印刷服務收益金額，該金額計入報告期初的合約負債中：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報告期初計入合約負債的已確認收益 1,805 1,771

9. 其他收入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38 178

「保就業」計劃項下政府補貼 1,298 951

撥回合約負債（附註） — 888

匯兌收益 88 —

雜項收入 191 41

1,715 2,058

附註：其已於時限屆滿後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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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除稅前虧損

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乃於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800 8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93 888

計入下列各項的使用權資產折舊：

— 服務成本 584 592

— 行政開支 9,037 11,485

9,621 12,077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附註1） — 2,526

合約資產減值虧損（附註1） — 33

薪金及津貼（不包括董事酬金） 19,816 18,238

向強積金計劃供款（附註2） 827 782

20,643 19,020

計入下列各項的租賃負債利息：

— 服務成本 75 104

— 融資成本 904 511

979 615

有關短期租賃的開支 85 —

附註1：計入行政開支。

附註2：本集團將向強積金計劃繳納金額相當於有關工資成本5%的供款，僱員亦須作出相應比例的供款。每位僱員每月的最高供

款額為1,500港元。在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在強積金計劃下概無任何沒收供款，可供削減上市

規則第18.34(2)段所述的現有供款水平。在2022年及2021年3月31日，概無沒收供款可供本集團在未來幾年減少應付供款

（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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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董事及行政總裁酬金

年內董事及行政總裁的薪酬，根據適用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如下：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

袍金

薪金、津貼

及實物福利

與績效 

相關獎金

強積金 

計劃供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 240 — — — 240

陳綺媚女士（亦為行政總裁） 120 1,730 — 18 1,868

360 1,730 — 18 2,108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60 — — — 60

尹振偉先生 60 — — — 60

曾昭怡女士 60 — — — 60

180 — — — 180

540 1,730 — 18 2,288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

袍金

薪金、津貼

及實物福利

與績效 

相關獎金

強積金 

計劃供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 240 — — — 240

陳綺媚女士（亦為行政總裁） 120 1,704 — 18 1,842

360 1,704 — 18 2,082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60 — — — 60

尹振偉先生 60 — — — 60

曾昭怡女士 60 — — — 60

180 — — — 180

540 1,704 — 18 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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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董事及行政總裁酬金（續）

除上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酬金乃彼等任職本公司董事的酬金外，上述酬金為彼等提供管理服務及擔任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董事的酬金（如適用）。

於年內，概無董事或行政總裁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酬金之安排。

於年內，本集團概無向董事支付酬金，作為彼等加盟本集團或加盟後的獎金或離職補償。

12. 五名最高薪酬僱員

年內本集團五名最高薪酬僱員包括一名（2021：一名）董事（其亦為行政總裁），其薪酬詳情載於上文附註

11。年內餘下4名（2021年：4名）並非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的最高薪酬僱員之薪酬詳情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2,715 2,423

強積金計劃供款 72 72

2,787 2,495

薪酬屬於以下範圍的非董事及非行政總裁的最高薪酬僱員人數如下：

2022年 2021年

零至1,000,000港元 4 4

於年內，本集團並無向非董事及非行政總裁的最高薪酬僱員支付酬金，作為彼等加盟本集團或加盟後的獎

金或離職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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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得稅抵免

由於本集團有從過往年度結轉的稅項虧損可供抵銷上一年度產生的應課稅溢利，且本年度並無產生任何估

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年內支出 — —

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 (1,205) (80)

(1,205) (80)

遞延稅項 （附註24）

本年度 (1,046) —

(2,251) (80)

本年度的稅項抵免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所載的除稅前虧損對賬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5,032) (1,809)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2021年：16.5%）計算之稅項 (830) (299)

毋須課稅收入 (212) (255)

不可扣稅開支 10 6

未確認暫時性差額 29 19

先前未確認的暫時性差額 (420) —

已動用稅項虧損 — (30)

未確認稅項虧損 377 559

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 (1,205) (80)

所得稅抵免 (2,251) (80)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86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4.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2021年：無）概無向其普通股股東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自報告期

末以來亦無建議任何股息（2021年：無）。

15.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2,781) (1,729)

2022年 2021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0,000 1,000,000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0.28) (0.17)

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潛在攤薄之已發行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

本虧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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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物業 

裝修
傢具及 

裝置
辦公室
設備 電腦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2020年10月1日 6,821 651 880 4,373 12,725

添置 — — 41 411 452

撇銷 — (32) (46) (926) (1,004)

於2021年9月30日 

及2022年9月30日 6,821 619 875 3,858 12,173

累計折舊：
於2020年10月1日 5,005 353 546 4,125 10,029

年內支出 537 95 103 153 888

撥回 — (32) (46) (926) (1,004)

於2021年9月30日 5,542 416 603 3,352 9,913

年內支出 539 95 108 151 893

於2022年9月30日 6,081 511 711 3,503 10,806

賬面淨值：

於2022年9月30日 740 108 164 355 1,367

於2021年9月30日 1,279 203 272 506 2,260

減值評估

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有減值跡象，故此對屬於同一現金產生單位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進行減

值評估。

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釐定。該計算採納基於本集團管理層所批准涵蓋未來5年財

務預算按於2022年9月30日的稅前貼現率16%計算的現金流預測。五年期後的現金流則採用2.5%的增長率

進行推算。計算使用價值時另一個關鍵假設為預算毛利率，其乃根據現金產生單位過往業績及管理層對市

場發展的預期予以釐定。

根據評估結果，本集團管理層確定，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高於賬面金額，故此並無確認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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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租賃

(i) 使用權資產

年內本集團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及其變動如下：

租賃物業 辦公室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0年10月1日 14,655 2,154 16,809

添置 — 52 52

年內折舊費用 (11,485) (592) (12,077)

於2021年9月30日 3,170 1,614 4,784

添置 23,475 — 23,475

年內折舊費用 (9,037) (584) (9,621)

於2022年9月30日 17,608 1,030 18,638

於兩個年度，本集團租賃辦公室、倉庫及設備用於其營運。租賃物業的租賃合約固定期限為1至3年

（2021年：2至3年），而設備租約的一般租賃年期為5年。租賃條款乃根據個別基準協商，包含各種不同

的條款及條件。一般而言，本集團被限制向本集團以外轉讓及轉租本集團的租賃資產。於釐定租期及

評估不可撤銷期間的長度時，本集團應用合約的定義並釐定合約可強制執行的期間。

就租賃之現金流出總額為8,853,000港元（2021年：12,911,000港元）。

年內，本集團訂立一份為期3年的新租約，作辦公室及主要營業場用途。在租賃開始時，本集團確認使

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分別為23,475,000港元及22,39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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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租賃（續）

(ii) 租賃負債
應付租賃負債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一年內 8,570 3,906

非即期

超過一年但少於兩年 8,835 610

超過兩年但少於五年 2,218 500

11,053 1,110

19,623 5,016

租賃負債的到期分析於財務報表附註33中披露。

(iii) 於損益中確認的租賃相關金額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使用權資產折舊 9,621 12,077

租賃負債利息 979 615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85 —

於損益中確認總額 10,685 12,692

(iv) 適用於租賃負債的增量借款利率為5.25%（2021年：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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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貿易應收款項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 客戶合約 19,394 20,908

減：信貸虧損撥備 (6,550) (6,550)

12,844 14,358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方式與其客戶訂立貿易條款。信用期一般為45至60天。本集團力求嚴格控制其未償付之

應收款項，並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逾期結餘。本集團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風險分散於多個交易對手

方。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採用其他信貸增級措施。貿易應收款項屬免息。

貿易應收款項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信貸虧損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6,808 10,811
31至60日 841 —

61至90日 1,125 964
91至180日 3,083 2,191
181日至1年 462 273
超過1年 525 119

12,844 14,358

貿易應收款項的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變動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6,550 4,024
已確認減值虧損 — 2,526

於年末 6,550 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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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合約資產╱合約負債

合約資產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合約資產 3,377 3,312
減：信貸虧損撥備 (3,019) (3,019)

合約資產淨額 358 293

合約資產初步就提供財經印刷服務賺取的收益進行確認，此乃由於收取代價以本集團的未來履約狀況為條

件。於收取代價權成為無條件時，確認為合約資產的金額會重新分類至貿易應收款項。

影響已確認合約資產金額的一般付款條款如下：

本集團提供財經印刷服務的合約載有付款時間表，其中要求於服務期間內在達成特定里程碑時立即作出

階段性付款。作為本集團信貸風險管理政策一部分，本集團要求若干客戶提供介乎合約總金額10%至40%

（2021年：10%至20%）的預付款項，此於提供服務的初期產生合約負債。

本集團將該等合約資產分類為流動，此乃由於本集團預計在正常營運週期中將其變現。

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並無（2021年：33,000港元）確認為合約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本集團與

客戶的貿易條款及信貸政策於財務報表附錄18中披露。

合約資產的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變動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3,019 2,986

已確認減值虧損 — 33

於年末 3,019 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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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合約資產╱合約負債（續）

合約負債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提供財經印刷服務

履約預收款項 11,868 8,263

本年度合約負債大幅增加（2021年：增加），乃主要由於客戶提供更多預付款項所致。

所有合約負債預期將在本集團的正常營運週期內結算，並被歸類為流動負債。

影響已確認合約負債金額的一般付款條款如下：

一俟本集團於開展財經印刷服務前收取預付款項，即於合約開始時產生合約負債，直至就相關合約確認的

收益超出預付款項為止。

2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 305 191
租賃及其他按金 2,741 3,489
其他應收款項 — 128

3,046 3,808

計入上述結餘的金融資產與近期並無違約歷史及逾期的應收款項有關。於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虧損

撥備被評估為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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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銀行結餘及現金╱定期存款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319 33,882

定期存款 55,159 32,026

68,478 65,908

現金及銀行結餘按每日銀行存款利率以浮動利率賺取利息。定期存款44,668,000港元（2021年：無）按1.5%–

3.15%的固定利率計息，存放時有關到期日為3個月後。其餘定期存款10,491,000港元（2021年：32,026,000

港元）按固定利率0.7%（2021年：0.33%至0.34%）計息，期限不超過3個月。

22. 貿易應付款項

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418 2,727

31至60日 635 394

61至90日 15 1,073

91至180日 522 1,371

181日至1年 755 677

1年以上 1,705 1,272

5,050 7,514

貿易應付款項為不計息，結付期限一般為30至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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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應計費用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計佣金 922 1,270

應計核數師酬金 800 800

其他 1,719 630

3,441 2,700

24. 遞延稅項

以下為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確認的主要遞延稅項資產及其變動。

減速折舊撥備 稅項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0年10月1日、2021年9月30日及2021年10月1日 — — —

年內扣除 — 附註13 505 541 1,046

於2022年9月30日 505 541 1,046

在報告期結束時，本集團有約11,551,000港元（2021年：8,162,000港元）的未動用稅項虧損，可無限期地與

產生虧損的本公司的未來溢利相抵銷。本年度已就該等虧損中的約3,277,000港元（2021年：零元）確認遞延

稅項資產。由於未來溢利不可預測，故概無就餘下約8,274,000港元（2021年：8,162,000港元）確認遞延稅項

資產。

在報告期結束時，本集團有3,060,000港元（2021年：2,528,000港元）的可扣減暫時性差額。由於管理層預計

未來溢利或應課稅暫時性差額足以抵銷可扣減暫時性差額，年內已就該等可扣減暫時性差額確認505,000港

元（2021年：零元）的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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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2020年10月1日、2021年及2022年9月30日 5,00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20年10月1日、2021年及2022年9月30日 1,000,000 10,000

26. 儲備

(I) 股份溢價

股份溢價指自資本化發行及首次公開發售收取的所得款項超出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面值的差額。

(II) 股本儲備

股本儲備指附屬公司之投資成本與其已發行股本之間的差額。

(III) 合併儲備

合併儲備指本公司發行新股份的面值（用作換取於重組下的附屬公司已發行股份），與其附屬公司自身

股本項目所佔股份之賬面值的差額。

27.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A) 主要非現金交易

於年內，本集團就租賃物業及辦公室設備的新租賃安排，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分別為

23,475,000港元（2021年：52,000港元）及22,396,000港元（2021年：5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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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續）

(B) 財務活動產生的負債變動

租賃負債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10月1日 5,016 17,260

融資現金流變動 (8,768) (12,911)

訂立新租賃 22,396 52

利息開支 979 615

於9月30日 19,623 5,016

28. 本公司附屬公司詳情

名稱

註冊成立╱

營運地點

發行╱

註冊資本

本公司應佔股本

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2022年 2021年

直接擁有：

Top Achiever Global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美元」）

100% 100% 投資控股

間接擁有：

High Strength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0美元 100% 100% 投資控股

High Data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0美元 100% 100% 投資控股

鉅京財經印刷服務 

有限公司

香港（「香港」） 11,080,000港元 100% 100% 提供財經印刷服務及 

 投資控股

拓譯翻譯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100% 100% 向本集團提供翻譯服務

Huge Alliance Limited 香港 500,000港元 100% 100% 向本集團提供管理服務

鉅昇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 1港元 100% 100% 暫無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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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或然負債

於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30. 關連人士交易

(a) 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訂立關連人士交易。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報酬。

年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薪酬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及12。

31. 按類別劃分的金融工具

每一類別的金融工具於報告期末的賬面值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
按攤銷成本 84,063 83,883

金融負債
按攤銷成本 7,088 10,214

32.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本集團於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的金融工具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合理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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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

本集團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租金及其他按金、現金及銀行結餘、定期存款、貿易應付款

項、應計費用及租賃負債。

本集團金融工具產生的主要風險為利率風險、外幣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本公司董事審閱有關管

理及監察各項風險的政策，並摘要如下。

利率風險

本集團面對的市場利率變動風險主要與本集團以浮動利率計息的銀行結餘有關。本集團的定期存款及租賃

負債按固定利率計息。本集團並未使用任何利率掉期對沖利率風險。

董事認為並無預期重大利率風險，因此並無呈列敏感度分析。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香港，且所有交易均以港元計值。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以港元計值，惟若干貿易應收

款項以美元計值，而若干手頭現金及銀行結餘則以美元、台幣、人民幣及英鎊計值。

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而以其他外幣計值的銀行結餘乃微不足道，故此董事預期外幣交易及結餘並無重大風

險，因此並無呈列敏感度分析。

信貸風險

本集團的信貸風險主要來自貿易應收款項、合約資產、租賃及其他按金、其他應收款項、現金及銀行結餘以

及定期存款。本集團因交易對手若未能履行合約責任導致本集團產生財務損失而須承受之最大信貸風險，

乃從於各報告期末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列各已確認金融資產之賬面值產生。

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定期存款的信貸風險被視為有限，乃由於該等存款存放於由國際信貸評級機構評為高

信貸評級且聲譽良好之銀行。

就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而言，其他應收款項並不重大，且倘交易對手違約，租金按金可用作抵銷其租賃付

款。本集團已評估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的預期信貸虧損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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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信貸風險（續）
為盡量降低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的信貸風險，本集團管理層已委派專責團隊負責釐定信貸限額並評估

客戶借貸質素。本集團亦已制定其他監控程序，以確保採取後續行動收回逾期債務。債務人的信貸質素乃

根據其財務狀況、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而評估。本集團已制定政策以確保獲授予信貸期的債務人為可靠。

此外，本集團會於各報告期末進行減值評估，以確保已對貿易應收款項（按集體基準）及合約資產（按個別基

準）作出足夠減值虧損。年內並無確認減值（2021年：2,559,000港元）。

定量披露詳情載於本附註下文。

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

於各報告日期採用全期預期信貸虧損內的撥備矩陣進行減值分析。計算合約資產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的撥備

率以貿易應收款項的撥備率作為基礎，此乃由於合約資產及貿易應收款項來自同一客戶基礎。貿易應收款

項撥備率乃基於的貿易應收款項逾期天數計算。該計算反映概率加權結果、貨幣時間價值及於報告日期可

得的有關過往事件、當前狀況及未來經濟條件預測的合理及可靠資料。一般而言，倘貿易應收款項逾期超過

兩年則予以撇銷。

下文載列有關本集團採用撥備矩陣的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風險資料。

貿易應收款項

逾期

即期 1至90日

91至 

180日

181至 

279日

280至 

365日 超過1年 總計

於2022年9月30日

預期信貸虧損率 8% 22% 25% 44% 85% 100%

總賬面值（千港元） 8,356 5,504 693 510 601 3,730 19,394

預期信貸虧損（千港元） 695 1,212 175 225 513 3,730 6,550

於2021年9月30日

預期信貸虧損率 6% 29% 37% 66% 77% 100%

總賬面值（千港元） 11,507 4,131 476 339 920 3,535 20,908

預期信貸虧損（千港元） 695 1,212 175 225 708 3,535 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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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流動資金風險

就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而言，本集團政策為根據金融資產及負債到期日，定期監測即期及預期流動資金需

求，並確保維持充足現金儲備。

基於剩下合約未貼現現金流及本集團可能被要求付款的最早日期，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金融負債到期情況

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1年內

貿易應付款項 5,050 7,514

應計費用 2,038 2,700

租賃負債 9,395 4,017

16,483 14,231

超過1年但少於2年

租賃負債 9,204 654

超過2年但少於5年

租賃負債 2,237 516

27,924 15,401

34. 資本管理

本集團資本管理之主要目標為保障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及維持穩健之資本比率，以支持其業務及儘量提

高股東價值。本集團管理其資本架構，並根據經濟情況及相關資產之風險特性變動對其作出調整。為維持或

調整資本架構，本集團可能調整支付予股東之股息、股份購回或發行新股份。

本集團並無受到任何外界施加之資本要求所規限。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年度，資本管理之目標、

政策或程序概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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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財務狀況表及本公司儲備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 —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 184 62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23,006 42,872

定期存款 23,000 —

銀行結餘 1,346 4,893

47,536 47,827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 757 978

流動資產淨值 46,779 46,849

資產淨值 46,779 46,84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000 10,000

儲備 36,779 36,849

權益總額 46,779 46,849

本公司財務狀況表獲董事會於2022年12月15日批准及授權刊發，並由下列董事代表簽署：

陳增鉄先生 陳綺媚女士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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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財務狀況表及本公司儲備（續）

本公司儲備變動如下：

股份溢價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26(i)）

於2020年10月1日 36,735 424 37,159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310) (310)

於2021年9月30日 36,735 114 36,849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70) (70)

於2022年9月30日 36,735 44 36,779

36. 本公司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2018年1月16日通過的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主要旨在為董事及合資格僱員提供激

勵，該計劃將在十年內到期。

根據該計劃，本公司董事可向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董事）授出購股權，供其認購本公司

的股份。此外，本公司可不時向顧問、諮詢人、服務供應商、代理、客戶、合作夥伴或合營企業夥伴或任何

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對本集團有貢獻或可能有貢獻的人士授出購股權。

根據該計劃及本集團的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可予授出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100,000,000股本公

司股份。在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的情況下，在任何一年內因向任何人士之已授出及可予授出的購股權

而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在任何時間之已發行股份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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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本公司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計劃（續）

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其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授出的購股權，如超過本公司股本的0.1%且（根

據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計算）價值超過5,000,000港元，則必須事先得到本公司股東批准。

授出的購股權必須在授出日期後21日內接受，並為每份購股權支付1港元的付款。購股權可在本公司董事於

授出時所釐定的期間內隨時行使，惟不得遲於授出日期滿10週年後。行使價由本公司董事釐定，將不低於

以下最高者：(i)本公司股份在授出日期的收市價；(ii)股份在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的平均收市價；及 (iii)

本公司股份在授出日期的面值。

自採納該計劃以來，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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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截至9月30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益 45,395 57,532 81,971 62,929 90,611

服務成本 (22,704) (27,944) (37,634) (35,533) (44,451)

毛利 22,691 29,588 44,337 27,396 46,160

其他收入 1,715 2,058 2,619 843 226

銷售開支 (3,271) (3,625) (2,690) (4,045) (4,351)

行政開支 (25,263) (29,319) (31,953) (34,223) (34,736)

融資成本 (904) (511) (1,051) — —

除稅前（虧損）╱溢利 (5,032) (1,809) 11,262 (10,029) 7,299

所得稅抵免╱（開支） 2,251 80 — 50 (2,56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及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2,781) (1,729) 11,262 (9,979) 4,737

於9月30日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資產及負債

總資產 105,777 91,411 105,776 100,374 104,042

總負債 40,640 23,493 36,129 41,989 18,760

總資本及儲備 65,137 67,918 69,647 58,385 85,282

本集團於過去五個財政年度的綜合業績以及資產及負債之概要乃摘錄自已刊發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Everything
Matters

Annual Report 年報

A
nnual R

eport 年
報

* For identi�cation purpose only 僅供識別 

EDICO Holdings Limited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limited liability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Stock code 股份代號 : 8450

Everything
Matters

8/F., Wheelock House, 20 Pedder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香港中環畢打街 20 號會德豐大廈 8 樓
Website 網站 : http://www.edico.com.hk

Printed on Acid Free, Elemental Chlorine Free, Tree Free Bamboo Natural Paper
This Paper is made with 75% bamboo & 25% cotton linters

C127090



臻于
至善

ANNUAL REPORT
年報 2022/2023

* For identi�cation purpose only 僅供識別 

EDICO Holdings Limited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limited liability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Stock code 股份代號 : 8450

8/F., Wheelock House, 20 Pedder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香港中環畢打街 20 號會德豐大廈 8 樓

Website 網站 : http://www.edico.com.hk

A
N

N
U

A
L R

E
P

O
R

T 年
報
 2022/2023

One Step Forward

臻于
至善



故事

鉅京

封面
故事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分別為「聯交所」及「GEM」）
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

投資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

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

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鉅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

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

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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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於至善 (One Step Forward) 

一語道出EDICO於2024年的使命 —

突破舒適區、勇於承擔風險、探索新領域。

EDICO追求無限潛能，力臻至善，

實現多元發展，從不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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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董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李威明先生（主席）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薪酬委員會

尹振偉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

曾昭怡女士

提名委員會

曾昭怡女士（主席）

陳增鉄先生

尹振偉先生

公司秘書

鄭桂儀女士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

授權代表

陳綺媚女士

鄭桂儀女士

公司網站

www.edico.com.hk

獨立核數師

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

銅鑼灣

威非路道18號

萬國寶通中心26樓

合規主任

陳綺媚女士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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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總部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中環

畢打街20號

會德豐大廈8樓

主要往來銀行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北角

英皇道338號

華懋交易廣場2期

33樓3301–04室

上市資料

上市地點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

股份代號

8450

每手買賣單位

1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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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年內，隨著中國及香港取消大部分抗疫政策，香港經濟出現復甦。然而，在全球政治動盪及加息的影響下，香港

資本市場及我們的業務仍面臨嚴峻壓力。我們在困境中維持審慎的成本控制，增強營運能力，積極探索新的業務

機會。香港作為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長遠而言，對高端財經印刷服務的需求將會恢復。鉅京一直處於充分

利用該等機會的有利位置。同時，我們全力致力於推動可持續發展，並將可持續發展原則融入業務運營。

本人謹藉此機會由衷感謝各位董事、管理團隊及全體員工在瞬息萬變及充滿挑戰的營運環境中的持續支持。

陳增鉄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2023年12月15日

致各位股東：

本人謹代表鉅京控股有限公司（「鉅京」或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財政年度

（「本年度」╱「年內」）的財務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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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最終得以緩解，令人倍感寬慰，惟由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及利率持續高企，香港資本市場仍

然疲軟。與預期的疫情後反彈相反，香港的基準指標 — 恒生指數於2023年前九個月下跌10%。在市場估值偏低的

背景下，眾多首次公開發售（「IPO」）的候選企業仍持觀望態度。今年前三季度，香港 IPO市場共有44宗新上市，籌

集246億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交易量下降65%，籌集資金下降15%。與此同時，來自二級市場的籌資活動亦表

現疲軟。鑑於市場不利因素，我們於過往數年採取的積極舉措，如強化銷售團隊及提升非 IPO相關印刷業務的競

爭力，已證明屬明智之舉，從而令我們能挺過嚴峻挑戰，並益發強大。

本年報的主旨「臻於至善」一語道出我們於2024年的策略。儘管疫情威脅大幅減輕，營運環境仍將繼續面臨多重挑

戰，尤其是香港資本市場的整體氛圍尚未恢復。我們預期市場不會迅速反彈，或於不久將來達到昔日繁榮時的水

平。然而，鉅京從不畏懼面對挑戰，我們突破舒適區、勇於承擔風險、探索新領域。多年來，鉅京在提供最佳財經

印刷服務方面已以優質工作奠定堅實基礎。隨著香港政府宣佈成立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的專責小組，全球利率上

調的趨勢可能即將結束，我們隨時準備在高端財經印刷服務需求恢復時把握任何機遇。

此外，我們將探索新興創新行業的機會，開啟無限可能領域，以期取得更佳業績。我們將持續致力於為客戶提供

高端財經印刷服務，並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陳綺媚

行政總裁

香港，2023年12月15日



任
務

願景

我們為一家忠誠
可靠的財經印刷服務
供應商，歷盡艱辛
奠定今天的位置。
我們未嘗掉以輕心，
將繼續優化技術及
人力資源，追求卓越。

躋身財經印刷業內
龍頭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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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務

願景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年內，隨著中國及香港取消大部分抗疫政策，香港經濟出現復甦。然而，在全球政治動盪及加息的影響下，我

們仍面臨嚴峻壓力。我們預期市場不會迅速反彈，或於不久將來達到昔日繁榮時的水平。鉅京從不畏懼面對挑

戰，我們突破舒適區、勇於承擔風險、探索新領域。香港作為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長遠而言，對高端財經

印刷服務的需求將會恢復。鉅京一直蓄勢待發迎接該等機遇。

本集團專注提供24小時全天候的綜合印前及印後服務，以金融及資本市場的客戶為主要服務對象。我們提供廣泛

的綜合印前及印後服務，包括排版、校對、翻譯、設計、印刷及釘裝、物流安排及媒體發佈。我們印製的企業財經

相關文件，涵蓋以下廣泛範疇：

(i) 上市相關文件；

(ii) 定期報告文件；

(iii) 合規文件；及

(iv) 雜項及營銷周邊印製品。

以下載列我們於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2023年度」）及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2022年度」）期間處理的

各類文件之應佔收益及其佔總收益的百分比：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上市相關文件 4,959 10.7 7,012 15.4
定期報告文件 27,574 59.3 23,514 51.8
合規文件 12,244 26.3 12,747 28.1
雜項及營銷周邊印製品 1,722 3.7 2,122 4.7

46,499 100 45,395 100

於2022年度及2023年度，五大客戶應佔收益分別佔總收益約14.7%及16.9%。本集團不會過度依賴任何主要客

戶。報告年內五大客戶均為獨立第三方。

本集團的供應商為外包商。於2022年度及2023年度，本集團將部分翻譯工作分包至獨立翻譯公司，並將印刷及釘

裝工作分包至獨立印刷廠，故此我們分別產生翻譯及印刷分包成本約10.0百萬港元及10.7百萬港元，分別佔總服

務成本約44.1%及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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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下表摘錄本集團於2023年度綜合財務資料的若干主要項目：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6,499 45,395

服務成本 (23,944) (22,704)

毛利 22,555 22,691

毛利率 48.5% 50.0%

除稅前虧損 (7,721) (5,032)

年內虧損 (7,680) (2,781)

收益

於2022年度及2023年度，本集團分別錄得收益約45.4百萬港元及46.5百萬港元。增加主要由2023年度內印刷定期

報告文件產生的收益所貢獻。

服務成本

本集團的服務成本主要指 (i)外包商費用（包括翻譯費用及印刷費用）；(ii)直接勞工成本；(iii)內部翻譯成本；(iv)設計

成本；(v)廣告成本；及 (vi)影印機租賃、購買庫存圖片及客戶相關的餐飲費用等其他費用。於2022年度及2023年

度，服務成本分別為約22.7百萬港元及23.9百萬港元。於2023年度內，服務成本增加與本集團收益增加大致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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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2022年度及2023年度的毛利相對穩定。於2022年度及2023年度之毛利率分別為約50.0%及48.5%。

銷售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開支由2022年度約3.3百萬港元減少約0.7百萬港元或20.4%至2023年度約2.6百萬港元。有關減少

主要由於營銷開支及員工成本減少所致。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由2022年度約25.3百萬港元增加約3.2百萬港元或12.9%至2023年度約28.5百萬港

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指租賃負債之利息。

所得稅抵免

2023年度及2022年度之所得稅抵免乃指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及遞延稅項。

年內虧損

本集團於2023年度錄得除稅後淨虧損約7.7百萬港元，而2022年度則為約2.8百萬港元。有關變動主要由於2023年

度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項下減值虧損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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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覆蓋率

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故於該等年度並無自借貸產生任何利息開支，故利息覆蓋率不適用於本集團。

總資產回報率

負總資產回報率於2022年度及2023年度分別約為2.6%及8.5%。

權益回報率

負權益回報率於2022年度及2023年度分別約為4.3%及13.4%。

股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決議不建議派發2023年度之末期股息（2022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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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關鍵績效指標」）及本集團策略

本集團設定若干關鍵績效指標，以支持其策略的實行，其績效如下：

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

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毛利率 (1)

= 48.5%（2022年：50.0%）

總資產回報率 (2)

= (8.5%)（2022年：(2.6%)）

權益回報率 (3)

= (13.4%)（2022年：(4.3%)）

本集團已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

定價安排及資本開支方案。

維持本集團的流動性並監控 

資本架構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定期存款

=約60.6百萬港元

（2022年：約68.5百萬港元）

流動比率 (4)

= 2.6倍（2022年：2.9倍）

資本負債比率 (5)

=不適用（2022年：不適用）

淨負債權益比率 (6)

=淨現金流狀況

（2022年：淨現金流狀況）

本集團採納審慎的財務管理政策，定

期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需求以及是

否符合信貸安排的規定，確保維持充

裕的現金儲備，同時獲得主要金融機

構承諾提供足夠的備用資金，以應付

本集團長短期流動資金需求。

附註：

1. 毛利率按年內毛利除以收益然後乘以100%計算。

2. 總資產回報率乃按年內淨虧損除以於相關年末的總資產然後乘以100%計算。

3. 權益回報率乃按年內淨虧損除以於相關年末的總權益然後乘以100%計算。

4. 流動比率乃按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於相關年末的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5. 資本負債比率乃按總借貸除以於相關年末的總權益然後乘以100%計算。

6. 淨負債權益比率乃按淨負債（所有借貸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於相關年末的總權益然後乘以10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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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香港，大部分交易以港元（「港元」）計值，惟若干合約款項以美元（「美元」）計值。本集團大部分

資產及負債以港元計值，惟若干貿易應收款項以美元計值，而手頭現金及銀行存款則以美元、台幣、人民幣及英

鎊計值。

董事認為本集團的經營現金流及流動資金並無需承受重大外匯風險，因此於2023年度並無任何對沖安排。然而，

本集團將根據其業務發展需要不時檢討及監察相關外匯風險，並於適用時作出外匯對沖安排。

主要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本集團一般不會與客戶訂立長期協議，且未必能挽留現有客戶或吸引新客戶。我們按不同項目就部分翻譯工作及

印刷工作委聘外包商，如彼等未能達到我們的要求，或會對我們的服務質素造成影響。然而，客戶滿意度及優質

服務是維持本集團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基石。故此，本集團將繼續於設施及勞動力兩個範疇投放資源，以進一步提

升服務水平及競爭力。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借貸及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主要使用現金以支付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需求。過往，本集團使用的現金主要來自提供服務所賺取的現金

收入以及來自股東的財務資助。

於2023年9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定期存款約為60.6百萬港元（2022年：68.5百萬港元），且並

無任何銀行借貸。展望未來，本集團相信可通過結合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以及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股份」）於聯交

所GEM上市（「上市」）之所得款項淨額，以滿足我們的流動資金需求。董事認為，長遠而言，本集團的營運將由內

部產生的現金流及（如有需要）額外的股本及╱或債務融資提供資金。

於2023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77.4百萬港元（2022年：84.7百萬港元）及流動負債約29.9百萬港元（2022

年：29.6百萬港元）。於2023年9月30日，流動比率為2.6倍（2022年：2.9倍）。

於2022年及2023年9月30日，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償還債務，故資本負債比率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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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本公司於2023年度的資本架構並無任何變動。考慮到本集團目前的財務狀況，在並無不可預見的不利情況下，

管理層預期毋需改變資本架構。董事會相信，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且擁有充足資源應付其營運及未來可預見資本

開支。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本集團於2023年度並無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載於本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7。

僱員數目及薪酬、薪酬政策、獎金及購股權計劃以及培訓計劃

於2023年9月30日，本集團僱用69名（2022年：66名）員工。本集團於年內向董事支付的薪酬總額（包括薪金及津

貼、酌情獎金及退休金計劃供款）約2.2百萬港元（2022年：2.3百萬港元）。

本集團於年內的員工成本（包括薪金、津貼及福利以及界定退休金計劃供款）約22.2百萬港元（2022年：22.9百萬

港元）。

本集團就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之主要政策乃根據有關董事或高級管理層成員的職責、責任、經驗、技能、

時間投入以及本集團業績而釐定。

本集團根據具市場競爭力薪金與員工過往工作經驗等因素釐定員工薪酬。薪酬政策其中一個主要原則是以具有

市場競爭力的方式為員工釐定薪酬。本集團亦會定期評核員工，以評估其表現。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作出貢獻。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持續培訓，提升彼等技

能並發展彼等潛能。本集團根據其在業務過程中所擔任的職責，為新員工提供強制培訓。本集團亦為部門及全辦

公室員工提供業務及財經印刷行業相關之培訓，包括進行印刷廠的實地考察活動及介紹各類紙張特點及印刷知

識的座談會。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2023年及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貸款及銀行融資，故並無向任何相關方以資產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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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及預期資金來源

於2023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或然負債

於2023年及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2018年2月2日（「上市日期」），股份於聯交所GEM上市。本公司根據股份發售（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月

23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按每股0.22港元合共發行250,000,000股股份，每股面值為0.01港元。經扣除包銷

佣金及所有相關上市開支後，籌得的上市所得款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8.7百萬港元。

下表載列2023年度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及實際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

計劃用途 
的總支出 
（附註1）

所得款項 
淨額的計劃

用途 
（附註2）

由上市日期 
至截至2022年 

9月30日 
的實際用途

於2022年 
10月1日 
至2022年 
12月15日 
的實際用途

於2022年 
12月15日 
尚未動用之 

所得款項淨額
的修訂分配
（附註4）

於2022年 
12月15日 
至2023年 
9月30日 

的實際用途

截至2023年 
9月30日 

尚未動用之 
所得款項淨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升級中環辦公室（附註3） 
及設立新辦公室

18.6 13.9 5.8 0.3 (7.8) — —

擴大工作團隊 10.0 7.5 7.5 — — — —

升級及購置設備及軟件 6.0 4.5 2.2 0.4 (1.9) — —

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開支 — 2.8 2.8 — 9.7 9.7 —

附註：

(1) 請參閱招股章程所載之未來計劃。

(2) 請參閱招股章程所述的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

(3) 中環辦公室為本集團的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會德豐大廈8樓。

(4) 本集團已決議將尚未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改為用於一般營運資金。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2月15日的公告所詳述，為更有效運用資源，董事已決議將尚未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

的用途改為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一般經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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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與實際進度的比較

以下為招股章程所載本集團業務目標與2023年度內實際進度的比較。

招股章程所載業務目標 於2023年度內的實際進度

— 升級中環辦公室及設立新辦公室 中環辦公室的翻新工程已於2018年12月底前完成，而另一所新辦公

室已於2020年8月底搬遷至香港新九龍廣場內的另一處地方更寬敞

的辦公室。

— 擴大工作團隊 本集團已增聘員工加入銷售、服務及營運部門。

— 升級及購置設備及軟件 本集團已進行電腦及電郵系統的升級，現有伺服器配置亦同時 

升級，及增購會議室設施配置，以服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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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陳增鉄先生
執行董事兼主席

陳先生，73歲，為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主席（「主席」）兼執行董事，負責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提供策略意見。陳先生於2016年5月20日獲委任為董事，並於2017年6月22日調任為執行董事及委任為

主席。陳先生亦為董事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成員及本公司所有附屬公司之唯一董事。彼於2009年10月

成立本集團，並透過其100%實益擁有的Achiever Choice Limited（陳先生為唯一董事）同時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於2004年至2006年期間，陳先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福建投資數碼控制及自動化系統業務。於1986年至

2004年期間，陳先生於香港設立及經營多個行業的業務，包括分銷家庭用品、生產腰帶及肩墊。彼以管理層身份

並同時作為投資者從事該等業務。於1973年至1986年，陳先生於香港多個行業擔任工廠工人，包括單車製造及成

衣生產。於1965年至1968年，陳先生於中國接受中學教育。

陳綺媚女士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陳女士，49歲，為本公司行政總裁、執行董事兼合規主任，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日常營運、整體管理及策略規劃，

並確保本集團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及其他相關法律及法規。陳女士亦為

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成員。彼於2017年6月22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並於2017年6月30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彼於

2010年8月1日加入本集團，於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前擔任董事總經理。陳女士亦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鉅京

財經印刷服務有限公司（「鉅京」）之行政總裁。陳女士於財經印刷行業擁有逾20年經驗。加入本集團前，彼於2005

年11月至2009年12月擔任卓智（區域）財經印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兼營業總監，負責該公司的銷售及營銷方案以

及整體管理。於2001年6月至2005年10月，陳女士於當納利財經有限公司（前稱洛文財經印刷有限公司）任職，於

該公司擔任之最後職務為助理營業總監，主要負責監督該公司的銷售及營銷業務。陳女士於2000年4月至2001年

5月亦為當納利財經有限公司之見習銷售員，負責項目管理。陳女士於1996年7月自英國基爾大學畢業並獲頒法

學士學位及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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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先生，53歲，於2017年11月15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主要負責監察及向董事會提

供獨立意見。李先生亦兼任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

李先生於財經行業累積約20年經驗。李先生於1997年3月至1999年3月任職於一間領先會計師事務所。彼於退休

前擔任一間於聯交所上市公司的高級財務經理職位。李先生亦於2015年9月至2015年12月擔任聯交所上市公司中

聯發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64）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英國（「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英國特許公司治理公會（前稱英國

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會員及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李先生於2004年11月取得香港理工大學專業會計碩士

學位。

尹振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尹先生，68歲，於 2017年 11月 15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主要負責監察及向董事會提供獨立意

見。尹先生亦為董事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主席，以及兼任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成員。

尹先生於工商管理及財務方面積逾20年經驗。尹先生目前為一所幼稚園經理。

尹先生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並分別為加拿大安大略省會計師事務所協會會員、加拿大特許專業

會計師協會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尹先生於2009年10月獲南澳大學頒授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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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

曾昭怡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曾女士，37歲，於2017年11月15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主要負責監察及向董事會提供獨立意見。曾女士

亦為提名委員會主席，以及兼任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曾女士於法律行業積逾10年經驗，目前擔任法律顧問，主要負責提供法律意見。

曾女士於2013年11月獲香港律師資格。曾女士於2008年5月獲美國本特利大學頒授企業財務會計理學士學位，並

於2010年12月獲頒法學博士學位及於2011年7月獲頒法律研究生證書，兩者均由香港中文大學頒授。

鄭桂儀女士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鄭女士，47歲，為本公司公司秘書兼財務總監。鄭女士於2010年4月加入本集團，負責監督本集團日常會計營運

及財務管理。鄭女士於會計行業擁有逾20年經驗。於加入本集團前，鄭女士於2008年3月至2010年3月為教育軟

件服務公司EVI Services Limited之會計及人力資源經理，主要負責處理會計事務。於2004年1月至2008年3月，鄭

女士為晉安證券有限公司之會計主管，主要負責處理會計事項。於2001年7月至2003年11月，鄭女士於馬照祥會

計師樓有限公司出任準高級審計員。於2000年3月至2001年7月，鄭女士於曾格燊會計師事務所出任初級審計員

及審計助理。於1998年12月至2000年3月，鄭女士於中海（香港）船務代理有限公司出任會計文員。

鄭女士於2003年被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接納為會員，並於2008年晉升為資深會員。彼亦於2017年7月認可成

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彼於1998年12月獲頒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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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

除上文所列董事外，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團隊成員如下：

鄭桂儀女士
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鄭桂儀女士為本公司公司秘書兼財務總監。

有關鄭女士的履歷，請參閱上文「高級管理層」分節。

駱婉如女士
營運總監

駱女士，51歲，於2010年1月加入本集團，為本集團營運總監。彼負責管理有關客戶服務營運工作。駱女士於財

經印刷行業積逾18年經驗。於2005年11月至2009年12月，駱女士於卓智（區域）財經印刷有限公司擔任客戶服務

總監，主要負責客戶服務。於2001年7月至2005年10月，駱女士於當納利財經有限公司（前稱洛文財經印刷有限

公司）擔任客戶服務主任，主要負責客戶服務。於1997年5月，駱女士自加拿大萊斯布里奇大學畢業並獲頒文學士

學位。

李淑儀女士
營業總監

李女士，57歲，於2012年8月加入本集團，為鉅京的營業總監，主要負責管理客戶關係及開拓本集團的潛

在業務網絡。李女士於2011年5月至2012年8月於一間從事品牌管理及活動管理業務的公司Speedy Design 

Communications Limited擔任高級客戶經理，主要負責客戶賬戶管理。於2002年9月至2011年4月期間，彼在設計

堂有限公司擔任客戶服務總監，主要負責管理客戶關係。

李女士於1990年7月自香港樹仁學院（現稱為香港樹仁大學）畢業並獲頒新聞系文憑。李女士亦於1997年2月 

獲McDonald’s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頒授McDonald’s國際通訊文憑 (McDonal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Diploma)。李女士亦於2004年12月獲香港大學頒授管理學學士學位。李女士於2011年3月完成奧思顧問有限公司

設辦的六式碼綠帶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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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董事」）欣然提呈其報告連同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年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從事提供財經印刷服務。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載於

本年報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8。

業務回顧

有關本集團表現的進一步討論及分析（包括對本集團業務的公平回顧、使用財務關鍵績效指標進行分析、有關本

集團面臨的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的討論以及本集團業務未來可能的發展）載於本年報「主席致辭」、「行政總裁致

辭」及「管理層討論與分析」各節。本集團之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載於本年報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3。有關討

論構成本報告一部分。

環保政策及表現

本集團致力維持環境的長期可持續性，盡力建設一間環保企業。本集團推行多項政策及常規，以達致節約資源、

節約能源及減廢的目標，務求盡量減低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鑑於其業務性質，本集團於業務過程中並無產生、排

出或排放任何污染物。因此，本集團不受任何環保事宜的任何特定規則或規例約束。

遵守法律法規

本集團及其業務須遵守多項香港法例之規定。本集團已制定內部規則，當中載有措施及工作程序，以確保本集團

的營運遵守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適用法律及法規。

本集團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及香港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的規定為所有僱員投購僱員補償保險。本集團亦為香港僱

員參與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註冊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董事認為僱員補償保險範圍本身已足夠，並符合香

港的一般商業慣例。

本集團遵守香港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健康及安全相關規則及規例，並根據上述條例制定工作場所環境控制及

工作場所衞生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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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利益相關者之關係

本集團肯定僱員、客戶及業務夥伴對本集團的可持續增長至關重要。本集團致力與客戶維持緊密關愛的關係及加

強與業務夥伴的合作。

本集團維持非常穩定及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並非常注重僱員培訓，例如為新員工提供入職培訓、在職培訓及組

織團隊建設活動。

本集團亦不時舉辦各種社交活動，為員工創造和諧的工作環境。

年內 ，本集團與客戶維持良好關係，保留現有客戶的比率普遍維持於高水平，藉以追蹤市場前沿發展及捕捉有利

業務機遇。

本集團與主要供應商保持穩定及悠久的業務關係。本集團預計採購不會出現任何困難，也不認為會有生產中斷情

況發生。

報告期後重要事件

董事會（「董事會」）並不知悉於2023年9月30日後及直至本報告日期發生任何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件。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2018年2月2日（「上市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上市（分別為「聯

交所」及「上市」）。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8.7百萬港元。有關所得款項用途的詳情載於本年報「管理層討論與分

析」一節。

業績及分配

本集團於年內的業績載於本年報第59頁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財務摘要

本集團於過往五個財政年度各年度之業績、資產及負債摘要載於本年報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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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年內末期股息。

股東週年大會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謹訂於2024年2月29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2024年股東週年大會」）。為釐定有權出席2024年股東週年大

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股東」），本公司將於2024年2月26日至2024年2月29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2024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非

登記股東須將所有已填妥之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於2024年2月23日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33樓3301–04室，以辦理登

記手續。

物業、廠房及設備

年內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詳情載於本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股本

年內本公司股本的變動詳情載於本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5。

儲備

年內本集團及本公司的儲備變動詳情分別載於本年報第61頁及第102頁。

可分配儲備

於2023年9月30日，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條文計算之可分配儲備約為32.1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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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載有有關優先購買權的條文，致使本公司須按比例

向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該等證券。

董事

於年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84(1)條，陳綺媚女士及曾昭怡女士須於2024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並符合資格及願意膺

選連任。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5.09條就其於本公司的獨立

性發出之年度確認書。本公司認為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於本公司的人士。

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履歷詳情載於本年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簡介」一節。

有關董事酬金及本集團五名最高薪人士的詳情分別載於本年報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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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服務合約

陳增鉄先生（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主席」））及陳綺媚女士（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於2018年1月16日，與

本公司分別簽訂服務合約及委任函，首次任期自上市日期起計為期三年，並於2021年1月16日屆滿後自動重續另

外三年，除非任何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三個月的書面通知終止。

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與本公司訂立委任函，為期三年，除非任何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三個月的書面通知

終止。

概無擬於2024年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之董事與本公司訂立本公司不可於一年內毋須作出賠償（法定賠償除

外）而終止之未屆滿服務合約或委任函。

股權掛鈎協議

於年內或於2023年9月30日，本集團概無訂立股權掛鈎協議 (i)將會或可能導致本公司發行股份，或 (ii)規定本公司

訂立任何將會或可能導致本公司發行股份的協議，亦無該等協議存續。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安排

於年內任何時間或於2023年9月30日，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

排，致使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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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
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3年9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

述董事進行交易之規定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百分比

陳增鉄先生（「陳先生」）（附註） 受控法團權益 公司權益 560,000,000 56.0%

附註： Achiever Choice Limited（「Achiever Choice」）擁有本公司56%權益，Achiever Choice由陳先生（主席兼執行董事）全資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陳先生被視為於Achiever Choice持有的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相聯法團普通股之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百分比

陳先生 Achiever Choice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 1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據董事所悉，於2023年9月30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

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

有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指的登記冊內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或 (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述董事進行交易的規定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

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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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2023年9月30日，就董事所悉，以下實體（並非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直接或間接擁

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記錄

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百分比

Achiever Choice（附註）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560,000,000 56.0%

阮倩儀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92,200,000 19.2%

附註： Achiever Choice為560,000,000股股份的實益擁有人，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56%。Achiever Choice由陳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據董事所悉，於2023年9月30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實體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

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已向本公司及

聯交所披露或已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當時唯一股東於2018年1月16日以書面決議案方式批准及有條件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

股權計劃於上市日期生效。

本公司於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行使、註銷購股權或令其失效，且自上市日期起

至2023年9月30日期間概無購股權計劃項下的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於2022年10月1日及於2023年9月30日，根據

購股權計劃可供授予的購股權數目為100,000,000。

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1) 目的

購股權計劃旨在讓本公司向合資格參與者（如下文所述）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獎勵或

回報，讓彼等得以認購股份，從而使彼等的利益與本集團的利益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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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資格參與者

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之僱員、顧問、諮詢人、服務供應商、代理、客戶、夥伴或合營夥

伴（包括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而向該等僱員、顧問、諮詢人、服務供應商、代理、客戶、夥

伴或合營夥伴授出購股權時，彼等為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之全職或兼職僱員或以其他方式獲聘用，或董

事會全權酌情決定認為曾經或可能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任何人士。

(3) 可供發行股份的最高數目

根據購股權計劃於任何時間可能授出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上限不得超過100,000,000股股份。

(4) 各合資格參與者最高限額

除非獲股東於股東大會批准及在受下段所規限下，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授予各承授人的購股權（包括已行

使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

倘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授出任何購股權，將導致於直至授

出日期止12個月期間（包括授出當日）向該名人士授出及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

行使的購股權）獲行使時發行及將予發行股份：

(i) 合共超過已發行股份的0.1%；及

(ii) 按股份於各授出日期的聯交所收市價計算的總值超過5百萬港元，

則有關進一步授出購股權必須經股東批准。

(5) 根據購股權須承購股份之期限

購股權可於董事會向各承授人提呈授出購股權時所釐定及確定之期間內任何時間行使，惟於任何情況下不

遲於授出日期起計10年內（須受提早終止購股權計劃所限）。

(6) 可行使購股權前須持有購股權的最短期限

儘管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及條件並無訂明購股權獲行使前須根據購股權計劃持有購股權的指定最低期限或須

達到的表現目標，但董事仍可在符合董事全權酌情決定有關持有購股權的最低期限及╱或須達到的表現目

標的條款及條件的情況下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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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接納購股權的期限及應付代價

當本公司在提呈可能指定有關時限內（該時限不得遲於提呈日期（包括當日）起計21日）收訖經合資格參與者

正式簽署的接納提呈函件複本，連同作為獲授購股權代價向本公司支付的1.00港元不可退還付款時，合資格

參與者將被視為已就彼等所獲提呈的所有股份接納有關提呈。

(8) 行使價的釐定基準

購股權計劃項下股份的認購價將由董事酌情釐定，惟於任何情況下不得低於以下最高者：(a)股份於特定購

股權要約日期（必須為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於聯交所的收市價；(b)股份於緊接特定購股權要約

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的平均收市價；及 (c)股份於特定購股權要約日期的面值。

(9) 剩餘年期

購股權計劃自購股權計劃採納日期起至該計劃所規定終止日期（即購股權計劃採納日期起計滿十年之日本公

司營業時間結束為止）一直有效，於該段期間後，將不會進一步授出購股權，惟倘須使先前已授出或已行使

的任何購股權的行使生效或在購股權計劃條文另有規定的情況下，則有關購股權計劃條文仍繼續生效。

關連交易及關聯方交易

於年內，本公司概無進行任何根據GEM上市規則第20章須遵守任何申報、公告或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關連交易

或持續關連交易。

競爭權益

於年內，概無任何董事或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的任何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

規則）(a)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於業務的權益，以及 (b)與本集團存在任何其他利益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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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本集團五大客戶主要來自香港上市申請人及上市公司。於年內，本集團五大客戶合共佔本集團總收益約16.9%

（2022年：約14.7%），而於年內本集團最大客戶佔本集團總收益約5.7%（2022年：約3.8%）。

本集團的五大供應商為本集團的外包商，為本集團提供翻譯以及印刷及釘裝服務。於年內，本集團五大供應商合

共佔本集團總服務成本約27.8%（2022年：約23.4%），而於年內本集團最大供應商則佔本集團總服務成本約8.7%

（2022年：約5.8%）。

於年內，概無董事、彼等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任何股東（據董事所知擁有已發行股份數目5%以

上）於本集團五大客戶或供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控股股東於合約中的權益

於2023年9月30日或於年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控股股東（定義見

GEM上市規則）概無訂立任何重大合約（無論該合約是否為向本集團提供服務）。

不競爭契據

本公司已接獲本公司各控股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即陳先生及Achiever Choice）就其及其緊密聯繫人（定義

見GEM上市規則）遵守陳先生及Achiever Choice日期為2018年1月16日以本公司為受益人而簽署的不競爭契據（「不

競爭契據」）項下所作出承諾的年度書面確認函。不競爭契據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月23日之招股章程

「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中「不競爭契據」一節。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董事會轄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確認書，並無發現任何不遵守不競爭契據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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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重大交易、安排或合約的權益

於2023年9月30日或於年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訂立董事或與

董事有關連的實體於當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且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之重要交易、安排或合約。

董事資料變更

本公司並不知悉董事資料有任何變動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A(1)條的規定作出披露。

稅項減免

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股東因持有股份而獲得任何稅項減免。股東如對購買、持有、出售、買賣股份或行使有關股

份的任何權利所引起稅務後果有疑問，應徵詢彼等的專業顧問。

獲准許之彌償保證

組織章程細則訂明，董事將可就彼等執行彼等之職責或據稱職務時所作出、贊同或未有作出之行動或與此有關者

而產生或蒙受或可能產生或蒙受之所有法律行動、成本、費用、損失、損害及開支，以本公司之資產及溢利獲得

彌償及免受傷害。有關條款於年內整年有效，且截至本報告日期仍然有效。

管理合約

於年內，本集團概無訂立或存在有關本集團全部或其中任何主要部分業務之管理及行政合約（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成員之僱傭合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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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酬金

董事酬金由董事會根據其薪酬委員會的建議釐定，經參考董事的職務、責任及表現以及本集團的業績釐定。董事

酬金詳情載於本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

薪酬政策

薪酬委員會由董事會成立，以制定薪酬政策供董事會批准，薪酬政策將考慮可資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金、僱傭條件

及職責以及董事、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的個人表現等因素。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作為對合資格參與者之獎勵。

捐款

於年內，本集團並無作出慈善捐款（2022年：零港元）。

充足的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得的公開資料，且於本報告日期就董事所深知，於年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根據GEM上市規

則的規定，維持充足的公眾持股量（即為至少佔已發行股份之25%）。

企業管治

除本年報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年內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本集團主要企業管治常規詳情載於本年報第35至51頁「企業管治報告」一節。

本公司的合規主任為陳綺媚女士，陳女士之履歷詳情載於本年報第18頁。本公司之公司秘書為鄭桂儀女士（鄭女

士亦為本公司之財務總監）。其履歷詳情載於本年報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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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集團於年內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本年報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獨立核數師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已獲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大信梁學濂」）審核，大信梁學濂

於2021年12月14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的核數師，以填補龐志鈞會計師行辭任後的臨時空缺。

大信梁學濂將退任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並符合資格及願意於應屆2024年股東週年大會上獲續聘。本公司將於應屆

2024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續聘彼等為核數師的決議案。

代表董事會

陳增鉄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202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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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致力履行對其股東（「股東」）的職責，並透過良好企業管治維護及提高股東價值。

本公司董事（「董事」）深明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管理架構、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程序引進良好企業

管治元素之重要性，藉以達致有效問責。

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年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

（「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證券交易必守標準（「交易必守標準」），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行為守則。經本公司向每名董事作出具體詢問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年內已遵守交易必守標準。



36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報告

董事會

董事會職責、問責及貢獻

董事會（「董事會」）主要負責監察及監督本集團之商業管理及整體表現。董事會設定本集團的價值及標準，並確保

具備必需的財務及人力資源，支持本集團實現其目標。董事會所履行的職能包括但不限於制定本集團的業務及投

資計劃及策略、決定所有重大財務（包括主要資本開支）及營運事宜、制定、監察及審閱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常規以

及所有其他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須由董事會負責的職能。董事會已成立董事委員會，並向

該等董事委員會轉授多項載列於其各自職權範圍的職責。董事會可不時於其認為適當時候向本集團管理層（「管理

層」）轉授若干職能。管理層主要負責執行董事會所採納的業務計劃、策略及政策以及不時獲指派的其他職責。

董事可查閱本集團的所有資料，而管理層有責任及時向董事提供充份資料，以致董事可履行其職責。董事有權於

適當情況下徵求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組成

本公司致力秉持董事會應由執行董事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均衡組成的觀點，促使董事會具備

強大的獨立元素，能夠有效作出獨立判斷。

於本年報日期，董事會由以下五名董事組成，其中獨立非執行董事合共佔董事會成員的60%：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各董事之履歷詳情載列於本年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簡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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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及截至本年報日期，董事之間概無財務、業務、家族或其他重大關係。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董事會帶來多方面的業務及財務專業知識、經驗及獨立意見。通過積極參與董事會，在各董事

委員會供職，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將繼續為本公司作出多方面貢獻。

年內，本公司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符合GEM上市規則規定，且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

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09條發出之年度獨立身份確認函。本公司認為，全體獨立

非執行董事均屬獨立人士，並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09條所載獨立指引。

於年內，董事會主席（「主席」）（同時為執行董事）已與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一次並無其他執行董事列席的會議。

董事之入職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

各董事於首次接受委任時均已獲提供正式、全面及為其而設的入職培訓，以確保其對本公司的運作及業務均有適

當的理解，及完全清楚董事本身根據法規及普通法、GEM上市規則、其他法律及監管規定以及本公司業務及管治

政策所須承擔的責任。

本公司將不時為全體董事開辦簡報會，助其增進及回顧彼等的職務與職責，並鼓勵全體董事參加由本公司承擔費

用之相關培訓課程，並要求全體董事向本公司遞交彼等之培訓記錄。根據本公司存置的培訓記錄顯示，各董事於

年內完成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摘要如下：

董事姓名 培訓類型

陳增鉄先生 B

陳綺媚女士 A及B

李威明先生 A及B

尹振偉先生 A及B

曾昭怡女士 A及B

A: 出席座談會╱會議╱論壇

B: 閱讀有關經濟、一般業務、企業管治及董事職責之報章、期刊及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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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會議及董事出席記錄

董事會按計劃每年至少召開四次會議，約每季度召開一次，並最少提前14日向董事寄發通知函。有關所有其他董

事會會議，將事先於合理時間內發出通知。董事獲准將任何須於會議上討論及通過決議的事宜納入議程。為確保

董事能夠恰當掌握各董事會會議上提呈之議題並在充分知情下作出決定，議程及隨附董事會會議函件將於董事

會會議擬定日期最少三日前或協定的其他期間寄發予全體董事。本公司公司秘書（「公司秘書」）負責保存所有董事

會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擬稿及定稿將於各會議舉行後於合理時間內向董事傳閱，以供彼等發表意見及備存，而有

關會議記錄定稿則可供董事查閱。

於年內，本公司已舉行四次例行董事會會議，並於各會議上分別考慮及批准（其中包括）本集團截至2022年9月30

日止年度（「2022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截至2023年3月31日

止六個月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於年內，各董事於董事會會議的出席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陳增鉄先生 4/4

陳綺媚女士 4/4

李威明先生 4/4

尹振偉先生 4/4

曾昭怡女士 4/4

於年內，本公司於2023年2月22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分別為「股東週年大會」及「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全體董

事均有親身或透過視像會議方式出席是次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行政總裁」）陳綺媚女士已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擔任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以確保與股東的有效溝通。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

董事會已採納董事會多元化政策，並就推行有關政策商討所有可計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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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深明及肯定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裨益，並著力確保董事會具備可滿足本公司業務要求的技能、經驗及多元

化觀點方面的平衡。董事會所有委任將繼續以用人唯才為原則，尤其考慮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益處，並將根據一

系列多元化範疇（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種族、專業經驗、技能及知識）篩選候選人。

主席及行政總裁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於年內及直

至本年報日期，陳增鉄先生擔任主席，而陳綺媚女士擔任行政總裁。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已作區分，並由不同

人士擔任，以確保權力及授權分佈均衡，不致於令權力集中於任何一名董事會成員。

董事委員會

董事會設立四個董事委員會，即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監控本公司特定方面

事項。董事委員會均獲分配充分資源以履行其職責。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2018年1月16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企業管治守則訂明書面職權範圍。該職權範圍已於2018年12月

28日作出修訂。審核委員會的書面職權範圍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分別刊發。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即李威明先生、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李威明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能包括但不限於：

• 就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外聘核數師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並批准外聘核數師的薪酬及聘任條款、以及處理任

何有關該核數師辭任或辭退該核數師的問題；

• 檢討本集團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的財務申報原則及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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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審核工作開始前審視外聘核數師是否獨立客觀、審核程序是否有效，並與外聘審核師討論外聘核數範

疇，包括聘任書；

• 監察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以及年度、季度及中期財務報表的完整性，並審閱當中所載有關財務申報的重大

判斷；

• 每年要求外聘核數師提供就其維持獨立性及監察是否遵守有關要求所採納的政策及程序的資料，包括是否

提供非核數服務以及有關核數合夥人及人員的輪任要求；

• 與外聘核數師商討審核所引申的任何建議（如有需要可在無管理層參與的情況下進行）；及審閱擬議管理建

議函件、任何核數師向管理層提出的重大疑問，當中包括會計記錄、財務賬目或監控系統（包括管理層對核

數師的各點查詢之回應）；

• 確保董事會就外聘核數師於管理建議函件提出的事項作出及時回應；

• 檢討及監察董事會審閱的範疇、成效及表現，確保董事會與外聘核數師的工作得到協調，以及確保董事會在

本集團內部有充足資源運作，並且有恰當地位；

• 就委聘外聘核數師提供非核數服務制定政策，並予以執行；

• 與管理層商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範疇及質素，並確保管理層於履行其職責時設立有效的風險管理

及內部監控系統，包括就會計及財務申報職能方面的資源、員工資歷及經驗是否足夠、以及員工所接受的培

訓和有關預算是否充足進行討論；

• 檢討就任何懷疑不誠實行為或不合規情況或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缺失或涉嫌違反法律、規則及規例情況的

內部調查結果及管理層的回應；

• 檢討可讓僱員就財務申報、內部監控或其他事宜的可能不恰當情況在保密情況下提出關注的安排；及

• 考慮其他由董事會提呈的事宜。

於年內，審核委員會已舉行四次會議，並（其中包括）考慮、審閱及批准 (i)向董事會分別提呈以供考慮及批准 (a)本

集團2022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

個月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b) 於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重新委任

核數師；及 (ii)審核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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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於審核委員會會議的出席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李威明先生 4/4

尹振偉先生 4/4

曾昭怡女士 4/4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2018年1月16日成立，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有關職權範圍於2022年12月28日獲修

訂。薪酬委員會的書面職權範圍已分別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薪酬委員會由執行董事陳綺媚女士及兩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組成。尹振偉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能包括但不限於：

• 制定薪酬政策提交董事會批准，當中考慮的因素包括可資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酬、僱用條件、本集團董事、高

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之職責與個人表現。彼等表現須按董事會不時議定的企業方針及目的衡量；以及執行

董事會釐定的薪酬政策；

• 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政策以及架構及就制訂薪酬政策設立正式而具透明度的

程序，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在適當情況下就個別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待遇，包括實物福利、退休金權利、賠償金額（包括喪失

或終止職位或委任等所支付賠償），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就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薪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考慮可資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酬、須付出的時間及職責，以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內其他職位的僱用條件；

• 檢討及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就其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而須支付的賠償，以確保該等賠償與合約

條款一致；若未能與合約條款一致，賠償亦須公平，不致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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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及批准因董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的賠償安排，以確保該等安排與合約條款一致；

若未能與合約條款一致，有關賠償亦須合理適當；

• 確保任何董事或高級管理層成員或其任何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不得參與釐定其自身的薪酬；

• 釐定評估僱員表現的準則，有關準則須反映本公司的業務目的及目標；

• 根據董事、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的表現準則評核彼等各自表現並參考市場慣例，考慮其年度表現

獎金，繼而向董事會提出相應推薦建議；及

• 審閱及╱或批准GEM上市規則第23章項下有關股份計劃的事項。

於年內，薪酬委員會曾舉行一次會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釐定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以及檢討考慮

董事、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之年度表現獎金並就此向董事會提出提議。

於年內，各董事以薪酬委員會成員身份出席會議之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尹振偉先生 1/1

陳綺媚女士 1/1

曾昭怡女士 1/1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於2018年1月16日成立，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提名委員會之書面職權範圍分別刊登於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提名委員會由執行董事陳增鉄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昭怡女士及尹振偉先生組成。

曾昭怡女士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能包括但不限於：

• 至少每年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成員多元化（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專業經驗、

技能、知識及服務任期方面），並向董事會提出任何改動建議以執行本公司的企業策略；

• 物色及提名合適候選人填補董事的臨時空缺，供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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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及審閱獨立非執行董事就其獨立性作出的年度確認函；

• 在適當情況下檢討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及檢討董事會為執行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而制定的可計量目

標及達標進度；及

• 因應本公司的企業策略及日後需要的技能、知識、經驗及多元化組合，在適當情況下聯同董事會檢討主席、

行政總裁及高級管理層的繼任計劃。

於年內，提名委員會舉行一次會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檢討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多元化、評估獨立非執行董

事的獨立性及考慮在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重新委任退任董事而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於年內，各董事以提名委員會成員身份出席會議之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陳增鉄先生 1/1

曾昭怡女士 1/1

尹振偉先生 1/1

本公司已採納提名政策，詳情如下：

目標
提名委員會須向董事會提名合適人選，以供考慮及於股東大會上向股東推薦參選董事或委任為董事以填補臨時

空缺。

甄選準則
提名委員會於評審建議候選人時將考慮下列因素：

— 聲譽

— 行業經驗

— 可投入的時間及相關興趣

—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18歲或以上）、文化、教育背景、專業經驗）。

上述因素僅供參考，提名委員會可酌情提名其認為適當的任何人士。

建議候選人須提交必要的個人資料，連同委任為董事的同意書。

如有需要，提名委員會可要求候選人提供額外資料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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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現時由五名董事組成，其中兩名為女性。由於我們的多元化理念乃董事會成員避免僅有單一性別，董事會

成員已實現性別多元化。我們的兩名董事年齡在30至49歲之間，三名在50至80歲之間。董事會具備與本公司業

務需要相適應的技能。董事擁有金融、學術及管理方面的綜合背景，在一系列業務活動方面共同為本公司提供豐

富經驗。有鑒於此，提名委員會認為，董事會由具備多元化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專業╱業務經驗、技能

及知識的成員組成。年內概無委任新任董事。

提名程序
提名委員會須作出推薦建議供董事會考慮及批准。獲提名人士不得假設彼等已獲董事會建議膺選，直至股東通函

公佈有關建議。

載有董事會提名候選人資料及股東提名邀請之通函將寄發予股東。

該通函將列明股東之提名時段。根據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規定，建議候選人的姓名、獨立性、建議薪酬及任何

其他資料的將載入致股東的通函。

股東可於其有意提呈決議案期間內，向公司秘書發出通知選擇提呈某一人士為董事，而毋須董事會推薦或提名委

員會提名（股東通函所載的該等候選人除外）。有關建議候選人的個人資料將透過補充通函寄發予全體股東，以向

各股東提供有關資料。

候選人可於股東將考慮該名侯選人之擬議董事提名之股東大會舉行前任何時間向公司秘書書面通知退選。

董事會對有關推薦候選人的所有事宜擁有最終決定權。

風險管理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於2018年1月16日成立，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風險管理委員會之書面職權範圍分別刊登於聯

交所及本公司網站。風險管理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李威明先生、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李

威明先生為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

風險管理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能包括但不限於：

• 考慮及制定風險管理框架，並經設立識別、評估和管理本集團所面對的重大風險的程序，向管理層提供風險

管理方面的指引；

• 檢討及定期評估本集團風險管理框架、有關風險管理的內部監控系統（內部財務監控系統除外）及風險管理

政策及程序的充足性及有效性，以識別、評估及管理風險，並監督其有效運作、實施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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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監督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並確保每年最少檢討一次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是否有效；及

• 檢討重大風險就性質和程度方面的轉變，以及本公司應付其業務轉變和外在環境轉變的能力。

於年內，風險管理委員會曾舉行一次會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檢討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及討論風險管理相

關事宜。

於年內，各董事以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身份出席會議之記錄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次數╱會議次數

李威明先生 1/1

尹振偉先生 1/1

曾昭怡女士 1/1

企業管治職能

董事會負責履行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所載的企業管治職能，其中包括：

• 制定及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政策及常規；

• 檢討及監察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

• 檢討及監察本公司在遵守法律及監管規定方面的政策及常規；

• 制定、檢討及監察僱員及董事的行為守則及合規手冊（如有）；及

• 檢討本公司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情況及在本報告中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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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委任及重選連任

全體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須依據章程細則輪席告退及符合資格重選連任。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

當時三分之一的董事（或倘董事人數並非三的倍數，則為最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之一的人數）須輪席退任，惟每名董

事須至少每三年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一次。退任董事將符合資格重選連任，並於其告退的大會期間繼續擔任董

事。輪席退任的董事須包括（就確定輪席退任董事人數而言屬必要）任何有意退任的董事及不願重選連任的董事。

退任的其他董事為自上次連任或委任起計任期最長而須輪席退任的其他董事，至於在同日成為或獲重選連任的

董事的人士，則會以抽籤決定將退任董事人選，該等董事之間另行作出決定的情況則除外。

由董事會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的任何董事任期直至其獲委任後本公司的首屆股東大會為止，屆時其須於該會議

上膺選連任，而由董事會委任以加入現存董事會的任何董事任期僅直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屆時將合資格膺選

連任。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

董事年內之酬金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內。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5條，高級管理層成員（董事除外）（其履歷載於年內年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簡介」一節）按組別分類之薪酬詳情載列如下：

薪酬組別（港元） 人數

零至1,000,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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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酬金

於年內，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大信梁學濂」）獲委聘為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

年內已付╱應付大信梁學濂的酬金資料載列如下：

已付╱應付費用

服務 千港元

核數服務 750

其他服務 195

總計 945

董事就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董事知悉彼等有責任編製本集團於年內的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並無獲悉有任何重大不確定性的事件或情況可能會令人對本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問。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董事會負責評估及釐定本公司達成本公司策略目標時所願意承擔的風險性質及程度，並確保本公司設立及維持

合適及有效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董事會監督管理人員設計、執行及監控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董事

會明白有關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旨在管理而非消除未能達成業務目標的風險，且僅可就重大失實陳述或虧

損作出合理而非絕對的保證。本公司並無內部審核部門。董事會目前認為，鑒於本集團業務的規模、性質及複雜

性，概無即時需要設立一個內部審核職能。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是否需要內部審核職能。

董事會已透過審核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檢討本集團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的成效，涵蓋所有重大監控，包

括財務、營運及合規監控。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屬充足及有效。董事會預計將每年對風

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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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披露

本集團知悉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及GEM上市規則所應履行的責任，整體原則乃內幕消息必

須在有所決定後即時公佈。處理及發佈內幕消息的程序及內部監控措施如下：

• 本集團處理其事務時會充分考慮GEM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於2012年6月

頒佈的「內幕消息披露指引」；

• 本集團透過財務申報、公告及本公司網站等途徑向公眾廣泛及非獨家披露資料，已實施及披露其公平披露

政策；

• 本集團已嚴格禁止未經授權使用機密或內幕消息；及

• 本集團已就外界查詢本集團事務訂立及執行回應程序，據此，只有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獲授權與本集團之

外界人士溝通。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為董事會提供支援，確保董事會成員之間資訊交流良好，以及遵從董事會政策及程序。公司秘書負責就

企業管治事宜向董事會提供意見，並安排董事的入職及專業培訓。全體董事均可獲得公司秘書的意見及服務，以

確保遵從董事會程序及全部適用法例、規則及法規。

鄭桂儀女士（「鄭女士」）為GEM上市規則所界定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彼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14條規定的公司秘書

資格要求，並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15條規定於年內接受不少於15小時的相關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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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利

於股東大會提呈建議的程序

歡迎股東於股東大會上就本集團的營運、策略及╱或管理方面提出意見。建議方案可通過書面形式寄發董事會或

公司秘書。有意提呈建議或動議的股東可按照下文所載「股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程序」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

特別大會」）。

股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程序

根據組織章程細則，倘任何一位或以上於遞呈要求日期持有不少於本公司繳足股本（附帶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的

投票權）10%的股東（「合資格股東」），有權隨時透過向董事會或公司秘書發出書面要求，要求董事會召開股東特

別大會，以處理該要求中指明的任何事務，包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建議或作出動議。

有意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建議或作出動議的合資格股東，必須將經有關合資格股東（「要求

人」）簽署的書面要求書（「要求書」）遞交至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並註明收件人為公司秘書。

要求書必須清楚列明有關要求人的姓名、其於本公司的股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原因及建議議程。

本公司將檢查要求書，並向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核實要求人的身份及股權。倘確定要求書為合適及適

當，公司秘書將要求董事會於提出要求書後兩個月內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及╱或於股東特別大會納入要求人提出的

建議或提呈的決議案。相反，倘要求書核實為不適當，則要求人將獲知會有關結果，董事會或公司秘書將不會就

此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及不會於股東特別大會加入要求人提出的建議或提呈的決議案。

若於遞交要求書當日起21日內，董事會或公司秘書未能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則要求人可自行以相同方式召開大

會，而本公司須向有關要求人償付因董事會或公司秘書未能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令要求人付上的所有合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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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向董事會作出查詢的程序

股東可向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

33樓3301–04室）查詢有關其持股或通訊地址變動通知或股息╱分派指示之事宜。

股東可向董事會提出查詢及關注事項，方法為郵寄至本公司於香港的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中環畢打

街20號會德豐大廈8樓），收件人為公司秘書。

收到該等查詢後，公司秘書將轉發以下有關通訊：

1. 有關董事會職權範圍內的事項將轉發至執行董事；

2. 有關董事委員會職責範圍內的事項將轉發至有關委員會主席；及

3. 一般業務事項（例如建議、查詢及客戶投訴）將轉發至本公司適當的管理人員。

股息政策

董事會已批准及修改股息政策（「股息政策」），以向股東提供定期股息。本公司致力達成股東之長久期望與維持審

慎資本管理原則。

根據股息政策，董事會須考慮下列因素：

— 本公司之實際及預期財務表現；

— 本公司及本集團各成員公司的保留盈利及可分配儲備；

— 本集團的債務權益比率及股本回報率水平；

— 本集團預期營運資金需求及未來擴展計劃；

— 整體經濟狀況、本集團業務的營運週期及可能影響本公司業務或財務表現及狀況的其他內部及外部因素；

及

— 董事會認為合適之任何其他因素。

董事會將繼續檢討該等股息政策，並且保留權利以其全權絕對酌情決定權於任何時間更新、修訂、修改及╱或取

消相關股息政策，股息政策並不構成本公司就有關本公司之未來的股息分派，及╱或不會使本公司有義務於任何

時間或不時宣派股息之具法律約束力的承諾。

本公司宣派的任何末期股息必須經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批准，且不得超過董事會建議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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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股東的溝通

本公司已採納股東通訊政策，目的為確保股東可平等並及時取得本公司的信息，使股東在知情情況下行使彼等權

利及允許彼等積極參與本公司事務。

資料將透過本公司財務報告、通函、股東週年大會及可能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以及就所有向聯交所提交並刊發的

披露資料，知會股東。

章程文件

本公司已於2023年2月22日召開的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以採納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的組

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以符合GEM上市規則最近的修訂。

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副本發佈於聯交所指定網站及本公司網站。



我們為一家忠誠可靠
的財經印刷服務供應
商，歷盡艱辛奠定今
天的位置。我們未嘗
掉以輕心，將繼續優
化技術及人力資源，
追求卓越。

躋身財經印刷業
內龍頭席位。

財
務
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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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鉅京控股有限公司股東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意見

吾等已審核載列於第59至103頁鉅京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當

中包括於2023年9月30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

及綜合現金流量表，包括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吾等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於2023年9月30日的綜合財務狀況，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

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意見基準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吾等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

本報告「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

守則（「守則」），吾等獨立於　貴集團，並已遵循守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吾等相信，吾等所獲得的審核憑證能充

足和適當地為吾等的意見提供基準。

關鍵審核事項

關鍵審核事項乃就吾等之專業判斷而言，對吾等審核於本期間綜合財務報表至關重要之事項。有關事項乃吾等在

審核整體綜合財務報表及出具吾等對其之意見時進行處理，而吾等不會對這些等事項提供單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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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在審核中識別的關鍵審核事項概述如下：

• 收益確認

•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評估

關鍵審核事項 吾等的審核如何處理關鍵審核事項

收益確認

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6(a)（主要會計判斷及估

計）及附註8（收益）。

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 貴集團確認提供

財經印刷服務的收益46,499,000港元。

來自提供財經印刷服務的收益乃根據投入法計

量，參照於報告日期完全達成相關履約責任的

進度情況而隨時間確認，由於客戶在 貴集團

履約的同時即取得並消耗 貴集團履約所帶來

的利益。由於收益在綜合財務報表中於財務方

面的重要性，而在釐定 貴集團能夠合理衡量

履約責任成果的最早時間時需要管理層作出

重大判斷，並須就衡量進度及可變代價作出估

計，故此吾等將提供財經印刷服務的收益確認

確定為關鍵審核事項。

吾等就收益確認所執行之程序主要包括：

• 了解確認收益的流程並測試　貴集團就此的內部控制；

• 抽樣審查與客戶簽署的費用建議，以了解提供財經印刷服

務的條款，進而評估　貴集團採用的收益確認政策是否符

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 評估管理層在釐定 貴集團能夠合理衡量履約責任成果的

最早時間時所應用的判斷，以及就衡量進度及可變代價須

作出的估計是否合理；

• 通過追溯源文件抽樣檢查到目前為止產生的成本之算術準

確性及抽樣查核有關成本，以評估其可收回程度；及

• 抽查證明文件，包括發票及信函，確認履約責任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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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審核事項 吾等的審核如何處理關鍵審核事項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評估

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6(b)（主要會計判斷及估

計）及附註18（貿易應收款項）。

於2023年9月30日， 貴集團所確認之貿易應收

款項為24,187,000港元。 貴集團確認的預期信

貸虧損相關撥備為10,169,000港元。

評估用以估計預期信貸虧損的前瞻性資料是否

合理涉及管理層判斷。管理層根據客戶之過往

信貸虧損經驗（已就前瞻性資料作出調整）估計

預期信貸虧損。於評估自客戶收回款項之可能

性時，會考慮現時及未來經濟因素之影響（如

適用）。

由於貿易應收款項對綜合財務報表具有重要財

務意義及評估預期信貸虧損涉及重大管理層判

斷及估計，因此吾等專注於該領域。

吾等就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評估所執行之程序主要包括：

• 審閱管理層就估計減值撥備對有關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之

整體政策及程序之評估，並評估管理層應用該模式之恰

當性；

• 評估管理層對預期信貸虧損的判斷及估計是否合理，方式

為檢查管理層所用之資料，包括測試過往違約資料之準確

性以及評估過往虧損率是否已根據現時經濟環境及前瞻性

資料作適當調整；及

• 於相關銀行記錄中抽樣檢查客戶作出之期後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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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貴公司董事須對其他資料負責。其他資料包括載於年報之所有資料，惟綜合財務報表及吾等就此發出之核數師報

告除外。

吾等對綜合財務報表作出之意見並未涵蓋其他資料，吾等亦不會就此發表任何形式的核證結論。

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吾等的責任是閱讀其他資料，從而考慮其他資料是否與綜合財務報表或吾等在審核過

程中所獲悉之資料存在重大不符，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倘若吾等基於已執行之工作，認為其他資料出現重大錯誤陳述，吾等須報告有關事實。吾等就此並無任何須報告

事項。

董事及審核委員會就綜合財務報表須承擔之責任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真實而中肯的

綜合財務報表，並對 貴公司董事認為為使綜合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

必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綜合財務報表時， 貴公司董事負責評估　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

的事項，以及採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 貴公司董事有意將　貴集團清盤或停止運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

替代方案。

審核委員會負責監督 貴集團的財務報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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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吾等的目標乃對綜合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出具包

括吾等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吾等僅根據吾等所協定的委聘條款向 閣下（作為整體）報告吾等的意見，除此之外本

報告別無其他目的。吾等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責任。

合理保證為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執行的審核工作總能發現重大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

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倘若按合理預期單獨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綜合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綜合財務報表所作出的

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作為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工作的其中一環，吾等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懷疑態度。吾等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綜合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和執行審核程序以應對該

等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核憑據，作為吾等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通、偽造、蓄意遺

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

錯誤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核程序，但目的並非對　貴集團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 貴公司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以及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 對 貴公司董事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並根據所獲得的審核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

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　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吾等認為存在

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綜合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或倘若有關的披露

不足，則吾等應當修訂意見。吾等的結論是基於直至核數師報告日期止所獲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

或情況可能導致　貴集團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綜合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事項）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相關交易

及事項。

• 就　貴集團內實體或業務活動的財務資料獲取充足、適當的審核憑證，以便對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吾等

負責　貴集團審核的方向、監督和執行。吾等為審核意見承擔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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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與審核委員會溝通（其中包括）計劃的審核範圍、審核時間安排、重大審核發現等，包括吾等在審核過程中識

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吾等亦向審核委員會提交聲明，表明吾等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專業道德要求，並與彼等溝通可能合理被認為

會影響吾等獨立性的所有關係及其他事項，以及（如適用）為消除威脅所採取的行動或所應用的防範措施。

從與審核委員會溝通的事項中，吾等確定該等對本期綜合財務報表的審核最為重要並因而構成關鍵審核事項的

事項。吾等在核數師報告闡釋該等事項，除非法律或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該等事項，或在極端罕見的情況下，如

果合理預期在吾等報告中溝通某事項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產生的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吾等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

通該事項。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核項目合夥人為溫德勝（執業證書編號：P04844）。

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2023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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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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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022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8 46,499 45,395

服務成本 (23,944) (22,704)

毛利 22,555 22,691

其他收入 9 1,623 1,715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的減值虧損 (3,937) —

銷售開支 (2,604) (3,271)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24,574) (25,263)

融資成本 (784) (904)

除稅前虧損 10 (7,721) (5,032)

所得稅抵免 13 41 2,25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7,680) (2,781)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15 (0.77) (0.28)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3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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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月30日

2023年 2022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 574 1,367
使用權資產 17 11,062 18,638
遞延稅項資產 24 1,046 1,046

非流動資產總額 12,682 21,051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8 14,018 12,844
合約資產 19 217 35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 2,574 3,046
定期存款 21 49,001 44,6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 11,562 23,810

流動資產總額 77,372 84,72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22 6,339 5,050
合約負債 19 11,158 11,868
應計費用 23 3,387 3,441
租賃負債 17 8,976 8,570
稅項負債 — 658

流動負債總額 29,860 29,587

流動資產淨值 47,512 55,13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0,194 76,190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7 2,737 11,053

資產淨值 57,457 65,13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5 10,000 10,000
儲備 26 47,457 55,137

權益總額 57,457 65,137

綜合財務報表於2023年12月15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並由下列董事代表簽署：

陳增鉄先生 陳綺媚女士
董事 董事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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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25）（附註26(i)）（附註26(ii)）（附註26(iii)）

於2021年10月1日 10,000 36,735 5,074 16 16,093 67,918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 — — (2,781) (2,781)

於2022年9月30日及 

2022年10月1日 10,000 36,735 5,074 16 13,312 65,137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 — — (7,680) (7,680)

於2023年9月30日 10,000 36,735 5,074 16 5,632 57,457



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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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022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除稅前虧損 (7,721) (5,032)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利息收入 (1,410) (138)
利息支出 830 97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66 893
使用權資產折舊 8,616 9,6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虧損 101 —

合約資產及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3,937 —

租賃終止收益 (3) —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現金流量 5,216 6,323
下列各項減少╱（增加）：

— 貿易應收款項 (4,793) 1,514
— 合約資產 (177) (65)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17 762
下列各項（減少）╱增加：

— 貿易應付款項 1,289 (2,464)

— 合約負債 (710) 3,605

— 應計費用 (169) (338)

經營所得現金 973 9,337
（已繳）╱退回所得稅 (617) 1,863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值 356 11,200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存放定期存款 (52,177) (44,668)
提取定期存款 47,844 —

已收利息 1,293 13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74)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值 (3,214) (44,53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付利息 27 (777) (979)
償還租賃負債本金部分 27 (8,613) (7,789)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值 (9,390) (8,7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值 (12,248) (42,098)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810 65,908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 11,562 2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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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6年5月20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1961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

修訂）（「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2018年2月2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上市」）。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會德豐大廈8樓。

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Achiever Choice Limited。本

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陳增鉄先生（「陳先生」）。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從事的主要業務列載於附註28。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非另有說明，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至最

接近的千元（「千港元」）。

2. 編製基礎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綜合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及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歷史成本一般基於為換取貨物及服務而支付代價的公平值。

公平值為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按有序交易出售資產將收取的價格或轉讓負債時將支付的價格，而不論該

價格是否可直接觀察所得或採用其他估值技術估計得出。於估計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時，本集團計及市場

參與者於計量日期就資產或負債進行定價時將會考慮的資產或負債特徵。於綜合財務報表中用作計量及╱

或披露用途的公平值按此基準釐定，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入賬的租賃交易及與公平值類似

但並非公平值的計量（例如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中的使用價值）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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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併基礎

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附屬公司為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當本公司

因參與投資對象的業務而可或有權獲得可變回報，並有能力透過對投資對象行使的權力影響該等回報時，

則被視為擁有控制權。

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乃按與本公司相同的報告期間以一致的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之業績自本集團取得

附屬公司控制權之日起直至該控制權終止之日止綜合入賬。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之各組成部分均歸屬於本集團擁有人。本集團內所有集團間之資產及負債、權益、收

入、開支及有關本集團內成員間之交易之現金流量已於綜合入賬時全數對銷。

倘有事實及情況顯示上文所述之控制權因素中有一項出現變化，本集團將重新評估其是否對投資對象擁有

控制權。

4.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本集團於本年度編製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以下於2022年10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本

集團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8年至2020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

改進

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業績及╱或該等綜合

財務報表中所載披露事項概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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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續）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包括2020年10月及

2022年2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修訂本））

保險合約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銷售或注入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售後回租的租賃負債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流動或非流動負債分類以及香港詮釋第5號（2020年）之 

相關修訂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 

報告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相關的遞延稅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國際稅務改革 — 第二支柱範本規則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 3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修訂本）

供應商融資安排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缺乏兌換性 4

1 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待確定之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2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25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於可預見的未來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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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

非金融資產減值

當一項資產存在減值跡象或須對資產進行年度減值測試時，本集團會估計資產的可收回金額。資產的可收

回金額指資產的使用價值與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兩者之中的較高者，且按個別資產釐定，除非該資產所產

生的現金流入並非大致上獨立於其他資產或資產組別，在該情況下可收回金額則按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

釐定。

僅當資產的賬面值超逾其可收回金額時方會確認減值虧損。於評估使用價值時，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可反

映貨幣時間價值及資產特有風險的當前市場評估的稅前貼現率貼現至現值。減值虧損於其產生期間自損益

中與減值資產功能一致之開支類別扣除。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任何累計減值虧損列賬。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包括購買價以

及使資產達至其營運狀況及地點作擬定用途的任何直接應佔成本。

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投產後產生的支出（如維修及保養）通常於產生期間計入損益。於符合確認標準的

情況下，支出將於重置資產賬的面值資本化為重置成本。

折舊乃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採用直線法計算，將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撇銷至其剩餘價值。就此所

使用的主要年率如下：

租賃物業裝修 20%

傢具及裝置 20%

辦公室設備 20%

電腦設備 20%

剩餘價值、可使用年期及折舊方法至少於每個財政年度末審核，並於適當時進行前瞻性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包括於初始時已確認的任何重大部分）於出售時或預期其使用不會再產生未來經濟

利益時終止確認。於資產終止確認年度在損益中確認的任何出售或報廢盈虧，為有關資產的出售所得款項

淨額與賬面值之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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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乃於一間集團實體成為工具合約條文之一方時確認。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乃初步按

公平值計量，惟客戶合約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除外，其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初步計

量。收購或發行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直接應佔之交易成本於首次確認時計入或扣除自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之公平值（以合適者為準）。

實際利率法為計算一項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攤銷成本及按有關期間分配利息收入及利息開支之方法。實

際利率為按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預計年期或（如合適）較短期間，準確折讓估計未來現金收入及付款（包括

構成實際利率之組成部分之所有已付或已收費用及款項、交易成本及其他溢價或折讓）至初步確認時的賬面

淨值之利率。

金融資產
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均須根據本集團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金融資產合約現金流量的特點，按攤

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

金融資產的分類
符合下列條件的金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

‧ 於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而於業務模式內持有之金融資產；及

‧ 合約條款導致於特定日期產生的現金流量純粹用作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額利息。

所有其他金融資產隨後按公平值計量。

攤銷成本及實際利率
本集團採用實際利率法就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確認利息收入。利息收入透過對金融資產之賬面

總值應用實際利率計算，惟其後出現信貸減值之金融資產（見下文）除外。就其後出現信貸減值之金融資產

而言，利息收入自下一個報告期起透過對金融資產的攤銷成本應用實際利率確認。倘於其後報告期信貸減

值之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有所改善以致於有關金融資產不再出現信貸減值，則利息收入乃於釐定該資產不

再出現信貸減值後的報告期起，透過向金融資產之賬面總值應用實際利率確認。



68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減值
本集團對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銀行結餘及現金、定期存款以及合約資產（其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進行減值評估）進行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的減值評

估。預期信貸虧損金額於各報告日期更新，以反映自初步確認以來的信貸風險變動。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指於相關工具預期年期內發生的所有可能違約事件所導致的預期信貸虧損。相反，12個

月預期信貸虧損（「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指預期於報告日期後12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所導致的部分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評估乃根據本集團歷史信貸虧損經驗而進行，並就債務人特定因素、整體經濟狀況以及

於報告日期當前狀況及未來狀況預測的評估而作出調整。

本集團一直就貿易應收款項及並無重大融資部分的合約資產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就所有其他工具而

言，本集團計量等於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的虧損撥備，除非當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以來顯著上升，則本集

團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是否應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乃根據自初步確認以來出現違約之可能性或風險

顯著上升而評估。

信貸風險顯著增加

在評估自初次確認以來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本集團將截至報告日期金融工具發生的違約風險與於初

次確認日期金融工具發生違約風險相比較。在作出該評估時，本集團考慮合理可靠的定量定性資料，包括過

往經驗及無需付出不必要成本或努力即可取得的前瞻性資料。

具體而言，在評估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會考慮以下資料：

• 金融工具外部（如有）或內部信貸評級的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 信貸風險的外部市場指標顯著惡化，例如債務人的信貸息差、信用違約交換價格顯著上升；

• 商業、金融或經濟情況出現預計會導致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責任的能力顯著下降的現有或預期不利

變化；

• 債務人經營業績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及

• 債務人的監管、經濟或技術環境有實際或預期的顯著不利變動，導致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責任的能力顯

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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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減值（續）
信貸風險顯著增加（續）

無論上述評估結果如何，本集團假定合約付款逾期超過30日時，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以來已顯著上升，除

非本集團有合理及可靠資料證明可予收回則當別論。

儘管存在上述情況，倘債務工具於報告日期釐定為具低信貸風險，本集團假設債務工具的信貸風險自初次

確認起並無顯著增加。倘 (i)其違約風險偏低；(ii)借款人有強大能力於短期履行其合約現金流量義務；及 (iii)經

濟及商業狀況存在不利變動，惟將未必削弱借款人履行其合約現金流量義務的能力，則債務工具的信貸風

險會被釐定為偏低。當債務工具的內部或外部信貸評級為「投資級別」（按照全球理解的釋義），則本集團會

視該債務工具的信貸風險偏低。

本集團會定期監測用於識別信貸風險是否大幅增加的標準是否依然有效，並酌情對此作出修訂，以確保有

關標準能夠在金額逾期前識別信貸風險的大幅增加。

違約定義

本集團認為就內部信貸風險管理目標而言，以下情況構成違約事件，此乃由於過往經驗表明符合以下任何

一項條件之應收款項一般無法收回：

• 交易對手違反財務契約；或

• 內部產生或獲取自外部來源的資料顯示，債務人不大可能向債權人（包括本集團）全額還款（不考慮本

集團所持有的任何抵押品）。

不論上文為何，倘金融資產已逾期超過90日，則本集團認為已產生違約，除非本集團有合理及可靠資料證

明 較寬鬆的違約標準更為適用則當別論。

已作信貸減值的金融資產
當一項或以上對金融資產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構成不利影響的違約事件發生，則該金融資產為信貸減值。金

融資產為信貸減值的證據包括有關下列事件的可觀察數據：

• 發行人或借款人的重大財困；

• 違反合約（如違約或逾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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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已作信貸減值的金融資產（續）
• 借款人的貸款人因有關借款人財困的經濟或合約理由而向借款人批出貸款人不會另行考慮的優惠；或

• 借款人將可能陷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組。

撇銷政策
當有資料顯示並無實際收回可能（例如交易對手已處於清盤狀態或已進行破產程序）或貿易應收款項逾期兩

年以上（以較早發生者為準），則本集團撇銷金融資產。經考慮法律意見後（倘合適），遭撇銷的金融資產可能

仍須按本集團收回程序進行強制執行活動。撇銷構成取消確認事項。任何其後收回均在損益中確認。

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及確認
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為違約概率、違約虧損（即違約虧損程度）及違約敞口之函數。違約概率及違約虧損之

評估乃基於歷史數據按前瞻性資料作調整。

一般而言，預期信貸虧損為根據合約應付本集團之所有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收取之所有現金流量之

間的差額（按初次確認時釐定之實際利率貼現）。

本集團藉由調整所有金融工具的賬面值於損益中確認其減值收益或虧損，惟相應調整於虧損撥備賬中確認

的貿易應收款項以及合約資產除外。

貿易應收款項之全期預期信貸虧損乃經考慮逾期資料及有關信貸資料（如前瞻性宏觀經濟資料）後集體考慮。

倘預期信貸虧損按集體基準計量以迎合個別工具水平證據未必存在的情況，則金融工具按以下基準歸類：

• 金融工具性質；

• 逾期狀況；

• 債務人的性質、規模及行業；及

• 外部信貸評級（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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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及確認（續）
管理層會定期檢討分組情況，以確保各組別繼續擁有類似信貸風險特徵。

金融負債及權益
分類為債務或權益
債務及股權工具乃根據合約安排之性質與金融負債及股權工具之定義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

股權工具
股權工具乃證明實體於扣減所有負債後之資產中擁有剩餘權益之任何合約。集團實體發行的股權工具乃按

已收取的所得款項（扣除直接發行成本）確認。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金融負債（包括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其後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

取消確認
只有當收取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屆滿時，本集團方會取消確認金融資產。

取消確認金融資產時，資產賬面值與已收取及應收代價之差額乃於損益確認。

本集團僅會於其責任獲解除、取消或到期時方會取消確認金融負債。取消確認之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已付

及應付代價之差額於損益確認。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於綜合現金流量表呈列，包括：

(a) 現金，包括手頭現金及活期存款；及

(b) 現金等價物，包括短期（一般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更短）、可隨時轉換為已知數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

不大的高流動性投資。



72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租賃

倘合約於一段時間內將控制已識別資產用途的權利轉移以換取代價，則該合約為租賃。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就其為承租人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惟租期為開始日期起計為期12個月或更短

且並不含有購買權的租賃除外。就該等租賃而言，除非有另一個更能代表耗用所租賃資產經濟利益時間模

式之系統性基準，否則本集團在租期內以直線法將租賃付款確認為開支。

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應按成本確認並將包括初步計量租賃負債之金額、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之任何租賃付款減任

何已收租賃獎勵及以本集團產生之任何初步直接成本；及本集團在拆除及移走相關資產、將其所在場地或

相關資產恢復至租賃條款及條件所要求的狀態方面所產生的估計成本。倘本集團有責任支付就拆除、移除

相關資產或將相關資產復原至租賃條款及條件所規定的狀況產生的成本，則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

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確認及計量撥備。

使用權資產於相關資產的租期及可使用年期（以較短者為準）計算折舊。折舊在租賃開始日開始計算。使用

權資產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作為獨立項目呈列。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釐定一項使用權資產是否出

現減值，並根據「非金融資產減值」政策所述將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入賬。

已付可退還租賃按金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入賬並初步按公平值計量。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初步按租約所隱含的利率，將於開始日期尚未支付的租賃付款貼現至現值計量。倘不能可靠釐定

該利率，本集團則會使用遞增借款利率。

計量租賃負債時計入的租賃付款包括固定租賃付款（包括實質的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租賃負債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作為獨立項目呈列。租賃負債其後透過使用實際利息法增加賬面值反映租賃負

債的利息及透過降低賬面值反映所作出的租賃付款而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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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撥備

當本集團因過往事件而承擔現有債務（法定或推定），且很可能需要在未來流出資源解決本集團債務時，只

要能對有關債務的金額作出可靠估計，則會確認撥備。

確認為撥備的金額為對報告期結束時履行當前債務所需代價的最佳估計，當中已考慮該債務所涉及的風險

及不確定性。當撥備按估計用於清償當前債務的現金流而予以計量時，其賬面金額為相關現金流的現值（如

果貨幣的時間價值的影響屬重大）。

按照租賃條款及條件的規定，將租賃資產恢復至原先狀態的成本撥備，在租賃開始之日按董事對恢復資產

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計確認。估計須接受定期審查並根據最新情況進行適當調整。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本集團於完成履約責任時（或就此）確認收益，即於特定履約責任相關商品或服務之「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

履約責任指一項明確商品或服務（或一批商品或服務）或一系列大致相同之明確商品或服務。

倘符合以下任何一項條件，控制權按時間轉移，而收益經參考完全達成相關履約責任的進展情況而隨時間

確認：

• 客戶於本集團履約的同時收取及消耗本集團履約所帶來之利益；

• 於本集團履約時，本集團履約創建或增強客戶能控制之資產；或

• 本集團履約未創建對本集團具有替代用途之資產，而本集團擁有可強制執行權利收取迄今已履約部分

之款項。

否則，收益乃於客戶獲得明確商品或服務控制權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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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續）
提供財經印刷服務
本集團根據與客戶簽訂的合約提供財經印刷服務。該等合約於服務開始之前簽訂。由於客戶於本集團履約

時同時收取及消耗本集團履約所提供的利益，故提供財經印刷服務之收益乃使用成本至成本（輸入）法參照

按完全達成相關履約責任的進度而隨時間確認。

合約資產於本集團就換取本集團已向客戶轉讓的服務而擁有收取代價的權利（尚未成為無條件）時產生。其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進行減值評估。相反，應收款項指本集團無條件收取代價的權利。

合約負債於本集團因已向客戶收取代價（或已到期收取代價），而須向客戶轉讓服務的責任時產生。與同一

合約有關的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均按淨額基準入賬及呈列。

完全達成履約責任的進度乃根據成本至成本（輸入）法計量，即根據本集團為達成履約責任所付出之努力或

投入相對於達成該履約責任之預期投入總額而確定收益，此方法最能反映本集團於轉讓服務控制權方面的

履約情況。

可變代價
對於包含可變代價的合約，本集團使用預期價值法╱最可能的金額來估計其將有權獲得的代價金額，該方法

能更好預測本集團將有權獲得的代價金額。

只有當與可變代價相關的不確定性隨後得以解決而且計入很可能不會導致未來出現重大收益撥回時，該估

計可變代價金額方會計入交易價格。

在各報告期結束時，本集團會更新估計交易價格（包括更新其對可變代價的估計是否受到限制的評估），以

如實反映報告期結束時的情況及報告期內的情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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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續）
委託人與代理人
當有另一方參與向客戶提供商品或服務時，本集團確定其承諾的性質屬自身提供特定商品或服務的履約義

務（即本集團為委託人）還是安排另一方提供有關商品或服務（即本集團為代理人）。

如果本集團在特定商品或服務轉讓予客戶之前對該商品或服務有控制權，則本集團為委託人。

政府補助

當能夠合理地保證補助將可收取，而本集團將會符合所有附帶條件時，將確認政府提供的補助。

與出於補償成本而提供的補助有關的政府補助，在與補助擬補償成本相匹配的必要時期內，在綜合損益表

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確認為收入。

與收入相關的政府補助，作為已發生的開支或虧損的應收補償或為向本集團提供即時財務支持而無未來相

關成本，於其應收期間在損益中確認。有關補助於「其他收入」項下呈列。

僱員福利

薪金、年度獎金、應享年假及本集團的非貨幣性福利成本在本集團僱員提供相關服務的年度應計。

本集團設有一項定額供款計劃（即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作出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

乃為合資格參與有關計劃之僱員而提供。供款乃按僱員之基本薪金之某個百分比計算，並根據強積金計劃

之規則於應付時由損益中扣除。強積金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於獨立管理基金的資產分開持有。於向強積金

計劃供款時，本集團之供款即全數歸屬僱員，惟本集團之自願性質供款可在供款全數歸屬前僱員離職之情

況下，按強積金計劃之規則退回予本集團。

所得稅

所得稅包含即期稅項及遞延稅項，並於損益中確認。

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即期稅項資產及負債根據於各報告期末已頒佈或實質上已頒佈的稅率（及稅法），按預

期可自稅務機關收取或支付予稅務機關之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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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所得稅（續）
就財務報告用途而言，遞延稅項負債乃就於報告期末資產及負債的稅基與其賬面金額之間產生的所有暫時

性差額予以確認，惟不包括以下各情況：

(1) 如果暫時性差額是由初步確認商譽或並非業務合併的交易中的資產或負債產生，及於進行交易時對會

計溢利與應課稅溢利或虧損均無影響；及

(2) 就涉及於附屬公司的投資的應課稅暫時性差額而言，如果本集團可以控制撥回暫時性差額的時間，且

暫時性差額可能不會在可見將來撥回。

遞延稅項資產就所有可抵扣暫時性差額、結轉未動用稅務抵免及任何未動用稅項虧損予以確認，惟以在日

後有可能出現可用以抵扣該等可抵扣暫時性差額、結轉未動用稅務抵免及未動用稅項虧損的應課稅溢利的

情況為限，但以下情況除外：

(1) 如果暫時性差額是由初步確認並非業務合併的交易中的資產或負債產生，及於進行交易時對會計溢利

與應課稅溢利或虧損均無影響；及

(2) 就涉及於附屬公司的投資及遞延稅項資產的可抵扣暫時性差額而言，只有在暫時性差額有可能在可預

見將來撥回，且日後有可能出現用以抵扣該等暫時性差額的應課稅溢利時，方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尚未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會在每個報告期末重新評估，並在預期出現充裕之應課稅溢利以收回遞延稅項資

產之全部或部分時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的賬面值於各報告期末已審閱，並扣減至不再可能有足夠應課稅溢

利可予動用以允許所有或部分資產將予收回為止。

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乃根據於報告期末已頒佈或實質上已頒佈的稅率（及稅法），按預期在變現資產或償還

負債之期間適用之稅率計算。

對於稅項減免歸屬於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本集團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分別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規定。由於應用初始確認豁免，相關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初始確認時的暫時性差額不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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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外幣

本集團各實體自行決定其功能貨幣，列於各實體之財務報表之項目均以該功能貨幣計算。本集團實體所記

錄之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當前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以外幣計值之貨幣資產及負債按報告期末之匯率換

算。因結算或換算貨幣項目而產生之差額於損益中確認。

以外幣計值按歷史成本計算之非貨幣項目按各初步交易日之匯率換算。

關連人士

在下列情況下，以下各方被視為與本集團有關連：

(a) 有關方為一名人士或該名人士之家族近親，而該名人士

(i) 控制或共同控制本集團；

(ii) 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或

(iii) 為本集團或本集團母公司的主要管理層的成員；

或

(b) 有關方為符合下列任何條件之一間實體：

(i) 該實體與本集團屬為同一集團的成員公司；

(ii) 一家實體為另一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或另一實體為成員公司的集團旗下成員公司的聯營

公司或合營企業）；

(iii) 該實體與本集團均為同一個第三方的合營企業；

(iv) 一家實體為第三方實體的合營企業，而另一實體為該第三方實體的聯營公司；

(v) 該實體為本集團或與本集團有關連的實體就僱員利益設立的離職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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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會計政策摘要（續）

關連人士（續）
(b) （續）

(vi) 該實體受 (a)所識別人士控制或受共同控制；

(vii) 於 (a)(i)的所識別人士對該實體有重大影響力或屬該實體（或該實體的母公司）主要管理層的成員；

及

(viii) 該實體或其所屬集團之任何成員公司向本集團或本集團之母公司提供主要管理人員服務。

該位人士的家族近親為預期與實體之交易中將會影響該位人士或受其影響的家族成員。

6. 主要會計判斷及估計

編製財務報表需要使用會計估計，而按定義而言，會計估計極少與實際結果相等。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

的會計政策時亦需作出判斷。

本集團會對估計及判斷持續進行評估，而有關估計及判斷乃根據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包括對實體可能具有

財務影響且根據有關情況認為屬合理之未來事件之預期）而釐定。

(a) 收益確認

本集團會確認提供財務印刷服務的收益，惟僅以發生的可收回成本為限，直至本集團能夠合理衡量可

變代價及其完全達成履約責任的進度為止。自此之後，收益將參照於報告日期完全達成履約責任的進

度隨時間予以確認。可變代價乃按本集團為根據合約條款達成履約責任作出的精力或投入而估計。

在釐定本集團能否合理衡量其履約責任成果及與估計進度及可變代價相關的不確定因素時，需要作出

重大的判斷及估計。不正確的判斷及估計可能影響本集團未來數年的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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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會計判斷及估計（續）

(b)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評估

本集團根據違約風險及預期虧損率的假設對貿易應收款項作出撥備。貿易應收款項的撥備反映使用全

期預期信貸虧損，即於貿易應收款項的預期使用年期發生的潛在違約事件，以發生違約的概率加權計

算。在釐定預期信貸虧損水平時已應用判斷，當中經計及貿易應收款項的未來現金流量，包括基於過

往客戶的信貸虧損經驗、經濟因素以及評估於各報告期末收回客戶款項可行性的前瞻性估計，透過評

估一系列潛在結果後釐定的概率加權金額。儘管撥備被視為合適，估計基準或經濟狀況的變動或會導

致所錄得的撥備水平有所變動，並隨後自損益扣除或計入損益。

(c) 遞延稅項資產

於2023年9月30日，與營運附屬公司未使用稅項虧損及可扣減暫時性差額有關的1,046,000港元（2022

年：1,046,000港元）的遞延稅項資產已在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能否變現遞延稅項資產主要取決於

未來是否有足夠的溢利或應課稅暫時差額，此為估計不確定性的一個主要來源。如果未來實際產生的

應課稅溢利較預期少或多，或事實及環境變化令未來應課稅溢利的估計須予修改，則可能須撥回或進

一步確認遞延稅項資產，而此將在發生撥回或進一步確認期間的損益中確認。

(d) 非金融資產減值

非金融資產按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及減值（如有）列賬。在確定一項資產是否減值時，本集團必須作出判

斷及估計，特別是評估：(1)是否發生可能影響資產價值的事件或任何指標；(2)一項資產的賬面值是否

能獲可收回金額或（在使用價值的情況下）未來現金流量的淨現值（根據資產的持續使用而估計）支持；

及 (3)在估計可收回金額時適用的適當關鍵假設，包括現金流量預測及適當貼現率。如果無法估計單項

資產的可收回金額，則本集團會估計該資產所屬的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更改假設及估計（包括

現金流預測中的貼現率或增長率），或對減值測試所用的淨現值產生重大影響。

非金融資產減值的詳情在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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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營運分部資料

從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角度來看，其認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對經營表現的評估乃集中於本集團整

體。因此，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具有一個報告分部，即提供財經印刷服務。因此，僅呈列實體之整體披露、主

要客戶及地理資料。

地理資料

本集團於香港展開營運，且本集團概無非流動資產位於香港以外地區。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概無客戶（2022年：無）貢獻本集團的總收益逾10％以上的收益。來自前五大客

戶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的16.9%（2022年：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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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分析如下：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及隨時間確認

於香港提供財經印刷服務 46,499 45,395

本集團已選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可行權宜方法，且並無披露根據原預計期限為一年或以下的

合約於報告期末達成餘下未達成履約責任時本集團將有權獲得的收益。

下表顯示本報告期內所確認來自提供財經印刷服務收益金額，該金額計入報告期初的合約負債中：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報告期初計入合約負債的已確認收益 3,183 1,805

9. 其他收入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410 138

「保就業」計劃項下政府補助 129 1,298

租賃終止收益 3 —

匯兌收益 — 88

雜項收入 81 191

1,623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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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除稅前虧損

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乃於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750 8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66 893

計入下列各項的使用權資產折舊：

— 服務成本 573 584

—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8,043 9,037

8,616 9,621

薪金及津貼（不包括董事酬金） 19,180 19,816

向強積金計劃供款（附註1） 810 827

19,990 20,643

計入下列各項的租賃負債利息：

— 服務成本 46 75

— 融資成本 784 904

830 979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虧損 101 —

有關短期租賃的開支 495 85

附註1：本集團將向強積金計劃繳納金額相當於有關工資成本5%的供款，僱員亦須作出相應比例的供款。每位僱員每月的最高供

款額為1,500港元。在截至2023年及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在強積金計劃下概無任何沒收供款，可供削減上市

規則第18.34(2)段所述的現有供款水平。在2023年及2022年9月30日，概無沒收供款可供本集團在未來幾年減少應付供款

（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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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董事及行政總裁酬金

年內董事及行政總裁的薪酬，根據適用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如下：

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

袍金

薪金、津貼

及實物福利

與績效 
相關獎金

強積金 
計劃供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 240 — — — 240

陳綺媚女士（亦為行政總裁） 120 1,650 — 18 1,788

360 1,650 — 18 2,028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60 — — — 60

尹振偉先生 60 — — — 60

曾昭怡女士 60 — — — 60

180 — — — 180

540 1,650 — 18 2,208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

袍金

薪金、津貼

及實物福利

與績效 
相關獎金

強積金 
計劃供款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 240 — — — 240
陳綺媚女士（亦為行政總裁） 120 1,730 — 18 1,868

360 1,730 — 18 2,108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60 — — — 60
尹振偉先生 60 — — — 60
曾昭怡女士 60 — — — 60

180 — — — 180

540 1,730 — 18 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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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董事及行政總裁酬金（續）

除上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酬金乃彼等任職本公司董事的酬金外，上述酬金為彼等提供管理服務及擔任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董事的酬金（如適用）。

於年內，概無董事或行政總裁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酬金之安排。

於年內，本集團概無向董事支付酬金，作為彼等加盟本集團或加盟後的獎金或離職補償。

12. 五名最高薪酬僱員

年內本集團五名最高薪酬僱員包括一名（2022：一名）董事（其亦為行政總裁），其薪酬詳情載於上文附註

11。年內餘下4名（2022年：4名）並非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的最高薪酬僱員之薪酬詳情如下：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2,689 2,715

強積金計劃供款 71 72

2,760 2,787

薪酬屬於以下範圍的非董事及非行政總裁的最高薪酬僱員人數如下：

2023年 2022年

零至1,000,000港元 4 4

於年內，本集團並無向非董事及非行政總裁的最高薪酬僱員支付酬金，作為彼等加盟本集團或加盟後的獎

金或離職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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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得稅抵免

由於本集團有從過往年度結轉的稅項虧損可供抵銷上一年度產生的應課稅溢利，且本年度並無產生任何估

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年內支出 — —

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 (41) (1,205)

(41) (1,205)

遞延稅項 （附註24）

本年度 — (1,046)

(41) (2,251)

本年度的稅項抵免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所載的除稅前虧損對賬如下：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7,721) (5,032)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2022年：16.5%）計算之稅項 (1,274) (830)

毋須課稅收入 (234) (212)

不可扣稅開支 — 10

未確認暫時性差額 881 29

先前未確認的暫時性差額 (13) (420)

未確認稅項虧損 779 377

已動用稅項虧損 (139) —

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 (41) (1,205)

所得稅抵免 (41)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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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2022年：無）概無向其普通股股東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自報告期

末以來亦無建議任何股息（2022年：無）。

15.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7,680) (2,781)

2023年 2022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0,000 1,000,000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0.77) (0.28)

於截至2023年及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潛在攤薄之已發行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

本虧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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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物業 

裝修
傢具及 

裝置
辦公室
設備 電腦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2021年10月1日、2022年 

9月30日及2022年10月1日 6,821 619 875 3,858 12,173

添置 — — 58 116 174

撇銷 (195) (69) (28) (10) (302)

於2023年9月30日 6,626 550 905 3,964 12,045

累計折舊：
於2021年10月1日 5,542 416 603 3,352 9,913

年內支出 539 95 108 151 893

於2022年9月30日及 

2022年10月1日 6,081 511 711 3,503 10,806

年內支出 532 91 105 138 866

撥回 (114) (64) (17) (6) (201)

於2023年9月30日 6,499 538 799 3,635 11,471

賬面淨值：

於2023年9月30日 127 12 106 329 574

於2022年9月30日 740 108 164 355 1,367

減值評估

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有減值跡象，故此對屬於同一現金產生單位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進行減

值評估。

根據評估結果，本集團管理層確定，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高於賬面金額，故此並無確認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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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租賃

(i) 使用權資產

年內本集團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及其變動如下：

租賃物業 辦公室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1年10月1日 3,170 1,614 4,784

添置 23,475 — 23,475

年內折舊費用 (9,037) (584) (9,621)

於2022年9月30日及2022年10月1日 17,608 1,030 18,638

添置 439 632 1,071

年內折舊費用 (8,043) (573) (8,616)

終止 — (31) (31)

於2023年9月30日 10,004 1,058 11,062

於兩個年度，本集團租賃辦公室、倉庫及設備用於其營運。租賃物業的租賃合約固定期限為1至3年

（2022年：1至3年），而設備租約的一般租賃年期為5年。租賃條款乃根據個別基準協商，包含各種不同

的條款及條件。一般而言，本集團被限制向本集團以外轉讓及轉租本集團的租賃資產。於釐定租期及

評估不可撤銷期間的長度時，本集團應用合約的定義並釐定合約可強制執行的期間。

就租賃之現金流出總額為9,885,000港元（2022年：8,853,000港元）。

使用權資產的減值評估載於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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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租賃（續）

(ii) 租賃負債
應付租賃負債如下：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一年內 8,976 8,570

非即期

超過一年但少於兩年 2,343 8,835

超過兩年但少於五年 394 2,218

2,737 11,053

11,713 19,623

租賃負債的到期分析於財務報表附註33中披露。

(iii) 於損益中確認的租賃相關金額如下：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使用權資產折舊 8,616 9,621

租賃負債利息 777 979

重置撥備利息 53 —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495 85

租賃終止收益 (3) —

於損益中確認總額 9,938 10,685

(iv) 適用於租賃負債的增量借款利率為5.25%（2022年：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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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貿易應收款項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 客戶合約 24,187 19,394

減：信貸虧損撥備 (10,169) (6,550)

14,018 12,844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方式與其客戶訂立貿易條款。信用期一般為45至60天。本集團力求嚴格控制其未償付之

應收款項，並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逾期結餘。本集團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風險分散於多個交易對手

方。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採用其他信貸增級措施。貿易應收款項屬免息。

貿易應收款項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信貸虧損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5,910 6,808
31至60日 4,094 841
61至90日 1,061 1,125
91至180日 2,366 3,083
181日至1年 480 462
超過1年 107 525

14,018 12,844

貿易應收款項的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變動如下：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6,550 6,550
已確認減值虧損 3,619 —

於年末 10,169 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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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合約資產╱合約負債

合約資產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合約資產 3,554 3,377
減：信貸虧損撥備 (3,337) (3,019)

合約資產淨額 217 358

合約資產初步就提供財經印刷服務賺取的收益進行確認，此乃由於收取代價以本集團的未來履約狀況為條

件。於收取代價權成為無條件時，確認為合約資產的金額會重新分類至貿易應收款項。

影響已確認合約資產金額的一般付款條款如下：

本集團提供財經印刷服務的合約載有付款時間表，其中要求於服務期間內在達成特定里程碑時立即作出

階段性付款。作為本集團信貸風險管理政策一部分，本集團要求若干客戶提供介乎合約總金額10%至40%

（2022年：10%至40%）的預付款項，此於提供服務的初期產生合約負債。

本集團將該等合約資產分類為流動，此乃由於本集團預計在正常營運週期中將其變現。

本集團與客戶的貿易條款及信貸政策於財務報表附錄18中披露。

合約資產的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變動如下：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3,019 3,019

已確認減值虧損 318 —

於年末 3,337 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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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合約資產╱合約負債（續）

合約負債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提供財經印刷服務

履約預收款項 11,158 11,868

所有合約負債預期將在本集團的正常營運週期內結算，並被歸類為流動負債。

影響已確認合約負債金額的一般付款條款如下：

一俟本集團於開展財經印刷服務前收取預付款項，即於合約開始時產生合約負債，直至就相關合約確認的

收益超出預付款項為止。

2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 185 305
租賃及其他按金 2,389 2,741

2,574 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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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銀行結餘及現金╱定期存款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6,882 13,319

定期存款 53,681 55,159

60,563 68,478

現金及銀行結餘按每日銀行存款利率以浮動利率賺取利息。定期存款49,001,000港元（2022年：44,668,000 

港元）按3.45%–5.05%（2022年：1.5%–3.15%）的固定利率計息，存放時有關到期日為3個月後。其餘定期

存款4,680,000港元（2022年：10,491,000港元）按固定利率4.7%–4.73%（2022年：0.7%）計息，期限不超過3

個月。

22. 貿易應付款項

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014 1,418

31至60日 952 635

61至90日 385 15

91至180日 284 522

181日至1年 35 755

1年以上 2,669 1,705

6,339 5,050

貿易應付款項為不計息，結付期限一般為30至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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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應計費用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計佣金 800 922

應計核數師酬金 750 800

其他—附註 1,837 1,719

3,387 3,441

附註： 其包含有關租賃物業的恢復成本的撥備1,518,000港元（2022年：1,403,000港元）。

24. 遞延稅項

以下為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確認的主要遞延稅項資產及其變動。

減速折舊撥備 稅項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1年10月1日 — — —

年內扣除 — 附註13 505 541 1,046

於2022年9月30日、2022年10月1日及2023年9月30日 505 541 1,046

在報告期結束時，本集團有約15,433,000港元（2022年：11,551,000港元）的未動用稅項虧損，可無限期地與

產生虧損的公司的未來溢利相抵銷。於截至止年度，已就該等虧損中的約3,277,000港元（2022年：3,277,000

港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由於未來溢利不可預測，故概無就餘下約12,156,000港元（2022年：8,274,000港

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在報告期結束時，本集團有17,968,000港元（2022年：12,629,000港元）的可扣減暫時性差額。由於未來溢利

不可預測，年內概無就該等可扣減暫時性差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2022年：50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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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2021年10月1日、2022年及2023年9月30日 5,00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21年10月1日、2022年及2023年9月30日 1,000,000 10,000

26. 儲備

(I) 股份溢價

股份溢價指自資本化發行及首次公開發售收取的所得款項超出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面值的差額。

(II) 股本儲備

股本儲備指附屬公司之投資成本與其已發行股本之間的差額。

(III) 合併儲備

合併儲備指本公司發行新股份的面值（用作換取於重組下的附屬公司已發行股份），與其附屬公司自身

股本項目所佔股份之賬面值的差額。

27.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A) 主要非現金交易

於截至止年度，本集團就租賃物業及辦公室設備的新租賃安排，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分別為

1,071,000港元（2022年：23,475,000港元）及737,000港元（2022年：22,39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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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續）

(B) 財務活動產生的負債變動

租賃負債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10月1日 19,623 5,016

融資現金流變動 (9,390) (8,768)

訂立新租賃 737 22,396

終止 (34) —

利息開支 777 979

於9月30日 11,713 19,623

28. 本公司附屬公司詳情

名稱

註冊成立╱

營運地點

發行╱

註冊資本

本公司應佔股本

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2023年 2022年

直接擁有：

Top Achiever Global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美元」）

100% 100% 投資控股

間接擁有：

High Strength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0美元 100% 100% 投資控股

High Data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000美元 100% 100% 投資控股

鉅京財經印刷服務 

有限公司

香港（「香港」） 11,080,000港元 100% 100% 提供財經印刷服務及 

 投資控股

拓譯翻譯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100% 100% 向本集團提供翻譯服務

Huge Alliance Limited 香港 500,000港元 100% 100% 向本集團提供管理服務

鉅昇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 1港元 100% 100% 暫無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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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或然負債

於2023年及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30. 關連人士交易

(a) 截至2023年及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訂立關連人士交易。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報酬。

年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薪酬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及12。

31. 按類別劃分的金融工具

每一類別的金融工具於報告期末的賬面值如下：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
按攤銷成本 76,970 84,063

金融負債
按攤銷成本 8,208 7,088

32.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本集團於2023年及2022年9月30日的金融工具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合理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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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

本集團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貿易應收款項、租賃按金、現金及銀行結餘、定期存款、貿易應付款項、應計費用

及租賃負債。

本集團金融工具產生的主要風險為利率風險、外幣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本公司董事審閱有關管

理及監察各項風險的政策，並摘要如下。

利率風險

本集團面對的市場利率變動風險主要與本集團以浮動利率計息的銀行結餘有關。本集團的定期存款及租賃

負債按固定利率計息。本集團並未使用任何利率掉期對沖利率風險。

董事認為並無預期重大利率風險，因此並無呈列敏感度分析。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香港，大部分交易均以港元計值，惟若干合約款項以美元計值。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

以港元計值，惟若干貿易應收款項以美元計值，而若干手頭現金及銀行結餘則以美元、台幣、人民幣及英鎊

計值。

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而以其他外幣計值的銀行結餘乃微不足道，故此董事預期外幣交易及結餘並無重大風

險，因此並無呈列敏感度分析。

信貸風險

本集團的信貸風險主要來自貿易應收款項、合約資產、租賃按金、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定期存款。本集團因

交易對手未能履行合約責任導致本集團產生財務損失而須承受之最大信貸風險，乃從於各報告期末綜合財

務狀況表所列各已確認金融資產之賬面值產生。

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定期存款的信貸風險被視為有限，乃由於該等存款存放於由國際信貸評級機構評為高

信貸評級且聲譽良好之銀行。

倘交易對手違約，租賃按金可用作抵銷其租賃付款。本集團已評估租賃按金的預期信貸虧損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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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信貸風險（續）
為盡量降低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的信貸風險，本集團管理層已委派專責團隊負責釐定信貸限額並評估

客戶借貸質素。本集團亦已制定其他監控程序，以確保採取後續行動收回逾期債務。債務人的信貸質素乃

根據其財務狀況、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而評估。本集團已制定政策以確保獲授予信貸期的債務人為可靠。

此外，本集團會於各報告期末進行減值評估，以確保已對貿易應收款項（按集體基準）及合約資產（按個別

基準）作出足夠減值虧損。年內，分別就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確認減值3,619,000港元（2022年：零）及

318,000港元（2022年：零）。

定量披露詳情載於本附註下文。

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

於各報告日期採用全期預期信貸虧損內的撥備矩陣進行減值分析。計算合約資產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的撥備

率以貿易應收款項的撥備率作為基礎，此乃由於合約資產及貿易應收款項來自同一客戶基礎。貿易應收款

項撥備率乃基於的貿易應收款項逾期天數計算。該計算反映概率加權結果、貨幣時間價值及於報告日期可

得的有關過往事件、當前狀況及未來經濟條件預測的合理及可靠資料。一般而言，倘貿易應收款項逾期超過

兩年則予以撇銷。

下文載列有關本集團採用撥備矩陣的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風險資料。

貿易應收款項

逾期

即期 1至90日

91至 

180日

181至 

279日

280至 

365日 超過1年 總計

於2023年9月30日

預期信貸虧損率 10% 38% 38% 74% 74% 100%

總賬面值（千港元） 11,156 4,423 1,385 897 691 5,635 24,187

預期信貸虧損（千港元） 1,158 1,665 532 666 513 5,635 10,169

於2022年9月30日

預期信貸虧損率 8% 22% 25% 44% 85% 100%

總賬面值（千港元） 8,356 5,504 693 510 601 3,730 19,394

預期信貸虧損（千港元） 695 1,212 175 225 513 3,730 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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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流動資金風險

就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而言，本集團政策為根據金融資產及負債到期日，定期監測即期及預期流動資金需

求，並確保維持充足現金儲備。

基於剩下合約未貼現現金流及本集團可能被要求付款的最早日期，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金融負債到期情況

如下：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1年內

貿易應付款項 6,339 5,050

應計費用 1,869 2,038

租賃負債 9,331 9,395

17,539 16,483

超過1年但少於2年

租賃負債 2,377 9,204

超過2年但少於5年

租賃負債 425 2,237

20,341 27,924

34. 資本管理

本集團資本管理之主要目標為保障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及維持穩健之資本比率，以支持其業務及盡量提

高股東價值。本集團管理其資本架構，並根據經濟情況及相關資產之風險特性變動對其作出調整。為維持或

調整資本架構，本集團可能調整支付予股東之股息、股份購回或發行新股份。

本集團並無受到任何外界施加之資本要求所規限。截至2023年及2022年9月30日止年度，資本管理之目標、

政策或程序概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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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公司財務狀況表及儲備

2023年 202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 —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 72 184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21,350 23,006

定期存款 20,000 23,000

銀行結餘 1,371 1,346

42,793 47,536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 652 757

流動資產淨值 42,141 46,779

資產淨值 42,141 46,77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000 10,000

儲備 32,141 36,779

權益總額 42,141 46,779

本公司財務狀況表獲董事會於2023年12月15日批准及授權刊發，並由下列董事代表簽署：

陳增鉄先生 陳綺媚女士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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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公司財務狀況表及儲備（續）

本公司儲備變動如下：

股份溢價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26(i)）

於2021年10月1日 36,735 114 36,849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70) (70)

於2022年9月30日及2022年10月1日 36,735 44 36,779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4,638) (4,638)

於2023年9月30日 36,735 (4,594) 32,141

36. 本公司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2018年1月16日通過的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主要旨在為董事及合資格僱員提供激

勵，該計劃將在十年內到期。

根據該計劃，本公司董事可向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董事）授出購股權，供其認購本公司

的股份。此外，本公司可不時向顧問、諮詢人、服務供應商、代理、客戶、合作夥伴或合營企業夥伴或任何

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對本集團有貢獻或可能有貢獻的人士授出購股權。

根據該計劃及本集團的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可予授出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100,000,000股本公

司股份。在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的情況下，在任何一年內因向任何人士之已授出及可予授出的購股權

而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在任何時間之已發行股份的1%。



103年報 2022/2023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6. 本公司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計劃（續）

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其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授出的購股權，如超過本公司股本的0.1%且（根

據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計算）價值超過5,000,000港元，則必須事先得到本公司股東批准。

授出的購股權必須在授出日期後21日內接受，並為每份購股權支付1港元的付款。購股權可在本公司董事於

授出時所釐定的期間內隨時行使，惟不得遲於授出日期滿10週年後。行使價由本公司董事釐定，將不低於

以下最高者：(i)本公司股份在授出日期的收市價；(ii)股份在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的平均收市價；及 (iii)

本公司股份在授出日期的面值。

自採納該計劃以來，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財務摘要

104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業績

截至9月30日止年度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6,499 45,395 57,532 81,971 62,929

服務成本 (23,944) (22,704) (27,944) (37,634) (35,533)

毛利 22,555 22,691 29,588 44,337 27,396

其他收入 1,623 1,715 2,058 2,619 843

銷售開支 (2,604) (3,271) (3,625) (2,690) (4,045)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28,511) (25,263) (29,319) (31,953) (34,223)

融資成本 (784) (904) (511) (1,051) —

除稅前（虧損）╱溢利 (7,721) (5,032) (1,809) 11,262 (10,029)

所得稅抵免 41 2,251 80 — 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及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7,680) (2,781) (1,729) 11,262 (9,979)

於9月30日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總資產 90,054 105,777 91,411 105,776 100,374

總負債 32,597 40,640 23,493 36,129 41,989

總資本及儲備 57,457 65,137 67,918 69,647 58,385

本集團於過去五個財政年度的綜合業績以及資產及負債之概要乃摘錄自已刊發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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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CHARACTERISTICS OF GEM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THE “STOCK 
EXCHANGE” AND THE “GEM”, RESPECTIVELY)

GEM has been positioned as a market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small and mid-sized 
companies to which a higher investment risk may be attached than other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Stock Exchange. Prospective investor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risks of investing in such companies and should make the decision to invest only after 
due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Given that the companies listed on GEM are generally small and mid-sized companies, 
there is a risk that securities traded on GEM may be more susceptible to high market 
volatility than securities traded on the Main Board and no assurance is given that there 
will be a liquid market in the securities traded on GEM.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and the Stock Exchange take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s of this report, make no representation as to its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and 
expressly disclaim any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loss howsoever arising from or in reliance 
upon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report.

This report, for which the directors of EDICO Holdings Limited (the “Company” and the 
“Directors”, respectively)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includes 
particulars given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Listing of Securities on GEM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inform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Company. The Directors, having made all 
reasonable enquiries, confirm that to the best of their knowledge and belie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is accurate and complete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and not misleading or 
deceptive, and there are no other matters the omission of which would make any statement 
herein or this report mis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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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Highlights

The Group’s unaudited revenue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amounted to 

approximately HK$13.1 million, de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5.1% as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same period in 2022.

The Group’s unaudited gross profit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amounted to 

approximately HK$4.9 million, de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5.8% as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same period in 2022.

The Group recorded an unaudited net loss of approximately HK$7.5 million and approximately 

HK$9.1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and 2022 respectively.

The basic loss per share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was HK0.75 cent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HK0.91 cen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Board”) has resolved not to declare the payment of any dividend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HK$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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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m Results
The Board announces the unaudited condensed consolidated financial result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collectively the “Group”) for the six months and three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omparative unaudited/audited figures.

Condensed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three months and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For the three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2022 2023 2022
HK$’000 HK$’000 HK$’000 HK$’000

Note (Unaudited) (Unaudited) (Unaudited) (Unaudited)

Revenue 3 5,297 6,242 13,123 13,765
Cost of services (3,669) (4,008) (8,221) (8,587)

Gross profit 1,628 2,234 4,902 5,178
Other income 425 99 644 127
Selling expenses (555) (797) (1,074) (1,564)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5,875) (6,111) (11,535) (12,495)
Finance costs (209) (330) (443) (360)

Loss before tax (4,586) (4,905) (7,506) (9,114)
Income tax 5 — — — —

Loss and total comprehensive loss for  
the period attributable to the owners of 
the Company 6 (4,586) (4,905) (7,506) (9,114)

HK cent HK cent HK cent HK cent

Loss per share
Basic and diluted 8 (0.46) (0.49) (0.75)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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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ensed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st March 2023

As at 
31st March 

2023

As at 
30th September 

2022
HK$’000 HK$’000

Note (Unaudited) (Audited)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9 994 1,367
Right-of-use assets 10 14,436 18,638
Deferred tax assets 1,046 1,046

Total Non-current Assets 16,476 21,051

Current Assets
Trade receivables 11 5,709 12,844
Contract assets 392 358
Prepayments, deposits and other receivables 3,057 3,046
Fixed deposits 37,409 44,668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27,420 23,810

Total Current Assets 73,987 84,726

Current Liabilities
Trade payables 12 3,261 5,050
Contract liabilities 12,147 11,868
Accruals 2,030 3,441
Lease liabilities 10 8,710 8,570
Tax liabilities — 658

Total Current Liabilities 26,148 29,587

Net Current Assets 47,839 55,139

Total Assets less Current Liabilities 64,315 76,190

Non-current Liability
Lease liabilities 10 6,684 11,053

Net Assets 57,631 65,137

Capital and Reserves
Share capital 13 10,000 10,000
Reserves 47,631 55,137

Total Equity 57,631 6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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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ensed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Equity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Share
Capital

Share 
Premium 

Capital
Reserve

Merger
Reserve

Retained
Profits Total

HK$’000 HK$’000 HK$’000 HK$’000 HK$’000 HK$’000

(Unaudited)
As at 1st October 2022 10,000 36,735 5,074 16 13,312 65,137
Loss and total comprehensive loss for 

the period — — — — (7,506) (7,506)

As at 31st March 2023 10,000 36,735 5,074 16 5,806 57,631

(Unaudited)
As at 1st October 2021 10,000 36,735 5,074 16 16,093 67,918
Loss and total comprehensive loss for 

the period — — — — (9,114) (9,114)

As at 31st March 2022 10,000 36,735 5,074 16 6,979 5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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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ensed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2022
HK$’000 HK$’000

(Unaudited) (Unaudited)

Net cash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665 1,981

Cash Flows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Withdrawal of fixed deposits 7,259 —
Interest received 449 55
Purchase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65) —

Net cash from investing activities 7,643 55

Cash Flows from Financing Activities
Repayments of interest element of lease liabilities (469) (401)
Repayments of principal element of lease liabilities (4,229) (5,152)

Net cash used in financing activities (4,698) (5,553)

Net increase/(decrease) in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3,610 (3,517)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23,810 65,908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27,420 6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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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the Condensed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1. GENERAL INFORMATION

The Company was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under the Companies Law of the Cayman Islands and 
registered as an exempted company with limited liability on 20th May 2016 and its issued shares were initially 
listed on GEM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GEM”) on 2nd February 2018 (the “Listing Date”). 
The address of the Company’s registered office is at the offices of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The Company’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is located at 8/F., Wheelock House, 20 Pedder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In the 
opinion of the Directors, the parent and the ultimate holding company of the Company is Achiever Choice Limited 
(“Achiever Choice”), a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the “BVI”). The ultimat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is Mr. Chan Tsang Tieh (“Mr. Chan”) as of the date of this report. Mr. Chan is also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the “Chairman”) and an executive Director.

The Company is an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and its principal subsidiaries are principally engaged in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printing services in Hong Kong.

The unaudited condensed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Group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the “Unaudited Condensed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presented in Hong Kong Dollars 
(“HK$”) which is also the functional currency of the Company and all values are rounded to the nearest thousand 
(“HK$’000”)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2. BASIS OF PREPARATION

The Unaudited Condensed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Hong 
Kong Accounting Standard 34 “Interim Financial Reporting” issue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nd the applicable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of Chapter 18 of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Listing of 
Securities on GEM.

The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methods of computation used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Unaudited Condensed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adopted in preparing the annual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Group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2022.

The Unaudited Condensed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historical cost basis.

On 1st October 2022, the Group adopted all the amendments to Hong Kong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HKFRSs”) that were relevant to the Group and were effective from that date. The adoption of these amendments 
to HKFRSs, does not result in changes to the Group’s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has no material effect on the 
amounts reported for the current or prio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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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VENUE

The following is an analysis of the Group’s revenue from its provision of financial printing services during the three 
and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and 2023:

For the three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2022 2023 2022
HK$’000 HK$’000 HK$’000 HK$’000

(Unaudited) (Unaudited) (Unaudited) (Unaudited)

Listing-related documents 1,515 1,915 2,827 3,676
Periodical reporting documents 1,337 943 4,763 3,151
Compliance documents 2,070 2,965 4,589 6,381
Miscellaneous and marketing collaterals (Note) 375 419 944 557

5,297 6,242 13,123 13,765

Note: Miscellaneous and marketing collaterals mainly include corporate brochures, leaflets, calendars and other marketing materials.

4. SEGMENT INFORMATION

HKFRS 8 Operating Segments requires identification and disclosure of operating segment information based on 
internal financial reports that are regularly reviewed by the executive Directors, being the chief operating decision 
maker of the Group, for the purpose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n this basis, the 
Group has determined that it has only one operating segment which is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printing services.

In addition, all of the Group’s revenue is generated in Hong Kong based on the location of services rendered and 
all of the Group’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re located in Hong Kong. Accordingly, the Group does not present 
separately segment information by geographical locations.

5. INCOME TAX

Pursuan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ayman Islands and the BVI, the Group is not subject to any income 
tax in the Cayman Islands and the BVI.

No provision of Hong Kong profits tax has been made in the Unaudited Condensed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s the Group had no assessable profits for both periods under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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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OSS FOR THE PERIOD

Loss for the period has been arrived at after charging:

For the three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2022 2023 2022
HK$’000 HK$’000 HK$’000 HK$’000

(Unaudited) (Unaudited) (Unaudited) (Unaudited)

Employee benefits expense  
(including Directors’ emoluments):
Salaries and allowances 5,069 5,462 10,000 10,601
Pension scheme contributions 200 214 398 422

5,269 5,676 10,398 11,023

Deprecia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included in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13 218 438 450

Depreciation of right-of-use assets included 
in cost of services 145 146 289 295

Depreciation of right-of-use assets included 
in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956 1,986 3,913 4,857

Finance costs — interest on lease liabilities 
included in cost of services 12 19 26 41

Finance costs — interest on lease liabilities 
included in finance costs 209 330 443 360

Expenses relating to short term leases 144 — 288 —

7. DIVIDENDS

The Board has resolved not to declare the payment of any dividend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HK$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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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OSS PER SHARE

The calculation of the basic and diluted loss per share attributable to the owners of the Company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data:

For the three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2022 2023 2022
HK$’000 HK$’000 HK$’000 HK$’000

(Unaudited) (Unaudited) (Unaudited) (Unaudited)

Loss for the period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Company for the purpose of 
calculating basic and diluted loss per 
share (4,586) (4,905) (7,506) (9,114)

2023 2022 2023 2022
’000 ’000 ’000 ’000

Number of shares:
Weighted average number of ordinary shares 

for the purpose of calculating basic and 
diluted loss per share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HK cent HK cent HK cent HK cent

Basic and diluted loss per share (0.46) (0.49) (0.75) (0.91)

The diluted loss per share is equal to the basic loss per share as there were no potentially dilutive ordinary shares 
in issue during the periods.

9.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the Group acquired plant and equipment with an aggregate cost 
of approximately HK$65,000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HK$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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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IGHT-OF-USE ASSETS AND LEASE LIABILITIES

RIGHT-OF-USE ASSETS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the Group’s right-of-use assets and the movements during the period are as follows:

Leased 
premises

Office 
equipment Total

HK$’000 HK$’000 HK$’000

As at 1st October 2022 (Audited) 17,608 1,030 18,638
Depreciation charge for the period (3,913) (289) (4,202)

As at 31st March 2023 (Unaudited) 13,695 741 14,436

As at 1st October 2021 (Audited) 3,170 1,614 4,784
Additions 22,397 — 22,397
Depreciation charge for the period (4,857) (295) (5,152)

As at 31st March 2022 (Unaudited) 20,710 1,319 22,029

For both periods, the Group leases its office, warehouse and equipment for its operations. Lease contracts for 
leased premises are entered into for fixed term of 2 to 3 years while the lease of equipment has a lease term of 5 
years. Lease terms are negotiated on an individual basis and contain different terms and conditions. Generally, the 
Group is restricted from assigning and subleasing the leased assets. In determining the lease term and assessing 
the length of the non-cancellable period, the Group applies the definition of a contract and determines the period 
for which the contract is enforce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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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IGHT-OF-USE ASSETS AND LEASE LIABILITIES (Continued)

LEASE LIABILITIES
The lease liabilities are payable:

As at  
31st March 

2023

As at  
30th September 

2022
HK$’000 HK$’000

(Unaudited) (Audited)

Current
Within one year 8,710 8,570

Non-current
More than one year but not later than two years 6,674 8,835
More than two years but not later than five years 10 2,218

6,684 11,053

15,394 19,623

The total cash outflow for leases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was approximately HK$4,986,000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HK$5,553,000).

AMOUNTS RECOGNISED IN PROFIT OR LOSS

For the three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2022 2023 2022
HK$’000 HK$’000 HK$’000 HK$’000

(Unaudited) (Unaudited) (Unaudited) (Unaudited)

Depreciation of right-of-use assets 2,101 2,132 4,202 5,152
Interest on lease liabilities 221 349 469 401
Expenses relating to short term leases 144 — 288 —

The incremental borrowing rate applied to lease liabilities was 5.25%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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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RADE RECEIVABLES

As at 
31st March 

2023

As at
30th September

2022
HK$’000 HK$’000

(Unaudited) (Audited)

Trade receivables, gross 12,259 19,394
Less: Allowance for credit losses (6,550) (6,550)

5,709 12,844

The Group’s trading terms with its customers are mainly on credit. The credit period is generally 45-60 days. The 
Group seeks to maintain strict control over its outstanding receivables and overdue balances are reviewed 
regularly by senior management. The Group has no significant concentration of credit risk, with exposure spread 
over a number of counterparties. The Group does not hold any collateral or other credit enhancements over its 
trade receivable balances. Trade receivables are non-interest-bearing.

An aging analysis of the trade receivables a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based on the invoice date and net 
of loss allowance, is as follows:

As at 
31st March 

2023

As at
30th September

2022
HK$’000 HK$’000

(Unaudited) (Audited)

Within 30 days 1,950 6,808
31 to 60 days 1,633 841
61 to 90 days 714 1,125
91 to 180 days 685 3,083
181 days to one year 727 462
Over one year — 525

5,709 1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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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RADE PAYABLES

An aging analysis of the trade payables a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based on the invoice date, is as 
follows:

As at 
31st March 

2023

As at
30th September

2022
HK$’000 HK$’000

(Unaudited) (Audited)

Within 30 days 502 1,418
31 to 60 days 3 635
61 to 90 days 2 15
91 to 180 days — 522
181 days to one year 677 755
Over one year 2,077 1,705

3,261 5,050

The trade payables are non-interest-bearing and are normally settled on 30–60 day terms.

13. SHARE CAPITAL

Number of 
ordinary shares Share capital

HK$

Authorised ordinary shares of HK$0.01 each
As at 30th September 2022 and 31st March 2023 5,000,000,000 50,000,000

Issued and fully paid ordinary shares of HK$0.01 each
As at 30th September 2022 and 31st March 2023 1,000,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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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BUSINESS REVIEW AND OUTLOOK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the revenue of the Group de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5.1% as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which was mainly attributable to the decrease in revenue generated 
from printing (i) the listing-related documents of approximately HK$0.9 million from approximately HK$3.7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to approximately HK$2.8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and (ii) 
compliance documents of approximately HK$1.8 million from approximately HK$6.4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to approximately HK$4.6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whereas the revenue from 
printing periodical reporting documents in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HK$1.7 million from approximately HK$3.1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to approximately HK$4.8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The revenue generated from printing of miscellaneous and marketing collaterals are relatively stable for the period.

Upon the good news of border opening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The opening marks a step in Hong Kong’s bid 
to rebuild its reputation as a financial hub connecting mainland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view that Hong 
Kong is on the way of returning to normality, which will help the city to retain its global financial hub status. The outlook 
of Hong Kong IPO market in long term stays positive on the back of strong IPO pipeline from biotech and homecoming 
listings. Local authorities are now reviewing the rules needed to accommodate listings of specialist technology 
enterprises that are still in their early stages of commercialization. EDICO has already laid solid foundation over the 
years to provide the best financial printing services in Hong Kong and we are able to capitalize any market opportunities 
once the demand for premium financial printing services resumed. Furthermore, we will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in new 
and innovative industries from Greate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for business expansions. Most importantly, we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our premium financial printing services model to our trusted customers in all times and create the 
long-term values of the shareholders.

FINANCIAL REVIEW

REVENUE
The Group’s revenue decreased from approximately HK$13.8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to 
approximately HK$13.1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representing a decrease of approximately 
5.1%. Revenue generated from printing (i) the listing-related documents de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HK$0.9 million 
and (ii) compliance documents de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HK$1.8 million whereas revenue related to printing 
periodical reporting documents in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1.7 million. The revenue from printing of miscellaneous and 
marketing collaterals are relatively stable as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The decrease in revenue was 
mainly attributable to the delays and cancellations of certain projects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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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OF SERVICES
The Group’s cost of services mainly included translation cost, printing cost and staff cost, which represented 
approximately 5.0%, 19.4% and 59.6%, respectively of the Group’s total cost of services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The Group’s cost of services decreased from approximately HK$8.6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to approximately HK$8.2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representing an decrease of 
approximately 4.7%. The decrease in cost of services was generally in line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Group’s revenue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GROSS PROFIT
The Group’s gross profit decreased from approximately HK$5.2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to 
approximately HK$4.9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representing an decrease of approximately 
5.8%. The decrease was generally in line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Group’s revenue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OTHER INCOME
The Group’s other income increased from HK$0.1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to HK$0.6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The change was mainly attributable to the increase of interest income from 
fixed deposits placed in licenced bank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SELLING EXPENSES
The Group’s selling expenses decreased from approximately HK$1.6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to HK$1.1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The decrease was mainly attributable to the decrease in 
staff cost.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The Group’s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decreased from approximately HK$12.5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to approximately HK$11.5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The decrease was mainly attributable to the decrease in staff cost and the depreciation of right-of-use assets.

FINANCE COSTS
The Group’s finance costs represented interest on lease liabilities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and 2023 
under HKFR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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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TAX
There was no income tax for the Group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as the Group had no assessable 
profits for the periods under review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HK$Nil).

LOSS FOR THE PERIOD
The Group recorded a loss for the period of approximately HK$7.5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approximately HK$9.1 million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The change was 
primarily due to the decrease in staff cost and depreciation of right-of-use assets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LIQUIDITY,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CAPITAL STRUCTURE
As at 31st March 2023, our Group had cash and bank balances and time deposits of approximately HK$64.8 million (30th 
September 2022: HK$68.5 million) and did not have any bank borrowings (30th September 2022: HK$Nil).

Our primary use of cash is to satisfy our working capital and capital expenditure needs. Historically, our Group’s use of 
cash was mainly financed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cash received from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an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our shareholder. Since the Listing, our liquidity requirements have been satisfied using a combination of cash 
generated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and net proceeds from the Listing. Our Directors believe that in the long term, our 
Group’s operation will be funded by internally generated cash flows and, if necessary, additional equity and/or debt 
financing.

As at 31st March 2023, our Group’s current assets amounted to approximately HK$74.0 million (30th September 2022: 
HK$84.7 million) and current liabilities amounted to approximately HK$26.1 million (30th September 2022: HK$29.6 
million). Current ratio (calculated by dividing current assets by current liabilities) was 2.8 times as at 31st March 2023 (30th 
September 2022: 2.9 times).

CAPITAL EXPENDITURE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our capital expenditure amounted to approximately HK$65,000.

USE OF NET PROCEEDS FROM THE LISTING
On 2nd February 2018 (the “Listing Date”), the Shares were listed on GEM of the Stock Exchange. A total of 
250,000,000 Shares with nominal value of HK$0.01 each were issued at HK$0.22 per Share in relation to its Share Offer 
(as defined in the prospectus of the Company dated 23rd January 2018 (the “Prospectus”)). The net proceeds received 
from the Listing, after deducting the underwriting commission and all related Listing expenses (the “Net Proceeds”) 
were amounted to approximately HK$28.7 million.

The Group has resolved to change the use of the unutilised Net Proceeds to general working capital and general 
corporate purpose for more efficient use of the resources, as detailed in the Company’s announcement dated 15th 
Decemb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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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ble below sets out the planned applications of the Net Proceeds and the actual usage:

Intended application of
the Net Proceeds

Total 
expenditure

of the planned 
applications

(Note 1)

Planned
use of

the Net 
Proceeds

(Note 2)

Actual usage 
from the Listing 
Date and up to

30th September 
2022

Actual usage
during 

1st October 
2022 to 

15th December 
2022

Revised 
allocation of 

unutilised Net 
Proceeds on 

15th December 
2022

(Note 4)

Actual usage 
from 

15th December 
2022 to 

31st March 
2023

Unutilised 
Net Proceeds 

as at 
31st March 

2023
(HK$ million) (HK$ million) (HK$ million) (HK$ million) (HK$ million) (HK$ million) (HK$ million)

Upgrading the Central Office (Note 3)  
and setting up a new office

18.6 13.9 5.8 0.3 (7.8) — —

Expanding the workforce 10.0 7.5 7.5 — — — —
Upgrading and acquiring equipment  

and software
6.0 4.5 2.2 0.4 (1.9) — —

Working capital and general corporate 
expenses

— 2.8 2.8 — 9.7 9.7 —

Notes:

(1) Refers to the future plans as stated in the Prospectus.

(2) Refers to the planned use of the Net Proceeds as stated in the Prospectus.

(3) Central Office represents the Group’s headquarters and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located at 8/F., Wheelock House, 20 Pedder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4) The Group has resolved to change the use of the unutilised net proceeds to general working capital.

As at the date of this report, the unutilised Net Proceeds were deposited in a licensed bank Hong Kong.



EDICO Holdings Limited Interim Report 2022/2023 19

COMPARISON OF BUSINESS OBJECTIVES WITH ACTUAL PROGRESS
The following is a comparison of the Group’s business objectives as set out in the Prospectus with actual progress.

Business objectives as set out in  
the Prospectus Actual progress up to 31st March 2023

— Upgrading the Central Office and 
 setting up a new office

The renovation work of the Central Office had been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December 2018 and a new office was relocated to a more 
spacious office located in New Kowloon Plaza, Hong Kong by the 
end of August 2020. The Group has resolved to change the use of 
the unutilised Net Proceeds for upgrading the Central Office and 
setting up a new office to working capital and general corporate 
purpose, as disclosed in the announcement dated 15th December 
2022.

— Expanding the workforce The Group has recruited additional staff to join the sale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departments.

— Upgrading and acquiring equipment and 
 software

The Group has upgraded its computer, email system and existing 
server configuration, and acquired conference rooms’ facilities for 
serving its customers. The Group has resolved to change the use of 
the unutilised Net Proceeds for upgrading and acquiring equipment 
and software to working capital and general corporate purpose, as 
disclosed in the announcement dated 15th December 2022.

GEARING RATIO
Gearing ratio is calculated as net debt (comprising contract liabilities, trade payables, accruals, and lease liabilities, less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the end of the respective period divided by total equity. Gearing ratio was not applicable 
to the Group as at 31st March 2023 and 30th September 2022 as the Group did not have net debt on both dates.

FOREIGN CURRENCY EXPOSURE

Since the Group’s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solely operated in Hong Kong and mainly denominated in Hong Kong Dollars, 
the Directors consider that the Group’s risk in foreign exchange is insignificant.

CAPITAL COMMITMENTS

The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capital commitments as at 31st March 2023 (30th September 2022: HK$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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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GENT LIABILITIES

The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s at 31st March 2023 (30th September 2022: HK$Nil).

MATERIAL ACQUISITIONS OR DISPOSALS OF SUBSIDIARIES,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There was no acquisition or disposal of subsidiaries,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by the Group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SIGNIFICANT INVESTMENTS

As at 31st March 2023, the Group did not hold any significant investments or capital assets.

CHARGES ON THE GROUP’S ASSETS

As at 31st March 2023, the Group had no charges on the Group’s assets.

EMPLOYEES AND REMUNERATION POLICIES

As at 31st March 2023, the Group had a total headcount of 56 full-time employees (31st March 2022: 55 full-time 
employees). The Group’s employee benefit expenses mainly include salaries, wages, discretionary bonus, other staff 
benefits and contributions to retirement schemes. Remuneration is determined by reference to the market conditions 
and the performance, qualification and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 employee.

Furthermore, the Company has adopted a share option scheme as an incentive or reward for the eligible participants for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Group, and provides continuous training to its employees to improve their skills and develop 
their potential.

DIVIDEND

The Board has resolved not to declare the payment of an interim dividend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2: HK$Nil).

EVENTS AFTER THE REPORTING PERIOD

The Board is not aware of any significant events requiring disclosure that have occurred after 31st March 2023 and up 
to the date of thi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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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Othe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INTERESTS

(A) INTERESTS AND SHORT POSITIONS OF DIRECTORS AND CHIEF 
EXECUTIVE IN THE SHARES, UNDERLYING SHARES AND DEBENTURES 
OF THE COMPANY AND ITS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As at 31st March 2023, the interests and short positions of the Directors and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ompany in 
the shares, underlying shares or debentures of the Company or its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t XV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Chapter 571 of the laws of Hong Kong) (the “SFO”)), which were 
required (a) to be notified to the Company and the Stock Exchange pursuant to Divisions 7 and 8 of Part XV of the 
SFO (including any interests or short positions which they were taken or deemed to have under such provisions of 
the SFO); or (b) pursuant to Section 352 of the SFO, to be entered in the register referred to therein; or (c) to be 
notified to the Company and the Stock Exchange pursuant to the required standard of dealings by the Directors 
as referred to in Rules 5.46 to 5.67 of the GEM Listing Rules were as follows:

Long position in the Shares

Name of Director Capacity Nature of interests
Number of 

Shares held

Percentage 
of interest in 

the Company

Mr. Chan (Note) Interest in a controlled corporation Corporate interest 560,000,000 56%

Note: The Company is owned as to 56% by Achiever Choice which is wholly owned by Mr. Chan, the Chairman and an executive 

Director. Under the SFO, Mr. Chan is deemed to be interested in the same parcel of Shares held by Achiever Choice.

Long position in the ordinary shares of associated corporation

Name of Director
Name of associated 
corporation Capacity Nature of interests

Number of 
shares held

Percentage 
of interest in 
the company

Mr. Chan Achiever Choice Beneficial owner Personal interest 1 100%

Save as disclosed above and so far as is known to the Directors, as at 31st March 2023, none of the Directors nor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ompany had or was deemed to have any other interests or short positions in the 
shares, underlying shares or debentures of the Company or its associated corporations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t XV of the SFO), which had been (a) notified to the Company and the Stock Exchange pursuant to Divisions 7 
and 8 of Part XV of the SFO (including any interests or short positions which they were taken or deemed to have 
under such provisions of the SFO); or (b) pursuant to Section 352 of the SFO, entered in the register referred to 
therein; or (c) notified to the Company and the Stock Exchange pursuant to the required standard of dealings by 
the Directors as referred to in Rules 5.46 to 5.67 of the GEM Listing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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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NTERESTS OF SUBSTANTIAL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As at 31st March 2023, so far as is known to the Directors, the person and entity (not being a Director or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ompany) had, or were deemed to have, interests or short position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the 
Shares or underlying Shares that would fall to be disclosed to the Company and the Stock Exchange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Divisions 2 and 3 of Part XV of the SFO, or which were recorded in the register required to be kept 
by the Company pursuant to Section 336 of the SFO were as follows:

Long position in the Shares

Name of shareholder Capacity Nature of interests
Number of 

Shares held

Percentage 
of interest in 

the Company

Achiever Choice (Note) Beneficial owner Personal interest 560,000,000 56%
Yuen Sin Yee Claudia Beneficial owner Personal interest 192,200,000 19%

Note: Achiever Choice is the beneficial owner of 560,000,000 Shares, representing 56% of the Company’s issued share capital. Achiever 

Choice is wholly owned by Mr. Chan.

Save as disclosed above and so far as is known to the Directors, as at 31st March 2023, the Directors were not 
aware of any other entity which or person (other than a Director or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ompany) who had, 
or was deemed to have, interests or short positions in the Shares or underlying Shares that had been disclosed to 
the Company and the Stock Exchange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Divisions 2 and 3 of Part XV of the SFO, or which 
were recorded in the register required to be kept by the Company pursuant to Section 336 of the SFO.

SHARE OPTION SCHEME

A share option scheme of the Company (the “Share Option Scheme”) was approved and conditionally adopted by the 
then sole Shareholder by way of written resolutions on 16th January 2018. The Share Option Scheme became effective 
on the Listing Date. For the principal terms of the Share Option Scheme, please refer to “D. Share Option Scheme” in 
Appendix IV to the Prospectus.

No options were granted, exercised, cancelled or lapsed by the Company under the Share Option Scheme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and there were no outstanding share options under the Share Option Schem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isting Date to 31st March 2023. The number of options available for grant under the Share 
Option Scheme was 100,000,000 as at 1st October 2022 and as at 31st March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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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NG INTERESTS

None of the Directors or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s defined in the GEM Listing Rules) of the Company or any of 
their respective close associates (as defined in the GEM Listing Rules) had any business or interest in a business that 
competed or might compete with the business of the Group and had or might have any other conflicts of interest with 
the Group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The Company endeavours to adopt prevailing best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the Company had complied with all the code provisions of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as contained 
in Appendix 15 to the GEM Listing Rules.

DIRECTORS’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The Company has adopted the required standard of dealings set out in Rules 5.48 to 5.67 of the GEM Listing Rules (the 
“Required Standard of Dealings”) as its own code of conduct governing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by the Directors. 
The Company had made specific enquiries of all the Directors and each of them has confirmed that he/she had 
complied with the Required Standard of Dealings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PURCHASE, SALE OR REDEMPTION OF THE COMPANY’S 
LISTED SECURITIES

During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the Company did not redeem any of its listed securities, nor did the 
Company and any of its subsidiaries purchase or sell such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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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 COMMITTEE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has not been audited by the independent auditor of the Company. 
Pursuant to Rule 5.28 of the GEM Listing Rules,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the audit committee (the “Audit Committee”) 
with written terms of reference aligned with the code provisions set out in Appendix 15 to the GEM Listing Rules. The 
primary duties of the Audit Committee are to review and supervise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process and internal control 
and risk management systems of the Group. As at the date of this report, the Audit Committee comprises Mr. Li Wai 
Ming (chairman), Mr. Wan Chun Wai Andrew and Ms. Chan Chiu Yee Natalie, being the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The Audit Committee has reviewed the unaudited condensed consolidated results of the Group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st March 2023 and this report and is of the opinion that such results have been prepar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th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GEM Listing Rules, and that adequate disclosures 
have been made.

By Order of the Board
EDICO Holdings Limited

Chan Tsang Tieh
Chairman and Executive Director

Hong Kong, 8th May 2023

As at the date of this report, the executive Directors are Mr. Chan Tsang Tieh (Chairman) and Mrs. Donati Chan Yi Mei Amy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the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are Mr. Li Wai Ming, Mr. Wan Chun Wai Andrew and Ms. Chan Chiu Yee Nata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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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

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

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

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鉅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 

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

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 
（分別為「聯交所」及「GEM」）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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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收益約為14.9百萬港元，較2023年同期增加

約13.7%。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毛利約為7.7百萬港元，較2023年同期增加

約57.1%。

截至2024年及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別錄得未經審核淨虧損約3.6百萬港元及

約7.5百萬港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為0.36港仙（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

0.75港仙）。

董事會（「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股息（截至2023年3月31

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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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

績，連同相關未經審核╱經審核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4,892 13,123

服務成本 (7,193) (8,221)

毛利 7,699 4,902

其他收入 1,595 644

銷售開支 (1,482) (1,074)

行政開支 (11,136) (11,535)

融資成本 (232) (443)

除稅前虧損 (3,556) (7,506)

所得稅 5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及 

全面虧損總額 6 (3,556) (7,506)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0.36)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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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4年3月31日

於2024年 
3月31日

於2023年 
9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37 574
使用權資產 10 6,890 11,062
遞延稅項資產 1,046 1,046

非流動資產總值 8,273 12,682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1 4,036 14,018
合約資產 91 21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591 2,574
定期存款 29,344 49,00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327 11,562

流動資產總值 68,389 77,372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3,097 6,339
合約負債 10,239 11,158
應計費用 2,120 3,387
租賃負債 10 6,845 8,976

流動負債總額 22,301 29,860

流動資產淨值 46,088 47,51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4,361 60,19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0 460 2,737

淨資產 53,901 57,45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10,000 10,000
儲備 43,901 47,457

總權益 53,901 5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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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23年10月1日 10,000 36,735 5,074 16 5,632 57,457

期內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 — — — (3,556) (3,556)

於2024年3月31日 10,000 36,735 5,074 16 2,076 53,901

（未經審核）

於2022年10月1日 10,000 36,735 5,074 16 13,312 65,137

期內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 — — — (7,506) (7,506)

於2023年3月31日 10,000 36,735 5,074 16 5,806 5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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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233 665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提取定期存款 19,657 7,259

已收利息 1,541 449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 (65)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1,198 7,64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償還租賃負債利息部分 (258) (469)

償還租賃負債本金部分 (4,408) (4,229)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666) (4,69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20,765 3,61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562 23,810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327 2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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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6年5月20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並註冊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而其已發

行股份於2018年2月2日（「上市日期」）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GEM」）首次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

事處位於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的辦公室，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會德豐大廈8樓。董

事認為，本公司的母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Achiever Choice 

Limited（「Achiever Choice」）。截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為陳增鉄先生（「陳先生」）。陳先生亦

為董事會主席（「主席」）及執行董事。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主要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在香港提供財經印刷服務。

本集團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

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非另有說明，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千元（「千

港元」）。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及GEM證券上市規則第18章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應用下文所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指引外，編製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之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所

採納者一致。

於2023年10月1日，本集團已採納下文所詳述所有相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及香

港會計師公會指引。採納該等修訂本及指引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先前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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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會計估計
的定義」

該修訂本就會計政策變動與會計估計變動之間的區別提供進一步指引。由於本集團區分會計政策變動及會

計估計變動的方法與該修訂本一致，該修訂本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的呈報」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
報告第2號「作出重大性判斷：會計政策披露」

該修訂本要求實體披露重大會計政策資料，並為重要性概念應用於會計政策披露提供指引。本集團已重新

審視經披露的會計政策資料，並認為有關資料與該修訂本一致。

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就《香港廢除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
（「長期服務金」）抵銷機制的會計影響》所發出指引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於香港經營多家附屬公司，在若干情況下有義務向僱員支付長期服務金。同時，本集團向受託人（負

責管理僅為每位僱員的退休福利而設立的信託所持資產）作出強制性強積金供款。《僱傭條例》（第57章）容許

僱主以其強積金供款所產生的僱員累算退休福利抵銷長期服務金。於2022年6月，香港特區政府在憲報刊登

《2022年僱傭及退休計劃法例（抵銷安排）（修訂）條例》（「修訂條例」），廢除以僱主的強制性強積金供款所產

生的累算權益抵銷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廢除機制」），自2025年5月1日（「轉制日」）起正式生效。此外，根據

修訂條例，計算轉制日前僱傭期相關長期服務金部分時採用緊接轉制日（而非終止僱傭日期）前最後一個月

的薪金。

於2023年7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香港廢除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抵銷機制的會計影響》，就抵銷機制及香

港廢除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抵銷機制所產生影響提供會計指引。就此而言，本集團已追溯執行香港會計師

公會所頒佈有關長期服務金責任的指引，以就抵銷機制及廢除機制的影響提供更可靠及更相關的資訊。

本集團將已歸屬予僱員並可用作抵銷僱員長期服務金責任的僱主強積金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視為僱員作

出的長期服務金供款。過往，本集團一直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第93(b)段中的可行權宜方法，將視為僱

員供款入賬列作提供相關服務期間的服務成本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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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就《香港廢除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
（「長期服務金」）抵銷機制的會計影響》所發出指引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續）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的指引，受廢除機制影響，該等供款不再被視為「僅與僱員在該段期間的服務掛鈎」，原

因在於轉制日後的強制性僱主強積金供款仍可用作抵銷轉制前的長期服務金責任。因此，將該等供款視為

「與服務年數無關」屬不恰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第93(b)段中的可行權宜方法亦不再適用。反之，該等

視為供款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第93(a)段與長期服務金福利總額同樣歸入服務期。

管理層認為廢除機制對本集團的影響不大。

3. 收益

以下為截至2023年及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源自提供財經印刷服務的收益分析：

截至3月31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上市相關文件 8,150 2,827

定期報告文件 3,244 4,763

合規文件 3,358 4,589

雜項及營銷周邊產品（附註） 140 944

14,892 13,123

附註： 雜項及營銷周邊產品主要包括公司小冊子、傳單、日曆及其他營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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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規定須根據執行董事（即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的內部財務報

告識別及披露營運分部資料，旨在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按此基礎，本集團已確定僅有一個營運分部，即提

供財經印刷服務。

此外，本集團全部收益均於香港（基於提供服務地點）產生，且本集團所有資產及負債均位於香港。因此，本

集團並無按地理位置獨立呈列分部資料。

5. 所得稅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規例，本集團在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毋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回顧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6.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3月31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員工福利開支 

（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及津貼 10,370 10,000

退休金計劃供款 397 398

10,767 10,398

計入行政開支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7 438

計入服務成本的使用權資產折舊 259 289

計入行政開支的使用權資產折舊 3,913 3,913

融資成本 — 計入服務成本的租賃負債利息 26 26

融資成本 — 計入融資成本的租賃負債利息 232 443

有關短期租賃的開支 —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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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股息（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3月31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3,556) (7,506)

2024年 2023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000,000 1,000,000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0.36) (0.75)

由於有關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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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任何廠房及設備（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收

購65,000港元）。

10.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

期內本集團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及其變動如下：

租賃物業 辦公室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3年10月1日（經審核） 10,004 1,058 11,062

期內折舊費用 (3,913) (259) (4,172)

於2024年3月31日（未經審核） 6,091 799 6,890

於2022年10月1日（經審核） 17,608 1,030 18,638

期內折舊費用 (3,913) (289) (4,202)

於2023年3月31日（未經審核） 13,695 741 14,436

於本期間，本集團租賃辦公室及設備（2023年﹕辦公室、倉庫及設備）用作營運。租賃物業的租賃合約固定期

限為2至3年，而設備租約的一般租期為5年。租賃條款乃根據個別基準協商，包含各種不同的條款及條件。

一般而言，本集團被限制轉讓及轉租租賃資產。於釐定租期及評估不可撤銷期間的長度時，本集團應用合約

的定義並釐定合約可強制執行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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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續）

租賃負債
應付租賃負債如下：

於2024年

3月31日

於2023年

9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一年內 6,845 8,976

非即期

超過一年但少於兩年 134 2,343

超過兩年但少於五年 326 394

460 2,737

7,305 11,713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與租賃相關的現金流出總額約為4,666,000港元（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

月：4,986,000港元）。

於損益確認的金額

截至3月31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使用權資產折舊 4,172 4,202

租賃負債利息 258 469

有關短期租賃的開支 — 288

適用於租賃負債的增量借款利率為5.25%（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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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24年 

3月31日

於2023年 

9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4,205 24,187

減：信貸虧損撥備 (10,169) (10,169)

4,036 14,018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形式與客戶訂立貿易條款。信貸期一般介乎45至60日。本集團嚴格監控尚未清償的應收

款項，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本集團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所面臨的風險分散於多名交易對手

方。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安排。貿易應收款項不計息。

貿易應收款項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4年 

3月31日

於2023年 

9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1,457 5,910

31至60日 1,121 4,094

61至90日 — 1,061

91至180日 1,458 2,366

181日至一年 — 480

超過一年 — 107

4,036 1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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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4年 

3月31日

於2023年 

9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412 2,014

31至60日 48 952

61至90日 27 385

91至180日 22 284

181日至一年 298 35

超過一年 2,290 2,669

3,097 6,339

貿易應付款項不計息，而結付期限一般介乎30至60日。

13. 股本

普通股 

數目 股本

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法定普通股

於2023年9月30日及2024年3月31日 5,000,000,000 50,000,000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2023年9月30日及2024年3月31日 1,000,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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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3.7%，主要歸功於印刷上市相關文件所得收益由

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2.8百萬港元增加約5.4百萬港元至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8.2百萬港元，

惟 (i)印刷定期報告文件所得收益由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4.8百萬港元減少約1.6百萬港元至截至2024年

3月31日止六個月約3.2百萬港元；及 (ii)印刷合規文件所得收益由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4.6百萬港元減

少約1.2百萬港元至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3.4百萬港元；及 (iii)印刷雜項及營銷周邊產品所得收益由截至

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0.9百萬港元減少約0.8百萬港元至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0.1百萬港元。

半年匆匆過去，香港經濟仍然受壓。預料市場難以迅速反彈，甚至可能繼續下行。儘管如此，鉅京從來無懼挑

戰，堅持突破舒適區，勇於承擔風險，敢於探索新領域。作為頂尖國際金融中心，鉅京堅信香港對優質財經印刷

服務的需求長遠有望回溫，並時刻準備就緒迎接機遇。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收益由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13.1百萬港元增加約13.7%至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14.9

百萬港元。印刷上市相關文件所得收益增加約5.4百萬港元，而 (i)印刷定期報告文件所得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1.6百萬港元；(ii)印刷合規文件所得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2百萬港元；及 (iii)印刷雜項及營銷周邊產品所得收益

較去年同期減少約0.8百萬港元。收益增加主要歸功於回顧期內成功於聯交所上市的新客戶數目上升，帶動處理

上市相關文件所產生的收益顯著增加。

服務成本

本集團服務成本主要包括翻譯成本、印刷成本及員工成本，分別佔本集團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的總服務

成本約12.8%、13.1%及60.4%。本集團服務成本由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8.2百萬港元減少約12.2%至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7.2百萬港元，主要歸功於回顧期內成本控制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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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本集團毛利由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4.9百萬港元增加約57.1%至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7.7百

萬港元。該增長與回顧期內本集團收益升幅大致相符。

其他收入

本集團其他收入由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的0.6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的1.6百萬港

元。有關變動主要由於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存放於香港持牌銀行的定期存款所得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銷售開支

本集團銷售開支由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1.1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的1.5百萬港

元，主要歸因於員工成本上升。

行政開支

本集團行政開支由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11.5百萬港元減少至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約11.1百萬

港元。

該減少乃主要由於員工成本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減少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指截至2023年及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產生的租賃負債

利息。

所得稅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所得稅（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零港元），原因為回顧期內本

集團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

期內虧損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期內虧損約3.6百萬港元，相對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則約為7.5

百萬港元。有關變動主要由於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印刷上市相關文件所產生的收益增加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2024年3月31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定期存款約為61.7百萬港元（2023年9月30日：60.6百萬港元），

且並無任何銀行借貸（2023年9月30日：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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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要以現金撥付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所需。以往，本集團所用現金主要源自提供服務及股東財務支援所產生

的現金。自上市以來，我們以營運活動所得現金及上市所得款項淨額應付流動資金需求。董事相信，長遠而言，

本集團將以內部所產生現金流量及（如必要）額外股本及╱或債務融資提供營運資金。

於2024年3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68.4百萬港元（2023年9月30日：77.4百萬港元）及流動負債約為22.3

百萬港元（2023年9月30日：29.9百萬港元）。於2024年3月31日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流動負債計算）為3.1倍

（2023年9月30日：2.6倍）。

資本開支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資本開支。

資產負債比率

資產負債比率按各期末的債務淨額（包括合約負債、貿易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租賃負債，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除總權益計算。於2024年3月31日及2023年9月30日，本集團概無債務淨額，故資產負債比率並不適用於本

集團。

外幣風險

由於本集團僅於香港經營業務，並主要以港元計值，董事認為本集團承受的外匯風險並不重大。

資本承擔

於2024年3月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2023年9月30日：零港元）。

或然負債

於2024年3月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2023年9月30日：零港元）。

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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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2024年3月31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24年3月31日，本集團並無抵押集團資產。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4年3月31日，本集團共有51名全職僱員（2023年3月31日：56名全職僱員）。本集團的僱員福利開支主要包

括薪酬、工資、酌情獎金、其他員工福利及退休計劃供款。薪酬乃參考市況以及個別僱員的表現、資歷及經驗而

釐定。

此外，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作為對合資格參與者為本集團作出貢獻的激勵或獎勵。僱員亦獲提供持續培

訓，以增進其技能及開拓其潛力。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報告期後事件

於2024年3月31日後及直至本報告日期，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已發生而須披露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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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權益披露

(A)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4年3月31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

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

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指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 (c)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述董事進行交易的規定準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的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的百分比

陳先生（附註） 受控制法團權益 公司權益 560,000,000 56%

附註： 本公司由Achiever Choice擁有56%權益，而Achiever Choice由主席兼執行董事陳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先

生被視為於Achiever Choice所持同一批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相聯法團普通股的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的 

股份數目

佔公司權益 

的百分比

陳先生 Achiever Choice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 1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據董事所知悉，於2024年3月31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

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已登記於該條所指的登記

冊內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或 (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述董事進行交易的規定準則已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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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主要股東的權益

於2024年3月31日，就董事所知，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直接或間接擁有或被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

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的人士及實體（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如下：

於股份的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的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的百分比

Achiever Choice（附註）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560,000,000 56%

阮倩儀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92,200,000 19%

附註： Achiever Choice為560,000,000股股份的實益擁有人，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56%。Achiever Choice由陳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據董事所知悉，於2024年3月31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實體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

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

已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

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當時唯一股東於2018年1月16日以書面決議案批准及有條件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

計劃於上市日期生效。有關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請參閱招股章程附錄四「D.購股權計劃」。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行使及註銷購股權或令其失效，自上市日期起

至2024年3月31日止，購股權計劃項下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於2023年10月1日及2024年3月31日，根據購股

權計劃可供授予的購股權數目為100,000,000份。

競爭權益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任何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業務權益，亦無任何有關人士

與本集團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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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採納現行最佳企業管治常規。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C1所

載企業管治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規定交易標準（「規定交易標準」）作為其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彼等各自確認於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規定交

易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該等

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報告所載的財務資料未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核。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28條，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與GEM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守則條文一致。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

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以及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於本報告日期，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李威明先生（主席）、

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及本報告，並認為有關業績遵照

適用會計準則及GEM上市規則的規定編製，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增鉄

香港，2024年5月30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增鉄先生（主席）及陳綺媚女士（行政總裁）；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威明先生、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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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ovember 2024 

 

To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Dear Sir/Madam, 

 

MANDATORY UNCONDITIONAL CASH OFFER BY 

ASTRUM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FOR AND ON BEHALF OF JANTIX MANAGEMENT LIMITED 

TO ACQUIRE ALL THE ISSUED SHARES OF 

EDICO HOLDINGS LIMITED 

(OTHER THAN THOSE ALREADY OWNED 

OR AGREED TO BE ACQUIRED BY JANTIX MANAGEMENT LIMITED 

AND PARTIE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IT) 

INTRODUCTION 

 

Reference is made to the Joint Announcement in relation to, among other things, the 

Acquisition and the Offer. Terms used in this letter shall have the same meanings as defined in the 

Composite Document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 



 

 

As disclosed in the Joint Announcement, the Board was notified by the Vendor that on 8 

October 2024 (before trading hours), the Vendor, the Vendor Guarantor and the Offeror entered 

into the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 pursuant to which the Vendor agreed to sell, and the Offeror 

agreed to purchase, the Sale Shares (being 560,000,000 Shares, representing 56.0% of the total 

issued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for a total cash Consideration 

of HK$33,600,000 (being HK$0.06 per Sale Share). 

Immediately prior to Completion, the Offeror and partie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it did not own, 

control or have direction over any Shares or other relevant securities (as defined in Note 4 to Rule 

22 of the Takeovers Code) of the Company. Immediately after Completion (which took place 

immediately after signing of the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 on 8 October 2024) and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the Offeror and partie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it hold in aggregate 560,000,000 

Shares, representing 56.0% of the total issued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The Offeror is therefore required under Rule 26.1 of the Takeovers Code to make a mandatory 

unconditional cash offer for all the issued Shares not already owned or agreed to be acquired by the 

Offeror and partie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it. Astrum Capital is making the Offer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Offeror. 

 

As at the date of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there were 1,000,000,000 Shares in issue and the 

Company has no other outstanding Shares, options, warrants, derivatives or other securities that are 

convertible or exchangeable into Shares or other relevant securities in the Company (as defined in 

Note 4 to Rule 22 of the Takeovers Code), and has not entered into any agreement for the issue of 

such Shares, options, warrants, derivatives or other relevant securities that are convertible or 

exchangeable into Shares or other relevant securities in the Company. 

The purpose of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of which this letter forms part) is to provide you 

with, among other things, (i) further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Group, the Offeror and the Offer; 

(ii) the letter from Astrum Capital containing details of the Offer; (iii) the letter from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containing its recommendations to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in 

relation to the Offer; and (iv) the letter from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containing its 

advice to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and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on whether the Offer 

is fair and reasonable so far as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are concerned and on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THE OFFER 

 

As disclosed in the section headed ‘‘Letter from Astrum Capital’’ in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Astrum Capital is making the Offer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Offeror to acquire the Offer Shares on 

the following basis: 

For each Offer Share .............................................................................................. HK$0.06 in cash 

 

The Offer Price of HK$0.06 per Offer Share is the same as the price of HK$0.06 per Sale 

Share paid by the Offeror under the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 

 

The Consideration was paid by the Offeror to the Vendor in cash with its internal resources. 

 

The Offer is unconditional in all respects and extended to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keovers Code. 

 

Under the terms of the Offer, the Offer Shares to be acquired under the Offer shall be fully 

paid and free from all encumbrances and together with all rights and benefits attached thereto, 

including all rights to any dividend or other distribution declared, made or paid on or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Offer is made, being the date of despatch of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The Company confirms that,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i) it did not declare any 

dividend which is not yet paid; and (ii) it did not have any intention to declare or pay any future 

dividend or make other distributions during the Offer Period. 

 

Further details of the Offer 

 

Further details of the Offer are set out in the section headed ‘‘Letter from Astrum Capital’’ in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and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appendices to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and the accompanying Form of Acceptance. 

INFORMATION ON THE GROUP 

 

The Company was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limited liability and its issued 

Shares have been listed on GEM of the Stock Exchange since 2 February 2018. 

 

The Group principally engages in the business of providing 24-hour integrated printing 

services for customers mainly in the financial and capital markets in Hong Kong. 

Further details of the Group are set out in Appendix II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the Group’’ 

and Appendix III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Group’’ to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THE GROUP 

 

Set out below is a summary of certain audited/unaudited consolidat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the Group for (i) each of the two financial years ended 30 September 2022 and 2023 (as extracted 

from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pany for the year ended 30 September 2023); and (ii) the six 

months ended 31 March 2024 (as extracted from the interim report of the Company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 March 2024):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31 March 

 

For the 

year ended 

30 September 

 

For the 

year ended 

30 September 

2024 2023 2022 

HK$’000 HK$’000 HK$’000 

(unaudited) (audited) (audited) 

Revenue 14,892 46,499 45,395 

Loss before taxation (3,556) (7,721) (5,032) 

Loss and total comprehensive expense    

for the year/period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Company (3,556) (7,680) (2,781) 

 
As at 

31 March 

2024 

As at 

30 September 

2023 

As at 

30 September 

2022 

 HK$’000 HK$’000 HK$’000 

 (unaudited) (audited) (audited) 

Total assets 76,662 90,054 105,777 

Total liabilities 22,761 32,597 40,640 

Net assets 53,901 57,457 65,137 

 

SHAREHOLDING STRUCTURE OF THE COMPANY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the authorized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was 

HK$50,000,000 divided into 5,000,000,000 ordinary shares, and there were 1,000,000,000 Shares 

in issue. Save as aforesaid, the Company has no other outstanding Shares, options, warrants, 

derivatives or other securities that are convertible or exchangeable into Shares or other relevant 

securities in the Company (as defined in Note 4 to Rule 22 of the Takeovers Code)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The shareholding structure of the Company (i) immediately prior to Completion; and (ii) 

immediately upon Completion and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are as follows: 
 

 

(i) Immediately prior to 

Completion 

(ii) Immediately upon 

Completion and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Number of 

Shares 

Appr. % of 

issued Shares 

Number of 

Shares 

Appr. % of 

issued Shares 

 

The Offeror and 
 

partie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it — — 560,000,000 56.0 

The Vendor 560,000,000 56.0 — — 

Ms. Yuen 192,200,000 19.2 192,200,000 19.2 

Public Shareholders  247,800,000  24.8  247,800,000  24.8 

Total  1,000,000,000  100.00  1,000,000,000  100.00 

 

INFORMATION ON THE OFFEROR 

 

Your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paragraphs headed ‘‘Information on the Offeror’’ in the ‘‘Letter 

from Astrum Capital’’ and Appendix IV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Offeror’’ to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for information on the Offeror. 

 

INTENTIONS OF THE OFFEROR REGARDING THE GROUP 

 

Your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section headed ‘‘Letter from Astrum Capital — Intentions of 

the Offeror regarding the Group’’ in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The Board is aware of the Offeror’s inten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Group and its employees as 

set out in the section headed ‘‘Letter from Astrum Capital — Intentions of the Offeror regarding the Group’’ 

in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The Board is willing to render reasonable cooperation with the Offeror 

and continue to ac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the Shareholders as a whole.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the Board comprises two executive Directors, namely Mr. 

Chan Tsang Tieh and Mrs. Donati Chan Yi Mei Amy, and three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namely Mr. Li Wai Ming, Mr. Wan Chun Wai Andrew and Ms. Chan Chiu Yee Natalie. 

 

The Board is aware that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the Offeror intended to nominate 

new director(s) to the Board with effect from a date which is no earlier than such date as permitted 

under the Takeovers Code or such later date as the Offeror considers to be appropriate.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none of the existing Directors has intention to resign from the Board. Any 

changes to the members of the Board will be mad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akeovers Codes and/or 

the GEM Listing Rules and further announcement(s) will be made as and when appropriate. 

 

PUBLIC FLOAT AND MAINTAINING THE LISTING STATUS OF THE COMPANY 

 

The Board is aware that the Offeror intends to maintain the listing of the Shares on GEM of 

the Stock Exchange following the close of the Offer and that the Offeror does not intend to avail 

itself of any powers of compulsory acquisition of any outstanding Offer Shares after the close of 

the Offer. 

 

According to the shareholding structure of the Company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as 

set out in the section headed ‘‘Shareholding Structure of the Company’’, there was a shortfall in the 

Company’s public float of approximately 0.2% given that only approximately 24.8% of the Shares 

were held in the hand of the Public Shareholders (the ‘‘Shortfall’’).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Company, the Shortfall was caused by the completion of sale and purchase of 

190,000,000 Shares between 2 Shareholders in around November 2021, where the percentage of 

interest in the Company of the purchaser Shareholder, Ms. Yuen, had increased from 0.22% to 

19.20%. As a result of the said acquisition, Ms. Yuen became a substantial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and, accordingly, a core connected person of the Company, and Ms. Yuen was no longer 

recognised as a member of the public pursuant to Rule 11.23 of the GEM Listing Rules. 

 

The Offeror will, together with the Company, use reasonable endeavours to maintain the 

listing status of the Shares on GEM of the Stock Exchange and procure that not less than 25% of 

the entire issued share capital in the Company be held by the public in compliance with the GEM 

Listing Rules after the close of the Offer. The Board is aware that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e Offeror 

to engage a placing agent and restore the minimum public float of Shares by way of placement of 

existing Shares to independent third parties. The Board is also aware that the Offeror will ascertain 

the number of existing Shares to be placed by the placing agent, depending on the outcome of the 

Offer and to the extent the minimum public float is restored, on the Closing Dat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placement of existing Shares will complete and the public float of the Company will be 

restored by the later of (i) the end of December 2024; or (ii) 30 days after closing of the Offer. 

The Stock Exchange has stated that if, at the close of the Offer, less than the minimum 

prescribed percentage applicable to the Company, being 25% of the issued Shares, are held by the 

public, or if the Stock Exchange believes that: 

 

(i) a false market exists or may exist in the trading of the Shares; or 

 

(ii) that there are insufficient Shares in public hands to maintain an orderly market, 

 

it will consider exercising its discretion to suspend dealings in the Shares. Therefor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upon close of the Offer, there will be insufficient public float of the Shares and the 

trading in the Shares may be suspended until sufficient public float exists for the Shares. 



 

 

The Board is aware that the sole director of the Offeror has undertaken, and the new Director(s) 

(if any) proposed by the Offeror will jointly and severally undertake, to the Stock Exchange to take 

appropriate steps following the close of the Offer to ensure that such number of Shares as may be 

required by the Stock Exchange are held by the public within the prescribed time frame. Further 

announcement(s) will be made by the Company regarding the restoration of public float as and when 

appropriate.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similar incidents of having insufficient public float in the 

Shares as required under Rule 11.23 of the GEM Listing Rules from occurring in the future, the 

Company has taken/will take the following remedial actions and measures: 

 

1. the management and the company secretary of the Company shall continue to oversee 

and monitor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Company’s on-going compliance 

system and the relevant corporate governance measures; 

 

2. conduct internal training session on compliance of the GEM Listing Rules, in particular 

in relation to public float requirements and definitions of public shareholders, to refresh 

and reinforce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relevant concepts; 

 

3. closely monitor the registers of the Company and the disclosure of interests made by the 

Shareholders on a regular basis to keep track of the public float of the Company; and 

 

4. assign additional manpower to crosscheck public records and disclosures of the Company 

to avoid inadvertent oversights.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AND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comprising all the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who have no direct or indirect interest in the Offer, namely Mr. Li Wai Ming, Mr. Wan Chun Wai 

Andrew and Ms. Chan Chiu Yee Natalie, has been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ules 2.1 and 2.8 of the 

Takeovers Code to advise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as to whether the Offer is fair and 

reasonable and as to the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Messis Capital has been appointed as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to advise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and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as to whether the Offer is fair and reasonable and as to the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The full texts of the letter from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addressed to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and the letter from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addressed to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and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are set out in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You are advised to read both letters and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appendices to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carefully before taking any action in respect of the 

Offer. 



 

 

RECOMMENDATION 

 

Your attention is drawn to (i) the section headed ‘‘Letter from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as set out on pages 28 to 29 of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which contains its advice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as to whether the Offer is fair and 

reasonable and as to the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and (ii) the section headed ‘‘Letter from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as set out on pages 30 to 42 of this Composite Document, which 

contains its advice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and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in respect of the Offer and, in particular as to whether the Offer is fair and reasonable 

and as to the acceptance thereof, and the principal factors considered by it in arriving at its advice 

and recommendation. In particular, the Board is aware that: 

 

(i)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having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principal factors 

including (1) the persistent loss making position of the Group and uncertain recovery of 

the higher margin listing related services segment which is crucial to the profitability of 

financial printing business; (2) the current headwind and slowdown in Hong Kong IPO 

market that casts uncertainty over the prospect and business outlook of the financial 

printing industry; (3) the Offer Price is close to the Highest Share Price and represents a 

premium of approximately 20% to the average share price for the Review Period; (4) the 

current market price of the Shares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Offer Price may be resulted from short term stimulation of the Offer and may not be 

sustainable; (5) the Offer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to 

realise their investments in the Company at a fixed price amidst low trading liquidity of 

the Shares; and (6) the valuation metrics of P/S and P/B represented by the Offer Price 

ar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mparable Companies, considered the Offer to be fair and 

reasonable and recommended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to advise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to accept the Offer; 

(ii)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has pointed out that as the Shares has been trading 

above the Offer Price as at the Latest Practicable Date,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who would like to realise their investments in the Shares are reminded to closely monitor 

the market price and liquidity of the Shares during the Offer Period and may, instead of 

accepting the Offer, consider selling their Shares in the open market should such sale 

proceeds, net of all transaction costs, exceed the amount receivable under the Offer, 

whil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who believe that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sell the Shares 

in the market at a price higher than the Offer Price because of their size of the 

shareholding may consider the Offer as an alternative exit of their investments; and 

(iii)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having taken into account the terms of the Offer and 

the independent advice from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as well as the principal 

factors and reasons considered in arriving at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s 

recommendation, concurred with the view of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and 

considered that the Offer is fair and reasonable and recommended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to accept the Offer. 

  





 

 

EDICO Holdings Limited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8450) 

 

5 November 2024 

 

To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Dear Sir/Madam, 

 

MANDATORY UNCONDITIONAL CASH OFFER BY 

ASTRUM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FOR AND ON BEHALF OF JANTIX MANAGEMENT LIMITED 

TO ACQUIRE ALL THE ISSUED SHARES OF 

EDICO HOLDINGS LIMITED 

(OTHER THAN THOSE ALREADY OWNED 

OR AGREED TO BE ACQUIRED BY JANTIX MANAGEMENT LIMITED 

AND PARTIES ACTING IN CONCERT WITH IT) 

INTRODUCTION 

 

We refer to the Composite Document dated 5 November 2024 of which this letter forms part. 

Unless the context requires otherwise, capitalised terms used in this letter shall have the same 

meanings as those defined in the Composite Document. 

 

We have been appointed by the Board to form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to consider 

the Offer and to advise to you as to, in our opinion, whether or not the Offer is fair and reasonable 

so far as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are concerned, and to make recommendation as to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dvice from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We have declared that we are independent and have no direct or indirect interests in the 

Offer, and therefore are able to consider the Offer and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Messis Capital Limited has been appointed with our approval as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to advise us and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in respect of the Offer, in particular, as to 

whether the Offer is, or is not, fair and reasonable, and as to the acceptance thereof. Your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section headed ‘‘Letter from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set out on pages 30 

to 42 of the Composite Document which contains the details of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s 

advice and the principal factors and reason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arriving at its 

recommendation in respect of the Offer. 



 

 

We also wish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section headed ‘‘Letter from Astrum Capital’’ set 

out on pages 9 to 18 of the Composite Document, the section headed ‘‘Letter from the Board’’ set 

out on pages 19 to 27 of the Composite Document and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t out in the 

Composite Document, including the appendices to the Composite Document and the accompanying 

Form of Acceptance in respect of the terms of the Offer and acceptance and settlement procedures 

for the Offer. 

RECOMMENDATION 

 

Having taken into account the terms of the Offer and the independent advice from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as well as the principal factors and reasons considered in arriving at 

its recommendation, we concur with the view of the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er and consider 

that the Offer is fair and reasonable. As such, we recommend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to 

accept the Offer. 

 

Notwithstanding our recommendation,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are strongly advised that 

the decision to realise or to hold your investment is subject to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and 

investment objectives. If in doubt,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should consult your own 

professional advisers for professional advice. Furthermore, the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who wish 

to accept the Offer are recommended to read carefully the terms and procedures for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as detailed in the Composite Document and the accompanying Form of Acceptance. 



 

Yours faithfully,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Independent Board Committee of 

EDICO Holdings Limited 

 

 

 

 

Li Wai Ming   Wan Chun Wai Andrew    Chan Chiu Yee Natalie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 

*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only 

 









































































































































































閣下如對要約、本綜合文件及╱或隨附接納表格的任何方面或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的持牌證券交易商或註冊
證券機構、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並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閣下如已將名下的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全部售出或轉讓，應立即將本綜合文件連同隨附接納表格送交買主或承讓人，或經手買
賣或轉讓的銀行、持牌證券交易商、註冊證券機構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表格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表格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綜合文件應與隨附接納表格一併閱讀，其內容構成要約條款及條件的一部分。

寶庭管理有限公司

EDICO Holdings Limited
鉅 京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50）

有關

由阿仕特朗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寶庭管理有限公司

就收購鉅京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

（寶庭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者除外）

提出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的

綜合文件

要約方的財務顧問

要約方的要約代理

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獨立財務顧問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綜合文件（包括本封面頁）所用詞彙與本綜合文件「釋義」一節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載有（其中包括）要約主要條款的阿仕特朗資本函件載於本綜合文件第 9至18頁。董事會函件載於本綜合文件第19至27頁。獨立董事
委員會致獨立股東的函件載於本綜合文件第 28至 29頁，當中載有其就要約所提供的推薦建議。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
獨立股東的函件載於本綜合文件第 30至 42頁，當中載有其就要約所提供的推薦建議以及其於達致有關推薦建議時所考慮的主要因
素。

要約的接納及交收程序以及其他相關資料載於本綜合文件附錄一及隨附接納表格。接納表格須不遲於 2024年 11月 26日（星期二）下
午四時正（或要約方在執行人員同意下根據收購守則可能釐定以及要約方及本公司可能聯合公佈的較後日期及╱或時間）送達過戶
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33樓3301–04室。

將會或擬向香港以外任何司法權區轉發本綜合文件及╱或隨附接納表格的任何人士（包括但不限於託管人、代名人及受託人）在採
取任何行動之前應參閱此方面的詳情（載於本綜合文件「阿仕特朗資本函件」內「要約—海外股東」一節）。擬接納要約的海外股東須
全權負責確保就接納要約全面遵守有關司法權區的法律及法規（包括取得任何可能必須的政府、外匯管制或其他同意、辦理其他必
要手續以及支付接納海外股東就該等司法權區應繳納的任何轉讓或其他稅項）。海外股東在決定應否接納要約（如適用）時應尋求專
業意見。

本綜合文件由要約方及本公司聯合刊發。本綜合文件將於要約可供接納期間登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
站 (www.edico.com.hk)。本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表格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就詮釋目的而言，概以英文本為準。

* 僅供識別

此 乃 要 件 　 請 即 處 理

2024年11月5日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

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

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

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

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G E M 的 特 色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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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時間表僅屬指示性質，可能出現變動。時間表如有任何變動，要約方及本

公司將聯合刊發公告。

2024年

本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表格的寄發日期以及

要約開始日期（附註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月5日（星期二）

接納要約的最後日期及時間（附註2及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月26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正

截止日期（附註2及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月26日（星期二）

於聯交所網站登載要約結果公告（附註2） . . . . . . . . . . . . . . . . 不遲於11月26日（星期二）

下午七時正

就要約項下接獲的有效接納寄發股款的最後日期（附註4） . . . . . . . 12月5日（星期四）

附註：

(1) 在各方面均為無條件的要約乃於本綜合文件寄發日期提出，並於該日起至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可

供接納。

(2) 根據收購守則，要約須於本綜合文件刊發日期後至少21天可供接納。除非要約方根據收購守則修

訂或延長要約，接納要約的最後日期及時間為 2024年 11月 26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要約方及

本公司將於 2024年 11月 26日（星期二）下午七時正前透過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聯合刊發公

告，述明要約結果以及要約有否延期、修訂或屆滿。倘要約方決定將要約延期，而有關要約延期

的公告並無列明下一個截止日期，則會於要約截止前以公告方式向並未接納要約的獨立股東發出

至少14天的通知。

(3) 在中央結算系統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直接持有或透過經紀或託管商參與者間接持有股份的股

份實益擁有人，應留意中央結算系統根據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及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就給予

指示的時間限制（載於本綜合文件附錄一）。

(4) 根據收購守則，就根據要約呈交的要約股份應付現金代價（經扣除賣方的香港從價印花稅後）的

股款將盡快以平郵方式寄發予接納要約的獨立股東（郵誤風險由彼等自行承擔），惟在任何情況下

均須於過戶登記處接獲所有相關文件（藉此令接納為完整及有效）後七 (7)個營業日內寄發。接納

要約將不可撤銷及不得撤回，惟收購守則所允許者除外。有關接納可予撤回情況的進一步資料，

請參閱本綜合文件附錄一「5.撤回權利」一節。

預 期 時 間 表

– 1 –



(5) 倘：

(a) 於接納要約的最後日期及就有效接納要約寄發應付股款的最後日期本地時間中午十二時正

前香港出現任何惡劣天氣情況，惟於中午十二時正後恢復正常，則接納要約的最後時間將

為同一營業日下午四時正，而寄發股款的最後日期亦將為同一營業日；或

(b) 於接納要約的最後日期及就有效接納要約寄發應付股款的最後日期本地時間中午十二時正

或之後香港出現任何惡劣天氣情況，則接納要約的最後時間將順延至下一營業日下午四時

正，而寄發股款的最後日期則順延至下一營業日（該營業日中午十二時正及╱或其後概無發

出任何相關警告）或中午十二時正或其後概無發生任何惡劣天氣情況的另一營業日。

就本綜合文件而言，「惡劣天氣」指香港懸掛 8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由香港

天文台發出）或「極端情況」警告（由香港政府公佈）生效。

除上文所述者外，倘接納要約及寄發股款的最後時間並無於上述日期及時間生

效，則上述其他日期或會受到影響。要約方及本公司將盡快以公告方式通知獨立股

東有關預期時間表的任何變動。

本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表格內所有日期及時間的提述均指香港日期及時間。

致海外股東的通知

向註冊地址位於香港境外司法權區的人士提出要約可能受到相關司法權區的法

律及法規禁止或影響。身為香港以外司法權區的居民、公民或國民的海外股東應自

行了解及遵守任何適用的法律及監管規定。有意接納要約的任何有關人士有責任自

行全面遵守相關司法權區有關接納要約的法律及法規，包括取得任何可能必須的政

府、外匯管制或其他同意、辦理其他必要手續或遵守法律及法規要求以及支付接納

海外股東就該等海外司法權區應繳納的任何轉讓或其他稅項。要約方、要約方的一

致行動人士、賣方、賣方擔保人、本公司、阿仕特朗資本、亞貝隆、獨立財務顧

問、過戶登記處以及其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董事、高級職員、代理及聯繫人以

及參與要約的任何其他人士有權就該等人士可能須繳納的任何稅項獲全面彌償保證

及免受其損害。請參閱本綜合文件「阿仕特朗資本函件」內「海外股東」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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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綜合文件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要約方根據購股協議的條款向賣方購買銷售股份

「一致行動」 指 具有收購守則所賦予的涵義，而「一致行動人士」應

據此詮釋

「可供採取行動的公司

通訊」

指 任何尋求本公司證券持有人指示如何行使其作為本

公司證券持有人的權利或選擇的公司通訊

「亞貝隆」 指 亞貝隆資本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

第 6類（ 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

團，並為要約方有關要約的財務顧問

「聯繫人」 指 具有收購守則所賦予的涵義

「阿仕特朗資本」 指 阿仕特朗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可進行第 1類（證券交易）、第 2類（期貨合約交易）、

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及第 9類（提供資產管

理）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並為代表要約方提出要

約的代理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聯交所開放經營業務的日子

「英屬處女群島」 指 英屬處女群島

「中央結算系統」 指 由香港結算設立及營運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

「截止日期」 指 要約截止日期 2024年 11月 26日（星期二），或倘要約

獲延長，則為要約方在執行人員同意下根據收購守

則可能釐定並由要約方及本公司聯合公佈的任何其

後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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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

豁 免 有 限 公 司 ， 其 股份於 GEM上市（ 股份代號 ：

8450）

「完成」 指 根據購股協議完成收購事項

「綜合文件」 指 要約方及本公司根據收購守則向股東聯合刊發有關

要約的本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當中載有（ 其中包

括）要約詳情（連同接納表格）以及獨立董事委員會及

獨立財務顧問分別出具的意見函件

「關連人士」 指 具有GEM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代價」 指 33,600,000港元，即要約方就收購事項向賣方支付的

現金代價

「控股股東」 指 具有GEM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執行人員」 指 證監會企業融資部的執行董事及執行董事的任何授

權代表

「接納表格」 指 本綜合文件隨附與要約相關的要約股份接納及轉讓

表格

「GEM」 指 聯交所GEM

「GEM上市規則」 指 GEM證券上市規則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結算」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

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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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本公司所成立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李威明先

生、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組成的董事會獨立委

員會，以就要約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應否接納要約向

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財務顧問」或

「大有融資」

指 大有融資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第 1

類（證券交易）及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

活動的持牌法團，在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批准下獲本

公司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要約（尤其是要約是

否公平合理以及應否接納要約）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

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除外）

「聯合公告」 指 要約方與本公司就（其中包括）收購事項及要約所聯

合刊發日期為2024年10月15日的公告

「最後交易日」 指 2024年 10月 7日，即緊接股份暫停在聯交所買賣以待

刊發聯合公告前的最後交易日

「最後可行日期」 指 2024年 11月 1日，即本綜合文件付印前為確定當中所

載若干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呂先生」 指 呂宇健先生，要約方的唯一董事及唯一股東

「阮女士」 指 阮倩儀女士，於最後可行日期持有不接納股份的主

要股東

「不可撤回不接納

承諾」

指 阮女士為要約方的利益所作出日期為 2024年 10月 7日

的不可撤回承諾，進一步詳情載於本綜合文件「阿仕

特朗資本函件」內「要約—不可撤回不接納承諾」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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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納股份」 指 由阮女士持有的 192,2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最後可行

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19.2%），並為不可撤

回不接納承諾的主體

「要約」 指 阿仕特朗資本為及代表要約方提出的強制性無條件

現金要約，以按照本綜合文件所載條款及條件並根

據收購守則收購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尚未擁有

或同意將予收購的所有已發行股份

「要約期」 指 具有收購守則所賦予的涵義，自 2024年 10月 15日（即

聯合公告日期）起至截止日期（或要約方可能根據收

購守則決定延長或修訂要約的其他日期）止

「要約價」 指 要約方就每股要約股份應付的現金款項0.06港元

「要約股份」 指 440,000,000股股份（包括不接納股份），即除要約方及

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的股份外的

所有已發行股份

「要約方」 指 寶庭管理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並由呂先生實益及全資擁有，即為購股協議項下

買方

「海外股東」 指 於本公司股東名冊所示地址位於香港境外的獨立股

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 共 和 國 ， 就 本 綜 合 文件而言，不包 括 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過戶登記處」 指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 338號華懋交易廣場 2

期33樓3301–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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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期間」 指 自 2024年 4月 15日（即要約期前六個月當日）起至最後

可行日期（包括該日）止期間

「銷售股份」 指 要約方根據購股協議的條款向賣方收購的 560,000,000

股股份，相當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

額的56.0%

「證監會」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

「購股協議」 指 賣方、賣方擔保人及要約方就買賣銷售股份所訂立

日期為2024年10月8日的買賣協議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 指 具有收購守則所賦予的涵義

「收購守則」 指 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

「賣方」 指 Achiever Choice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由陳先生實益及全資擁有

「賣方擔保人」或

「陳先生」

指 陳增鉄先生，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於最後可行

日期為賣方的唯一董事及唯一股東

「%」 指 百分比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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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於本綜合文件內：

(a) 所有日期及時間的提述均指香港日期及時間（另有指明者除外）；

(b) 男性、女性或中性的代詞應詮釋為說明及包括任何其他性別；及

(c) 單數形式的詞語、術語及標題應詮釋為包括複數形式，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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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鐘夏愨道8號

海富中心一座27樓2704室

敬啟者：

由阿仕特朗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寶庭管理有限公司

就收購鉅京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

（寶庭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者除外）
提出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

緒言

茲提述聯合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收購事項及要約。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函件所用詞彙與綜合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聯合公告所披露，於 2024年 10月 8日（交易時段前），賣方、賣方擔保人及

要 約 方訂立 購 股 協 議 ， 據 此 ， 賣 方 同 意 出 售 而 要 約 方 同 意 購 買 銷 售 股份（ 即

56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最後可行日期 貴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 56.0%），總現

金代價為33,600,000港元（即每股銷售股份0.06港元）。

緊接完成前，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並無擁有、控制或指示 貴公司任何股

份或其他有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 4）。緊隨完成（於 2024年 10月 8日緊

隨簽署購股協議後生效）後及於最後可行日期，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合共持有

56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 貴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56.0%。

因此，要約方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1就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尚未擁有或

同意將予收購的所有已發行股份提出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阿仕特朗資本謹代表

要約方提出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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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函件載列（ 其中包括）要約的主要條款，連同有關要約方的資料及要約方

對 貴集團的意向。有關要約的進一步詳情以及要約的接納及交收程序亦載於本綜

合文件附錄一及隨附接納表格。獨立股東務請審慎考慮本綜合文件所載「董事會函

件」、致獨立股東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獨立

財務顧問函件」以及各附錄內載列的資料，並於決定是否接納要約前就任何疑問諮

詢專業顧問的意見。

要約

要約的主要條款

吾等（阿仕特朗資本）謹代表要約方按下列基準提出要約以收購要約股份：

要約

每股要約股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金0.06港元

要約價每股要約股份 0.06港元與要約方根據購股協議就每股銷售股份支付的價

格0.06港元相同。

於最後可行日期， 貴公司的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1,000,000,000股，且並無任何

發行在外的期權、認股權證、衍生工具或可轉換或交換為股份的證券。

要約在各方面均為無條件，並根據收購守則向全體獨立股東提出。

按照要約條款，根據要約將予收購的要約股份須為繳足及不附帶任何產權負

擔，並連同其所附帶的一切權利及利益，包括收取於要約提出當日（即寄發本綜合

文件當日）或之後所宣派、作出或派付的任何股息或其他分派的一切權利。

接納及交收程序連同要約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綜合文件附錄一及隨附接納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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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比較

要約價為每股要約股份0.06港元，較：

(i) 股份於2024年10月7日（即最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0.0430港元

溢價約39.53%；

(ii) 股份於緊接最後交易日（包括該日）前五 (5)個連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平均

收市價每股0.0444港元溢價約35.14%；

(iii) 股份於緊接最後交易日（包括該日）前十 (10)個連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平

均收市價每股0.0476港元溢價約26.05%；

(iv) 股份於緊接最後交易日（包括該日）前三十 (30)個連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

平均收市價每股0.0481港元溢價約24.74%；

(v) 股份於最後可行日期在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0.110港元折讓約45.45%；

(vi) 貴公司於 2023年 9月 30日的每股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 0.0575港元（按最後

可行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 1,000,000,000股及 貴公司於 2023年 9月 30日的經

審核綜合資產淨值57,457,000港元計算）溢價約4.35%；及

(vii) 貴公司於 2024年 3月 31日的每股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 0.0539港元（按最

後可行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 1,000,000,000股及 貴公司於 2024年 3月 31日的

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53,901,000港元計算）溢價約11.32%。

最高及最低股價

於有關期間，股份於聯交所所報最高收市價為於 2024年10月28日的每股0.128港

元，而股份於聯交所所報最低收市價則為分別於 2024年4月25日、2024年4月26日、

2024年4月30日、2024年5月2日、2024年5月3日、2024年5月6日及2024年10月4日的

每股0.04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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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股份的總代價

於最後可行日期， 貴公司的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1,000,000,000股，且並無任何

其他發行在外的股份、期權、認股權證、衍生工具或其他可轉換或交換為 貴公司

股份或其他有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22註釋4）的證券。

假設 貴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並無 變 動 ， 按 要 約 價 每 股 要 約 股份 0 . 0 6 港 元計

算， 貴公司已發行股本總值為60,000,000港元。由於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於最

後可行日期共計持有560,000,000股股份，要約涉及440,000,000股股份（包括不接納股

份）。按合共 440,000,000股要約股份及要約價每股要約股份 0.06港元計算，要約方就

要約獲全面接納所需支付代價而應付的現金最高金額為26,400,000港元。

不可撤回不接納承諾

於最後可行日期，阮女士合共擁有 192,200,000股不接納股份權益，相當於 貴

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19.2%。

於 2024年 10月 7日，要約方接獲阮女士發出的不可撤回不接納承諾，據此，阮

女士已不可撤回及無條件地向要約方承諾（其中包括）：

(1) 在要約截止或失效（以較早者為準）前，彼不會或不會同意直接或間接轉

讓、出售、抵押、質押或授出任何涉及不接納股份或其任何部分或不接納

股份或其任何部分的任何權益的期權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任何不接納股份或

其任何部分或不接納股份或其任何部分的任何權益或就此設立任何產權負

擔；

(2) 不論要約是否包含較高價值要約，亦不論要約以何種方式落實，均不會根

據要約提呈不接納股份以供接納；及

(3) 在要約截止或失效（以較早者為準）前，彼不會並將促使任何與彼一致行動

人士不會收購任何股份、期權、認股權證、可換股證券、與 貴公司證券

有關的衍生工具或認購、購買或以其他方式收購 貴公司任何證券的其他

權利。

鑑於要約在各方面均為無條件，不可撤回不接納承諾將自該日起生效，直至要

約截止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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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財務資源

假設 貴公司已發行股本自最後可行日期起至要約截止期間並無變動，要約方

就要約獲全面接納所需支付代價而應付的現金最高金額為26,400,000港元。

經計及不可撤回不接納承諾後，要約方預期就 192,200,000股不接納股份提出的

要約將不會獲阮女士接納。就此而言，按要約所涉及合共247,800,000股股份（不包括

不接納股份）及要約價每股要約股份 0.06港元計算，倘要約獲獨立股東（阮女士除

外）全面接納，則要約方預期根據要約應付接納獨立股東的代價總額將為 14,868,000

港元。要約方擬以其內部資源償付要約項下應付的代價。

亞貝隆（作為要約方有關要約的財務顧問）信納要約方現時及將來均有足夠財務

資源，以應付全面接納要約所需的資金。

接納要約的影響

一經接納要約，獨立股東將被視為保證其根據要約將出售的所有要約股份均已

繳足及不附帶任何產權負擔，並連同其於本綜合文件日期或其後附帶的一切權利及

利益，包括但不限於悉數收取可能作出或宣派或同意作出或宣派的所有股息、分派

及任何資本回報（如有）的權利（其記錄日期須為提出要約當日（即本綜合文件寄發日

期）或之後）。於最後可行日期， 貴公司已確認 (i)並無宣派任何尚未派付的股息；

及 (ii)無意於要約截止日期前（包括該日）宣派或派付任何未來股息或作出其他分派。

要約在各方面均為無條件，並將由本綜合文件日期起直至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

止可供接納。除收購守則允許的情況外，要約的接納將不可撤回，且不得撤銷。有

關詳情載於本綜合文件附錄一「5.撤回權利」一節。

付款

接納要約相關款項將盡快惟無論如何於過戶登記處接獲正式填妥的要約接納書

後不遲於七 (7)個營業日以現金支付。要約方或其代表（或其代理）必須收訖證明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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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所有權的有關文件，要約接納方告完整及有效。接納要約的獨立股東不會獲支

付不足一仙的零碎款項，而應向其支付的現金代價將向上約整至最接近的一仙金

額。

香港印花稅

賣方的香港從價印花稅將按 (i)要約股份市值；或 (ii)要約方就要約相關接納應付

代價（以較高者為準）的0.1%計算，並自要約方應付接納要約的有關獨立股東的金額

中扣除。要約方將根據香港法例第 117章印花稅條例安排代表接納要約的有關獨立

股東支付賣方的香港從價印花稅以及支付買方有關接納要約及轉讓要約股份的香港

從價印花稅。

海外股東

由於向非香港居民提出要約可能受其所居住的相關司法權區的法律約束，身為

香港以外司法權區公民、居民或國民的海外股東應遵守任何適用法律或監管規定，

並於必要時尋求法律意見。擬接納要約的海外股東須全權負責確保就接納要約全面

遵守有關司法權區的法律及法規（包括取得任何可能必須的政府、外匯管制或其他

同意、辦理其他必要手續以及支付接納海外股東就該等司法權區應繳納的任何轉讓

或其他稅項）。

該等海外股東接納要約將被視為構成該等海外股東向要約方作出已遵守當地適

用法律及法規的聲明及保證。海外股東如有疑問，應諮詢其專業顧問。

稅務建議

獨立股東如對接納或拒絕要約的稅務後果有任何疑問，建議諮詢其專業顧問。

要約方、要約方的一致行動人士、賣方、賣方擔保人、 貴公司、阿仕特朗資本、

亞貝隆、獨立財務顧問、過戶登記處及其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董事、高級職

員、顧問、代理或聯繫人或參與要約的任何其他人士概不會就任何人士因接納或拒

絕要約而蒙受的任何稅務後果或須承擔的任何責任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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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貴集團的資料

貴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自 2018年 2月 2日起於

GEM上市。

貴集團主要從事於香港提供 24小時全天候的綜合印刷服務業務，以金融及資本

市場的客戶為主要服務對象。

貴集團的財務資料載於本綜合文件附錄二。另請 閣下垂注本綜合文件附錄三

所載有關 貴集團的進一步資料。

有關要約方的資料

要約方為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呂先生為要約

方的唯一最終實益擁有人及唯一董事。呂先生為資深投資者，在物業及證券投資方

面擁有豐富經驗。呂先生於香港資本市場累積廣博經驗，直接投資對象包括教育、

建築、媒體及娛樂等各行各業的上市公司。

要約方對 貴集團的意向

於最後可行日期，要約方為控股股東，於 貴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中擁有

56.0%權益。

貴集團主要從事於香港提供 24小時全天候的綜合印刷服務業務，以金融及資本

市場的客戶為主要服務對象。要約方擬繼續聘用 貴集團現有管理層及僱員（惟建

議不早於GEM上市規則及收購守則所允許的時間或要約方認為適當的較後時間更換

董事會成員除外）。要約方亦擬於緊隨完成後繼續經營 貴集團現有主要業務。然

而，要約方將詳細檢討 貴集團的營運及業務活動，以便為 貴集團制定長遠業務

策略。視乎檢討結果而定，要約方可能會開拓其他業務及╱或尋求擴充 貴集團的

主要業務。

除上文所載要約方對 貴集團的意向外， (i)要約方無意對 貴集團的僱員聘用

情況作出重大變動（惟建議不早於GEM上市規則及收購守則所允許的時間或要約方

認為適當的較後時間更換董事會成員除外）； (ii)除日常業務外，要約方無意出售或

重新部署 貴集團的資產；及 (i i i )於最後可行日期，尚未識別任何投資或業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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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而要約方亦無就向 貴集團注入任何資產或業務訂立任何協議、安排、諒解或

磋商。

要約方擬提名新董事加入董事會，生效日期不早於收購守則所允許的日期或要

約方認為適當的較後日期。於最後可行日期，要約方尚未就要約截止後的董事會組

成達成任何決定，特別是要約方尚未物色任何將獲提名為新董事的候選人或任何現

任董事將被撤換。董事會成員的任何變動將遵照收購守則及╱或GEM上市規則作

出，並將於適當時候另作公告。

公眾持股量及維持 貴公司上市地位

要約方擬於要約截止後維持股份在GEM的上市地位。

根據「董事會函件」內「本公司的股權架構」一節所載 貴公司於最後可行日期的

股權架構，由於公眾股東僅持有約24.8%股份， 貴公司的公眾持股量約有 0.2%的不

足額。有關上述不足額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董事會函件」內「公眾持股量及維持

本公司上市地位」一節。

要約方將聯同 貴公司在合理情況下盡力維持股份於GEM的上市地位，並於要

約截止後遵照 GEM上市規則促使公眾人士持有 貴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不少於

25%。

聯交所已表明，倘於要約截止時公眾人士的持股量低於 貴公司適用的最低規

定百分比（即已發行股份的25%）或倘聯交所認為：

(i) 股份交易存在或可能存在虛假市場；或

(ii) 公眾人士持股量不足以維持有序市場，

則其將考慮行使酌情權暫停股份買賣。因此，值得留意的是，於要約截止後，股份

或會因公眾持股量不足而需要暫停買賣，直至恢復足夠公眾持股量為止。

要約方的唯一董事已向聯交所承諾以及要約方建議的新董事（如有）將共同及個

別向聯交所承諾於要約截止後採取適當步驟，以確保公眾人士在指定時限內持有聯

交所可能規定的股份數目。要約方擬委聘配售代理，透過向獨立第三方配售現有股

份恢復股份的最低公眾持股量。要約方將於截止日期因應要約結果及最低公眾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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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恢復程度而確定配售代理將予配售的現有股份數目。預期現有股份配售及恢復

貴公司公眾持股量將於 (i) 2024年 12月底；或 (ii)要約截止後 30日（以較遲者為準）完

成。 貴公司將適時就恢復公眾持股量另行刊發公告。

要約接納及交收

敬請 閣下垂注本綜合文件附錄一及隨附接納表格所載有關要約接納及交收程

序的詳情。

強制收購

要約方不擬行使任何權力以於要約截止後強制收購任何尚未根據要約收購的發

行在外要約股份。

一般資料

為確保全體獨立股東獲得平等待遇，以代名人身份為多於一名實益擁有人持有

股份的獨立股東務請在切實可行情況下分開處理各實益擁有人的持股。為求接納要

約，以代名人名義登記投資的股份實益擁有人必須向其代名人發出指示以闡明對要

約的意向。

綜合文件的印刷本僅會應要求寄發予獨立股東。倘 貴公司並無獨立股東的有

效電郵地址或獨立股東提出要求， 貴公司將以印刷本形式向獨立股東寄發接納表

格（屬可供採取行動的公司通訊）。所有將寄發予獨立股東的文件及股款將以平郵方

式寄發，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該等文件及股款將按獨立股東於股東名冊上

顯示的相關地址寄發，如屬聯名持有人，則寄發予於上述股東名冊內排名首位的獨

立股東。要約方、要約方的一致行動人士、賣方、賣方擔保人、 貴公司、阿仕特

朗資本、亞貝隆、獨立財務顧問、過戶登記處及其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董事、

高級職員、顧問、代理或聯繫人或參與要約的任何其他人士概不會就該等文件及股

款在郵遞過程中遺失或延誤或由此產生的任何其他責任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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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敬請 閣下垂注本綜合文件各附錄及隨附接納表格（構成本綜合文件一部分）所
載有關要約的其他資料。另請 閣下審慎考慮本綜合文件所載「董事會函件」、「獨

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獨立財務顧問函件」內載列的資料，並於決定是否接納要約

前諮詢適當專業顧問的意見。

此 致

列位獨立股東 台照

代表

阿仕特朗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潘稷

謹啟

202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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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CO Holdings Limited
鉅 京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50）

執行董事：

陳增鉄先生（主席）

陳綺媚女士（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先生

尹振偉先生

曾昭怡女士

開曼群島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

總部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中環

畢打街20號

會德豐大廈8樓

敬啟者﹕

由阿仕特朗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寶庭管理有限公司

就收購鉅京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

（寶庭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者除外）
提出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

緒言

茲提述有關（其中包括）收購事項及要約的聯合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函

件所用詞彙與綜合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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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聯合公告所披露，董事會接獲賣方通知，於 2024年 10月 8日（交易時段

前），賣方、賣方擔保人及要約方訂立購股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出售而要約方同

意購買銷售股份（即56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

的56.0%），總現金代價為33,600,000港元（即每股銷售股份0.06港元）。

緊接完成前，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並無擁有、控制或指示本公司任何股份

或其他有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 4）。緊隨完成（於緊隨 2024年 10月 8日

簽署購股協議後落實）後及於最後可行日期，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合共持有

56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56.0%。

因此，要約方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1就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尚未擁有或

同意將予收購的所有已發行股份提出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阿仕特朗資本謹代表

要約方提出要約。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數目為1,000,000,000股，且並無其他發行

在外股份、期權、認股權證、衍生工具或其他可轉換或交換為本公司股份或其他有

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 4）的證券，亦無就發行該等股份、期權、認股

權證、衍生工具或其他可轉換或交換為本公司股份或其他有關證券的證券而簽訂任

何協議。

本綜合文件（本函件構成其中一部分）旨在向 閣下提供（其中包括 )（ i)有關本集

團、要約方及要約的進一步資料； (ii)阿仕特朗資本載有要約詳情的函件； (iii)獨立

董事委員會就要約致獨立股東的推薦建議函件；及 (iv)獨立財務顧問函件，當中載

有其就要約對獨立股東而言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應否接納要約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

立股東提供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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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

誠如本綜合文件「阿仕特朗資本函件」一節所披露，阿仕特朗資本謹代表要約方

按下列基準提出要約以收購要約股份：

每股要約股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金0.06港元

要約價每股要約股份 0.06港元與要約方根據購股協議就每股銷售股份支付的價

格0.06港元相同。

代價乃由要約方運用內部資源以現金支付予賣方。

要約在各方面均為無條件，並根據收購守則向獨立股東提出。

按照要約條款，根據要約將予收購的要約股份須為繳足及不附帶任何產權負

擔，並連同其所附帶的一切權利及利益，包括收取於要約提出當日（即寄發本綜合

文件當日）或之後所宣派、作出或派付的任何股息或其他分派的一切權利。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已確認 (i)並無宣派任何尚未派付的股息；及 (ii)無意於

要約期內宣派或派付任何未來股息或作出其他分派。

有關要約的進一步詳情

有關要約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綜合文件「阿仕特朗資本函件」一節以及本綜合文

件各附錄及隨附接納表格內載列的其他資料。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自 2018年 2月 2日起於

聯交所GEM上市。

本集團主要從事於香港提供 24小時全天候的綜合印刷服務業務，以金融及資本

市場的客戶為主要服務對象。

有關本集團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綜合文件附錄二「本集團的財務資料」及附錄三

「本集團的一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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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財務資料

以下載列本集團於 (i)截至 2022年及 2023年 9月 30日止兩個財政年度各年（摘錄自

本公司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的年報）；及 (ii)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摘錄

自本公司截至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的若干經審核╱未經審核綜合財

務資料概要：

截至2024年

3月31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23年

9月30日

止年度

截至2022年

9月30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收益 14,892 46,499 45,395

除稅前虧損 (3,556) (7,721) (5,0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期內虧損

及全面開支總額 (3,556) (7,680) (2,781)

於2024年

3月31日

於2023年

9月30日

於2022年

9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總資產 76,662 90,054 105,777

總負債 22,761 32,597 40,640

淨資產 53,901 57,457 65,137

本公司的股權架構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為 50,000,000港元，分為 5,000,000,000股普

通股，而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1,000,000,000股。除上述者外，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

司並無其他發行在外的股份、期權、認股權證、衍生工具或其他可轉換或交換為本

公司股份或其他有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22註釋4）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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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 (i)緊接完成前；及 (ii)緊隨完成後及於最後可行日期的股權架構如下：

(i)緊接完成前

(ii)緊隨完成後及

於最後可行日期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

份概約%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

份概約%

要約方及其一致

行動人士 — — 560,000,000 56.0

賣方 560,000,000 56.0 — —

阮女士 192,200,000 19.2 192,200,000 19.2

公眾股東 247,800,000 24.8 247,800,000 24.8

總計 1,000,000,000 100.00 1,000,000,000 100.00

有關要約方的資料

敬請 閣下參閱本綜合文件「阿仕特朗資本函件」內「有關要約方的資料」各段及

附錄四「要約方的一般資料」，以了解有關要約方的資料。

要約方對本集團的意向

敬請 閣下參閱本綜合文件「阿仕特朗資本函件—要約方對 貴集團的意向」一

節。

董事會知悉要約方對本集團及其僱員的意向，詳情載於本綜合文件「阿仕特朗

資本函件—要約方對 貴集團的意向」一節。董事會願意在合理情況下與要約方合

作，並繼續以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行事。

於最後可行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陳增鉄先生及陳綺媚女士；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李威明先生、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組成。

於最後可行日期，董事會知悉要約方擬提名新董事加入董事會，惟生效日期不

早於收購守則所允許的日期或要約方認為適當的較後日期。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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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董事擬辭任董事會職務。董事會成員的任何變動將遵照收購守則及╱或GEM上

市規則作出，並將於適當時候另作公告。

公眾持股量及維持本公司上市地位

董事會知悉，要約方擬於要約截止後維持股份在聯交所GEM的上市地位，且要

約方無意於要約截止後利用任何權力強制收購任何發行在外的要約股份。

根據「本公司的股權架構」一節所載本公司於最後可行日期的股權架構，由於公

眾股東僅持有約 24.8%股份，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約有 0.2%的不足額（「不足額」）。

根 據 本 公 司 所 得 資 料 ，不足 額乃由 於 兩 名 股 東 於 2 0 2 1 年 1 1 月 前 後 完 成 買 賣

190,000,000股股份所致，其中買方股東阮女士於本公司的持股百分比由 0.22%增至

19.20%。進行上述收購後，阮女士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繼而成為本公司的核心

關連人士。因此，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1.23條，阮女士不再被視為公眾人士。

要約方將聯同本公司在合理情況下盡力維持股份於聯交所GEM的上市地位，並

於要約截止後遵照GEM上市規則促使公眾人士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不少於

25%。董事會得悉，要約方擬委聘配售代理，透過向獨立第三方配售現有股份恢復

股份的最低公眾持股量。董事會亦獲悉，要約方將於截止日期因應要約結果及最低

公眾持股量的恢復程度而確定配售代理將予配售的現有股份數目。預期現有股份配

售及恢復本公司公眾持股量將於 (i) 2024年 12月底；或 (ii)要約截止後 30日（以較遲者

為準）完成。

聯交所已表明，倘於要約截止時公眾人士的持股量低於本公司適用的最低規定

百分比（即已發行股份的25%）或倘聯交所認為：

(i) 股份交易存在或可能存在虛假市場；或

(ii) 公眾人士持股量不足以維持有序市場，

則其將考慮行使酌情權暫停股份買賣。因此，值得留意的是，於要約截止後，股份

或會因公眾持股量不足而需要暫停買賣，直至恢復足夠公眾持股量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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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得悉，要約方的唯一董事已向聯交所承諾以及要約方建議的新董事（如

有）將共同及個別向聯交所承諾於要約截止後採取適當步驟，以確保公眾人士在指

定時限內持有聯交所可能規定的股份數目。本公司將適時就恢復公眾持股量另行刊

發公告。

此外，為防止日後再次發生股份公眾持股量不足以符合GEM上市規則第11.23條

要求的同類事件，本公司已採取╱將採取以下補救行動及措施：

1. 本公司管理層及公司秘書將持續監督及監察本公司持續合規制度及相關企

業管治措施的成效及效率；

2. 就遵守GEM上市規則（尤其有關公眾持股量及公眾股東定義的規定）舉辦內

部培訓課程，以重溫及加強對相關概念的認知；

3. 密切監察本公司的登記冊及股東定期作出的權益披露，以掌握本公司的公

眾持股量；及

4. 指派額外人手交叉核查本公司的公開記錄及披露資訊，以避免無心之失。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財務顧問

按照收購守則規則 2.1及 2.8，由所有並無於要約中直接或間接擁有權益的獨立

非執行董事（即李威明先生、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

成立，以就要約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應否接納要約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在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批准下，大有融資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要約是

否公平合理以及應否接納要約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東的函件全文以及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

獨立股東的函件全文載於本綜合文件。

閣下就要約採取任何行動前，務請細閱該兩封函件以及本綜合文件各附錄內載

列的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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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建議

敬請 閣下垂注 (i)本綜合文件第 28至29頁所載「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一節，當

中載有其就要約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應否接納要約向獨立股東提供的意見及推薦建

議；及 (ii)本綜合文件第 30至 42頁所載「獨立財務顧問函件」一節，當中載有其就要

約（尤其是要約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應否接納要約）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

的意見及推薦建議，以及其在達致有關意見及推薦建議時所考慮的主要因素。特別

是，董事會得悉﹕

(i) 經考慮各項主要因素（包括 (1)本集團持續錄得虧損，加上利潤較高的上市

相關服務分部復甦無期，而上市相關服務分部乃財經印刷業務的獲利關

鍵； (2)目前香港 IPO市場低迷及放緩，為財經印刷業的前景及業務展望增

添不明朗因素； (3)要約價貼近最高股價，並較回顧期間平均股價溢價約

20%； (4)股份於最後可行日期的現行市價高於要約價，可能受要約的短期

刺激所帶動且未必能夠持續； (5)要約為獨立股東提供機會，於股份買賣流

動性偏低之時以固定價格變現其於本公司的投資；及 (6)要約價所代表市銷

率及市賬率的估值指標優於可資比較公司）後，獨立財務顧問認為要約屬

公平合理，並建議獨立董事委員會推薦獨立股東接納要約；

(ii) 獨立財務顧問指出，由於股份於最後可行日期的成交價高於要約價，有意

變現所持股份投資的獨立股東務請密切監察股份於要約期內的市價及流動

性，若出售所得款項（扣除所有交易成本）超出要約項下應收金額，則可考

慮於公開市場出售其股份而非接納要約。至於受持股規模所限而相信難以

於市場上以高於要約價的價格出售股份的獨立股東，則可考慮要約作為撤

出投資的另一方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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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經考慮要約條款以及獨立財務顧問的獨立意見及獨立財務顧問達致推薦建

議所考慮的主要因素及理由後，獨立董事委員會與獨立財務顧問一致認為

要約屬公平合理，並建議獨立股東接納要約。

獨立股東就要約採取任何行動前務請細閱該等函件。

其他資料

敬請 閣下垂注本綜合文件各附錄所載的其他資料。另請 閣下細閱本綜合文

件附錄一及隨附接納表格，以了解有關要約接納程序的進一步詳情。

考慮如何就要約採取行動時，務請 閣下考慮自身稅務狀況（如有），如有任何

疑問，建議諮詢專業顧問的意見。

此 致

列位獨立股東 台照

代表董事會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增鉄

謹啟

2024年11月5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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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就要約致獨立股東的推薦建議函件全文，乃為載入本綜

合文件而編製。

EDICO Holdings Limited
鉅 京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50）

敬啟者﹕

由阿仕特朗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寶庭管理有限公司

就收購鉅京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

（寶庭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者除外）
提出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

緒言

茲提述日期為 2024年 11月 5日的綜合文件，而本函件構成其中一部分。除文義

另有所指外，本函件所用詞彙與綜合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吾等已獲董事會委任組成獨立董事委員會，以考慮要約及就吾等認為要約對獨

立股東而言是否公平合理向 閣下提供意見，並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後就應

否接納要約提出推薦建議。吾等謹此聲明吾等屬獨立人士，概無於要約擁有直接或

間接權益，故符合資格考慮要約並就此向獨立股東提供推薦建議。

吾等已批准委任大有融資有限公司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要約（尤其是要約是

否公平合理以及應否接納要約）向吾等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敬請 閣下垂注綜合

文件第30至42頁所載「獨立財務顧問函件」一節，當中載有獨立財務顧問的詳細意見

以及其就要約得出推薦建議時考慮的主要因素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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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另請 閣下垂注綜合文件第 9至 18頁所載「阿仕特朗資本函件」一節、綜合

文件第 19至 27頁所載「董事會函件」一節及綜合文件（包括綜合文件各附錄及隨附接

納表格）所載有關要約條款以及要約接納及交收程序的其他資料。

推薦建議

經考慮要約條款及獨立財務顧問的獨立意見以及其得出推薦建議時考慮的主要

因素及理由後，吾等與獨立財務顧問一致認為要約屬公平合理。因此，吾等建議獨

立股東接納要約。

儘管作出上述推薦建議，吾等仍然強烈建議獨立股東於作出變現或持有投資的

決定時考慮個人情況及投資目標。如有疑問，獨立股東應諮詢本身專業顧問以取得

專業意見。此外，吾等建議有意接納要約的獨立股東細閱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表格

所詳列有關接納要約的條款及程序。

此 致

列位獨立股東 台照

代表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

獨立董事委員會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威明

獨立非執行董事

尹振偉

獨立非執行董事

曾昭怡

謹啟

2024年11月5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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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大有融資有限公司就要約致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意見函件全文，乃為載入

綜合文件而編製。

敬啟者：

由阿仕特朗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寶庭管理有限公司

就收購鉅京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

（寶庭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者除外）
提出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

緒言

吾等謹此提述吾等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要約及應否接納要約向獨立董

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有關要約的詳情載於 貴公司日期為 2024年 11月 5

日的綜合文件（「綜合文件」），而本函件構成其中一部分。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函

件所用詞彙與綜合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寶庭管理有限公司與 貴公司聯合宣佈，於 2024年 10月 8日（交易時段前），賣

方、賣方擔保人及要約方訂立購股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出售而要約方同意購買銷

售股份（即 56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最後可行日期 貴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

56.0%），總現金代價為33,600,000港元（即每股銷售股份0.06港元）。

完成前，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並無擁有、控制或指示 貴公司任何股份或

其他有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22註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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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完成後，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合共持有 560,000 ,000股股份，相當

於 貴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56.0%。因此，要約方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26.1就要約

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尚未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的所有已發行股份提出要約。

要約

阿仕特朗資本謹代表要約方以現金提出要約，要約價為 0.06港元。要約一經提

出，在各方面均為無條件。於 2024年 10月 7日，要約方接獲阮女士發出的不可撤回

不接納承諾；於最後可行日期，阮女士合共擁有 192,200,000股不接納股份權益，相

當於 貴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19.2%。假設 貴公司的已發行股本並無變動，按

要約所涉及合共 247,800,000股股份（不包括不接納股份）及要約價每股要約股份 0.06

港元計算，倘要約獲獨立股東（阮女士除外）全面接納，則根據要約應付接納獨立股

東的預期代價總額將為14,868,000港元。

有關要約的主要條款，連同要約方的資料及要約方對 貴集團的意向，請參閱

綜合文件所載「阿仕特朗資本函件」。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按照收購守則規則 2.1及 2.8，由所有並無於要約中直接或間接擁有權益的獨立

非執行董事（即李威明先生、尹振偉先生及曾昭怡女士）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

成立，以就要約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應否接納要約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吾等（大有融資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要約向獨立董事委員

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吾等與 貴公司或要約方、其各自的主要股東或與上述任

何一方一致行動或假定一致行動的人士概無任何聯繫或關連，故被視為合資格就要

約提供獨立意見。除就是項委任應付吾等的正常專業費用外，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以

致吾等可向 貴公司或要約方、其各自的主要股東或與上述任何一方一致行動或假

定一致行動的人士收取任何費用或利益。本函件載有吾等就 (i)要約是否公平合理；

及 (ii)要約是否符合獨立股東的整體利益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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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基準

在制定吾等的意見時，吾等僅依賴綜合文件所載的陳述、資料、意見及聲明，

以及由 貴集團及╱或董事及╱或 貴公司高級管理層（「管理層」）向吾等提供的資

料及聲明。吾等已審閱 貴公司的已刊發資料，其中包括 (i)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止

年度的年報（「 2022年年報」）； ( i i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止年度的年報（「 2023年年

報」）；及 (iii)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2024年中期報告」），以及綜

合文件內載列的其他資料。吾等亦已審閱股份在聯交所的成交表現。吾等已假設綜

合文件所載列或提述或管理層以其他方式提供或作出（由彼等全權負責）的所有陳

述、資料、意見及聲明，於提供時均屬真實準確，且於最後可行日期仍屬真實準

確。吾等並無理由懷疑所獲提供資料的真實性及準確性，亦無理由相信當中遺漏或

隱瞞任何重要事實。然而，吾等並無對 貴集團的業務及事務進行任何獨立調查，

亦無獨立核實吾等所獲提供的任何資料。倘由綜合文件日期起至要約截止日期止期

間出現任何重大其後變動，吾等將盡快知會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

吾等並無考慮獨立股東接納或不接納要約（視情況而定）的稅務後果，原因為其

取決於獨立股東的個別情況。尤其是，獨立股東如居於香港以外地區或須繳納海外

稅項或香港證券交易稅項，則應考慮自身涉及要約的稅務狀況，如有任何疑問，應

諮詢其專業顧問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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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的主要考慮因素

於評估要約以及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出推薦建議時，吾等曾考慮以

下主要因素及理由：

1. 貴集團的背景及財務資料

貴集團主要於香港提供財經印刷服務。以下載列 貴集團 (i)截至 2021年、 2022

年及 2023年 9月 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摘錄自 2022年年報及 2023年年報）；及 (ii)

截至 2023年及 2024年 3月 31日止各六個月（ 摘錄自 2024年中期報告）的若干經審

核╱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摘要：

貴集團的財務表現

截至9月30日止年度 截至3月31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2024年

（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7,532 45,395 46,499 13,123 14,892

毛利 29,588 22,691 22,555 4,902 7,699

毛利率 51.4% 50.0% 48.5% 37.4% 51.7%

除稅前虧損 (1,809) (5,032) (7,721) (7,506) (3,556)

年╱期內虧損 (1,729) (2,781) (7,680) (7,506) (3,556)

2021財年、2022財年及2023財年

誠如上表所示， 貴集團收益由2021財年約57.5百萬港元減少約12.1百萬港

元或21.1%至2022財年約45.4百萬港元。參照2022年年報，收益減少主要由於與

上市文件有關的項目延遲及終止，其貢獻於2022財年減半，減幅約為7.2百萬港

元。管理層表示，處理上市相關文件（如招股章程）過往為 貴公司的主要收入

來源，該類服務的毛利率一般較高。香港資本市場低迷令上市相關項目大幅減

少，導致整體毛利率由 2021財年的 51.4%下降至 2022財年的 50.0%。年內淨虧損

擴大，由2021財年約1.7百萬港元增加約1.1百萬港元或60.8%至2022財年約2.8百

萬港元。年內淨虧損增加主要歸因於辦公室租金及薪金等經營成本相對缺乏彈

性，無法隨收益下降而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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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集團收益保持穩定，由 2022財年約 45.4百萬港元輕微增加約 1.1百萬港元

或2.42%至2023財年約46.5百萬港元。收益微升主要由於 (i)處理定期報告文件所

得收益增加，抵銷 (ii)處理上市相關文件所得收益減少的影響。儘管 2023財年收

益略有改善，但年內上市相關項目進一步減少，導致整體毛利率由 2022財年的

50.0%進一步下降至 2023財年的 48.5%，年內淨虧損亦進一步擴大，由 2022財年

約 2.8百萬港元增加約 4.9百萬港元或 176.2%至 2023財年約 7.7百萬港元。參照

2023年年報，年內淨虧損增加主要歸因於 2023財年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的貿易

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與 貴集團在合約服務期內因履行合約而可獲得的階段

性付款有關）的減值虧損（按貿易應收款項的逾期天數計算）有所增加。

2023年上半年及2024年上半年

貴集團收益由 2023年上半年約 13.1百萬港元增加約 1.8百萬港元或 13.5%至

2024年上半年約 14.9百萬港元。參照 2024年中期報告，收益增加主要由於處理

上市相關文件所得收益大增，歸功於上半年財政期間成功於聯交所上市的新客

戶數目增加。受惠於 2024年上半年毛利率較高的上市相關項目復甦， 貴集團

整體毛利率由 2023年上半年的 37.4%上升至 2024年上半年的 51.7%。隨著收益及

毛利增加，期內淨虧損亦由2023年上半年約 7.5百萬港元縮減至2024年上半年約

3.6百萬港元。

貴集團於過去三個財政年度一直處於淨虧損狀態。儘管完成多項上市相關

項目帶動 2024年上半年財務表現有所改善，惟 貴公司尚未擺脫虧損局面，利

潤較高的上市相關服務能否復甦仍有待觀察。管理層認為，處理與香港資本市

場 IPO交易及其他集資活動直接相關的上市相關文件曾是 貴集團增長及盈利

的主要驅動力。來自處理定期報告文件、合規文件以及其他營銷周邊印製品等

服務的收益一直保持穩定。誠如 2023年年報所述，管理層認為香港資本市場低

迷，經營環境充滿挑戰。隨著 IPO交易大幅減少，加上二手市場集資活動疲

弱，財經印刷服務業務失去動力，面對沉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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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集團財務狀況

於2023年

9月30日

於2024年

3月31日

（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12,682 8,273

流動資產 77,372 68,389

非流動負債 2,737 460

流動負債 29,860 22,301

流動資產淨值 47,512 46,088

淨資產 57,457 53,901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及 2024年 3月 31日， 貴集團的總資產分別約為 90.1百

萬港元及 76.7百萬港元。財經印刷業務屬於輕資產業務， 貴集團的資產主要

包括定期存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於 2023年 9月 30日及 2024年 3月 31

日， 貴集團的負債總額分別約為 32 .6百萬港元及 22 .8百萬港元，主要包

括 (i) 貴集團合約負債所產生的客戶預付款項；及 (ii)租賃物業的租賃合約所產

生的租賃負債。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及 2024年 3月 31日， 貴集團淨資產維持穩定，分別約

為57.5百萬港元及53.9百萬港元。

2. 貴集團的行業概況及前景

為了解及評估影響 貴集團前景及展望的關鍵因素，吾等與管理層進行討論，

並已審閱 貴公司自 2018年在聯交所首次上市以來各類文件應佔收益的百分比，詳

情載於下表：

2017財年 2018財年 2019財年 2020財年 2021財年 2022財年 2023財年

上市相關文件 50.1% 55.4% 32.7% 50.6% 24.7% 15.4% 10.7%

定期報告文件 29.2% 27.1% 42.3% 30.6% 44.1% 51.8% 59.3%

合規文件 18.6% 15.0% 20.8% 16.6% 25.3% 28.1% 26.3%

雜項及營銷周邊印製品 2.1% 2.5% 4.2% 2.2% 5.9% 4.7% 3.7%

年度財務表現 淨利潤 淨利潤 淨虧損 淨利潤 淨虧損 淨虧損 淨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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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見， 貴集團只有在處理上市相關文件所得收益佔總收益的主要部分

（即超過總收益的 50%）時，方會錄得淨利潤。與管理層討論後，吾等得悉上市相關

項目（如 IPO財經印刷服務）一般可收取較高服務費，故可於印刷業務相對缺乏彈性

的成本結構下取得較高的毛利率。鑑於提供上市相關財經印刷服務構成 貴集團盈

利的主要驅動力，吾等與董事一致認為，香港 IPO市場低迷及放緩將對 貴集團的

前景及業務展望造成不利影響。

參照 2023年年報，管理層認為經營環境將繼續面臨多重挑戰，香港資本市場的

整體氣氛仍未復甦， 貴集團預期市場不會迅速反彈。吾等已研究聯交所公佈的公

開統計數據，並將過去5年每年 (i)上市公司總數； (ii)新上市公司數目；及 (iii)接受新

上市申請數目載列如下：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上市公司數目 2,449 2,538 2,572 2,597 2,609

年內新上市公司數目 183 154 98 90 73

年內接受新上市申請數目 並無提供 231 316 187 136

資料來源：

(1)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年度市場數據》

(2)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有關首次公開招股申請、除牌和停牌公司之報告》

與管理層討論後，吾等得悉向上市公司提供定期印刷服務（如處理定期報告文

件及合規文件）的合約基本上屬經常性業務。提供定期印刷服務所賺取的服務費取

決於 貴集團所服務的上市公司數目，並與香港上市公司數目直接相關。上市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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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如 IPO財經印刷服務）的合約載有階段性付款時間表，列明諸如遞交新上市申

請及公司成功上市等特定的里程碑。據吾等所知，來自上市相關項目的服務費大多

於公司成功上市後收取。因此，提供 IPO財經印刷服務所產生的收益主要與特定年

度的新上市公司有關。

誠如上表所示，過去五年，上市公司數目趨於穩定，徘徊在2,500家至2,600家之

間。過去五年，每年新上市公司數目一直遞減。新上市申請數目於 2021年達到 316

宗的高位，其後於 2022年急跌約 40.8%至 187宗，並於 2023年進一步下降約 27.3%至

136宗。2023年聯交所新上市公司的最新數字僅佔2019年不足40%。

為重振黯然失色的資本市場，香港政府採取多項措施鞏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

位。參照 2024年施政報告，香港政府的目標是爭取更多企業於香港上市，以及鼓勵

國際企業及內地大型企業來港上市。此外，證監會及聯交所亦將公佈具體措施，優

化上市申請審批程序。

儘管多項利好政策出台將有助促進香港資本市場的發展，但考慮到 (i)在上市公

司數目多年來保持穩定的情況下，處理定期報告文件及合規文件等常規印刷服務預

計不會成為增長動力；及 (ii)面對當前香港 IPO市場低迷及放緩的局面，作為財經印

刷業務主要盈利動力的上市相關項目仍未見復甦跡象，吾等對財經印刷行業的未來

前景及展望保持審慎。

3. 價格表現及交易流動性分析

要約價比較

要約價為每股要約股份0.06港元，較：

(i) 股份於 2024年 10月7日（即最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 0.0430

港元溢價約39.53%；

(ii) 股份於緊接最後交易日（包括該日）前五 (5)個連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

平均收市價每股0.0444港元溢價約35.14%；

(iii) 股 份於 最 後 可 行 日 期 在 聯 交所 所 報 收 市 價 每 股 0 . 1 1 港 元 折 讓 約

45.45%。

吾等已就要約價是否公平合理作出進一步分析，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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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股價走勢

為評估要約價是否公平合理，吾等已審閱股份自 2023年 10月 8日（即最後交

易日前一年）起（「公告前期間」）及自最後交易日起至最後可行日期止期間（「公

告後期間」）（統稱「回顧期間」）的每日收市價。吾等認為，回顧期間為期一整年

屬合理及充裕，足以說明股份的收市價變動，並可公平及充分反映市場對 貴

公司財務表現及前景的看法。回顧期間股份每日收市價如下：

0.14

0.12

0.1

0.08

0.06

0.04

0.02

20
23
/1
0/
09

20
23
/1
0/
19

20
23
/1
1/
01

20
23
/1
1/
13

20
23
/1
1/
23

20
23
/1
2/
05

20
23
/1
2/
15

20
23
/1
2/
29

20
24
/0
1/
11

20
24
/0
1/
23

20
24
/0
2/
02

20
24
/0
2/
16

20
24
/0
2/
28

20
24
/0
3/
11

20
24
/0
3/
21

20
24
/0
4/
05

20
24
/0
4/
17

20
24
/0
4/
29

20
24
/0
5/
10

20
24
/0
5/
23

20
24
/0
6/
04

20
24
/0
6/
17

20
24
/0
6/
27

20
24
/0
8/
01

20
24
/0
8/
23

20
24
/0
9/
04

20
24
/0
9/
17

20
24
/0
9/
30

20
24
/1
0/
14

20
24
/1
0/
24

20
24
/0
8/
13

20
24
/0
7/
22

20
24
/0
7/
10

0

股份每日收市價

要約價＝每股0.06港元

平均價＝每股0.05港元
於2024年10月15日
刊發聯合公告

股
價
（
港
元
）

收市價 平均價 要約價

誠如上圖所示，於公告前期間，平均股價約為每股 0.048港元（「平均股

價」）。於公告前期間，每日收市價介乎每股0.041港元（「最低股價」）至每股0.064

港元（「最高股價」）之間。管理層並不知悉股價於 2023年 12月 28日突然飆升至最

高股價的原因。要約價為 0.06港元，較 (i)最低股價溢價約 46.3%； (ii)最高股價

折讓約6.25%；及 (iii)公告前期間平均股價溢價約25%。

於2024年 10月 15日刊發聯合公告後，股價由最後交易日每股約 0.043港元急

升至2024年10月28日錄得的最高價約每股0.128港元，期內升幅約為197.7%。於

獨 立 財 務 顧 問 函 件

– 38 –



公告後期間，股份的平均收市價約為0.10港元，較要約價高出約66.7%。要約價

0.06港元較股份於最後可行日期的收市價每股 0.11港元折讓約 45.45%。吾等認

為，股價於聯合公告刊發後短期內上升，可能反映市場預期 貴公司控股股東

變動將帶來有利影響。

吾等注意到，要約價每股 0.06港元 (i)貼近公告前期間最高股價； (ii)較回顧

期間平均股價每股0.05港元溢價約 20%；及 (iii)優於回顧期間258個交易日（不包

括刊發聯合公告前的停牌期）中243個交易日的收市價。

股份的歷史交易流動性

下表載列回顧期間股份成交量：

月份╱期間 總成交量 交易天數

股份日均

成交量

相關月份╱

期間結束時

日均成交量佔

公眾股東所持

股份總數的

百分比

（股份數目） （附註）

2023年
10月（自2023年
10月8日起） 4,360,000 16 272,500 0.06%

11月 2,530,000 22 115,000 0.03%
12月 6,270,000 19 330,000 0.08%

2024年
1月 4,360,000 22 198,182 0.05%
2月 2,110,000 19 111,053 0.03%
3月 1,280,000 20 64,000 0.01%
4月 1,400,000 20 70,000 0.02%
5月 1,130,000 21 53,810 0.01%
6月 1,480,000 19 77,895 0.02%
7月 1,900,000 22 86,364 0.02%
8月 1,460,000 22 66,364 0.02%
9月 3,720,000 19 195,789 0.04%
10月 114,110,000 21 5,433,810 1.23%
11月（直至最後

可行日期） 790,000 1 790,000 0.18%

附註：按股份日均成交量除以公眾股東所持股份總數（即440,000,00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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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表所示，於回顧期間，股份交易流動性整體仍然偏低，日均成交量

佔公眾股東所持股份總數介乎約 0.01%至 1.23%。除2024年10月至最後可行日期

的成交量相信受到 2024年 10月 15日就要約所刊發聯合公告的刺激而有所增加

外，回顧期間每月日均成交量均低於1%。流動性偏低，表示難以於短時間內在

市場上拋售大量股份而不會對股價造成下行壓力。因此，要約為獨立股東提供

以固定價格變現其於 貴公司投資的機會。

4. 市場可比分析

為進行市場可比分析，吾等已從聯交所物色與 貴集團從事類似業務且規模相

近的上市公司（「可資比較公司」）。在甄選可資比較公司時，吾等的甄選準則集中

於 (i)主要從事提供財經印刷服務；及 (ii)市值不超過 100百萬港元的公司，該等公司

被視為小型公司，並與 貴集團於最後交易日（即公佈要約條款以及市場獲悉任何

要約相關資訊前的最後交易日）的市值 43百萬港元相若。根據上述甄選準則選出的

可資比較公司屬詳盡無遺，因此被視為公平及具代表性的樣本。

由於 貴公司在 2023財年處於虧損狀態，吾等將 貴公司與可資比較公司的市

銷率（「市銷率」）及市賬率（「市賬率」）進行比較，相關概要載於下表：

股份代號 公司名稱 市值 市銷率 市賬率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千港元

8416 HM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45,091 0.3 0.5
1631 REF Holdings Limited 64,000 0.5 0.8
1841 優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86,000 0.7 0.8

平均 0.5 0.7
最低 0.3 0.5
最高 0.7 0.8

貴公司

按要約價計算（附註4） 60,000 1.3 1.1

附註：

1. 按各可資比較公司於最後交易日的股價及已發行股份數目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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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各可資比較公司最近期年報內載列的收益計算。

3. 按各可資比較公司最近期中期報告╱年報內載列的資產淨值計算。

4. 貴公司的市值按要約價及最後交易日已發行股份數目計算。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年度的收

益摘錄自 2023年年報。吾等注意到，自 2023年年報刊發至今已過 12個月，而 貴公司現正

編製 2024財年的財務業績。經考慮 (i) 2023財年所得收益為可供計算估值指標的最新經審核

數字； (ii) 2023財年所得收益 46.5百萬港元與過去三個財政年度的平均收益 49.8百萬港元相

若；及 (iii)董事確認 貴集團的財務或經營狀況或前景自 2023年 9月 30日以來並無重大變

動，吾等認為使用 2023財年所得收益計算市銷率可公平反映 貴公司的現況。截至 2024年 3

月31日的資產淨值摘錄自2024年中期報告。

誠如上表所示，可資比較公司的市銷率介乎約 0.3倍至約 0.7倍之間，平均約為

0.5倍。 貴公司按要約價計算的市銷率約為 1.3倍，優於可資比較公司。可資比較

公司的市賬率介乎約 0.5倍至約 0.8倍之間，平均約為 0.7倍。按要約價計算， 貴公

司的市賬率約為1.1倍，優於可資比較公司。

經考慮 (i)要約價所代表市銷率及市賬率的估值指標優於可資比較公司； (ii)要約

價貼近公告前期間錄得的最高股價，並較回顧期間 258個交易日（不包括刊發聯合公

告前的停牌期）中 243個交易日的收市價有溢價，吾等認為要約價對獨立股東而言屬

公平合理。

推薦建議

經考慮上述主要因素（特別是 (i) 貴集團持續錄得虧損，加上利潤較高的上市

相關服務分部復甦無期，而上市相關服務分部乃財經印刷業務的獲利關鍵； (ii)目前

香港 IPO市場低迷及放緩，為財經印刷業的前景及業務展望增添不明朗因素； (iii)要

約價貼近最高股價，並較回顧期間平均股價溢價約20%； (iv)股份於最後可行日期的

現行市價高於要約價，可能受要約的短期刺激所帶動且未必能夠持續； (v)要約為獨

立股東提供機會，於股份買賣流動性偏低之時以固定價格變現其於 貴公司的投

資；及 (vi)要約價所代表市銷率及市賬率的估值指標優於可資比較公司）後，吾等認

為要約屬公平合理。因此，吾等推薦獨立董事委員會建議獨立股東接納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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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獨立股東務請注意，股份於最後可行日期的成交價高於要約價。因此，

吾等謹此提醒有意變現所持部分或全部股份投資的獨立股東密切監察股份於要約期

內的市價及流動性，若出售所得款項（扣除所有交易成本）超出要約項下應收金額，

則可考慮於公開市場出售其股份而非接納要約。至於受持股規模所限而相信難以於

市場上以高於要約價的價格出售股份的獨立股東，則可考慮要約作為撤出投資的另

一方式。

此 致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列位獨立股東 台照

代表

大有融資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黎家柱

謹啟

2024年11月5日

黎家柱先生為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註冊持牌人士，並為大有融資有限公司的負責人

員，可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在企業融資行業積逾 29年

經驗。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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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納要約的一般程序

為接納要約， 閣下應按隨附接納表格所印備的指示填妥及簽署表格，該等指

示構成要約條款的一部分。

(a) 倘有關 閣下股份的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文件

（及╱或就此所需任何令人信納的一份或多份彌償保證書）乃以 閣下的名

義登記，而 閣下有意接納要約，則 閣下必須盡快將已填妥及簽署的接

納表格，連同 閣下有意接納要約涉及股份數目的相關股票及╱或過戶收

據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文件（及╱或就此所需任何令人信納的一份或多

份彌償保證書），以郵寄或專人送交的方式送交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 338號華懋交易廣場 2期 33樓 3301 – 04室，

信封面註明「鉅京控股有限公司—要約」，惟無論如何不得遲於截止日期下

午四時正交回。

(b) 倘有關 閣下股份的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文件

（及╱或就此所需任何令人信納的一份或多份彌償保證書）乃以代名人公司

的名義或並非 閣下的名義登記，而 閣下有意接納有關 閣下股份的要

約，則 閣下必須：

(i) 將 閣下有意接納要約涉及股份數目的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

何其他所有權文件（及╱或就此所需任何令人信納的一份或多份彌償保

證書）送交該代名人公司或其他代名人，作出指示授權其代表 閣下接

納要約，並要求其將已填妥及簽署的接納表格，連同 閣下有意接納

要約涉及股份數目的相關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

文件（及╱或就此所需任何令人信納的一份或多份彌償保證書）送交過

戶登記處，信封面註明「鉅京控股有限公司—要約」；或

(ii) 透過過戶登記處安排本公司將股份登記於 閣下名下，並將已填妥及

簽署的接納表格，連同 閣下有意接納要約涉及股份數目的相關股票

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文件（及╱或就此所需任何令人

信納的一份或多份彌償保證書）送交過戶登記處，信封面註明「鉅京控

股有限公司—要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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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倘 閣下的股份已透過中央結算系統寄存於 閣下的持牌證券交易

商╱註冊證券機構╱託管銀行，則於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設定的期限或之前指示 閣下的持牌證券交易商╱註冊證券機構╱託

管銀行授權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表 閣下就有意接納要

約涉及股份數目接納要約。為符合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設

定的期限， 閣下應向 閣下的持牌證券交易商╱註冊證券機構╱託

管銀行查詢處理 閣下指示所需的時間，並按 閣下的持牌證券交易

商╱註冊證券機構╱託管銀行的要求向彼等提交 閣下的指示；或

(iv) 倘 閣下的股份已存放在中央結算系統開立的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賬

戶，則於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設定的期限或之前，透過

「結算通」電話系統或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發出 閣下的指示。

(c) 倘有關 閣下股份的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文件

（及╱或就此所需任何令人信納的一份或多份彌償保證書）未能即時交出

及╱或已遺失，而 閣下有意就 閣下的股份接納要約，則仍須填妥及簽

署接納表格，並連同一封聲明 閣下已遺失或未能即時交出一份或多份有

關 閣下股份的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文件（及╱或

就此所需任何令人信納的一份或多份彌償保證書）的函件一併送交過戶登

記處，信封面註明「鉅京控股有限公司—要約」。倘 閣下尋回或可即時交

出有關文件，則其後應盡快將有關 閣下股份的相關股票及╱或過戶收據

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文件（及╱或就此所需任何令人信納的一份或多份

彌償保證書）送交過戶登記處。倘 閣下已遺失股票，則亦應致函過戶登

記處索取彌償保證書，並應按所給予的指示填妥及簽署後交回過戶登記

處。

(d) 倘 閣下已遞交有關將 閣下任何股份以 閣下名義登記的過戶文件，但

尚未收到 閣下的股票，而 閣下有意就 閣下的股份接納要約，則 閣

下仍應填妥及簽署接納表格，並連同 閣下本人已妥為簽署的過戶收據送

交過戶登記處，信封面註明「鉅京控股有限公司—要約」。有關行動將被視

為不可撤回地授權要約方及╱或阿仕特朗資本及╱或彼等各自的代理，代

表 閣下在相關股票發出時向本公司或過戶登記處領取相關股票，並代

表 閣下將該等股票送交過戶登記處，以及授權及指示過戶登記處持有該

等股票，惟須受要約的條款及條件規限，猶如該等股票乃連同接納表格一

併送交過戶登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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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要約的接納須待過戶登記處於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前接獲已填妥及簽署的

接納表格，且過戶登記處已記錄就本段已接獲的接納及所需的相關文件，

並符合下列各項後，方被視為有效：

(i) 隨附與 閣下擬接納要約的股份數目有關的相關股票及╱或過戶收據

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文件（及╱或就此所需任何令人信納的一份或多

份彌償保證書），而倘該╱該等股票並非以 閣下名義登記，則連同有

關其他可確立 閣下成為相關股份登記持有人的權利的文件；或

(ii) 由登記獨立股東或其遺產代理人作出（惟最多僅達登記持股的數額及僅

以有關接納涉及本第 (e)段另一分段並無計及的股份為限）；或

(iii) 由過戶登記處或聯交所核證。

(f) 倘接納表格由登記獨立股東以外的人士簽立，則必須出示令過戶登記處信

納的適當授權文件憑證。

(g) 本公司就接納要約通過過戶登記處轉讓以賣方名義登記的股份於香港產生

的賣方從價印花稅須由相關獨立股東按 (i)要約股份市值；或 (ii)要約方就接

納相關要約應付的代價（以較高者為準）的0.1%繳付，其將自接納要約時要

約方應付予有關獨立股東的金額中扣除。要約方將安排代表接納要約的相

關獨立股東於香港繳付賣方從價印花稅，以及就接納要約及轉讓要約股份

根據香港法例第117章印花稅條例於香港繳付買方從價印花稅。

(h) 概不就接獲任何接納表格及╱或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何其他所有

權文件（及╱或就此所需任何令人信納的一份或多份彌償保證書）給予任何

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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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納期間及修訂

(a) 根據收購守則，除非要約先前已在執行人員同意下經修訂或延長，否則接

納表格須按相關接納表格上印備的指示於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前由過戶登

記處收訖，而要約將於截止日期結束。

(b) 要約方及本公司將於截止日期下午七時正前透過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聯合

發出公告，以述明要約結果及要約是否已予以延期、修訂或已屆滿。

(c) 倘要約方決定將要約延期，則須於接納要約的最後時間及日期前向未接納

要約的該等獨立股東以刊發公告方式發出最少14日通知。

(d) 倘要約方修訂要約的條款，則全體獨立股東（不論彼等是否已接納要約）將

有權根據經修訂條款接納經修訂要約。經修訂要約須於經修訂要約文件日

期後最少14日維持可供接納。

(e) 如截止日期獲延長，本綜合文件及接納表格中有關截止日期的任何提述須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被視為隨後的要約經延長截止日期。

3. 代名人登記

為確保全體獨立股東獲得公平對待，以代名人身份代表超過一名實益擁有人持

有股份的獨立股東，應在實際可行情況下分開處理各實益擁有人的持股。股份實益

擁有人（其投資以代名人名義登記）如欲接納要約，務必就其對要約的意向向其代名

人作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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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告

(a)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19的規定，要約方須於截止日期下午六時正（或執行人

員在特殊情況下可能允許的較後時間及╱或日期）前通知執行人員及聯交

所其有關要約作出修訂、延長期限或到期的決定。要約方須於截止日期下

午七時正前根據GEM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公告，以述明要約是否已予延

期、修訂或已屆滿。該公告將列明涉及下列各項：

(i) 已接獲接納要約的股份總數及股份權利；

(ii) 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於要約期前持有、控制或指示的股份總數及

股份權利；及

(iii) 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於要約期內收購或同意將予收購的股份總數

及股份權利。

該公告亦須載有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借入或借出的本公司任何有關

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 4）（任何已轉借或出售的借入股份除外）

的詳情及列明其數目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及本公司表決權的百分比。

(b) 於計算接納所佔股份總數時，只有符合收購守則規則30.2註釋 1及遵照本附

錄第 1 (e)段所載指示完整及妥善發出並於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即接納要約

的最後日期及時間）前送達過戶登記處的有效接納，方獲計算在內。

(c) 根據收購守則及GEM上市規則所規定，所有有關要約且執行人員及聯交所

已確認無進一步意見的公告須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

站 (www.edico.com.hk)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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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撤回權利

(a) 獨立股東提交的要約接納為不可撤回，亦不得撤銷，惟在下文分段 (b)所載

情況則除外。

(b) 倘要約方未能遵守上文「 4.公告」一節所載規定，執行人員可根據收購守則

規則 19.2要求向已接納要約的獨立股東授予撤回接納的權利，條款須獲執

行人員接納，直至符合收購守則規則19所載規定為止。

在此情況下，倘獨立股東撤回其接納，要約方須盡快惟無論如何不遲於要約撤

回後七 (7)個營業日將連同接納表格一併送交的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何其他

所有權文件（及╱或就此所需的任何令人信納的彌償保證書）以平郵方式寄發予有關

獨立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6. 結算要約

隨附的股份接納表格連同股票及╱或過戶收據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文件

（及╱或任何就此所需令人信納的一份或多份彌償保證書）乃屬有效、完整且妥善，

且不遲於截止日期下午四時正由過戶登記處收訖，則就根據要約交回的應付予各接

納的獨立股東的金額（扣除其於香港應付的賣方從價印花稅）的支票，將根據收購守

則盡快惟無論如何於過戶登記處接獲所有有關文件以使該項接納完整、有效當日後

七 (7)個營業日內以平郵方式寄發予接納的獨立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任何接納的獨立股東根據要約應得的代價，將根據要約條款（與於香港支付賣

方從價印花稅相關者除外）由要約方悉數償付，而不計及要約方可能有權或指稱有

權對該獨立股東執行的任何留置權、抵銷權、反申索權或其他類似權利。

不足一仙的款額將不予支付，應付接納要約的獨立股東的現金代價將調整至最

接近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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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外股東

由於向並非居住香港人士作出要約或會受其居住的有關司法權區的法律所影

響，身為香港以外司法權區的公民、居民或國民的海外股東應遵守任何適用法律或

監管規定，並於必要時尋求法律意見。欲接納要約的海外股東須自行負責就接納要

約全面遵守有關司法權區的法律及規例（包括獲取任何可能需要的政府、外匯管制

或其他同意、遵守其他必要手續及繳付該等司法權區的任何轉讓或接納海外股東應

付的其他稅項）。要約方、要約方的一致行動人士、賣方、賣方擔保人、本公司、

阿仕特朗資本、亞貝隆、獨立財務顧問、過戶登記處及其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董事、高級職員、顧問、代理或聯繫人或參與要約的任何其他人士均有權獲全面彌

償保證及毋須就海外股東可能須支付的任何稅項承擔任何責任。有關海外股東接納

要約將被視為構成有關海外股東向要約方聲明及保證已遵守適用當地法律及規定。

海外股東如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其專業顧問。

8. 稅務後果

建議獨立股東就接納或拒絕要約的稅務後果就其疑問諮詢其自身的專業顧問。

要約方、要約方的一致行動人士、賣方、賣方擔保人、本公司、阿仕特朗資本、亞

貝隆、獨立財務顧問、過戶登記處及其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董事、高級職員、

顧問、代理或聯繫人或參與要約的任何其他人士概不對任何人士因接納或拒絕要約

而產生的任何稅務後果或負債負責。

9. 一般事項

(a) 所有將由獨立股東交付或向或自獨立股東發出的通訊、通知、接納表格、

股票、過戶收據及其他所有權及╱或彌償及╱或任何其他性質的文件將以

平郵方式由彼等或彼等的指定代理交付或向或自彼等發出，郵誤風險概由

彼等承擔，且要約方、要約方的一致行動人士、賣方、賣方擔保人、本公

司、阿仕特朗資本、亞貝隆、獨立財務顧問、過戶登記處及其各自的最終

實益擁有人、董事、高級職員、顧問、代理或聯繫人或參與要約的任何其

他人士一概不會就可能因此產生的任何損失或任何其他負債承擔任何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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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任何一名或多名人士接納要約將被視為構成該名或多名人士向要約方保

證，根據要約提呈的股份乃由該名獨立股東出售或提呈，且不附帶任何產

權負擔及連同其附帶的所有權利及利益，包括於要約提出日期（即本綜合

文件寄發日期）或之後宣派、作出或派付的任何股息或其他分派的所有權

利。

(c) 任何代名人接納要約將被視作構成該代名人向要約方保證，接納表格所示

要約股份數目乃該代名人為接納要約的實益擁有人持有的要約股份總數。

(d) 隨附的接納表格所載條文構成要約條款的一部分。

(e) 意外漏派本綜合文件及╱或隨附接納表格或其中任何一份文件予任何獲提

呈要約的人士，將不會導致要約以任何方式失效。

(f) 要約及所有接納將受香港法例規管，並按其詮釋。

(g) 正式簽立接納表格將構成不可撤回地授權要約方及╱或阿仕特朗資本

及╱或彼等任何一方可能指定的一名或多名人士，代表接納要約的人士填

妥、修訂及簽立任何文件及採取可能屬必要或適宜的任何其他行動，以便

將有關人士已接納要約涉及的要約股份歸屬予要約方，或要約方可能指示

的一名或多名人士。

(h) 要約乃根據收購守則作出。

(i) 本綜合文件及接納表格中對要約的提述須包括其任何延期及╱或修訂。

(j) 就接納要約作出決定時，獨立股東須依靠彼等對要約方、本集團及要約條

款作出的審查，包括所涉及的優勢及風險。本綜合文件的內容（包括本通

函所載任何一般意見或推薦建議）連同接納表格，均不得解釋為要約方、

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一致行動人士、本公司或其最終實益擁有人、董事、

高級人員、代理、專業顧問或涉及要約的任何其他人士的任何法律或商業

意見。獨立股東應諮詢其專業顧問以獲取專業意見。

(k) 本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表格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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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集團財務資料摘要

以下概列 (i)本集團截至2021年、2022年及2023年9月30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的

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摘錄自本公司截至2021年9月30日、2022年9月30日及2023年9

月 30日止年度的年報（分別為「 20/21年報」、「 21/22年報」及「22/23年報」）；及 (ii)本集

團截至2023年及2024年3月 31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摘錄自本公司截

至 2023年3月31日及 2024年3月 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分別為「 22/23年中期報告」

及「23/24年中期報告」）：

截至 3月 31日

止六個月 截至 9月 30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收益 13,123 14,892 57,532 45,395 46,499

銷售及服務成本 (8,221) (7,193) (27,944) (22,704) (23,944)

毛利 4,902 7,699 29,588 22,691 22,555

其他收入 644 1,595 2,058 1,715 1,623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

的減值虧損 — — — — (3,937)

銷售開支 (1,074) (1,482) (3,625) (3,271) (2,604)

行政（及其他營運）

開支 (11,535) (11,136) (29,319) (25,263) (24,574)

融資成本 (443) (232) (511) (904) (784)

除所得稅前（虧損）╱

溢利 (7,506) (3,556) (1,809) (5,032) (7,721)

所得稅抵免╱（開支） — — 80 2,251 4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

╱年內（虧損）及全

面（虧損）總額 (7,506) (3,556) (1,729) (2,781) (7,680)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盈利 (0.75) (0.36) 0.17 (0.28)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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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 2022年 9月 30日及 2023年 9月 30日止各年度以及截至 2023

年3月31日及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非控股權益。因此，上文所披露

的期╱年內溢利╱（虧損）及全面收入╱（虧損）總額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年內溢

利╱（虧損）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年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相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 2022年 9月 30日及 2023年 9月

30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3年3月 31日及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的綜合財務資料並無

任何重大收支項目。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 2022年 9月 30日及 2023年 9月 30日止各年度並無宣派股

息，截至2023年3月31日及2024年3月31日止六個月亦無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本集團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 2022

年9月30日及2023年9月30日止各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發出的核數師報告並無

載有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任何修訂意見、強調事項或重大不確定因素。

2.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須於本綜合文件載列或提述本集團截至2021年、2022年及2023年9月30日

止三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2023年3月31日及 2024年 3月 31日止六個月的綜合財務報表

所載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現金流量表及任何其他主要報表，連同對理解上述綜

合財務資料有重大關連的相關已刊發綜合財務報表的附註。

本集團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載於 2022年2月 11日刊

發的 20/21年報第 59至 103頁。 20/21年報可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

網站 (www.edico.com.hk)瀏覽，並可透過以下超連結查閱：

https: //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gem/2022/0211/2022021100350_ c.pdf

本集團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載於 2022年 12月 23日

刊發的 21/22年報第 59至 103頁。 21/22年報可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網站 (www.edico.com.hk)瀏覽，並可透過以下超連結查閱：

https: //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gem/2022/1223/2022122300801_ 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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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載於 2023年 12月 28日

刊發的 22/23年報第 59至 103頁。 22/23年報可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網站 (www.edico.com.hk)瀏覽，並可透過以下超連結查閱：

https: //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gem/2023/1228/2023122801215_ c.pdf

本集團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於 2023年 5

月 1 2 日 刊 發 的 2 2 / 2 3 年中期 報 告 第 3 至 1 4 頁 。 2 2 / 2 3 年中期 報 告 可 於 聯交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edico.com.hk)瀏覽，並可透過以下超連結查

閱：

https: //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gem/2023/0512/2023051200535_ c.pdf

本集團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於 2024年 6

月 5 日 刊 發 的 2 3 / 2 4 年中期 報 告 第 3 至 1 5 頁 。 2 3 / 2 4 年中期 報 告 可 於 聯交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edico.com.hk)瀏覽，並可透過以下超連結查

閱：

https: //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gem/2024/0605/2024060502029_ c.pdf

20/21年報、 21/22年報、 22/23年報、 22/23年中期報告及 23/24年中期報告所載財

務報表（但不包括各年報及中期報告的任何其他部分）乃以提述方式納入本綜合文

件，並構成本綜合文件其中一部分。

3. 債務聲明

於 2024年8月 31日（即本綜合文件付印前就編製本債務聲明而言的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營業時間結束時，本集團的債務如下：

借款

於 2024年 8月 31日（即本綜合文件付印前就編製本債務聲明而言的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營業時間結束時，除集團內部負債外，本集團並無任何已發行及流

通在外或同意發行的債務證券、銀行借款或其他類似債務、按揭或抵押、擔保

或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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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負債

於2024年8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及非流動租賃負債約為3.5百萬港元。

或然負債

於2024年8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流動

資金或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資本承擔

於2024年8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合約資本承擔。

營運資金

董事認為，經計及本集團的財務資源後，本集團可動用的營運資金足以應

付本集團自本綜合文件刊發日期起計至少十二個月所需。

4. 重大變動

董事確認，本集團的財務或經營狀況或前景自 2023年 9月 30日（即本公司最近期

刊發經審核財務報表的編製日期）以來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包括該日）為止並無任

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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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責任聲明

董事願就本綜合文件所載資料（與要約方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有關的資料除外）的

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綜合文件

內發表的意見（要約方唯一董事所發表意見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綜

合文件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足以令致本綜合文件所載任何聲明有所誤導。

2. 股本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法定及已發行股本如下：

法定股本﹕ 港元

5,000,000,000股 股份 5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000,000,000股 股份 10,000,000

所有現有已發行股份均已繳足或入賬列作繳足，並在各方面享有同等權益，包

括投票權、股息及退還股本的權利。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本公司證券概無於任何其

他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亦無著手或建議尋求有關上市或買賣批准。

自 2023年 9月 30日（即本公司最近期刊發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日期）起至

最後可行日期（包括該日）止，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股份。

除上述已發行股份外，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並無任何其他發行在外的股

份、期權、認股權證、衍生工具或可轉換或交換為股份的證券，亦無就發行本公司

該等股份、期權、衍生工具、認股權證或證券訂立任何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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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價

下表載列股份於 (i)有關期間各曆月在聯交所的最後交易日； (ii)最後交易日；

及 (iii)最後可行日期在聯交所所報的收市價：

日期 每股收市價

（港元）

2024年4月30日 0.042

2024年5月31日 0.043

2024年6月28日 0.051

2024年7月31日 0.045

2024年8月30日 0.045

2024年9月30日 0.050

2024年10月7日（最後交易日） 0.043

2024年10月31日 0.110

2024年11月1日（最後可行日期） 0.110

於有關期間，股份於聯交所所報最高收市價為 2024年 10月 28日的每股 0.128港

元，而股份於聯交所所報最低收市價則為分別於 2024年4月25日、2024年4月26日、

2024年4月30日、2024年5月2日、2024年5月3日、2024年5月6日及2024年10月4日的

每股0.042港元。

4. 權益披露

(a) 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的權益及淡倉

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

擁有任何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

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的權益

及淡倉）；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

倉；或 (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5.46至 5.67條；或 (d)根據標準守則須於本綜合文

件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董事為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 3分部條文須予披露的權益或淡倉的公司的董事或僱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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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股東的權益及淡倉

於最後可行日期，據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以下人士（並非董

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 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股東 身份

持有╱擁有權益

的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

百分比

（附註1）

要約方（附註2） 實益擁有人 560,000,000 56.00%

呂先生（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560,000,000 56.00%

阮女士 實益擁有人 192,200,000 19.20%

附註﹕

1. 該等百分比乃按最後可行日期已發行1,000,000,000股股份計算。

2. 要約方由呂先生實益及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呂先生被視

為於要約方持有的56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任何其他人士（董事及本公司

主要行政人員除外）向本公司表示其於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 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或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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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收購守則額外披露持股及交易情況

(i) 除賣方（由陳先生實益及全資擁有）根據購股協議出售銷售股份外，董事於

有關期間並無買賣任何股份、認股權證、期權、衍生工具及附帶股份轉換

權或認購權的證券；

(ii) 本公司及董事於有關期間概無買賣要約方的股份、認股權證、期權、衍生

工具及附帶股份轉換權或認購權的證券；

(iii)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及任何董事概無於要約方任何股份或有關要約方

任何股份的任何可換股證券、認股權證、期權或衍生工具中擁有權益；

(iv) 本公司附屬公司或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退休基金或根據收購守

則「一致行動」定義第 (5)類別被推定為與本公司一致行動的任何人士或根據

收購守則「聯繫人」定義第 (2)類別屬本公司聯繫人（不包括獲豁免自營買賣

商及獲豁免基金經理）的任何人士概無擁有或控制或買賣任何股份或涉及

任何股份或本公司證券的任何證券、可換股證券、認股權證、期權或衍生

工具以換取價值；

(v) 除不可撤回不接納承諾外，概無任何人士與本公司或屬根據收購守則「一

致行動」定義第 (1)、 (2)、 (3)及 (5)類別被推定為與本公司一致行動的任何人

士或根據收購守則「聯繫人」定義第 (2)、 (3)及 (4)類別屬本公司聯繫人的任

何人士訂有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 8所提述性質的任何安排，亦無訂有有關

安排的人士就任何股份、認股權證、期權、衍生工具及附帶股份轉換權或

認購權的證券進行任何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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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本公司概無股份、可換股證券、認股權證、期權或衍生工具由與本公司有

關連的基金經理（豁免基金經理（如有）除外）全權管理，且概無該等人士於

要約期內及截至最後可行日期買賣股份或涉及任何股份的任何可換股證

券、認股權證、期權或衍生工具；

(vii)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或董事概無借入或借出任何股份或涉及任何股份

的任何可換股證券、認股權證、期權或衍生工具或有關證券（定義見收購

守則規則22註釋4）；

(viii)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董事持有本公司任何實益股權以致彼等有權接納或

拒絕要約；及

(ix)於最後可行日期，除購股協議外， (1)任何股東與 (2)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

聯營公司之間並無構成特別交易（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5）的任何諒解、安

排或協議。

6. 影響董事的安排

於最後可行日期﹕

(i) 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以向任何董事提供任何利益（法定補償除外）作為離職補

償或與要約有關的其他補償；

(ii) 任何董事與任何其他人士之間並無訂立以要約結果為條件或取決於要約結

果或與要約有其他關連的協議或安排；及

(iii) 除購股協議外，要約方並無訂立任何董事擁有重大個人利益的重大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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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董事服務合約

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董事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訂立任何服

務協議，而該等協議 (i)（包括連續性及定期合約）乃於要約期前六個月內訂立或修

訂； (ii)屬通知期為12個月或以上的連續性合約；或 (iii)屬為期超過12個月（不論通知

期長短）的定期合約。

8. 重大訴訟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各成員公司概無涉及任何會對本集團營運造成重大不

利影響的訴訟或仲裁或索償，且據董事所知，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亦無尚未了結或

面臨威脅的任何訴訟、仲裁或索償將對本集團營運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9. 重大合約

本集團各成員公司於要約期前兩年內及截至最後可行日期並無訂立任何合約

（並非於本集團經營或擬經營的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的合約）。

10. 專家資格及同意書

以下為提供本綜合文件所載列或提述的意見及建議的專家的名稱及資格：

名稱 資格

大有融資有限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第 1類（證券交易）及第 6類

（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上述專家已就刊發本綜合文件發出同意書，同意按本綜合文件所載形式及涵義

收錄其意見或推薦建議意以及引述其名稱，且迄今並無撤回該同意書。

於最後可行日期，上述專家並無直接或間接持有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股

權，亦無擁有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證券的任何權利（不論是否

可依法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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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後可行日期，上述專家概無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自 2023年 9月 30日（即本

集團最近期刊發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日期）以來所收購或出售或租賃或擬收

購或出售或租賃的任何資產中直接或間接擁有任何權益。

11. 其他事項

於最後可行日期﹕

(a)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

(b) 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中環畢打街20號會德豐大廈8樓；

(c)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為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其註冊地址為

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33樓3301–04室；

(d) 大有融資的註冊地址為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03號協成行灣仔中心 13樓 1303

室；及

(e) 本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表格的中英文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12. 展示文件

自本綜合文件日期起至截止日期（包括該日）止期間，下列文件的副本可於 (i)本

公司網站 (www.edico.com.hk)；及 (ii)證監會網站 (www.sfc.hk)查閱：

(a) 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大綱以及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細則；

(b) 20/21年報；

(c) 21/22年報；

(d) 22/23年報；

(e) 22/23年中期報告；

(f) 23/24年中期報告；

(g) 董事會函件，全文載於本綜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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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東的意見函件，全文載於本綜合文件；

(i) 獨立財務顧問大有融資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意見函件，全文載

於本綜合文件；

(j) 本附錄「10.專家資格及同意書」一段所述的同意書；及

(k) 本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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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責任聲明

呂先生（要約方的唯一董事兼唯一股東）願就本綜合文件所載資料（與賣方、賣

方擔保人及本集團有關的資料除外）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確認，就彼所深知，本綜合文件內發表的意見（賣方擔保人及董事所發表意見

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綜合文件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足以令致

本綜合文件所載任何聲明有所誤導。

2. 權益披露及買賣本公司證券

要約方最終由呂先生全資實益擁有，而呂先生亦為要約方的唯一董事。於最後

可行日期，要約方、呂先生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合計持有 56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 56.0%。於最後可行日期，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要約方、

呂先生及其一致行動人士並無擁有、控制或指示本公司任何股份或其他有關證券

（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22註釋4）。

要約方確認，於最後可行日期：

(i) 除阮女士作出的不可撤回不接納承諾外，要約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及╱或上述任何一方的一致行動人士概無接獲任何不可撤回承諾以接納或

拒絕要約，亦無接獲任何股東有關不出售或轉讓（或促使出售或轉讓）或以

其他方式處置（或允許出現任何有關行動）其所持任何股份權益的不可撤回

承諾；

(ii) 除要約方於緊隨完成後持有的 560,000,000股股份外，要約方、其最終實益

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的一致行動人士概無擁有、控制或指示股份、

可換股證券、認股權證、期權、衍生工具或其他可轉換或交換為股份或本

公司其他類別股本權益的證券的任何投票權或權利；

(iii) 除購股協議外，要約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的一致行

動人士於有關期間概無買賣任何股份或任何期權、認股權證、衍生工具或

可轉換為股份的證券或與本公司證券有關的其他衍生工具以換取價值；

(iv) 要約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的一致行動人士並無就有

關本公司證券的未償還衍生工具訂立任何協議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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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概無訂立任何其他協議、安排或諒解以轉讓、抵押或質押根據要約收購的

任何證券或銷售股份予任何其他人士；

(vi) 除購股協議外，要約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的一致行

動人士及╱或要約方其他聯繫人與任何其他人士之間概無就股份訂立收購

守則規則 22註釋 8所述任何類別的安排（不論以期權、彌償保證或其他方式

作出）；

(vii) 概無與要約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的一致行動人士訂

有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 8所述安排的人士擁有或控制任何股份或有關任何

股份或本公司證券的任何證券、可換股證券、認股權證、期權或衍生工

具；

(viii)除購股協議外，概無與要約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的

一致行動人士訂有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 8所述安排的人士於有關期間及直

至最後可行日期買賣本公司任何有關證券（ 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

4）；

(ix) 要約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的一致行動人士並無訂立

任何協議或安排，而該等協議或安排與要約方可能或不可能援引或尋求援

引要約的先決條件或條件的情況有關；

( x) 要約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的一致行動人士概無借入

或借出本公司任何有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22註釋4）；

( xi) 除銷售股份代價外，要約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的一

致行動人士概無就買賣銷售股份向賣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

何一方的一致行動人士支付或將予支付任何形式的代價、賠償或利益；

( xii) 除購股協議外，要約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的一致行

動人士與賣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的一致行動人士之

間並無訂立任何諒解、安排、協議或特別交易（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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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除購股協議（包括賣方擔保人向要約方提供的彌償保證）及不可撤回不接納

承諾外， (1)任何股東（包括賣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

的一致行動人士）與 (2) (a)要約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上述任何一方

的一致行動人士或 (b)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間並無訂立任何諒

解、安排、協議或特別交易（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25）；

( xiv)概無訂立安排以給予任何董事任何利益（法定賠償除外）作為離職補償或涉

及要約的其他補償；

( xv) 除購股協議及不可撤回不接納承諾外，要約方、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或

上述任何一方的一致行動人士與任何董事、近期董事、股東或近期股東之

間概無訂立以要約結果作為條件或取決於要約結果或關乎要約的其他事宜

的協議、安排或諒解（包括任何賠償安排）；及

( xvi)除購股協議外，要約方概無訂立任何董事擁有重大個人權益的重大合約。

3. 市價

下表載列股份於 (i)有關期間各曆月的最後交易日； (ii)最後交易日；及 (iii)最後

可行日期在聯交所所報的收市價：

日期 每股收市價

（港元）

2024年4月30日 0.042

2024年5月31日 0.043

2024年6月28日 0.051

2024年7月31日 0.045

2024年8月30日 0.045

2024年9月30日 0.050

2024年10月7日（最後交易日） 0.043

2024年10月31日 0.110

2024年11月1日（最後可行日期）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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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關期間，股份於聯交所所報最高收市價為於 2024年10月28日的每股0.128港

元，而股份於聯交所所報最低收市價則為分別於 2024年4月25日、2024年4月26日、

2024年4月30日、2024年5月2日、2024年5月3日、2024年5月6日及2024年10月4日的

每股0.042港元。

4. 專家及同意書

除本綜合文件附錄三「10.專家資格及同意書」一節所載者外，以下為本綜合文件

載有或提述其函件、意見或建議的專業顧問的名稱及資格：

名稱 資格

阿仕特朗資本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第 1類（證券交易）、第 2類

（期貨合約交易）、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及第 9

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亞貝隆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

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上述各專家已就刊發本綜合文件發出同意書，同意按本綜合文件所載形式及涵

義收錄其意見、意見函件╱報告及╱或引述其名稱，且迄今並無撤回該同意書。

5. 其他事項

(a) 要約方一致行動人士的主要成員為要約方及呂先生。要約方（即寶庭管理

有限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呂先生全資擁有，而呂先生

於最後可行日期亦為要約方的唯一董事。

(b) 要約方的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67 – 71號安年大廈 15

樓。要約方及呂先生的通訊地址為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67 – 71號安年

大廈15樓。

(c) 阿仕特朗資本的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金鐘夏愨道 18號海富中心一座 2704

室。

(d) 亞貝隆的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23A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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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本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表格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6. 展示文件

除本綜合文件附錄三「12.展示文件」一節所載文件外，下列文件的副本將於本綜

合文件日期起至截止日期（包括該日）止期間在證監會網站 (www.sfc.hk)及本公司網站

(www.edico.com.hk)展示：

(a) 要約方的組織章程細則；

(b) 阿仕特朗資本函件，全文載於本綜合文件「阿仕特朗資本函件」一節；

(c) 本附錄「4.專家及同意書」一節所述的同意書；

(d) 購股協議；

(e) 不可撤回不接納承諾；及

(f) 本綜合文件及隨附接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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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and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take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s 
of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make no representation as to its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and expressly disclaim any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loss howsoever arising from or in reliance 
upon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接納表格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
確表示概不就因本接納表格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 terms used in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shall bear the same meanings as those defined in the composite offer and response document dated 5 
November 2024 (the “Composite Document”) issued jointly by Jantix Management Limited (the “Offeror”) and EDICO Holdings Limited (the “Company”).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接納表格所用詞彙與寶庭管理有限公司（「要約方」）與EDICO Holdings Limited鉅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24年11月5日聯合刊發
之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綜合文件」）所界定之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FORM OF ACCEPTANCE AND TRANSFER FOR USE IF YOU WANT TO ACCEPT THE OFFER.
本接納及過戶表格在 閣下欲接納要約時適用。

EDICO Holdings Limited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 *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limited liability)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Stock Code: 8450)
（股份代號：8450）

FORM OF ACCEPTANCE AND TRANSFER OF ORDINARY SHARE(S) OF 
HK$0.01 EACH IN THE ISSUED SHARE CAPITAL OF EDICO HOLDINGS LIMITED
鉅京控股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股份之接納及過戶表格

Except the section marked “Do not complete”, all parts should be completed in full
除註明「請勿填寫本欄」一節外，全部欄位均需填妥

Hong Kong Branch Share Registrar and Transfer Office: Union Registrars Limited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Suites 3301–04, 33/F., Two Chinachem Exchange Square, 338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 33樓3301–04室

You must insert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for 
which the Offer is 
accepted.
閣下必須填上接
納要約之股份
總數。

FOR THE CONSIDERATION stated below the “Transferor(s)” named below hereby accept(s) the Offer and transfer(s) to the “Transferee” named below the Share(s) 
held by the Transferor(s) specified below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contained herein and in the accompanying Composite Document.

下列「轉讓人」謹此根據本表格及隨附之綜合文件所載條款及條件，按下列代價接納要約並將以下註明之轉讓人所持股份轉讓予下列「承讓人」。

Number of Share(s) to be transferred (Note 1)
將予轉讓之股份數目（附註1）

FIGURES 數字 WORDS 大寫

Share certificate number(s)
股票號碼

TRANSFEROR(S)
name(s) and address in full
轉讓人全名及地址

(EITHER TYPE-WRITTEN OR WRITTEN 
IN BLOCK CAPITALS)

（請用打字機或正楷填寫）

Family name(s) or company name(s)
姓氏或公司名稱

Forename(s)
名字

Registered address
登記地址

Telephone number
電話號碼

CONSIDERATION (Note 2)
代價（附註2）

HK$0.06 in cash for each Offer Share
每股要約股份現金0.06港元

TRANSFEREE
承讓人

Name 名稱 Jantix Management Limited寶庭管理有限公司
Registered Address登記地址 15th Floor, Oriental Centre, 67–71 Chatham Road South,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67–71號安年大廈15樓
Occupation 職業 Corporation法人團體

Sign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Transferor(s) in the presence of:
轉讓人或其代表在下列見證人見證下簽署：
Signature of witness 見證人簽署 ALL JOINT  

REGISTERED  
HOLDERS MUST

     SIGN HERE

所有聯名登記
持有人均須
於本欄簽署

Name of witness 見證人姓名

Address of witness 見證人地址 Signature(s) of Transferor(s)/Company chop, (if applicable)

轉讓人簽署╱公司印鑑（如適用）

Occupation of witness 見證人職業 Date of submission of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提交本接納表格之日期

 Do not complete 請勿填寫本欄

Sign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Transferee in the presence of:
承讓人或其代表在下列見證人見證下簽署：

For and on behalf of 代表
Jantix Management Limited 寶庭管理有限公司
Authorised Signatory(ies) 授權簽署人

Signature of witness 見證人簽署

Name of witness 見證人姓名

Address of witness 見證人地址

Occupation of witness 見證人職業 Signature of Transferee or its duly authorised agent(s)
承讓人或其正式授權代理簽署

Date of signing by the Transferee承讓人簽署之日期

Notes附註 : 

1. Insert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s for which the Offer is accepted. If no number is inserted or a number inserted is greater or smaller than those represented by the Share certificate(s) tendered for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and you have signed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will be returned to you for correction and resubmission. Any corrected Form of Acceptance must be resubmitted and received by the 
Registrar on or before the latest time of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請填上接納要約之股份總數。若無填上數目，或所填上數目超過或低於 閣下就接納要約所提交之股票之股份數目，而 閣下已簽署本接納表格，則本接納表格將予退回 閣下更正
及再次提交。任何經更正接納表格必須在要約最後接納時限或之前再行提交並送達過戶登記處收取。

2.  The consideration will be paid to an accepting Independent Shareholder less seller’s Hong Kong ad valorem stamp duty. 
 向接納獨立股東支付的代價將扣除賣方的香港從價印花稅。

* For identification only僅供識別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IS IMPORTANT AND REQUIRES YOUR IMMEDIATE ATTENTION. If you are in any doubt as to any aspect of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or as to the action to be taken, you should consult your licensed securities dealer or registered institution in securities, bank manager, solicitor,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or other 
professional adviser.

If you have sold or transferred all your Shares in EDICO Holdings Limited, you should at once hand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and the Composite Document to the 
purchaser(s) or the transferee(s) or to the bank, the licensed securities dealer or registered institution in securities or other agent through whom the sale or transfer was 
effected for transmission to the purchaser(s) or the transferee(s).

The making of the Offer to Overseas Shareholders (as the case may be) may be affected by the laws of the relevant jurisdictions. If you are an Overseas Shareholder, you should obtain 
appropriate legal advice regar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Offer in the relevant jurisdictions and observe any applicable regulatory or legal requirements.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if 
you wish to accept the Offer to satisfy yourself as to the full observance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relevant jurisdiction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including the obtaining of any 
governmental, exchange control or other consent which may be required or the compliance with other necessary formalities and the payment of any transfer or cancellation or other 
taxes due from you in respect of such jurisdi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your acceptance.

HOW TO COMPLETE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The Offer is unconditional in all respects.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should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omposite Document. The provisions of Appendix I to the Composite 
Document are incorporated into and form part of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To accept the Offer made by Astrum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Astrum Capital”)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Offeror, you should complete and sign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overleaf 
and forward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share certificate(s), transfer receipt(s) and/or any other document(s) of title in respect of the Shares (and/or any 
satisfactory indemnity or indemnities required in respect thereof) (“Title Documents”) for the number of Shares in respect of which you intend to accept the Offer, by post or by hand, 
marked “EDICO Holdings Limited — Offer” on the envelope, to the Registrar, namely Union Registrars Limited at Suites 3301–04, 33/F., Two Chinachem Exchange Square, 338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as soon as practicable, but in any event so as to reach the Registrar no later than 4:00 p.m. on Tuesday, 26 November 2024 (or such later time 
and/or date as the Offeror may determine and the Offeror and the Company may jointly announce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Execut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keovers Code).

FORM OF ACCEPTANCE IN RESPECT OF THE OFFER

To: The Offeror and Astrum Capital

1. My/Our execution of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whether or not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is dated) shall be binding on my/our successors and assignees and shall constitute:

(a) my/our irrevocable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made by Astrum Capital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Offeror, as contained in the Composite Document, for the consideration and on 
and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rein and herein mentioned, in respect of the number of Shares specified in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b) my/our irrevocable instruction and authority to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or their respective agent(s) to send a cheque crossed “Not negotiable — account payee only” 
drawn in my/our favour for the cash consideration to which I/we shall have become entitl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Offer after deducting all sellers’ Hong Kong ad valorem 
stamp duty payable by me/us in connection with my/our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by ordinary post at my/our risk to the person and the address stated below or, if no name 
and address is stated below, to me or the first-named of us (in the case of joint registered Shareholders) at the registered address shown in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of the 
Company no later than seven (7) Business Day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all the relevant documents are received by the Registrar to render such acceptance complete and vali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keovers Code:

(Insert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person to whom the cheque is to be sent if different from the registered Shareholder or the first-named of joint registered Shareholders.)

Name: (in block capital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in block capital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my/our irrevocable instruction and authority to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or the Registrar or such person or persons as either of them may direct for the purpose, on my/
our behalf, to make and execute the contract note as required by the Stamp Duty Ordinance (Chapter 117 of the Laws of Hong Kong) to be made and executed by me/us as 
the seller(s) of the Share(s) to be sold by me/us under the Offer and to cause the same to be stamped and to cause an endorsement to be made on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at Ordinance;

(d) my/our irrevocable instruction and authority to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or such person or persons as they may direct to complete, amend and execute any document on 
my/our behalf and to do any other act that may be necessary or expedient for the purpose of vesting in the Offeror or such person or persons as it may direct my/our Share(s) 
tendered for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e) my/our undertaking to execute such further documents and to do such acts and things by way of further assurance as may be necessary or desirable to transfer my/our Share(s) 
tendered for acceptance under the Offer to the Offeror or such person or persons as it may direct free from all encumbrances and together with all rights and benefits attached 
thereto, including all rights to any dividends or other distributions declared, made or paid on or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Offer is made, being the despatch date of the 
Composite Document;

(f) my/our agreement to ratify each and every act or thing which may be done or effected by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or their respective agents or such person or persons as 
he/it/they may direct on the exercise of any of the authorities contained herein; and

(g) my/our irrevocable instruction and authority to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or any of their respective agent(s) to collect from the Company or the Registrar on my/our 
behalf the share certificate(s) in respect of the Shares due to be issued to me/us in accordance with, and against surrender of, the enclosed transfer receipt(s) and/or other 
document(s) of title (if any), which has/have been duly signed by me/us, and to deliver the same to the Registrar and to authorise and instruct the Registrar to hold such share 
certificate(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Offer as if it/they were share certificate(s) delivered to the Registrar together with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2. I/We understand that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by me/us will be deemed to constitute a warranty by me/us to the Offeror that the Share(s) specified in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acquired under the Offer will be sold free from all encumbrances and together with all rights and benefits at any time accruing and attached thereto, including all rights to any 
dividends or other distributions declared, made or paid on or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the Offer is made, being the despatch date of the Composite Document.

3. In the event that my/our acceptance is not valid, or is treated as invali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Offer, all instructions, authorisations and undertakings contained 
in paragraph 1 above shall cease and in which event, I/we authorise and request you to return to me/us my/our Title Documents, together with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duly 
cancelled, by ordinary post at my/our risk to the person and address stated in paragraph 1(b) above or, if no name and address is stated, to me or the first-named of us (in the case 
of joint registered Shareholders) at the registered address shown in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of the Company.

Note: Where I/we have sent one or more transfer receipt(s)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relevant share certificate(s) has/have been collected by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or their 
respective agent(s) from the Registrar on my/our behalf, I/we shall be sent such share certificate(s) in lieu of the transfer receipt(s).

4. I/We enclose the Title Documents for the whole or part of my/our holding of Share(s) which are to be held by you o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Offer. I/We understand that 
no acknowledgement of receipt of any Form of Acceptance or Title Documents will be given. I/we further understand that all documents will be sent by ordinary post at my/our 
own risk.

5. I/We warrant and represent to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 the Company that I/we am/are the registered holder(s) of the Shares specified in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and that I/
we have the full right, power and authority to sell and pass the title and ownership of my/our Shares to the Offeror absolutely by way of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6. I/We warrant to the Offeror and Astrum Capital that I/we have satisfied the laws of the jurisdiction where my/our address is stated in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of the Company in 
connection with my/our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including the obtaining of any governmental, exchange control or other consent which may be required and the compliance with 
necessary formalities or legal 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that I/we have not taken or omitted to take any action which will or may result in the Company, the Offeror or Astrum 
Capital or any other person acting in breach of the legal or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of any jurisdi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my/our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and am/are permitted 
under all applicable laws to receive and accept the Offer, and any revision thereof, and that such acceptance is valid and binding in accordance with all applicable laws.

7. I/We warrant to the Offeror and Astrum Capital that I/we shall be fully responsible for payment of any transfer or other taxes or duties payable by me/us in connection with my/our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in respect of the relevant jurisdiction where my/our address is stated in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of the Company.

8. I/We acknowledge that, save as expressly provided in the Composite Document and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all acceptance, instructions, authorities and undertakings hereby 
given shall be irrevocable and unconditional.

9. I/We acknowledge that my/our Shares sold to the Offeror by way of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will be registered under the name of the Offeror or its nominee.

10. I/We irrevocably undertake, represent, warrant and agree to and with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 the Company (so as to bind my/our successors and assignees) that in respect 
of the Shares which are accepted or deemed to have been accepted under the Offer, which acceptance has not been validly withdrawn, and which have not been registered in the 
name of the Offeror or as it may direct, to give:

(a) an authority to the Company and/or its agents from me/us to send any notice, circular, warrant or other document or communication which may be required to be sent to me/
us as a member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any share certificate(s) and/or other document(s) of title issued as a result of conversion of such Shares into certificated form)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Offeror;

(b) an irrevocable authority to the Offeror or its agents to sign any consent to short notice of any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on my/our behalf and/or to attend and/or to 
execute a form of proxy in respect of such Shares appointing any person nominated by the Offeror to attend such general meeting (or any adjournment thereof) and to exercise 
the votes attaching to such Shares on my/our behalf, such votes to be cast in a manner to be determined at the sole discretion of the Offeror; and

(c) my/our agreement not to exercise any of such rights without the consents of the Offeror and my/our irrevocable undertaking not to appoint a proxy for, or to attend any, such 
general meeting and subject as aforesaid, to the extent I/we have previously appointed a proxy, other than the Offeror or its nominees or appointees, for or to attend or to vote 
at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Company, I/we hereby expressly revoke such appointment.



本接納表格乃重要文件，請即處理。 閣下如對本接納表格之任何方面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之持牌證券交易商或註冊證券
機構、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將名下之鉅京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全部售出或轉讓，應立即將本接納表格及綜合文件送交買主或承讓人，或經手買賣或轉讓之銀行、持
牌證券交易商、註冊證券機構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向海外股東提呈要約可能會受有關司法權區之法例影響。倘 閣下為海外股東，應就要約於有關司法權區之限制自行尋求適當之法律意見，並遵
守任何適用監管或法律規定。 閣下如欲接納要約，須自行負責就此全面遵守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包括取得任何所需之政府、
外匯管制或其他同意，以及遵守其他必要手續或監管或法律規定，以及支付 閣下於所有有關司法權區就 閣下之接納應付之任何轉讓或註銷或
其他稅款。

本接納表格填寫方法

要約於所有方面為無條件，本接納表格應與綜合文件一併閱讀。綜合文件附錄一之條文已經收錄在本接納表格內，並構成其中一部分。

閣下如欲接納由阿仕特朗資本管理有限公司（「阿仕特朗資本」）代表要約方提出之要約，應填妥及簽署本接納表格之背頁，連同 閣下欲接納要約
之股份數目之相關股票、過戶收據及╱或任何其他所有權文件（及╱或就此所需並令人信納之任何彌償保證）（「所有權文件」）（信封面須註明「鉅京
控股有限公司 — 要約」），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以郵寄或專人送交之方式送抵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
華懋交易廣場2期33樓3301–04室），惟無論如何必須於2024年11月26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或根據收購守則要約方在執行人員允許下可能釐定以
及要約方與本公司可能共同公佈之有關較後時間及╱或日期）前送達，方為有效。

要約之接納表格
致：要約方及阿仕特朗資本

1. 本人╱吾等一經簽署本接納表格（不論本接納表格是否已註明日期），即表示本人╱吾等之承繼人及受讓人將受此約束，並表示：

(a) 本人╱吾等按綜合文件及本接納表格所述代價，願意不可撤回地按照並遵守當中所述條款及條件，就本接納表格所註明之股份數目接納
綜合文件所載由阿仕特朗資本代表要約方提出之要約；

(b) 本人╱吾等不可撤回地指示及授權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或彼等各自之代理，各自就本人╱吾等根據要約之條款應得之現金代價（扣除本
人╱吾等就本人╱吾等接納要約應付之所有賣方香港從價印花稅），以「不得轉讓 — 只准入抬頭人賬戶」方式向本人╱吾等開出劃線支票，
然後於過戶登記處收到所有有關文件使接納根據收購守則為完整及有效之日後不遲於七(7)個營業日按以下地址以普通郵遞方式寄予以
下人士，或如無於下欄填上姓名及地址，則按本公司股東名冊所示登記地址以普通郵遞方式寄予本人或吾等當中名列首位者（如屬聯名
登記股東），郵誤風險概由本人╱吾等承擔：

（倘收取支票之人士並非登記股東或名列首位之聯名登記股東，則請在本欄填上該名人士之姓名及地址。）

姓名：（請用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請用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本人╱吾等不可撤回地指示及授權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過戶登記處或彼等任何一方可能就此指定之有關人士，各自代表本人╱吾等
製備及簽立香港法例第117章印花稅條例規定本人╱吾等作為根據要約出售股份之賣方須製備及簽立之成交單據，並按該條例之規定安
排該單據加蓋印花及安排在本接納表格背書證明；

(d) 本人╱吾等不可撤回地指示及授權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或彼等任何一方可能指定之有關人士，各自代表本人╱吾等填妥、修改及簽署
任何文件，以及辦理任何其他必需或權宜之手續，將本人╱吾等就接納要約所交回之股份轉歸要約方或其可能指定之有關人士所有；

(e) 本人╱吾等承諾於必需或合宜時簽署有關其他文件及辦理有關其他手續及事項，以將本人╱吾等就接納要約所交回之股份轉讓予要約方
或其可能指定之有關人士，該等股份並不附帶任何產權負擔，及連同隨附的一切權利及利益，包括作出要約當日（即綜合文件寄發日）或
之後所宣派、作出或派付的任何股息或其他分派的所有權利；

(f) 本人╱吾等同意追認由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或彼等各自之代理或彼等任何一方可能指定之有關人士於行使本表格所載任何權利時可能
作出或進行之各種行動或事宜；及

(g) 本人╱吾等不可撤回地指示及授權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或彼等各自之代理，代表本人╱吾等交回隨附經本人╱吾等正式簽署之過戶收
據，並憑此向過戶登記處領取本人╱吾等就股份應獲發之股票，並將有關股票送交過戶登記處，且授權及指示過戶登記處根據要約之條
款及條件持有有關股票，猶如有關股票已連同本接納表格一併送交過戶登記處無異。

2. 本人╱吾等明白本人╱吾等接納要約，將被視為構成本人╱吾等向要約方保證其根據要約購入本接納表格列明出售之股份不會附帶任何產
權負擔，及連同隨附的一切權利及利益，包括作出要約當日（即綜合文件寄發日）或之後所宣派、作出或派付的任何股息或其他分派的所有
權利。

3. 倘本人╱吾等之接納根據要約之條款而言乃屬無效或被視為無效，則上文第1段所載之所有指示、授權及承諾均會失效。在此情況下，本人╱
吾等授權並懇請 閣下將本人╱吾等之所有權文件連同已正式註銷之本接納表格以普通郵遞方式一併寄予上文1(b)段所列之人士及地址，或
如未有列明姓名及地址，則按本公司股東名冊所示登記地址寄予本人或吾等當中名列首位者（如為聯名登記股東），郵誤風險概由本人╱吾等
承擔。

附註： 倘本人╱吾等交出一份或以上過戶收據，而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或彼等各自之代理已代表本人╱吾等從過戶登記處領取有關股票，
則發還予本人╱吾等者將為有關股票而非過戶收據。

4. 本人╱吾等茲附上本人╱吾等之股份之全部或部分相關所有權文件，由 閣下按要約之條款及條件予以保存。本人╱吾等明白任何交回之接
納表格或所有權文件概不獲發收據。本人╱吾等亦了解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之所有文件之一切郵誤風險概由本人╱吾等自行承擔。

5. 本人╱吾等保證，本人╱吾等有十足權利、權力及授權以接納要約之方式，向要約方出售及移交本人╱吾等之股份之所有權及擁有權。

6. 本人╱吾等向要約方及阿仕特朗資本保證，本人╱吾等已遵守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列示本人╱吾等地址所在司法權區關於本人╱吾等接納要
約方面之法例，包括取得任何所需之政府、外匯管制或其他同意，及辦理一切必須之手續或遵守法律或監管規定，而本人╱吾等並無採取或
遺漏採取任何行動，致使導致（或可能導致）本公司、要約方或阿仕特朗資本或任何其他人士就本人接納要約違反任何司法權區之法例或監管
規定，且本人╱吾等現根據所有適用法例乃有權接受及接納要約及其任何修訂本，而根據所有適用法例，有關的接納均為有效及具有約束力。

7. 本人╱吾等向要約方及阿仕特朗資本保證，本人╱吾等將會全權負責支付本人於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所示本人╱吾等地址所在相關司法權區
就本人接納要約應付之任何轉讓費用或其他稅項或徵稅。

8. 本人╱吾等知悉，除在綜合文件及本接納表格清楚列明者外，所有就此作出之接納、指示、授權及承諾均為不可撤回及無條件。

9. 本人╱吾等確認以接納要約之方式售予要約方之本人╱吾等之股份將以要約方或其代名人名義登記。

10. 本人╱吾等向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及本公司（以約束本人╱吾等的承繼人及受讓人）不可撤回地承諾、聲明、保證及同意，對於根據要約已
接納或被視為已接納且其接納並未被有效撤回及並無按要約方的名義或按其指示登記的股份：

(a) 本人╱吾等授權本公司及╱或其代理將須向本人╱吾等作為本公司股東寄發的任何通告、通函、認股權證或其他須予寄發的文件或通訊
（包括任何股票及╱或因將該等股份轉為證書形式而發出的其他所有權文件），註明收件人為要約方；

(b) 不可撤回地授權要約方或彼等之各自代理代表本人╱吾等簽署任何同意書，同意縮短本公司股東大會通知期及╱或出席及╱或簽立該等
股份的代表委任表格，以委任要約方提名的任何人士出席相關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以及代表本人╱吾等行使該等股份附帶的投票
權，而該等投票權將以要約方全權酌情釐定的方式作出投票；及

(c) 本人╱吾等同意，在未得要約方同意的情況下不會行使任何相關權利，以及本人╱吾等不可撤回地承諾不會就任何股東大會委任代表，
或出席股東大會，及在上文所規限下，如本人╱吾等以往已就本公司股東大會委任代表（而該代表並非要約方或彼等之各自代名人或獲委
任人士）出席該等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則本人╱吾等謹此撤回有關委任。

* 僅供識別



PERSONAL DATA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s

This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informs you of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 the Registrar in relation to personal 
data and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Chapter 486 of the Laws of Hong 
Kong) (the “Ordinance”).

1. Reasons for the collection of your personal data

To accept the Offer for your Shares, you must provide the personal data 
requested. Failure to supply the requested data may result in the processing 
of your acceptance being rejected or delayed.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should 
inform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or the Registrar immediately of any 
inaccuracies in the data supplied.

2. Purposes

The personal data which you provide on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may be 
used, held and/or stored (by whatever means)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s:

• processing your acceptance and verification of your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and application procedures set out in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and 
the Composite Document;

• registering transfers of the Share(s) out of your name(s);

• maintaining or updating the relevant register of members of the 
Company;

• conducting or assisting to conduct signature verifications, and any other 
verification or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 distributing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Offeror and/or its agents such as 
Astrum Capital and the Registrar;

• compiling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Shareholder profiles;

• making disclosures as required by laws, rules or regulations (whether 
statutory or otherwise);

• disclo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facilitate claims on entitlements;

• any other purpo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usiness of the Offeror, the 
Company or the Registrar; and

• any other incidental or associated purposes relating to the above or to 
enable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or the Registrar to discharge their 
obligations to the Shareholders and/or regulators and other purposes to 
which the Shareholders may from time to time agree to or be informed 
of.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旨在知會 閣下有關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及過
戶登記處有關個人資料及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該條
例」）的政策及慣例。

1. 收集 閣下個人資料的原因

如 閣下就所持有之股份接納要約， 閣下須提供所需之個人資
料。倘 閣下未能提供所需資料，則可能導致 閣下之接納申請
被拒或受到延誤。如所提供的資料不準確， 閣下須即時知會要約
方、阿仕特朗資本及╱或過戶登記處。

2. 用途

閣下於本接納表格提供之個人資料可能會用作、持有及╱或保存
（以任何方式）作下列用途：

• 處理 閣下之接納申請及核實 閣下是否已遵循本接納表格及
綜合文件載列的條款及申請手續；

• 登記以 閣下名義作出之股份轉讓；

• 保存或更新有關股份之股東名冊；

• 核實或協助核實簽名，以及進行任何其他資料核實或交換；

• 發佈要約方及╱或其代理人（如阿仕特朗資本及過戶登記處）之
通訊；

• 編製統計資料及股東概況；

• 按法例、規則或規例（無論法定或其他規定）作出披露；

• 披露相關資料以方便作出權利索償；

• 有關要約方、本公司或過戶登記處業務之任何其他用途；及

• 有關上文所述任何其他附帶或關連用途，以便要約方、阿仕特
朗資本及╱或過戶登記處履行彼等對股東及╱或監管機構的責
任及股東可能不時同意或知悉的其他用途。

3. Transfer of personal data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but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or the Registrar may,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for achieving the purposes above or any of them, make such 
enquiries as they consider necessary to confirm the accuracy of the personal 
data and, in particular, they may disclose, obtain, transfer (whether within or 
outside Hong Kong) such personal data to, from or with any and all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and entities:

• the Offeror and/or its agent(s), such as Astrum Capital and the Registrar;

• any agents, contractors or third-party service providers who offer 
administrativ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uter, payment or other services 
to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or the Registra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peration of its business;

• any regulatory or governmental bodies;

• any other persons or institutions with which you have or propose to 
have dealings, such as your bankers, solicitors, accountants or licensed 
securities dealers or registered institution in securities; and

• any other persons or institutions whom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or the Registrar considers to be necessary or desir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4. Access and correction of personal data

The Ordinance provides you with rights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or the Registrar holds your personal data, to obtain a copy 
of that data, and to correct any data that is incorre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inance,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or the Registrar have the right 
to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the processing of any data access request. All 
requests for access to data or correction of data or f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nd the kinds of data held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or the Registrar (as the case may be).

5. Retention of personal data

The Offeror, Astrum Capital and the Registrar will keep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Acceptance for as long as necessary to fulfil the 
purposes for which the personal data were collected. Personal data which 
is no longer required will be destroyed or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inance.

YOU AGREE TO ALL OF THE ABOVE BY SIGNING THIS FORM OF 
ACCEPTANCE.

3. 轉交個人資料

於本接納表格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作為機密資料保存，惟要約
方、阿仕特朗資本及╱或過戶登記處為達致上述或有關任何上述
之用途，可能作出彼等認為必須之查詢，以確認個人資料之準確
性，尤其可向或自下列任何及所有個人及實體披露、獲取或轉交
（無論在香港或香港以外的地區）該等個人資料：

• 要約方及╱或其代理，如阿仕特朗資本及過戶登記處；

• 為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及╱或過戶登記處之業務經營提供行
政、電訊、電腦、付款或其他服務之任何代理、承包商或第三
方服務供應商；

• 任何監管或政府機構；

• 與 閣下進行交易或建議進行交易的任何其他人士或機構，
如 閣下的銀行、律師、會計師或持牌證券商或註冊證券機
構；及

• 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及╱或過戶登記處認為必須或適當情況
下之任何其他人士或機構。

4. 獲取及更正個人資料

根據該條例規定， 閣下有權確認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及╱或過
戶登記處是否持有 閣下之個人資料，並獲取該資料副本，以及更
正任何錯誤資料。依據該條例之規定，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及╱
或過戶登記處有權就處理獲取任何資料之請求收取合理之手續
費。獲取資料或更正資料或獲取有關政策及慣例及所持資料類型
之資料之所有請求，須提交予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及╱或過戶登
記處（視情況而定）。

5. 保留個人資料

要約方、阿仕特朗資本及過戶登記處將按收集個人資料之用途需
要保留接納表格內提供之個人資料。無需保留之個人資料將會根
據該條例銷毀或處理。

閣下一經簽署本接納表格即表示同意上述所有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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